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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作为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试科目，由七个部分的　内容组成，即：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建设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建设工程合同与　合同管理、建设工程项目信息管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其应用：



(1)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合同管理；



(2)
     
 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相关的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建设工　程项目信息管理的基本概念；



(3)
       
 建设工程监理的基本概念；



(4)
       
 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基本概念；



(5)
       
 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基本知识等。




1
 Z
 201000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本节包括11个目，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论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概论，另外也包含　风险管理和建设工程监理等。



组织论是一门与项目管理学密切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系统的目标决定了　系统的组织，而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组织论的一个重要结论。




1
 Z
 201010　建设工程管理的内涵和任务




1
 Z
 201011建设工程管理的内涵



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包括项目的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或称运营阶　段，或称运行阶段)。从项目建设意图的酝酿开始，调查研究、编写和报批项目建议书、　编制和报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项目前期的组织、管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论证都属于项　目决策阶段的工作。项目立项（立项批准）是项目决策的标志。决策阶段管理工作的主要　任务是确定项目的定义，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1)
        
 确定项目实施的组织；



(2)
       
 确定和落实建设地点；



(3)
       
 确定建设任务和建设原则；



(4)
       
 确定和落实项目建设的资金；



(5)
       
 确定建设项目的投资目标、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等。



“建设工程管
 理
 ”（Professiona
 l
 　
 Managemen
 t
 　
 i
 n
 　
 Constructio
 n
 )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其　内涵涉及工程项目全过程（工程项目全寿命）的管理，它包括：



(1)决策阶段的管理
 ，
 D
 M
             
  
 Developmen
 t
 　
 Managemen
 t
 　(尚没有统一的中文术语，



可译为项目前期的开发管理）；










(2)
                                                                                                                            
 　实施阶段的管理，即项目管
 理
 P
 M
             
  
 Projec
 t
 　
 Managemen
 t
 ；



(3)
       
 使用阶段的管理，即设施管
 理
 F
 M
             
  
 Facilit
 y
 　
 Managemen
 t
 　(如图
 1
 Z
 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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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图　
 1Z
 201011-
 1
 DM、P
 M
 　
 和
 FM



国际设施管理协会
 （
 IFM
 A
 )所确定的设施管理的含义，如图
 1
 Z
 201011-2
 所示，它　包括物业资产管理和物业运行管理，这与我国物业管理的概念尚有差异。



【              设施管理
             
  
 I



[
 ~~~
 -              '                          
  
 ZZ
 U
              



丨物业运产管理丨
             
  
 I
 物业运行管
 理
 I



!　1　'　
 .丨.
 ,_,



I
 财务管
 理
 I
 I
 空
 h
 管
 理
 I
 I
 用户管
 理
 I
 丨维修
 1            
  
 I
 现代
 化
 I



图
 1Z
 201011-
 2
 IFM
 A
 确定的设施管理的含义



“建设工程管理”涉及参与工程项目的各个方面对工程的管理，即包括投资方、开发　方、设计方、施工方、供货方和项目使用期的管理方的管理，如图
 1Z201011_3
 所示。



这里附带作个说明，英语中
 的
 Managemen
 t
 和
 Administratio
 n
 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Administratio
 n
 —般指行政事务管理，
 而
 Managemen
 t
 的含义更宽一些
 。
 Professional



Managemen
 t
 指的是专业性的（专业人士的）管理。



一项目前期策划与管理
 体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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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建设工程项目             　             　项目实施期项目管
 理
 pm



的全过程的管理



b
 项目使用期设施管
 理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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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投资方　—开发方　—设计方　—施工方　—供货方



—项目使用期的管理方



图
 1Z
 201011-3工程管理的内涵








1
 Z
 201012建设工程管理的任务




近二十余年，建设领域中逐步在宣传和推广工程项目管理，一提到工程项目管理或建　设工程管理，人们首先就想到其任务是项目的目标控制，包括：费用控制、进度控制和质　量控制。这里应该指出：工程项目管理是建设工程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工程项目管理　的工作仅限于在项目实施期的工作，而正如前述，建设工程管理则涉及项目全寿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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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管理工作是一种增值服务工作，其核心任务是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增值，如　图
 1
 Z
 201012所示。



图
 1
 Z
 201012工程管理的增值



在工程实践中人们往往重视通过管理为工程建设增值，而忽视通过管理为工程使用增　值。如有些办公楼在设计时为节约投资，减少了必要的电梯的数量，这样就导致该办公楼　在使用时等候电梯的时间太长。




1
 Z
 201020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项目的实施阶段包括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　修期，如图
 1
 Z
 201020所示。招标投标工作分散在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阶段和施工阶　段中进行，因此一般不单独列为招标投标阶段。项目实施阶段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管理　使项目的目标得以实现。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时间范畴是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阶段。《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
 GB/
 T
 　50326—2006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作了如下的解释：“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对　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专业化活动，简称为项目管理。”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内涵是：自项目开始至项目完成，通过项目策
 划
 （Projec
 t
 　
 Plannin
 g
 )　和项　目控
 制
 （Projec
 t
 　
 Contro
 l
 )，　以使项　目的费用目标、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得以实　现（参考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关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定义，此定义也是大部分国家建造　师学会或协会一致认可的）。该定义的有关字段的含义如下：



(1)
      
 “自项目开始至项目完成”指的是项目的实施阶段；










(2)
       
 “项目策划”指的是目标控制前的一系列筹划和准备工作；



(3)
       
 “费用目标”对业主而言是投资目标，对施工方而言是成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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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项目决策阶段



             　            
  
 H
              　项目实施阶段



图
 1Z
 201020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阶段的组成



由于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是项目的目标控制，因此按项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没有明　确目标的建设工程不是项目管理的对象。在工程实践意义上，如果一个建设项目没有明确　的投资目标、没有明确的进度目标和没有明确的质量目标，就没有必要进行管理，也无法　进行定量的目标控制。



一个建设工程项目往往由许多参与单位承担不同的建设任务和管理任务（如勘察、土　建设计、工艺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工程监理、建设物资供应、业主方管理、政府　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等），各参与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和利益不尽相同，因此就　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方的项目管理。由于业主方是建设工程项目实施过程（生产过程）的　总集成者——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知识的集成，业主方也是建设工程项目生产过程的总　组织者，因此对于一个建设工程项目而言，业主方的项目管理往往是该项目的项目管理的　核心。



按建设工程项目不同参与方的工作性质和组织特征划分，项目管理有如下几种类型：



(1)
       
 业主方的项目管理（如投资方和开发方的项目管理，或由工程管理咨询公司提供　的代表业主方利益的项目管理服务）；



(2)
       
 设计方的项目管理；



(3)
       
 施工方的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管理方和分包方的项目管理）；



(4)
       
 建设物资供货方的项目管理（材料和设备供应方的项目管理



(5)
       
 建设项目总承包（或称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方的项目管理，如设计和施工任务　综合的承包，或设计、采购和施工任务综合的承包（简
 称
 EP
 C
 .承包）的项目管理等。




1
 Z
 201021业主方、设计方和供货方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一、业主方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业主方项目管理服务于业主的利益，其项目管理的目标包括项目的投资目标、进度目






标和质量目标。其中投资目标指的是项目的总投资目标。进度目标指的是项目动用的时间　目标，也即项目交付使用的时间目标，如工厂建成可以投入生产、道路建成可以通车、办　公楼可以启用、旅馆可以开业的时间目标等。项目的质量目标不仅涉及施工的质量，还包　括设计质量、材料质量、设备质量和影响项目运行或运营的环境质量等。质量目标包括满　足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规定，以及满足业主方相应的质量要求。

项目的投资目标、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它们　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关系。要加快进度往往需要增加投资，欲提高质量往往也需要增　加投资，过度地缩短进度会影响质量目标的实现，这都表现了目标之间关系矛盾的一面;　但通过有效的管理，在不增加投资的前提下，也可缩短工期和提高工程质量，这反映了目　标之间关系统一的一面。



业主方的项目管理工作涉及项目实施阶段的全过程，即在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阶　段、施工阶段、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分别进行如下工作，见表
 1
 Z
 201021。



(1)
        
 安全管理；



(2)
       
 投资控制;



(3)
       
 进度控制；



(4)
       
 质量控制；



(5)
       
 合同管理；



(6)
       
 信息管理；



(7)
       
 组织和协调。



表
 1
 Z
 201021有7行和5列，构成业主方35分块项目管理的任务，其中安全管理是项　目管理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安全管理关系到人身的健康与安全，而投资控制、进度控　制、质量控制和合同管理等则主要涉及物质的利益。




业主方项目管理的任务             　表
 1
 Z
 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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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某居住小区工程业主方在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动用前准　备阶段的项目管理任务（没有包括安全管理）的详细描述，通过此示例可加深对表　
 1
 Z
 201021关于项目管理任务的理解。



1•设计准备阶段项目管理的任务　(1)设计准备阶段的投资控制



1)
                    
 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项目总投资目标的分析和论证；



2)
                    
 编制项目总投资分解的初步规划；







 



 



3)
       
 分析总投资目标实现的风险，编制投资风险管理的初步方案；



4)
       
 编写设计任务书中有关投资控制的内容；



5)
       
 对设计方案提出投资评价建议；



6)
       
 根据选定的设计方案审核项目总投资估算；



7)
       
 编制设计阶段资金使用计划，并控制其执行；



8)
       
 编制各种投资控制报表和报告。



(2)
        
 设计准备阶段的进度控制



1)
        
 分析和论证总进度目标；



2)
       
 编制项目实施的总进度规划；



3)
       
 分析总进度目标实现的风险，编制进度风险管理的初步方案；



4)
       
 审核设计进度计划，并控制其执行；



5)
       
 编写设计任务书中有关进度控制的内容；



6)
       
 编制各种进度控制报表和报告。



(3)
        
 设计准备阶段的质量控制



1)
        
 理解业主的要求，分析和论证项目的功能；



2)
       
 协助业主确定项目的质量要求和标准；



3)
       
 分析质量目标实现的风险，编制质量风险管理的初步方案；



4)
       
 编制项目的功能描述书及主要空间的房间手册；



5)
       
 编制设计任务书；



6)
       
 比较设计方案是否符合设计竞选文件的要求；



7)
       
 编制设计竞选总结报告。



(4)
        
 设计准备阶段的合同管理



1)
        
 分析和论证项目实施的特点及环境，编制项目合同管理的初步规划；



2)
       
 分析项目实施的风险，编制项目风险管理的初步方案；



3)
       
 从合同管理的角度为设计文件的编制提出建议；



4)
       
 根据设计竞选的结果，提出委托设计的合同结构；



5)
       
 协助业主起草设计合同，参与设计合同的谈判和签订工作；



6)
       
 从目标控制的角度分析设计合同的风险，制订设计合同管理方案；



7)
       
 分析和编制索赔管理初步方案，以防范索赔事件的发生。



(5)
        
 设计准备阶段的信息管理



1)
        
 建立项目的信息编码体系及信息管理制度；



2)
       
 收集、整理和分类归档各种项目管理信息；



3)
       
 协助业主建立会议制度，管理各种会议记录；



4)
       
 建立各种报表和报告制度，确保信息流畅通、及时和准确；



5)
       
 填写项目管理工作日志；



6)
       
 每月向业主递交项目管理工作月报；



7)
       
 运‘用计算机辅助项目的信息管理，随时向业主提供有关项目管理的各类信息、各种报　表和报告；



8)
       
 将所有项目管理信息分类装订成册，在项目管理工作结束后递交业主。



(6)
        
 设计准备阶段的组织与协调










1)
        
 分析项目实施的特点及环境，提出项目实施的组织方案；



2)
       
 编制项目管理总体规划；



3)
       
 编制设计工作的组织方案，并控制其实施；



4)
       
 协助业主组织设计竞选；



5)
       
 组织设计方案的评审，协助业主办理设计审批方案；



6)
       
 根据设计竞选及评审结果，提出委托设计单位的建议；



7)
       
 协调设计准备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关系，协助业主解决有关糾纷事宜。



2•设计阶段项目管理的任务



(1)
         
 设计阶段的投资控制



1)
        
 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项目总投资目标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2)
      
 根据方案设计，审核项目总估算，供业主方确定投资目标参考，并基于优化方案协助　业主对估算作出调整；



3)
     
 编制项目总投资分解规划，并在设计过程中控制其执行，在设计过程中若有必要，及　时提出调整总投资分解规划的建议；



4)
      
 审核项目总概算，在设计深化过程中严格控制在总概算所确定的投资计划值中，对设　计概算作出评价报告和建议；



5)
      
 根据工程概算和工程进度表，编制设计阶段资金使用计划，并控制其执行，必要时，　对上述计划提出调整建议；



6)
      
 从设计、施工、材料和设备等多方面作必要的市场调查分析和技术经济比较论证，并　提出咨询报告，如发现设计可能突破投资目标，则协助设计人员提出解决办法，供业主参考；



7)
       
 审核施工图预算，必要时调整总投资计划；



8)
       
 采用价值工程方法，在充分满足项目功能的条件下考虑进一步挖掘节约投资的潜力；



9)
       
 进行投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动态跟踪比较，并提交各种投资控制报表和报告；



10)
       
 控制设计变更，注意检查变更设计的结构可靠性、经济性、建筑造型和使用.功能是　否满足业主的要求。



(2)
        
 设计阶段的进度控制



1)
        
 参与编制项目总进度计划，有关施工进度与施工监理单位协商讨论；



2)
      
 审核设计方提出详细的设计进度计划和出图计划，并控制其执行，避免发生因设计单　位推迟进度而造成施工单位要求索赔；



3)
       
 协助起草主要甲供材料和设备的采购计划，审核甲供进口材料设备清单；



4)
       
 协助业主确定施工分包合同结构及招标投标方式；



5)
       
 督促业主对设计文件尽快作出决策和审定；



6)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进度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并提交各种进度控制报表和报告　(月报、季报、年报）；



7)
      
 协调室内外装修设计、专业设备设计与主体设计的关系，使专业设计进度能满
 足施工　
 进度的要求。



(3)
        
 设计阶段的质量控制



1)
         
 协助业主确定项目质量的要求和标准，满足设计质监部门质量评定标准要求，并作为　质量控制目标值，参与分析和评估建筑物使用功能、面积分配、建筑设计标准等，根据业主　的要求，编制详细的设计要求文件，作为方案设计优化任务书的一部分；



2)
     
 研究图纸、技术说明和计算书等设计文件，发现问题，及时向设计单位提出；对设计　变更进行技术经济合理性分析，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设计变更手续，凡对投资及进度带来　影响的变更，需会同业主核签；



3)
     
 审核各设计阶段的图纸、技术说明和计算书等设计文件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设计规范、　有关设计质量要求和标准，并根据需要提出修改意见，确保设计质量获得有关部门审查通过；



4)
    
 在设计进展过程中，协助审核设计是否符合业主对设计质量的特殊要求，并根据需要　提出修改意见；



5)
     
 若有必要，组织有关专家对结构方案进行分析和论证，以确定施工的可行性和结构的　可靠性，以进一步降低建造成本；



6)
       
 协助智能化设计和供货单位进行智能化总体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7)
       
 对常规设备系统的技术经济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意见；



8)
     
 审核有关水、电、气等系统设计与有关市政工程规范、地块市政条件是否相符合，确　保获得有关部门审查通过；



9)
     
 审核施工图设计是否有足够的深度，是否满足可施工性的要求，以确保施工进度计划　的顺利进行；



10)
      
 对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材料和设备充分了解其用途，并作出市场调查分析；对材料和　设备的选用提出咨询报告，在满足功能要求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工程成本；



11)
         
 会同有关部门对设计文件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会议或专家论证。



(4)
        
 设计阶段的合同管理



1)
        
 协助业主确定设计合同结构；



2)
       
 协助业主选择标准合同文本，起草设计合同及特殊条款；



3)
     
 从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和质量控制的角度分析设计合同条款，分析合同执行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风险及如何进行风险转移；



4)
       
 参与设计合同谈判；



5)
     
 进行设计合同执行期间的跟踪管理，包括合同执行情况检查，以及合同的修改、签订　补充协议等事宜；



6)
     
 分析可能发生索赔的原因，制定索赔防范性对策，减少业主索赔事件的发生，协助业　主处理有关设计合同的索赔事宜，并处理合同纠纷事宜；



7)
       
 向业主递交有关合同管理的报表和报告。



(5)
        
 设计阶段的信息管理



1)
        
 建立设计阶段工程信息编码体系；



2)
       
 建立设计阶段信息管理制度，并控制其执行；



3)
       
 进行设计阶段各类工程信息的收集、分类存档和整理；



4)
       
 运用计算机辅助项目的信息管理，随时向业主提供项目管理各种报表和报告；



5)
       
 协助业主建立有关会议制度，整理会议记录；



6)
       
 督促设计单位整理工程技术和经济资料及档案；



7)
       
 填写项目管理工作记录，每月向业主递交设计阶段项目管理工作月报；



8)
    
 将所有设计文档（包括图纸、技术说明、来往函件、会议纪要和政府批件等）装订成　册，在项目结束后递交业主。



(6)
        
 设计阶段组织与协调的任务



1)
        
 协助业主协调与设计单位之间的关系，及时处理有关问题，使设计工作顺利进行；



2)
       
 协助业主处理设计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联系；



3)
      
 协助业主做好方案设计及扩初设计审批的准备工作，协助处理和解决方案和扩初设计　审批的有关问题；



4)
       
 协助业主协调设计与招标投标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3•与施工招标投标有关的项目管理任务



(1)
         
 与施工招标投标工作有关的投资控制



1)
        
 审核概算和施工图预算；



2)
       
 审核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中有关投资的条款；



3)
       
 审核和分析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



4)
       
 定期向业主提交投资控制报告；



5)
       
 参加评标及合同谈判。



(2)
        
 与施工招标投标工作有关的进度控制



1)
        
 编制施工总进度规划，并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工期总目标；



2)
       
 审核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中有关进度的条款；



3)
       
 审核和分析各投标单位的进度计划；



4)
       
 定期向业主提交进度控制报告；



5)
       
 参加评标及合同谈判。



(3)
        
 与施工招标投标工作有关的合同管理



1)
        
 合理划分子项目，明确各子项目的范围；



2)
       
 确定项目的合同结构；



3)
       
 策划各子项目的发包方式；



4)
       
 起草、修改施工承包合同以及甲供材料和设备的采购合同；



5)
       
 参与合同谈判工作。



(4)
        
 与施工招标投标工作有关的信息管理



1)
        
 起草和修改各类招标文件；



2)
      
 在投资控制软件、进度控制软件内建立项目的结构和各子项目的编码，为计算机辅助　进度控制和投资控制奠定基础；



3)
       
 招标投标过程中各种信息的收集、分类与存档。



(5)
        
 与施工招标投标工作有关的组织与协调



1)
        
 组织对投标单位的资格预审；



2)
       
 组织发放招标文件，组织投标答疑；



3)
       
 组织对投标文件的预审和评标；



4)
       
 组织和协调参与招标投标工作的各单位之间的关系；



5)
       
 组织各种评标会议；



6)
       
 协助业主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各项审批事项；



7)
       
 组织合同谈判。



(6)
        
 与施工招标投标工作有关的风险管理



1)
        
 制定风险管理策略；



2)
       
 在合同中采取有利的反索赔方案；



3)
        
 制定合理的工程保险投保方案。



4.施工阶段项目管理的任务



(1)
         
 施工阶段的投资控制



1)
        
 编制施工阶段各年度、季度和月度资金使用计划，并控制其执行；



2)
       
 利用投资控制软件每月进行投资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并提供各种报表；



3)
       
 工程付款审核；



4)
       
 审核其他付款申请单；



5)
       
 对施工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论证；



6)
       
 审核及处理各项施工索赔中与资金有关的事宜。



(2)
        
 施工阶段的进度控制



1)
      
 审核施工总进度计划，并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控制其执行，必要时及时调整施工总进度　计划；



2)
       
 审核项目施工各阶段、年、季和月度的进度计划，并控制其执行，必要时作调整；



3)
      
 审核设计方、施工方和材料、设备供货方提出的进度计划和供货计划，并检查、督促　和控制其执行；



4)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进度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每月、每季和每年提交各种进　度控制报告。



(3)
        
 施工阶段的合同管理



1)
        
 协助业主起草甲供材料和设备的合同，参与各类合同谈判；



2)
       
 进行各类合同的跟踪管理，并定期提供合同管理的各种报告；



3)
       
 协助业主处理有关索赔事宜，并处理合同糾纷。



(4)
        
 施工阶段的信息管理



1)
        
 进行各种工程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存档；



2)
       
 定期提供各类工程项目管理报表；



3)
       
 建立工程会议制度；



4)
       
 督促各施工单位整理工程技术资料。



(5)
        
 施工阶段的组织与协调



1)
        
 参与组织设计交底；



2)
       
 组织和协调参与工程建设各单位之间的关系；



3)
       
 协助业主向各政府主管部门办理各项审批事项。



(6)
        
 施工阶段的风险管理



1)
        
 工程变更管理；



2)
       
 协助处理索赔及反索赔事宜；



3)
       
 协助处理与保险有关的事宜。



(7)
        
 施工阶段的现场管理



1)
        
 组织工地安全检查；



2)
       
 组织工地卫生及文明施工检查；



3)
       
 协调处理工地的各种糾纷；



4)
       
 组织落实工地的保卫及产品保护工作。



5.动用前准备阶段项目管理的任务










(1)
         
 动用前准备阶段的投资控制



1)
        
 编制本阶段资金使用计划，并控制其执行，必要时调整计划；



2)
       
 进行投资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提交各种投资控制报告；



3)
        
 审核本阶段各类付款；



4)
       
 审核及处理施工综合索赔事宜；



5)
       
 参与讨论工程决算中的一些问题；



6)
       
 编制投资控制总结报告。



(2)
        
 动用前准备阶段的进度控制



1)
        
 编制本阶段的进度计划，并控制其执行，必要时作调整；



2)
       
 提交各种进度控制总结报告。



(3)
        
 动用前准备阶段的合同管理



1)
        
 进行各类合同的跟踪管理，并提供合同管理的各种报告；



2)
       
 协助业主处理有关工程索赔事宜，并处理合同糾纷；



3)
       
 协助处理合同中的未完事项。



(4)
        
 动用前准备阶段的信息管理



1)
        
 进行各种工程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存档；



2)
       
 提供各类工程项目管理报表；



3)
       
 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整理工程技术资料；



4)
       
 组织提交竣工资料；



5)
       
 组织编制重要设施的使用及维护手册。



(5)
        
 动用前准备阶段的组织与协调



1)
        
 组织和协调参与工程建设各单位之间的关系；



2)
       
 协助业主向各政府主管部门办理各项竣
 工入住
 事项。



(6)
        
 动用前准备阶段的其他任务



1)
        
 协助业主进行物业人员培训；



2)
       
 配合进行剩余甲供材料物资的处置；



3)
       
 参与组织各种仪式及活动。



二、设计方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设计方作为项目建设的一个参与方，其项目管理主要服务于项目的整体利益和设计方　本身的利益。由于项目的投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与设计工作密切相关，因此，设计方项目　管理的目标包括设计的成本目标、设计的进度目标和设计的质量目标，以及项目的投资　目标。



设计方的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在设计阶段进行，但也涉及设计前的准备阶段、施工阶　段、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设计方项目管理的任务包括：



(1)
          
 与设计工作有关的安全管理；



(2)
          
 设计成本控制和与设计工作有关的工程造价控制
 ；



(3)
          
 设计进度控制；



(4)
          
 设计质量控制
 ；



(5)
          
 设计合同管理；



(6)
          
 设计信息管理；



(7)
      
 与设计工作有关的组织和协调。



三、             　供货方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供货方作为项目建设的一个参与方，其项目管理主要服务于项目的整体利益和供货方　本身的利益，其项目管理的目标包括供货方的成本目标、供货的进度目标和供货的质量　目标。



供货方的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在施工阶段进行，但它也涉及设计准备阶段、设计阶段、　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供货方项目管理的主要任务包括：



(1)
           
 供货的安全管理；



(2)
          
 供货方的成本控制；



(3)
          
 供货的进度控制；



(4)
          
 供货的质量控制；



(5)
          
 供货合同管理；



(6)
          
 供货信息管理；



(7)
          
 与供货有关的组织与协调。



四、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背景和发展趋势



(一）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国内外背景



1.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国内背景



(1)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引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世界银行和一些　国际金融机构要求接受贷款的业主方应用项目管理的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组织实施建　设工程项目。



(2)
          
 我国于
 1983
 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推行项目前期项目经理负责制。



(3)
          
 我国于
 1988
 年开始推行建设工程监理制度。



(4)
        
 1995
 年建设部颁发了《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推行项目经理负　责制。



(5)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与施工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根据《中　
 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以
 下简称《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原人事部、建设部决定对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建造师执业　资格制度。2002年原人事部和建设部颁布了人发[2002]　111号《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的通知。



(6)
        
 2003
 年建设部发出《关于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　制度过渡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
 [2〇〇3]　86
 号
 ）。



(7)
        
 “鼓励具有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资质的企业，通过建立与工程项目管理　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项目管理体系，充实项目管理专业人员，按照有关资质管理规定　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工程项目范围内开展相应的工程项目管理业务”（引自建设部《关于　
 培育发
 展工程
 总承包
 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
 [2〇〇3]　30
 号）。



(8)
        
 “据对全国
 22
 个行业236家工程设计企业的不完全统计，自
 1993〜2001
 年，完　成工程项目管理
 853
 项，合同金额近
 500
 亿”（引自王庆，逄宗展.开展工程总承包和工　程项目管理系列报道）。



(9)
      
 为了适应投资建设项目管理的需要，经人事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决　定，对投资建设项目髙层专业管理人员实行职业水平认证制度。
 2004
 年原人事部与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国人部发
 [2004]　110
 号关于印发《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　平认证制度暂行规定》和《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10)　2006年6月发布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
 GB/
 T
 　50326—2006。



2.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国外背景



(1)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初期，工业发达国家开始将项目管理的理论和　方法应用于建设工程领域，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前后在大学开设了与工程管理相关的　专业。



(2)
     
 项目管理的应用首先在业主方的工程管理中，而后逐步在承包方、设计方和供货　方中得到推广。



(3)
     
 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前后兴起了项目管理咨询服务，项目管理咨询公司的主要　服务对象是业主，但它也服务于承包方、设计方和供货方。



(4)
     
 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
 （
 FIDI
 C
 )
 于
 1980
 年颁布了《业主方与项目管理咨询公司　的项目管理合同条件》
 （
 FIDICIGR
 A
 8
 0
 P
 M
 )。
 该文本明确了代表业主方利益的项目管理　方的地位、作用、任务和责任。



(5)
     
 在许多国家项目管理由专业人士担任。如建造师可以在业主方、承包方、设计　方和供货方从事项目管理工作，也可以在教育、科研和政府等部门从事与项目管理有关的　工作。建造师的业务范围并不限于在项目实施阶段的工程项目管理工作，还包括项目决策　阶段的管理和项目使用阶段的物业管理（设施管理）工作。



(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发展趋势



(1)
       
 项目管理作为一门学科
 ，50
 多年来在不断发展，传统的项目管理
 （
 p
 ro
 j
 ec
 t
 　
 Managemen
 t
 )　
 是该学科的第一代，其第二代是项目　集管理　
 （
 p
 r
 0
 g
 ra
 m
 　
 Managemen
 t
 ),　
 第三代　是项目组合管
 理
 （Portfoli
 o
 　
 Managemen
 t
 )，
 第四代是变更管
 理
 （Chang
 e
 　
 Managemen
 t
 )。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
 PM
 I
 )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
 PMBO
 K
 指南）》第四版对有关　概念作了如下一些解释：



□项目集即：“一组相互关联且被协调管理的项目。协调管理是为了获得对单个项目　分别管理所无法实现的利益和控制。项目集中可能包括各单个项目范围之外的相关工作。，’



□项目集管理指的是：“对项目集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以实现项目集的战略目标和　
 利益。”



□项目组合即：“为有效管理、实现战略业务目标而组合在一起的项目、项目集和　其他工作。项目组合中的项目或项目集不一定彼此依赖或有直接关系。”



□项目组合管理指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战略业务目标，对一个或多个项目组合进　行的集中管理，包括识别、排序、管理和控制项目、项目集和其他有关工作。”



(2)
        
 将项目决策阶段的开发管
 理
 （D
 M
             
  
 Developmen
 t
 　
 Managemen
 t
 )、实施阶段的



项
 目管
 理
 （P
 M
             
  
 Projec
 t
 　
 Managemen
 t
 )
 和使用阶段的设施管理
 （
 FM——Facilit
 y
 　
 Ma
 n
 -



agemen
 t
 )集成为项目全寿命管
 理
 （Lifecycl
 e
 　
 Managemen
 t
 )，其含义如
 图
 1Z20102
 1
 所示。



(3)
      
 在项目管理中应用信息技术，包括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
 PMIS——Projec
 t
 　
 Managemen
 t
 　
 Informatio
 n
 　
 Syste
 m
 )　
 和项目信息门
 户
 （PI
 P
 　
              
 Projec
 t
 　
 Informatio
 n
 　
 Porta
 l
 )
 ，
 即



业主和项目各参与方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工程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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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项目总承包方项目管理的目标



由于项目总承包方（或称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方，或简称工程总承包方）是受业主方　的委托而承担工程建设任务，项目总承包方必须树立服务观念，为项目建设服务，为业主　提供建设服务。另外，合同也规定了项目总承包方的任务和义务，因此，项目总承包方作　为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参与方，其项目管理主要服务于项目的整体利益和项目总承包方本　身的利益，其项目管理的目标应符合合同的要求，包括：



(1)
        
 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目标；



(2)
       
 项目的总投资目标和项目总承包方的成本目标（其前者是业主方的总投资目标，　后者是项目总承包方本身的成本目标）；



(3)
       
 项目总承包方的进度目标；



(4)
       
 项目总承包方的质量目标。



项目总承包方项目管理工作涉及项目实施阶段的全过程，即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　阶段、施工阶段、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



二、项目总承包方项目管理的任务



项目总承包方项目管理的主要任务包括：



(1)
         
 安全管理；



(2)
        
 项目的总投资控制和项目总承包方的成本控制；



(3)
        
 进度控制：



(4)
        
 质量控制



(5)
        
 合同管理



(6)
        
 信息管理










(7)
   
 与项目总承包方有关的组织和协调等。



在《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
 GB/
 T
 　50358—2005中对项目总承包管理的内容　作了如下的规定：



(1)
     
 “工程总承包管理应包括项目部的项目管理活动和工程总承包企业职能部门参与　的项目管理活动。”



(2)
     
 “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的范围应由合同约定。根据合同变更程序提出并经批准的　变更范围，也应列人项目管理范围。”



(3)
       
 “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
       
 任命项目经理，组建项目部，进行项目策划并编制项目计划；



2)
       
 实施设计管理，采购管理，施工管理，试运行管理；



3)
      
 进行项目范围管理，进度管理，费用管理，设备材料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　安全、职业健康和环境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理，沟通与信息管理，合同管理，现　场管理，项目收尾等。”



项目范围管理指的是“保证项目包含且仅包含项目所需的全部工作的过程。它主要涉　及范围计划编制、范围定义、范围验证和范围变更控制的管理，，
 （
 引自《建设项目工程总　
 承包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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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方项目管理的目标



由于施工方是受业主方的委托承担工程建设任务，施工方必须树立服务观念，为项目　建设服务，为业主提供建设服务；另外，合同也规定了施工方的任务和义务，因此施工方　作为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参与方，其项目管理不仅应服务于施工方本身的利益，也必须服　务于项目的整体利益。项目的整体利益和施工方本身的利益是对立的统一关系，两者有其　统一的一面，也有其矛盾的一面。



施工方项目管理的目标应符合合同的要求，它包括：



(1)
        
 施工的安全管理目标；



(2)
       
 施工的成本目标；



(3)
       
 施工的进度目标；



(4)
       
 施工的质量目标。



如果采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或工程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施工总承包方或施工总承包管　理方必须按工程合同规定的工期目标和质量目标完成建设任务。而施工总承包方或施工总　承包管理方的成本目标是由施工企业根据其生产和经营的情况自行确定的。分包方则必须　按工程分包合同规定的工期目标和质量目标完成建设任务，分包方的成本目标是该施工企　业内部自行确定的。



按国际工程的惯例，当采用指定分包商时，不论指定分包商与施工总承包方，或与施　工总承包管理方，或与业主方签订合同，由于指定分包商合同在签约前必须得到施工总承　包方或施工总承包管理方的认可，因此，施工总承包方或施工总承包管理方应对合同规定　的工期目标和质量目标负责。



二、施工方项目管理的任务



施工方项目管理的任务包括：



(1)
        
 施工安全管理；



(2)
       
 施工成本控制；



(3)
       
 施工进度控制；



(4)
       
 施工质量控制；



(5)
       
 施工合同管理；



(6)
       
 施工信息管理；



(7)
       
 与施工有关的组织与协调等。



施工方的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在施工阶段进行，但由于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在时间上往　往是交叉的，因此，施工方的项目管理工作也会涉及设计阶段。在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修　期施工合同尚未终止，在这期间，还有可能出现涉及工程安全、费用、质量、合同和柄息　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施工方的项目管理也涉及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引进了为业主方服务　(或称代表业主利益）的工程项目管理的咨询服务，这属于业主方项目管理的范畴。在国　际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不仅为业主提供服务，也向施工方、设计方和建设物资供应　方提供服务。因此，施工方的项目管理不能认为它只是施工企业对项目的管理。施工企业　委托工程项目管理咨询公司对项目管理的某个方面提供的咨询服务也属于施工方项目管理　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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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统的概念



系统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方式，系统可大可小，最大的系统是宇宙，最小的　系统是粒
 子
 。
 一
 个企
 业
 、
 一
 个学校、一个科研项目或一个建设项目都可以被视作为一个系　统，但这些不同系统的目标不同，从而形成的组织观念、组织方法和组织手段也就会不相　同，各种系统的运行方式也不同。



建设工程项目作为一个系统，它与一般的系统相比，有其明显的特征，如：



(1)
         
 建设项目都是一次性，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项目
 ；



(2)
      
 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一般由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运营阶段组成，各阶段的工作　任务和工作目标不同，其参与或涉及的单位也不相同，它的全寿命周期持续时间长；



(3)
     
 一个建设项目的任务往往由多个，甚至很多个单位共同完成，它们的合作多数不　是固定的合作关系，并且一些参与单位的利益不尽相同，甚至相对立。



因此，在考虑一个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问题，或进行项目管理的组织设计时，应充分



考虑上述特征。



二、系统的目标和系统的组织的关系



影响一个系统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除了组织以外（如图
 1
 Z
 201030-1
 所示），还有：



(1)
         
 人的因素，它包括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2)
        
 方法与工具，它包括管理的方法与工具以及生产的方法与工具。







结合建设工程项目的特点，其中人　的因素包括：



(1)
     
 [image: ]
 建设单位和该项目所有参与单　位（设计、工程监理、施工、供货单位　等）的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2)
    
 该项目所有参与单位的生产人　员（设计、土程监理、施工、供货单位　等）的数量和质量。



其中方法与工具包括：



(1)
       
 建设单位和所有参与单位的管理的方法与工具；



(2)
       
 所有参与单位的生产的方法与工具（设计和施工的方法与工具等）。



系统的目标决定了系统的组织，而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组织论的　一个重要结论。如果把一个建设项目的项目管理视为一个系统，其目标决定了项目管理的　组织，而项目管理的组织是项目管理的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项目管理的　组织的重要性。



控制项目目标的主要措施包括组织措施、管理措施、经济措施和技术措施，其中组织　措施是最重要的措施。如果对一个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进行诊断，首先应分析其组织方面　存在的问题。



三、组织论和组织工具


[image: ]
 组织论是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系统的组织结构模式、组织分工和工作流程组织（如　图
 1
 Z
 201030-2所示），它是与项目管理学相关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



组织结构模式反映了一个组织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或各元素（各工作部门或各管理人　员）之间的指令关系。指令关系指的是哪
 一个工
 作部门或哪一位管理人员可以对哪
 一个工　
 作部门或哪一位管理人员下达工作指令。



组织分工反映了一个组织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各元素的工作任务分工和管理职能分工。　组织结构模式和组织分工都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组织关系。







工作流程组织则可反映一个组织系统中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　图
 1
 Z
 201030-2所示的物质流程组织对于建设工程项目而言，指的是项目实施任务的工作　流程组织，如：设计的工作流程组织可以是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　计，也可以是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扩大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作业也有多个可　能的工作流程。



组织工具是组织论的应用手段，用图或表等形式表示各种组织关系，它包括：



(1)
        
 项目结构图；



(2)
       
 组织结构图（管理组织结构图



(3)
       
 工作任务分工表；



(4)
       
 管理职能分工表；



(5)
       
 工作流程图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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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构图



项目结构
 图
 （Projec
 t
 　
 Diagra
 m
 ,或
 称
 WB
 S
 　
 ——Wor
 k
 　
 Breakdow
 n
 　
 Structur
 e
 )是一个组　织工具，它通过树状图的方式对一个项目的结构进行逐层分解，以反映组成该项目的所有　工作任务（如图
 1
 Z
 201031-1所示）。项目结构图中，矩形表示工作任务（或第一层、第二　层子项目等），矩形框之间的连接用连线表示。



图
 1
 Z
 201031-2所示是某软件园项目结构图的一个示例，它是一个群体项目，它可按



照功能区进行第一层次的分解，即:



(1)
        
 [image: ./]
 软件研发、生产功能区；



(2)
       
 硬件研发、生产功能区；



(3)
       
 公共服务功能区；



(4)
       
 园区管理功能区；



(5)
       
 生活功能区。



如对其进行第二层次的分解，其中软件             　图
 1
 Z
 201031-1项目结构图



研发、生产功能区包括：软件研发生产大楼



和独立式软件研发生产基地。其他功能区也可再分解。某些第二层次的项目组成部分（如　独立式软件研发生产基地）还可再分解。



一些居住建筑开发项目，可根据建设的时间对项目的结构进行逐层分解，如第一期工　程、第二期工程和第三期工程等。而一些工业建设项目往往按其生产子系统的构成对项目　的结构进行逐层分解。



同一个建设工程项目可有不同的项目结构的分解方法，项目结构的分解应与整个工程　实施的部署相结合，并与将采用的合同结构相结合，如地铁工程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合同分　解方案，其对应的项目结构不相同，
 艮
 P
 :



(1)方案1:地铁车站（一个或多个）和区间隧道（一段或多段）分别发包（如图



1
 Z
 201031-3　
 所示）;



(2)方案2:　—个地铁车站和一段区间隧道，或几个地铁车站和几段区间隧道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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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段发包（如图
 1
 Z
 201031-4)所示。



由于如图
 1
 Z
 201031-3所示的项目结构在施工时交界面较多，对工程的组织与管理可　能不利，因此国际上较多的地铁工程则采用图
 1
 Z
 201031-4的方式，如图
 1
 Z
 201031-5所示　进行项目结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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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1031-3地铁车站和区间隧道分别发包相应的项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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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1031-4　—个地铁车站和一段区间隧道，或几个地铁车站和　几段区间隧道作为一个标段发包







 



综上所述，项目结构分解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应结合项目的特点和参考以下原则　进行。



(1)
        
 考虑项目进展的总体部署；



(2)
       
 考虑项目的组成；



(3)
     
 有利于项目实施任务（设计、施工和物资采购）的发包和有利于项目实施任务的　进行，并结合合同结构；



(4)
       
 有利于项目目标的控制；



(5)
       
 结合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等。



以上所列举的都是群体工程的项目结构分解，单体工程如有必要（如投资、进度和质　量控制的需要）也应进行项目结构分解，如一栋高层办公大楼可分解为：



(1)
        
 地下工程；



(2)
       
 裙房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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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1031-5某市地铁1号线工程的项目结构图







 



(3)
       
 高层主体结构工程；



(4)
       
 建筑装饰工程
 ；



(5)
       
 幕墙工程；



(6)
       
 建筑设备工程（不包括弱电工程）；



(7)
       
 弱电工程；



(8)
       
 室外总体工程等。



二、项目结构的编码



每个人的身份证都有编码，最新版编码由18位数字组成，其中的几个字段分别表示　地域、出生年月日和性别等。交通车辆也有编码，表示城市、购买顺序和车辆的分类等。　编码由一系列符号（如文字）和数字组成，编码工作是信息处理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一个建设工程项目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用途的信息，为了有组织地存储信息、方便信息　的检索和信息的加工整理，必须对项目的信息进行编码，如：



(1)
        
 项目的结构编码；



(2)
       
 项目管理组织结构编码；



(3)
       
 项目的政府主管部门和各参与单位编码（组织编码）；



(4)
       
 项目实施的工作项编码（项目实施的工作过程的编码）；



(5)
       
 项目的投资项编码（业主方）/成本项编码（施工方）；



(6)
       
 项目的进度项（进度计划的工作项）编码；



(7)
       
 项目进展报告和各类报表编码；



(8)
       
 合同编码；



(9)
       
 函件编码；



(10)
        
 工程档案编码等。



以上这些编码是因不同的用途而编制的，如：投资项编码（业主方）/成本项编码　(施工方）服务于投资控制工作/成本控制工作；进度项编码服务于进度控制工作。



项目结构的编码依据项目结构图，对项目结构的每一层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编码，　如图
 1
 Z
 201031-2所示。项目结构的编码和用于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　理和信息管理等管理工作的编码有紧密的有机联系，但它们之间又有区别。项目结构图和　项目结构的编码是编制上述其他编码的基础。



图
 1
 Z
 201031-6所示的某国际会展中心进度计划的一个工作项的综合编码由5个部分　(5段）组成，其中第3段有4个字符
 （
 C
 l
 、
 C
 2
 、
 C
 3
 、
 C
 4)是项目结构编码。一个工作项　的综合编码由13个字符构成：



(1)
      
 计划平面编码1个字符，
 如
 A
 1表示总进度计划平面的工作
 ，
 A
 2表示第2进度　
 计划平面的工作等；



(2)
       
 工作类别编码1个字符，
 如
 B
 1表示设计工作
 、
 B
 2表示施工工作等；



(3)
       
 项目结构编码4个字符；



(4)
       
 工作项编码
 （
 Activit
 y
 )　4个字符；



(5)
     
 项目参与单位编码3个字符，如001表示甲设计单位，002表示乙设计单位，　009表示丁施工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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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1031-6某国际会展中心进度计划的工作项的编码（其
 中
 Activit
 y
 编码即工作项编码）







 



 



1
 Z
 201032组织结构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一
 、
 基本的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结构模式可用组织结构图来描述，组织结构图（如图
 1
 Z
 201032-1所示）也是一　个重要的组织工具，反映一个组织系统中各组成部门（组成元素）之间的组织关系（指令　关系）。在组织结构图中，矩形框表示工作部门，上级工作部门对其直接下属工作部门的　指令关系用单向箭线表亦。



组织论的三个重要的组织工具，项目结构图、组织结构图和合同结构图（如图　
 1
 Z
 201032-2所示）的区别见表
 1
 Z
 201032。








项目结构图、组织结构图和合同结构图的区别             　表
 1
 Z
 201032










	

 



	

 



	

表达的含义



	

图中矩形框的含义



	

矩形框连接的表达






	

项目结构图



	

对一个项目的结构进行逐层分解，以　反映组成该项目的所有工作任务（该项　目的组成部分）



	

一个项目的组成部分



	

直线






	

组织结构图



	

反映一个组织系统中各组成部门（组　成元素）之间的组织关系（指令关系）



	

一个组织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工作部门）



	

单向箭线






	

合同结构图



	

反映一个建设项目参与单位之间的合　同关系



	

一个建设项目的参与单位



	

双向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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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组织结构模式包括职能组织结构（如图
 1
 Z
 201032-3所示）、线性组织结构（如　图
 1
 Z
 201032-4所示）和矩阵组织结构（如图
 1
 Z
 201032-5所示）等。这几种常用的组织结　构模式既可以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也可在建设项目管理中运用。



组织结构模式反映了一个组织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或各组织元素（如各工作部门）之　间的指令关系。组织分工反映了一个组织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各组织元素的工作任务分工和　管理职能分工。组织结构模式和组织分工都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组织关系。而工作流程组织　则反映一个组织系统中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在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实施过程中，其管理工作的流程、信息处理的流程，以及设计工作、物资采购和施工的流　程的组织都属于工作流程组织的范畴。



(广）职能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应用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当手工业作坊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时
 ，
 一
 个企业内需要设置对　人、财、物和产、供、销管理的职能部门，这样就产生了初级的职能组织结构。因此，职　能组织结构是一种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在职能组织结构中，每一个职能部门可根据它的　管理职能对其直接和非直接的下属工作部门下达工作指令，因此，每一个工作部门可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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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1032-5施工企业矩阵组织结构模式的示例







 



到其直接和非直接的上级工作部门下达的工作指令，它就会有多个矛盾的指令源。一个工　作部门的多个矛盾的指令源会影响企业管理机制的运行。



在一般的工业企业中，设有人、财、物和产、供、销管理的职能部门，另有生产车间　和后勤保障机构等。虽然生产车间和后勤保障机构并不一定是职能部门的直接下属部门，　但是，职能管理部门可以在其管理的职能范围内对生产车间和后勤保障机构下达工作指　令，这是典型的职能组织结构。在高等院校中，设有人事、财务、教学、科研和基本建设　等管理的职能部门（处室），另有学院、系和研究中心等教学和科研的机构，其组织结构　模式也是职能组织结构，人事处和教务处等都可对学院和系下达其分管范围内的工作指　令。我国多数的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目前还沿用这种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许多建设项　目也还用这种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在工作中常出现交叉和矛盾的工作指令关系，严重影　响了项目管理机制的运行和项目目标的实现。



在如图
 1
 Z
 201032-3所示的职能组织结构中
 ，
 A
 、
 B
 l
 、
 B
 2
 、
 B
 3
 、
 C
 5
 和
 C
 6都是工作部　门
 ，
 A
 可以
 对
 B
 l
 、
 B
 2
 、
 B
 3下达指令
 ；
 B
 l
 、
 B
 2
 、
 B
 3都可以在其管理的职能范围内
 对
 C
 5　
 和
 C
 6下达指令；因
 此
 C
 5
 和
 C
 6有多个指令源，其中有些指令可能是矛盾的。



(二）线性缉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应用



在军事组织系统中，组织纪律非常严谨，军、师、旅、团、营、连、排和班的组织关　系是指令按逐级下达，一级指挥一级和一级对一级负责。线性组织结构就是来自于这种十　分严谨的军事组织系统。在线性组织结构中，每一个工作部门只能对其直接的下属部门下　达工作指令，每一个工作部门也只有一个直接的上级部门，因此，每一个工作部门只有唯　一的指令源，避免了由于矛盾的指令而影响组织系统的运行。



在国际上，线性组织结构模式是建设项目管理组织系统的一种常用模式，因为一个建设　项目的参与单位很多，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大型项目的参与单位将数以千计，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矛盾的指令会给工程项目目标的实现造成很大的影响，而线性组织结构模式可确保工　










作指令的唯一性。但在一个特大的组织系统中，由于线性组织结构模式的指令路径过长，有　可能会造成组织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运行的困难。图
 1
 Z
 201032-4所示的线性组织结构中：



(1)
       
 A
 可以对其直接的下属部
 门
 B
 l
 、
 B
 2
 、
 B
 3下达指令；



(2)
      
 B
 2可以对其直接的下属部
 门
 C
 21
 、
 C
 22
 、
 C
 23下达指令；



(3)
     
 虽
 然
 B
 1
 和
 B
 3
 比
 C
 21
 、
 C
 22
 、
 C
 23高一个组织层次，但是
 ，
 B
 1
 和
 B
 3并不
 是
 C
 21
 、
 C
 22
 、
 C
 23的直接上级部门，它们不允许
 对
 C
 21
 、
 C
 22
 、
 C
 23下达指令。



在该组织结构中，每一个工作部门的指令源是唯一的。



(三）矩阵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应用



矩阵组织结构是一种较新型的组织结构模式。在矩阵组织结构最高指挥者（部门）下　设纵向和横向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部门。纵向工作部门如人、财、物、产、供、销的职能　管理部门，横向工作部门如生产车间等。一个施工企业，如采用矩阵组织结构模式，则纵　向工作部门可以是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合同管理、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部门等，而横向　工作部门可以是项目部（如图
 1
 Z
 201032-5所示）。



一个大型建设项目如采用矩阵组织结构模式，则纵向工作部门可以是投资控制、进度　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等部门，而横向　工作部门可以是各子项目的项目管理部（如图
 1
 Z
 201032-6所示）。矩阵组织结构适宜用　于大的组织系统，在上海地铁和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时都采用了矩阵组织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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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1032-6　—个大型建设项目采用矩阵组织结构模式的示例



在矩阵组织结构中，每一项纵向和横向交汇的工作（如图
 1
 Z
 201032-6所示的项目管　理部1涉及的投资问题），指令来自于纵向和横向两个工作部门，因此其指令源为两个。　当纵向和横向工作部门的指令发生矛盾时，由该组织系统的最高指挥者（部门），即如图　
 1
 Z
 201032-7　
 (
 a
 )所示
 的
 A
 进行协调或决策。



在矩阵组织结构中为避免纵向和横向工作部门指令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可以采用以纵　向工作部门指令为主[如
 图
 l
 Z
 2
 〇
 l
 〇
 3
 2-
 7
 　(6)所示]或以横向工作部门指令为主[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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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1
 Z
 201032-7　
 (
 c
 )所示]的矩阵组织结构模式，这样也可减轻该组织系统的最高指挥者　(部门），即如图
 1
 Z
 201032-7　(6)和图
 1
 Z
 201032-7　
 (
 c
 )所示
 中
 A
 的协调工作量。



二、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图



对一个项目的组织结构进行分解，并用图的方式表示，就形成项目组织结构
 图
 （OBS



图            
  
 Diagra
 m
 　
 o
 f
 　
 Organizationa
 l
 　
 Breakdow
 n
 　
 Structur
 e
 )，或称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图。项



目组织结构图反映一个组织系统（如项目管理班子）中各子系统之间和各组织元素（如各　工作部门）之间的组织关系，反映的是各工作单位、各工作部门和各工作人员之间的组织　关系。而项目结构图描述的是工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对一个稍大一些的项目的组织结构应　该进行编码，它不同于项目结构编码，但两者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联系。图
 12201032-8
 所



A
 2             　



决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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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示是项目组织结构图的示例，它属于职能组织结构。



一个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除了业主方外，还有许多单位参加，如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供货单位和工程管理咨询单位以及有关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等，项目组织结构图应尽　可能表达业主方以及项目的参与单位有关的各工作部门之间的组织关系。



业主方、设计方、施工方、供货方和工程管理咨询方的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都可用各　自的项目组织结构图予以描述。项目组织结构图应反映项目经理和费用（投资或成本）控　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与协调等主管工作部门或主管人员　之间的组织关系。


[image: ]
 图
 1
 Z
 201032-9所示是一个线性组织结　构的项目组织结构图示例，在线性组织结　构中每一个工作部门只有唯一的上级工作　
 部门，其指令来源是唯一的。在图　
 1
 Z
 201032-9中表示了总经理不允许对项目　经理、设计方直接下达指令，总经理必须　通过业主代表下达指令；而业主代表也不　允许对设计方等直接下达指令，他必须通　过项目经理下达指令，否则就会出现矛盾　的指令。项目的实施方（如图
 1
 Z
 201032-9中的设计方、施工方和甲供物资方）的唯一指　令来源是业主方的项目经理，这有利于项目的顺利进行。




1
 Z
 201033工作任务分工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业主方和项目各参与方，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供货单位和工程管理咨询单位等都　有各自的项目管理的任务，上述各方都应该编制各自的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



为了编制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首先应对项目实施各阶段的费用（投资或成本）控　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与协调等管理任务进行详细分　解，在项目管理任务分解的基础上定义项目经理和费用（投资或成本）控制、进度控　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与协调等主管工作部门或主管人员的工作　任务。



一
 、
 工作任务分工



每一个建设项目都应编制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这是一个项目的组织设计文件的一　部分。！在编制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前，应结合项目的特点，对项目实施各阶段的费用　(投资或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与协调等管理　任务进行详细分解。以前述某居住小区工程业主在设计阶段的项目管理任务（参见表　
 1
 Z
 201021及其描述），分解示例见
 表
 l
 Z
 201〇
 3
 3
 -
 l
 。在项目管理任务分解的基础上，明　确项目经理和费用（投资或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　和组织与协调等主管工作部门或主管人员的工作任务，从而编制工作任务分工表（见　表　
 1
 Z
 201033-2)。








任务分解表
              　
 表
 1
 Z
 201033-1










	

2.设计阶段项目管理的任务



	

备注






	

 



	

2.1设计阶段的投资控制






	

 



	

2101



	

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项目总投资目标的分析、论证



	

 






	

 



	

2102



	

根据方案设计，审核项目总估算，供业主方确定投资目标参考，并基于优化方案协助　业主对估算作出调整



	

 






	

 



	

2103



	

编制项目总投资切块、分解规划，并在设计过程中控制其执行；在设计过程中若有必　要，及时提出调整总投资切块、分解规划的建议



	

 






	

 



	

2104



	

审核项目总概算，在设计深化过程中严格控制在总概算所确定的投资计划值中，对设　计概算作出评价报告和建议



	

 






	

 



	

2105



	

根据工程概算和工程进度表，编制设计阶段资金使用计划，并控制其执行，必要时，　对上述计划提出调整建议



	

 






	

 



	

2106



	

从设计、施工、材料和设备等多方面作必要的市场调査分析和技术经济比较论证，并　提出咨询报告，如发现设计可能突破投资目标，则协助设计人员提出解决办法，供业主　参考



	

 






	

 



	

2107



	

审核施工图预算，调整总投资计划



	

 






	

 



	

2108



	

采用价值工程方法，在充分满足项目功能的条件下考虑进一步挖掘节约投资的潜力



	

 






	

 



	

2109



	

进行投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动态跟踪比较，并提交各种投资控制报表和报告



	

 






	

 



	

2110



	

控制设计变更，注意检査变更设计的结构性、经济性、建筑造型和使用功能是否满足　业主的要求



	

 






	

 



	

2.2设计阶段的进度控制



	

 






	

 



	

2201



	

参与编制项目总进度计划，有关施工进度与施工监理单位协商讨论



	

 






	

 



	

2202



	

审核设计方提出的详细的设计进度计划和出图计划，并控制其执行，避免发生因设计　单位推迟进度而造成施工单位要求索赔



	

 






	

 



	

2203



	

协助起草主要甲供材料和设备的采购计划，审核甲供进口材料设备清单



	

 






	

 



	

2204



	

协助业主确定施工分包合同结构及招标投标方式



	

 






	

 



	

2205



	

督促业主对设计文件尽快作出决策和审定



	

 






	

 



	

2206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进度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并提交各种进度控制报表和报告　(月报、季报、年报）



	

 






	

 



	

2207



	

协调室内外装修设计、专业设备设计与主设计的关系，使专业设计进度能满足施工进　度的要求



	

 






	

 



	

2.3设计阶段的质量控制



	

 






	

 



	

2301



	

协助业主确定项目质量的要求和标准，满足设计质监部门质量评定标准要求，并作为　质量控制目标值，参与分析和评估建筑物使用功能、面积分配、建筑设计标准等，根据　业主的要求，编制详细的设计要求文件，作为方案设计优化任务书的一部分



	

 






	

 



	

2302



	

研究图纸、技术说明和计算书等设计文件，发现问题，及时向设计单位提出；对设计　变更进行技术经济合理性分析，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设计变更手续，凡对投资及进度　带来影响的变更，需会同业主核签



	

 






	

 



	

2303



	

审核各设计阶段的图纸、技术说明和计算书等设计文件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设计规范、　有关设计质量要求和标准，并根据需要提出修改意见，确保设计质量获得有关部门审査　通过



	

 






	

 



	

 



	

 



	

 






	

 



	

2311



	

会同有关部门对设计文件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会议或专家论证



	

 











 



 



续表






	

 



	

2.4



	

设计阶段的合同管理



	

 






	

 



	

2401



	

协助业主确定设计合同结构



	

 






	

 



	

 



	

 



	

 






	

 



	

2407



	

向业主递交有关合同管理的报表和报告



	

 






	

 



	

2.5



	

设计阶段的信息管理



	

 






	

 



	

 



	

 



	

 











 



 



二、工作任务分工表



在工作任务分工表（见表
 1
 Z
 201033-2)中应明确各项工作任务由哪个工作部门（或个　人）负责，由哪些工作部门（或个人）配合或参与。在项目的进展过程中，应视必要对工　作任务分工表进行调整。




工作任务分工表             　表
 1
 Z
 201033-2










	

作部门



工作任



	

项目



经理部



	

投资



控制部



	

进度



控制部



	

质量



控制部



	

合同



管理部



	

信息



管理部



	

 



	

 



	

 






	

 



	

 



	

 



	

 



	

 



	

 



	

 



	

 



	

 



	

 



	

 






	

 



	

 



	

 



	

 



	

 



	

 



	

 



	

 



	

 



	

 



	

 






	

 



	

 



	

 



	

 



	

 



	

 



	

 



	

 



	

 



	

 



	

 






	

 



	

 



	

 



	

 



	

 



	

 



	

 



	

 



	

 



	

 



	

 






	

 



	

 



	

 



	

 



	

 



	

 



	

 



	

 



	

 



	

 



	

 






	

 



	

 



	

 



	

 



	

 



	

 



	

 



	

 



	

 



	

 



	

 






	

 



	

 



	

 



	

 



	

 



	

 



	

 



	

 



	

 



	

 



	

 











 



 



某大型公共建筑属国家重点工程，在项目实施的初期，项目管理咨询公司建议把工作　任务划分成26个大块，针对这26个大块任务编制了工作任务分工表（见表
 1
 Z
 201033-3)，　随着工程的进展，任务分工表还将不断深化和细化，该表有如下特点：



(1)
     
 任务分工表主要明确哪项任务由哪个工作部门（机构）负责主办，另明确协办部　门和配合部门，主办、协办和配合在表中分别用三个不同的符号表示；



(2)
       
 在任务分工表的每一行中，即每一个任务，都有至少一个主办工作部门；



(3)
   
 运营部和物业开发部参与整个项目实施过程，而不是在工程竣工前才介人工作。




某大型公共建筑的工作任务分工表             　表
 1
 Z
 201033-3










	

序号



	

工作项目



	

经理　室、指　挥部



	

技术



委员会



	

专家



顾问组



	

办公室



	

总工程



师室



	

综合部



	

财务部



	

计划部



	

工程部



	

设备部



	

运营部



	

物业



开发部






	

1



	

人事



	

☆



	

 



	

 



	

 



	

 



	

A



	

 



	

 



	

 



	

 



	

 



	

 






	

2



	

重大技术审査决策



	

☆



	

△



	

〇



	

〇



	

A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3



	

设计管理



	

 



	

 



	

〇



	

 



	

☆



	

 



	

 



	

〇



	

A



	

〇



	

 



	

 






	

4



	

技术标准



	

 



	

 



	

〇



	

 



	

☆



	

 



	

 



	

 



	

△



	

A



	

〇



	

 






	

5



	

科研管理



	

 



	

 



	

〇



	

 



	

☆



	

 



	

〇



	

〇



	

〇



	

〇



	

 



	

 











 



 




续表










	

序号



	

工作项目



	

经理　室、指　挥部



	

技术



委员会



	

专家



顾问组



	

办公室



	

总工程



师室



	

综合部



	

财务部



	

计划部



	

土程部



	

设备部



	

运营部



	

物业



开发部






	

6



	

行政管理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7



	

外事工作



	

 



	

 



	

〇



	

☆



	

〇



	

 



	

 



	

 



	

〇



	

〇



	

〇



	

 






	

8



	

档案管理



	

 



	

 



	

〇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9



	

资金保险



	

 



	

 



	

 



	

 



	

 



	

〇



	

☆



	

〇



	

 



	

 



	

 



	

 






	

10



	

财务管理



	

 



	

 



	

 



	

 



	

 



	

〇



	

☆



	

〇



	

 



	

 



	

 



	

 






	

11



	

审计



	

 



	

 



	

 



	

 



	

 



	

☆



	

〇



	

〇



	

 



	

 



	

 



	

 






	

12



	

计划管理



	

 



	

 



	

 



	

 



	

 



	

〇



	

〇



	

☆



	

A



	

A



	

〇



	

 






	

13



	

合同管理



	

 



	

 



	

 



	

 



	

 



	

〇



	

〇



	

☆



	

A



	

A



	

〇



	

 






	

14



	

招标投标管理



	

 



	

 



	

〇



	

 



	

〇



	

〇



	

 



	

☆



	

A



	

A



	

〇



	

 






	

15



	

工程筹划



	

 



	

 



	

〇



	

 



	

〇



	

 



	

 



	

 



	

☆



	

〇



	

〇



	

 






	

16



	

土建评定项目管理



	

 



	

 



	

〇



	

 



	

〇



	

 



	

 



	

 



	

☆



	

〇



	

 



	

 






	

17



	

工程前期工作



	

 



	

 



	

〇



	

 



	

 



	

 



	

〇



	

〇



	

☆



	

〇



	

 



	

〇






	

18



	

质量管理



	

 



	

 



	

〇



	

 



	

△



	

 



	

 



	

 



	

☆



	

A



	

 



	

 






	

19



	

安全管理



	

 



	

 



	

 



	

 



	

〇



	

〇



	

 



	

 



	

☆



	

A



	

 



	

 






	

20



	

设备选型



	

 



	

 



	

△



	

 



	

〇



	

 



	

 



	

 



	

 



	

☆



	

〇



	

 






	

21



	

设备材料采购



	

 



	

 



	

 



	

 



	

 



	

 



	

〇



	

〇



	

A



	

A



	

 



	

☆






	

22



	

安装工程项目管理



	

 



	

 



	

〇



	

 



	

 



	

 



	

 



	

〇



	

A



	

☆



	

〇



	

 






	

23



	

运营准备



	

 



	

 



	

〇



	

 



	

〇



	

 



	

 



	

 



	

A



	

A



	

☆



	

 






	

24



	

开通、调试、验收



	

 



	

 



	

〇



	

 



	

A



	

 



	

 



	

 



	

A



	

☆



	

A



	

 






	

25



	

系统交接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



	

 






	

26



	

物业开发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主
 办
 ；
 A
              　协办；〇　配合。







 



 




1
 Z
 201034管理职能分工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管理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过程（如图
 1
 Z
 201034所示
 ）
 ，
 B
 P
 :



(1)
        
 提出问题；



(2)
       
 筹划——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的方案，并对多个可能的方案进行分析；



(3)
       
 决策；



(4)
       
 执行；



(5)
       
 检查。



这些组成管理的环节就是管理的职能。管理的职能在一些文献中也有不同的表述，但　其内涵是类似的。



下面以一个示例来解释管理职能的含义：



(1)
        
 提出问题——通过进度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发现进度推迟了；



(2)
       
 筹划——加快进度有多种可能的方案，如改一班工作制为两班工作制，增加夜班










[image: ./]







 



图
 1Z
 201034管理职能



作业，增加施工设备和改变施工方法，应对这三个方案进行比较；



(3)
       
 决策             　从上述三个可能的方案中选择一个将被执行的方案，即增加夜班作业；



(4)
       
 执行——落实夜班施工的条件，组织夜班施工；



(5)
                                 
 　检查             　检查增加夜班施工的决策有否被执行，如已执行，则检查执行的效果



如何。



如通过增加夜班施工，工程进度的问题解决了，但发现新的问题，施工成本增加了，　这样就进入了管理的一个新的循环：提出问题、筹划、决策、执行和检查。整个施工过程　中管理工作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和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以上不同的管理职能可由不同的职能部门承担，如：



(1)
        
 进度控制部门负责跟踪和提出有关进度的问题；



(2)
       
 施工协调部门对进度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三个可能的方案，并对其进行比较；



(3)
       
 项目经理在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即增加夜班作业；



(4)
       
 施工协调部门负责执行项目经理的决策，组织夜班施工；



(5)
       
 项目经理助理检查夜班施工后的效果。



业主方和项目各参与方，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供货单位和工程管理咨询单位等都　有各自的项目管理的任务和其管理职能分工，上述各方都应该编制各自的项目管理职能分



工表。



管理职能分工表是用表的形式反映项目管理班子内部项目经理、各工作部门和各工作　岗位对各项工作任务的项目管理职能分工（见表
 1
 Z
 201034-1)。表中用拉丁字母表示管理　职能。管理职能分工表也可用于企业管理。



表
 1
 Z
 20103
 4
 _2是苏黎世机场建设工作的管理职能分工表，它将管理职能分
 成
 7
 个，　即决策准备、决策、执行、检查、信息、顾问和了解。决策准备与筹划的含义基本相同。　从表
 1
 Z
 201034-2可以看出，每项任务都有工作部门或个人负责决策准备、决策、执行和　检查。我国多数企业和建设项目的指挥或管理机构，习惯用岗位责任制的岗位责任描述书　来描述每一个工作部门的工作任务（包括责任、权利和任务等）。工业发达国家在建设项　目管理中广泛应用管理职能分工表，以使管理职能的分工更清晰、更严谨，并会暴露仅用　岗位责任描述书时所掩盖的矛盾。如使用管理职能分工表还不足以明确每个工作部门的管　理职能，则可辅以使用管理职能分工描述书。




管理职能分工表             　表
 1
 Z
 201034-1










	

\工作



\
 mn



工作\　任务\



	

项



園



经



理



部



	

投



资



控



制



部



	

进



度



控



制



部



	

质



量



控



制



部



	

合



同



管



理



部



	

信



息



管



理



部



	

 



	

 



	

 



	

!
              　7






	

 



	

 



	

 



	

 



	

 



	

 



	

 



	

 



	

 



	

 



	

每一个方块　用拉丁字母






	

 



	

 



	

 



	

 



	

 



	

 



	

 



	

 



	

 



	

 



	

J
 　表示管理的职能






	

 



	

 



	

 



	

 



	

 



	

 



	

 



	

 



	

 



	

 



	

 






	

 



	

 



	

 



	

 



	

 



	

 



	

 



	

 



	

 



	

 



	

 






	

 



	

 



	

 



	

 



	

 



	

 



	

 



	

 



	

 



	

 



	

 






	

 



	

 



	

 



	

 



	

 



	

 



	

 



	

 



	

 



	

 



	

 











 



 




苏黎世机场建设工作管理职能分工表             　表
 1
 Z
 201034-2










	

编号



	

工作任务



P
 —决策准备
 ；
 K
 。一检査
 ；
 B
 —顾问；



E
 —决策
 ；
 I
 一信息
 ；
 D
 —执行
 ；
 K
 e
 —了解



	

项目



建设



委员会



	

项目



建设



委员会



成员



	

机场



经理



会



	

机场



经理会



成员



	

机场



各部



门负



责人



	

工程



项目



协调



部门



	

工程



项目



协调



工程师



	

工程



项目



协调



组






	

1



	

总体规划的目的/工期/投资



	

E



	

B
 K
 〇



	

K
 e



	

K



	

K



	

—



	

—



	

—






	

2



	

组织方面的负责



	

E



	

B
 K
 〇



	

K
 e



	

K



	

K



	

—



	

—



	

—






	

3



	

投资规划



	

E



	

B
 K
 〇



	

K
 e



	

K



	

K



	

—



	

—



	

—






	

4



	

长期的规划准则



	

E



	

K
 〇



	

BK
 e



	

BK
 e



	

DI



	

B



	

B



	

—






	

5



	

机场-机构组成方面的问题



	

E



	

B



	

Ke



	

Ke



	

K
 e



	

—



	

—



	

—






	

6



	

总体经营管理



	

E



	

E



	

K
 e



	

Ke



	

PKe



	

—



	

一



	

—






	

7



	

有关设计任务书，工期与投资的控制检査



	

K
 〇



	

K
 〇



	

DI



	

DI



	

I



	

—



	

—



	

—






	

8



	

与机场有关的其他项目



	

K
 e



	

K
 c



	

E



	

IKo



	

p



	

B
 K
 〇



	

B
 K
 〇



	

K
 〇






	

9



	

施工方面有关技术问题的工作准则



	

—



	

—



	

E



	

BIKo



	

B



	

K
 e



	

P
 K
 〇



	

K
 e






	

10



	

施工方面有关一般行政管理与组织的工作　准则



	

—



	

—



	

E



	

BI
 K
 〇



	

B



	

P
 K
 〇



	

BP



	

C
 〇






	

11



	

投资分配



	

K
 e



	

K
 e



	

E



	

B



	

B



	

Ke



	

P



	

 






	

12



	

设计任务书及工期计划的改变



	

K
 e



	

K
 e



	

Ke



	

E



	

B



	

D



	

B
 K
 〇



	

 






	

13



	

施工现场场地分配



	

—



	

—



	

E



	

B



	

D



	

PD



	

B
 K
 〇



	

 






	

14



	

总协调



	

K
 e



	

K
 e



	

E
 K
 〇



	

D



	

D



	

D



	

D



	

 











 



 











续表










	

编号



	

工作任务



P
 —决策准备
 ；
 K
 。一检査
 ；
 B
 —顾问
 ；
 E
 —决策
 ；
 I
 一信息
 ；
 D
 —执行
 ；
 K
 u
 —了解



	

项目



建设



委员会



	

项目



建设



委员会



成员



	

机场



经理



会



	

机场



经理会



成员



	

机场



各部



门负



责人



	

工程



项目



协调



部门



	

工程



项目



协调



工程师



	

工程



项目



协调






	

15



	

总体工程项目管理组织各岗位人员的确定



	

K
 e



	

K
 e



	

B
 K
 〇



	

ED



	

K
 e



	

BK
 e



	

BKe



	

 






	

16



	

对已批准的设计建设规划的监督



	

K
 e



	

K
 e



	

K
 〇



	

K
 〇



	

K
 e



	

K
 e



	

Ke



	

 






	

17



	

对已批准的工期计划的监督



	

K
 e



	

K
 e



	

K
 〇



	

K
 〇



	

K
 e



	

D



	

D



	

 






	

18



	

设计监督



	

K
 e



	

K
 e



	

K
 〇



	

K
 〇



	

K
 e



	

BKe



	

BKe



	

 






	

19



	

在工程项目管理组织内部信息



	

—



	

—



	

K
 〇



	

D



	

D



	

D



	

D



	

 











 



 



为了区分业主方和代表业主利益的项目管理方和工程建设监理方等的管理职能，也可　以用管理职能分工表表
 7
 K
 ，如表
 1
 Z
 201034-
 3
 所示的是某项目的一个示例。表中用英文字　母表示管理职能。




某项目管理职能分工表示例             　表
 1
 Z
 201034-3










	

序号



	

任　务



	

业主方



	

项目



管理方



	

工程



监理方






	

 



	

 



	

设计阶段



	

 



	

 



	

 






	

1



	

-审批



	

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各项审批



	

E



	

 



	

 






	

2



	

 



	

确定投资、进度、质量目标



	

DC



	

PC



	

PE






	

3



	

 



	

确定设计发包模式



	

D



	

PE



	

 






	

4



	

发包与合



	

选择总包设计单位



	

DE



	

P



	

 






	

5



	

同管理



	

选择分包设计单位



	

DC



	

PEC



	

PC






	

6



	

 



	

确定施工发包模式



	

D



	

PE



	

PE






	

7



	

进度



	

设计进度目标规划



	

DC



	

PE



	

 






	

8



	

设计进度目标控制



	

DC



	

PEC



	

 






	

9



	

投资



	

投资目标分解



	

DC



	

PE



	

 






	

10



	

设计阶段投资控制



	

DC



	

PE



	

 






	

11



	

质量



	

设计质量控制



	

DC



	

PE



	

 






	

12



	

设计认可与批准



	

DE



	

PC



	

 






	

 



	

投标阶段



	

 



	

 



	

 






	

13



	

 



	

招标、评标



	

DC



	

PE



	

PE






	

14



	

发包



	

选择施工总包单位



	

DE



	

PE



	

PEC






	

15



	

选择施工分包单位



	

D



	

PE



	

PEC






	

16



	

 



	

合同签订



	

DE



	

P



	

P






	

 



	












 



 











续表










	

序号



	

任　务



	

业主方



	

项目



管理方



	

工程



监理方






	

17



	

 



	

施工进度目标规划



	

DC



	

PC



	

PE






	

18



	

进度



	

项目采购进度规划



	

DC



	

PC



	

PE






	

19



	

 



	

项目采购进度控制



	

DC



	

PEC



	

PEC






	

20



	

投资



	

招标阶段投资控制



	

DC



	

PEC



	

 






	

21



	

质量



	

制定材料设备质量标准



	

D



	

PC



	

PEC












P
              　筹
 划
 ；
 D
              　决
 策
 ；
 E
              　执
 行
 ；
 C
              　检査。







 



 




1
 Z
 201035工作流程组织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正如图
 1
 Z
 201030-2所示，工作流程组织包括：



(1)
     
 管理工作流程组织，如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付款和设计变更等　流程；



(2)
       
 信息处理工作流程组织，如与生成月度进度报告有关的数据处理流程；



(3)
    
 物质流程组织，如钢结构深化设计工作流程，弱电工程物资采购工作流程’外立　面施工工作流程等。



―、工作流程组织的任务



每一个建设项目应根据其特点，从多个可能的工作流程方案中确定以下几个主要的工　作流程组织：



(1)
        
 设计准备工作的流程；



(2)
       
 设计工作的流程；



(3)
       
 施工招标工作的流程；



(4)
       
 物资采购工作的流程；



(5)
       
 施工作业的流程；



(6)
    
 各项管理工作（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等）的　流程；



(7)
       
 与工程管理有关的信息处理的流程。



这也就是工作流程组织的任务，即定义工作的流程。



工作流程图应视需要逐层细化，如投资控制工作流程可细化为初步设计阶段投资控制　工作流程图、施工图阶段投资控制工作流程图和施工阶段投资控制工作流程图等。



业主方和项目各参与方，如工程管理咨询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供货单位等都　有各自的工作流程组织的任务。



二、工作流程图



工作流程图用图的形式反映一个组织系统中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它可用以描述　工作流程组织。工作流程图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工具，如图
 1
 Z20103
 5
 _1
 所示。工作流程图　用矩形框表示工作，如图
 1
 Z
 201035-1　
 (
 a
 )所示，箭线表示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菱形框










表示判别条件。也可用图
 1
 Z
 201035-1　
 (
 W
 的方式表示工作和工作的执行者。



[image: ./]



(
 a
 )             
 (
 b
 )







 



图
 1Z
 201035-1工作流程图示例



以下以几个工作流程图的示例进一步解释工作流程图的含义和图的表达方式。



设计变更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时有发生，设计变更可能由业主方提出，也可能由施工方　或设计方提出。一般设计变更的处理涉及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和业主方。图
 1
 Z
 201035-2所示是某工程设计变更的工作流程图，反映了上述的工作顺　序关系。



某软件园的策划工作由工程管理咨询（顾问）公司承担（以下简称为策划方），规划　工作由规划设计方承担，开发方对策划和规划的阶段性成果将表达其意见，政府对规划的　阶段性成果要履行审批职能。策划方、规划设计方、开发方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按一定　的顺序进行，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用工作流程图可清晰地表达有关的逻辑关系（如　图
 1
 Z
 201035-3所示）。图
 1
 Z
 201035-3所示将图面纵向地划分为4个条块，可以非常清楚　地识别哪些工作由哪方承担。




1
 Z
 201036合同结构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合同结构图反映业主方和项目各参与方之间，以及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的合同关系。通



[image: ./]



图
 1Z
 201035-2设计变更工作流程图示例







 



过合同结构图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一个项目有哪些，或将有哪些合同，以及了解项目各参　与方的合同组织关系。



如果两个单位之间有合同关系，在合同结构图中用双向箭杆联系（如
 图
 l
 Z
 201〇
 3
 2-2　所示）。在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图中，如果两个单位之间有管理指令关系，则用单向箭杆　联系。












	

1策划准备丨



	

1　1　1　1



	

成立






	

 



	

1　
 1
 t
 　1　1　1



	

公司










策划方








概念规划设计方案征集任务书　1








规划设计方








H
 概念规划设计>








开发方








方案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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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1035-3某软件园策划工作的工作流程图示例




1
 Z
 201040　建设工程项目策划




建设工程项目策划指的是通过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针对　建设工程项目的决策和实施，或决策和实施中的某个问题，进行组织、管理、经济和技术　等方面的科学分析和论证，旨在为项目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增值。其增值主要反映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有利于人类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保护；



(2)
       
 有利于建筑环境的改善；







(3)
        
 有利于项目的使用功能和建设质量的提高；



(4)
       
 有利于合理地平衡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的关系；



(5)
        
 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6)
        
 有利于实现合理的建设周期；



(7)
        
 有利于建设过程的组织和协调等。



工程项目策划的过程是专家知识的组织和集成，以及信息的组织和集成的过程，其实　质是知识管理的过程，即通过知识的获取，经过知识的编写、组合和整理，而形成新的　知识。



工程项目策划是一个开放性的工作过程，它需整合多方面专家的知识，如：



(1)
        
 组织知识；



(2)
       
 管理知识；



(3)
       
 经济知识；



(4)
       
 技术知识；



(5)
       
 设计经验；



(6)
       
 施工经验；



(7)
       
 项目管理经验；



(8)
       
 项目策划经验等。



1
 Z
 201041项目决策阶段策划的工作内容



建设工程项目决策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是定义（指的是严格地确定）项目开发或建设　的任务和意义。建设工程项目决策阶段策划的基本内容如下。



1.
         
 项目环境和条件的调查与分析



环境和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宏观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建设环境（能源、　基础设施等）等。



2.
        
 项目定义和项目目标论证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



(1)
        
 确定项目建设的目的、宗旨和指导思想；



(2)
       
 项目的规模、组成、功能和标准的定义；



(3)
       
 项目总投资规划和论证；



(4)
       
 建设周期规划和论证。



3.
        
 组织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
        
 决策期的组织结构；



(2)
       
 决策期任务分工；



(3)
       
 决策期管理职能分工；



(4)
       
 决策期工作流程；



(5)
       
 实施期组织总体方案；



(6)
       
 项目编码体系分析。



4.
        
 管理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
 括
 ：



(1)
        
 项目实施期管理总体方案；



(2)
       
 生产运营期设施管理总体方案；



(3)
       
 生产运营期经营管理总体方案。



5.
        
 合同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
 括
 ：



(1)
        
 决策期的合同结构；



(2)
       
 决策期的合同内容和文本；



(3)
       
 实施期合同结构总体方案。



6.
        
 经济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
 括
 ：



(1)
        
 项目建设成本分析；



(2)
       
 项目效益分析；



(3)
       
 融资方案；



(4)
       
 编制资金需求量计划。



7.
        
 技术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
 括
 ：



(1)
        
 技术方案分析和论证；



(2)
       
 关键技术分析和论证；



(3)
       
 技术标准、规范的应用和制定。



1
 Z
 201042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工作内容



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策划是在建设项目立项之后，为了把项目决策付诸实施而形成　的指导性的项目实施方案。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和深度，在理论　上和工程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应视项目的特点而定。



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如何组织该项目的开发或建设。建设工　程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基本内容如下。



1•项目实施的环境和条件的调查与分析



环境和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建设政策环境、建筑市场环境、建设环境（能源、基础设　施等）、建筑环境（民用建筑的风格和主色调等）等。



2.
        
 项目目标的分析和再论证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
 括
 ：



(1)
        
 投资目标的分解和论证；



(2)
       
 编制项目投资总体规划；



(3)
       
 进度目标的分解和论证；



(4)
       
 编制项目建设总进度规划；



(5)
       
 项目功能分解；



(6)
       
 建筑面积分配；



(7)
       
 确定项目质量目标。



3.
       
 项目实施的组织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



(1)
        
 业主方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2)
       
 任务分工和管理职能分工；



(3)
       
 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4)
       
 建立编码体系。



4.
       
 项目实施的管理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



(1)
        
 项目实施各阶段项目管理的工作内容；



(2)
       
 项目风险管理与工程保险方案。



5.
       
 项目实施的合同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
        
 方案设计竞赛的组织；



(2)
       
 项目管理委托、设计、施工、物资采购的合同结构方案；



(3)
       
 合同文本。



6.
       
 项目实施的经济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



(1)
        
 资金需求量计划；



(2)
       
 融资方案的深化分析。



7.
       
 项目实施的技术策划　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
        
 技术方案的深化分析和论证；



(2)
       
 关键技术的深化分析和论证；



(3)
       
 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应用和制定等。



8.
       
 项目实施的风险策划等。




1
 Z
 201050　建设工程项目采购的模式




1
 Z
 201051项目管理委托的模式



在国际上，项目管理咨询公司（咨询事务所，或称顾问公司）可以接受业主方、设计　方、施工方、供货方和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方的委托，提供代表委托方利益的项目管理服　务。项目管理咨询公司所提供的这类服务的工作性质属于工程咨询（工程顾问）服务。　在国际上业主方项目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
        
 业主方自行项目管理；



(2)
       
 业主方委托项目管理咨询公司承担全部业主方项目管理的任务；



(3)
       
 业主方委托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与业主方人员共同进行项目管理，业主方从事项目　管理的人员在项目管理咨询公司委派的项目经理的领导下工作。










1
 Z
 201052设计任务委托的模式



工业发达国家设计单位的组织体制与中国有区别，多数设计单位是专业设计事务所，　而不是综合设计院，如建筑师事务所、结构工程师事务所和各种建筑设备专业工程师事务　所等，设计事务所的规模多数也较小，因此其设计任务委托的模式与我国不相同。对工业　与民用建筑工程而言，在国际上，建筑师事务所往往起着主导作用，其他专业设计事务所　则配合建筑师事务所从事相应的设计工作。



我国业主方主要通过设计招标的方式选择设计方案和设计单位。而在国际上不少国家　有设计竞赛条例，设计竞赛与设计任务的委托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设计竞赛的范围可宽，　也可窄，如设计理念、设计方案、某一个设计问题的设计竞赛。设计竞赛的结果只限于对　设计竞赛成果的评奖，业主方综合分析和研究设计竞赛的成果后再决定设计任务的委托。



设计任务的委托主要有两种模式，即：



(1)
     
 业主方委托一个设计单位或由多个设计单位组成的设计联合体或设计合作体作为　设计总负责单位，设计总负责单位视需要再委托其他设计单位配合设计；



(2)
      
 业主方不委托设计总负责单位，而平行委托多个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1
 Z
 201053项目总承包的模式



―、项目总承包的内涵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可以将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　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　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但是，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筑工程肢解成若干部　分发包给几个承包单位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4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　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引自《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
 GB/
 T
 　50358—2005)。



“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工程　总承包企业可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　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企业负责”（引自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　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　30号）。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
     
 设计一施工总承包
 （
 Desig
 n
 —
 Buil
 d
 ),　“设计一施工总承包是指工程总承包企业　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　负责”（引自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　[2003]　30　号）。



(2)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
 包
 （EP
 C
             
  
 Engineerin
 g
 ,
 Procuremen
 t
 ,
 Constructio
 n
 ),　“设



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是指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　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引自建设　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　30号）。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已在我国石油和石化等工业建设项目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是国际通行的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积极推行工　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是深化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提高工程建设管　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重要措施；是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企业调整经营结构，增强综合实力，加快与国际工程承包和管理方式接轨，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新形势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　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际承包市场，带动我国技术、机电设备及工程材料的出　口，促进劳务输出，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引自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　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　30号）。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基本出发点是借鉴工业生产组织的经验，实现建设生产过程的　组织集成化，以克服由于设计与施工的分离致使投资增加，以及克服由于设计和施工的不　协调而影响建设进度等弊病。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总价包干和“交钥匙”，其核心是通过设计　与施工过程的组织集成，促进设计与施工的紧密结合，以达到为项目建设增值的目的。应　该指出，即使采用总价包干的方式，稍大一些的项目也难以用固定总价包干，而多数采用　变动总价合同。



二
 、            
  
 国际项目总承包的组织



国际项目总承包的组织有如下几种可能的模式：



(1)
       
 一个组织（企业）既具有设计力量，又具有施工力量，由它独立地承担建设项目　工程总承包的任务（在美国这种模式较为常用）；



(2)
      
 由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为一个特定的项目组成联合体或合作体，以承担项目总承　包的任务（在德国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这种模式较为常用，特别是民用建筑项目的工程总　承包往往由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的项目联合体或合作体承担。待项目结束后项目联合　体或合作体就解散）；



(3)
      
 由施工单位承接项目总承包的任务，而设计单位受施工单位的委托承担其中的设　计任务；



(4)
      
 由设计单位承接项目总承包的任务，而施工单位作为其分包承担其中的施工　任务。



三、             　项目总承包从招标开始至确定合同价的基本工作程序



工业建设项目、民用建筑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项目总承包各有其特点，但其从招标　开始至确定合同价的基本工作程序是类似的，以下工作步骤仅供参考。



(1)
      
 业主方自行编制，或委托顾问工程师编制项目建设纲要或设计纲要，它是项目总　承包方编制项目设计建议书的依据。项目建设纲要或设计纲要可包括如下内容：



1)
        
 项目定义；



2)
       
 设计原则和设计要求；



3)
       
 项目实施的技术大纲和技术要求；



4)
       
 材料和设施的技术要求等。



(2)
       
 项目总承包方编制项目设计建议书和报价文件。



(3)
       
 设计评审。



(4)
      
 合同洽谈，包括确定合同价。










在国际上，民用项目总承包的招标多数采用项目功能描述的方式，而不采用项目构造　描述的方式，因为项目构造描述的招标依据是设计文件，而项目总承包招标时业主方还不　可能提供具体的设计文件。



四、项目总承包方的工作程序



项目总承包方的工作程序如下（参考《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
 GB/
 T
 50358—2005)。



(1)
        
 项目启动：在工程总承包合同条件下，任命项目经理，组建项目部。



(2)
    
 项目初始阶段：进行项目策划，编制项目计划，召开开工会议；发表项目协调程　序，发表设计基础数据；编制计划，包括采购计划、施工计划、试运行计划、财务计划和　安全管理计划，确定项目控制基准等。



(3)
    
 设计阶段：编制初步设计或基础工程设计文件，进行设计审查，编制施工图设计　或详细工程设计文件。



(4)
       
 采购阶段：采买、催交、检验、运输、与施工办理交接手续。



(5)
    
 施工阶段：施工开工前的准备工作，现场施工，竣工试验，移交工程资料，办理　管理权移交，进行竣工决算。



(6)
       
 试运行阶段：对试运行进行指导和服务。



(7)
    
 合同收尾：取得合同目标考核证书，办理决算手续，清理各种债权债务；缺陷通　知期限满后取得履约证书。



(8)
    
 项目管理收尾：办理项目资料归档，进行项目总结，对项目部人员进行考核评　价，解散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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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任务的委托主要有如下几种模式：



(1)
     
 业主方委托一个施工单位或由多个施工单位组成的施工联合体或施工合作体作为　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视需要再委托其他施工单位作为分包单位配合施工；



(2)
    
 业主方委托一个施工单位或由多个施工单位组成的施工联合体或施工合作体作为　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业主方另委托其他施工单位作为分包单位进行施工；



(3)
     
 业主方不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也不委托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而平行委托多个　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image: ]
 一、施工总承包



业主方委托一个施工单位或由多个施　工单位组成的施工联合体或施工合作体作　为施工总包单位，经业主同意，施工总承　包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将施工任务的一部分　分包给其他符合资质的分包人。施工总承　包的合同结构图如图
 1
 Z
 201054-1所示。



施工总承包模式有如下特点：



1.
       
 投资控制方面



(1)
        
 一般以施工图设计为投标报价的基础，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较有依据；










 








(2)
       
 在开工前就有较明确的合同价，有利于业主的总投资控制；



(3)
       
 若在施工过程中发生设计变更，可能会引发索赔。



2.
      
 进度控制方面



由于一般栗等施工图设计全部结束后，业主才进行施工总承包的招标，因此，开工曰　期不可能太早，建设周期会较长。这是施工总承包模式的最大缺点，限制了其在建设周期　紧迫的建设工程项目上的应用。



3.
      
 质量控制方面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工总承包单位的管理水平和技术　水平。



4.
      
 合同管理方面



(1)
      
 业主只需要进行一次招标，与施工总承包商签约，因此招标及合同管理工作量将　会减小；



(2)
     
 在很多工程实践中，采用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施工总承包，而采用所谓的“费　率招标”。“费率招标”实质上是开口合同，对业主方的合同管理和投资控制十分不利。



5.
      
 组织与协调方面



由于业主只负责对施工总承包单位的管理及组织协调，其组织与协调的工作量比平行　发包会大大减少，这对业主有利。



二、施工总承包管理



施工总承包管理模
 式
 （Managin
 g
 　
 Contracto
 r
 )的内涵是：业主方委托一个施工单位　或由多个施工单位组成的施工联合体或施工合作体作为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业主方另委　托其他施工单位作为分包单位进行施工。一般情况下，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不参与具体工　程的施工，但如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也想承担部分工程的施工，它也可以参加该部分工程　的投标，通过竞争取得施工任务。



(一）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的特点



1.
       
 投资控制方面



(1)
      
 一部分施工图完成后，业主就可单独或与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共同进行该部分工　程的招标，分包合同的投标报价和合同价以施工图为依据；



(2)
     
 在进行对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的招标时，只确定施工总承包管理费，而不确定工　程总造价，这可能成为业主控制总投资的风险；



(3)
       
 多数情况下，由业主方与分包人直接签约，这样有可能增加业主方的风险。



2.
      
 进度控制方面



不需要等待于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再进行施工总承包管理的招标，分包合同的招标也可　以提前，这样就有利于提前开工，有利于缩短建设周期。



3.
       
 质量控制方面



(1)
        
 对分包人的质量控制由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进行；



(2)
       
 分包工程任务符合质量控制的“他人控制”原则，对质量控制有利；



(3)
     
 各分包之间的关系可由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负责，这样就可减轻业主方管理的工　作量。



4.
      
 合同管理方面







(1)
      
 一般情况下，所有分包合同的招标投标、合同谈判以及签约工作均由业主负责,　业主方的招标及合同管理工作量较大；



(2)
     
 对分包人的工程款支付可由施工总包管理单位支付或由业主直接支付，前者有利　于施工总包管理单位对分包人的管理。



5.
       
 组织与协调方面



由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负责对所有分包人的管理及组织协调，这样就大大减轻业主方　的工作。这是采用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



(二）施工总承包管理与施工总承包模式的比较



1.
       
 工作开展程序不同



施工总承包模式的工作程序是：先进行建设项目的设计，待施工图设计结束后再进行　施工总承包招标投标，然后再进行施工，如图
 1
 Z
 201054-2　(6)所示。而如果采用施工总　承包管理模式，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的招标可以不依赖完整的施工图，当完成一部分施工　图就可对其进行招标，如图
 1
 Z
 201054-
 2
 U
 )所示。由图可以看出，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短建设周期。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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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1054-2施工总承包管理与施工总承包模式的比较


U
 )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下的项目开展顺序；（6)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模式下的



项目开展顺序



2.
      
 合同关系



正如前述，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的合同关系有两种可能，即业主与分包单位直接签订　合同或者由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与分包单位签订合同，其合同结构图分别如
 图
 X
 Z
 201054-　
 3和图
 1
 Z
 201054-4所示。而当采用施工总承包模式时，由施工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直　接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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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Z
 201054-3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下的合同结构1



*注：此为业主自行采购和分包的部分



图
 1Z
 201054-4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下的合同结构2



3.
     
 分包单位的选择和认可



一般情况下，当采用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时，分包合同由业主与分包单位直接签订，　但每一个分包人的选择和每一个分包合同的签订都要经过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的认可，因　为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要承担施工总体管理和目标控制的任务和责任。如果施工总承包管　理单位认为业主选定的某个分包人确实没有能力完成分包任务，而业主执意不肯更换分包　人，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也可以拒绝认可该分包合同，并且不承担该分包人所负责工程的　管理责任。而当采用施工总承包模式时，分包单位由施工总承包单位选择，由业主方　认可。



4.
     
 对分包单位的付款



对各个分包单位的工程款项可以通过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支付，也可以由业主直接支　付。如果由业主直接支付，需要经过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的认可。而当采用施工总承包模　式时，对各个分包单位的工程款项，一般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支付。



5.
     
 对分包单位的管理和服务



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一样，既要负责对现场施工的总体管理和协　调，也要负责向分包人提供相应的配合施工的服务。对于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或施工总承　包单位提供的某些设施和条件，如搭设的脚手架、临时用房等，如果分包人需要使用，则　应由双方协商所支付的费用。



6.
     
 施工总承包管理的合同价格










施工总承包管理合同中一般只确定施工总承包管理费（通常是按工程建筑安装工程造　价的一定百分比计取），而不需要确定建筑安装工程造价，这也是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的　招标可以不依赖于施工图纸出齐的原因之一。分包合同一般采用单价合同或总价合同。施　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与施工总承包模式相比在合同价方面有以下优点：



(1)
      
 合同总价不是一次确定，某一部分施工图设计完成以后，再进行该部分施工招　标，确定该部分合同价，因此整个建设项目的合同总额的确定较有依据；



(2)
       
 所有分包都通过招标获得有竞争力的投标报价，对业主方节约投资有利；



(3)
       
 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下，分包合同价对业主是透明的。



在国内，对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存在不少误解，误认为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仅仅做管　理与协调工作，而对建设项目目标控制不承担责任。实际上，每一个分包合同都要经过施　工总承包管理单位的确认，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有责任对分包人的质量和进度进行控制，　并负责审核和控制分包合同的费用支付，负责协调各个分包的关系，负责各个分包合同的　管理。因此，在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上，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仍然要有安全管理、费用控　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进行组织与协调的机构和人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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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物资指的是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在国际上业主方工程建设物资采　购有多种模式，如：



(1)
        
 业主方自行采购；



(2)
       
 与承包商约定某些物资为指定供货商；



(3)
       
 承包商采购等。



我国《建筑法》对物资采购有这样的规定：“按照合同约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和设备由工程承包单位采购的，发包单位不得指定承包单位购人用于工程的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物资采购工作应符合有关合同和设计文件所规定的数量、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并符　合工程进度、安全、环境和成本管理等要求。采购管理应遵循下列程序：



(1)
        
 明确采购产品或服务的基本要求、采购分工及有关责任；



(2)
       
 进行采购策划，编制采购计划；



(3)
       
 进行市场调查，选择合格的产品供应或服务单位，建立名录；



(4)
       
 采用招标或协商等方式实施评审工作，确定供应或服务单位；



(5)
       
 签订采购合同；



(6)
       
 运输、验证、移交采购产品或服务；



(7)
       
 处置不合格产品或不符合要求的服务；



(8)
       
 采购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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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国际上常用的术语为
 ：
 p
 ro
 j
 ec
 t
 　
 Brief，Projec
 t
 　
 Implementatio
 n
 　
 Pla
 n
 ，
 Projec
 t
 　
 Managemen
 t
 　
 Pla
 n
 )　是指导项目　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从总体上和　宏观上对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描述：



(1)
        
 为什么要进行项目管理；



(2)
       
 项目管理需要做什么工作；



(3)
       
 怎样进行项目管理；



(4)
       
 谁做项目管理的哪方面的工作；



(5)
       
 什么时候做哪些项目管理工作；



(6)
        
 项目的总投资;



(7)
        
 项目的总进度。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涉及项目整个实施阶段，它属于业主方项目管理的范畴。如果　采用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模式，业主方也可以委托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方编制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规划，因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工作涉及项目整个实施阶段。建设项目的其他　参与单位，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供货单位等，为进行其项目管理也需要编制项目管理　规划，但它只涉及项目实施的一个方面，并体现一个方面的利益，可称为设计方项目管理　规划、施工方项目管理规划和供货方项目管理规划。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
 GB/
 T
 　50326
 —
 2006对项目管理规划作了如下的术语解释：



“项目管理规划作为指导项目管理的纲领性文件，应对项目管理的目标、依据、内容、组　织、资源、方法、程序和控制措施进行确定。”在该规范中，把项目管理规划分成两个类　
 型
 ：
 ‘‘项目管理规划应包括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两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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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管理规划的内容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1)
        
 项目概述；



(2)
       
 项目的目标分析和论证；



(3)
       
 项目管理的组织；



(4)
       
 项目采购和合同结构分析；



(5)
       
 投资控制的方法和手段；



(6)
       
 进度控制的方法和手段；



(7)
       
 质量控制的方法和手段；



(8)
       
 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的策略；



(9)
       
 信息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10)
        
 技术路线和关键技术的分析；



(11)
         
 设计过程的管理；



(12)
        
 施工过程的管理；



(13)
        
 价值工程的应用；



(14)
        
 风险管理的策略等。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内容涉及的范围和深度，在理论上和工程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　规定，应视项目的特点而定。由于项目实施过程中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则是　相对的；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则是永恒的，因此，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规划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



举行迎接香港回归庆典的香港会展中
 心
 （HON
 G
 　
 KON
 G
 　
 CONVENTIO
 N
 　&
 •
 EXHIBITIO
 N
 　
 CENTR
 E
 　
 EXTENSIO
 N
 )　在建设开始时，于　1994　年编制　了建设项目管理规
 划
 (PROJEC
 T
 　
 IMPLEMENTATIO
 N
 　
 PLA
 N
 ),其主要内容如下：



(1)
        
 项目建设的任务；



(2)
       
 委托的咨询（顾问）公司；



(3)
       
 项目管理班子的组织；



(4)
       
 合同的策略；



(5)
       
 设计管理；



(6)
       
 投资管理；



(7)
       
 进度管理；



(8)
       
 招标和发包的工作程序；



(9)
       
 有关的政府部门；



(10)
        
 工程报告系统；



(11)
         
 质量保证系统和质量控制；



(12)
        
 竣工验收事务；



(13)
        
 项目进展工作程序；



(14)
        
 风险管理；



(15)
        
 信息管理；



(16)
        
 价值工程；



(17)
        
 安全；



(18)
        
 环境管理；



(19)
        
 不可预见事件管理。



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
 GB/
 T
 　50326
 —
 2006
 对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　施规划内容的规定



(一）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内容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可包括下列内容，组织应根据需要选定：



(1)
        
 项目概况；



(2)
       
 项目范围管理规划；



(3)
       
 项目管理目标规划；



(4)
       
 项目管理组织规划；



(5)
       
 项目成本管理规划；



(6)
       
 项目进度管理规划；



(7)
       
 项目质量管理规划；



(8)
       
 项目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规划；



(9)
       
 项目采购与资源管理规划；



(10)
        
 项目信息管理规划；



(11)
         
 项目沟通管理规划；



(12)
        
 项目风险管理规划；



(13)
   
 项目收尾管理规划。”



(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内容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概况；



(2)
       
 总体工作计划；



(3)
       
 组织方案；



(4)
       
 技术方案；



(5)
       
 进度计划；



(6)
       
 质量计划；



(7)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计划；



(8)
       
 成本计划；



(9)
       
 资源需求计划；



(10)
        
 风险管理计划；



(11)
         
 信息管理计划；



(12)
        
 沟通管理计划；



(13)
        
 收尾管理计划；



(14)
        
 项目现场平面布置图；



(15)
         
 项目目标控制措施；



(16)
         
 技术经济指标。”



如果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关于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内容的　规定中，对以下内容适当加以补充或深化则将更有利于项目的实施：



(1)
        
 关于项目实施过程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处理；



(2)
       
 关于安全管理计划；



(3)
       
 关于合同的策略；



(4)
       
 关于设计管理的任务与方法；



(5)
       
 关于项目进展工作程序；



(6)
       
 关于招标和发包的工作程序；



(7)
       
 关于工程报告系统（各类报表和报告的内容、填报和编写人员、填报和编写时　间、报表和报告的审阅人员等）；



(8)
       
 关于价值工程的应用；



(9)
       
 不可预见事件的管理。



由于设计费仅占建设总投资很小的比率，业主方往往忽视对设计过程的管理，这是项　目管理的一个误区。应指出，设计阶段的项目管理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部分，设计的质量直接影响项目实施的投资（或成本）、进度和质量；设计的进度也直接　影响工程的进展。



为充分发挥价值工程对工程建设增值的作用，在编制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　施规划时应重视价值工程的应用。



《价值工程第1部分：基本术语
 》
 GB/
 T
 　8223.　1—2009对价值工程作如下定义：价值　工程是“通过各相关领域的协作，对研究对象的功能与费用进行系统分析，持续创新，旨　在提高研究对象价值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其中价值是研究对象的功能与费用　(成本）的比值，即：



V
 　
 =
 F/C





	

式
 中
 V
 —



	

一价值;






	

F
 —



	

功目巨;






	

C
 —



	

—费用。









 



 



建设项目价值不高有很多原因，如：



(1)
        
 工程进度要求过分紧迫；



(2)
       
 设计人员习惯性思维的影响；



(3)
       
 设计方与业主方及项目的各参与方沟通欠缺；



(4)
       
 材料、设备、设计和施工的标准和规范过时；



(5)
       
 设计人员、业主方及项目的各参与方知识更新不够，对新技术不了解；



(6)
       
 思想保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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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
 GB/
 T
 　50326—2006规定：



(1)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应由组织的管理层或组织委托的项目管理单位编制”；



(2)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应由项目经理组织编制”。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
 GB/
 T
 　50326—2006对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施　规划的编制依据和编制工作程序作了如下规定。



一、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



(一）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依据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可依据下列资料编
 制
 ：



(1)
        
 可行性研究报告；



(2)
       
 设计文件、标准、规范与有关规定；



(3)
       
 招标文件及有关合同文件；



(4)
       
 相关市场信息与环境信息。”



(二）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工作程序　“编制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应遵循下列程
 序
 ：



(1)
        
 明确项目目标；



(2)
       
 分析项目环境和条件；



(3)
       
 收集项目的有关资料和信息；



(4)
       
 确定项目管理组织模式、结构和职责；



(5)
       
 明确项目管理内容；



(6)
       
 编制项目目标计划和资源计划；



(7)
       
 汇总整理，报送审批。”



二
 、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制



(一）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制依据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可依据下列资料编
 制
 ：










(1)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2)
       
 项目条件和环境分析资料；



(3)
       
 工程合同及相关文件；



(4)
       
 同类项目的相关资料。”



(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制工作程序　“编制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应遵循下列程序：



(1)
        
 了解项目相关各方的要求；



(2)
       
 分析项目条件和环境；



(3)
       
 熟悉相关法规和文件；



(4)
       
 组织编制；



(5)
       
 履行报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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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
 GB/
 T
 　50502
 —
 2009对施工组织设计作了如下的解释：以　施工项目为对象编制的，用以指导施工的技术、经济和管理的综合性文件。



施工组织设计是对施工活动实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的　双重作用。它体现了实现基本建设计划和设计的要求，提供了各阶段的施工准备工作内　容，协调施工过程中各施工单位，各施工工种，各项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施工组织　设计，可以根据具体工程的特定条件，拟订施工方案、确定施工顺序、施工方法、技术组　织措施，可以保证拟建工程按照预定的工期完成，可以在开工前了解到所需资源的数量及　其使用的先后顺序，可以合理安排施工现场布置。因此施工组织设计应从施工全局出发，　充分反映客观实际，符合国家或合同要求，统筹安排施工活动有关的各个方面，合理地布　置施工现场，确保文明施工、安全施工（参考宁仁歧，郑传明主编
 .
 土木工程施工.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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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组织设计的基本内容



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编制依据、工程概况、施工部署、施工进度计划、施工准备与资　源配置计划、主要施工方法、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及主要施工管理计划等基本内容。



1.
         
 工程概况　包括：



(1)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结构特点、建设期限、分批交付使用的条件、　合同条件；



(2)
       
 本地区地形、地质、水文和气象情况；



(3)
       
 施工力量、劳动力、机具、材料、构件等资源供应情况；



(4)
       
 施工环境及施工条件等。



2.
        
 施工部署及施工方案　包括：



(1)
       
 根据工程情况，结合人力、材料、机械设备、资金、施工方法等条件，全面部署　施工任务，合理安排施工顺序，确定主要工程的施工方案；



(2)
      
 对拟建工程可能采用的几个施工方案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通过技术经济评　价，选择最佳方案。



3.
        
 施工进度计划



(1)
       
 施工进度计划反映了最佳施工方案在时间上的安排，采用计划的形式，使工期、　成本、资源等方面，通过计算和调整达到优化配置，符合项目目标的要求；



(2)
       
 使工序有序地进行，使工期、成本、资源等通过优化调整达到既定目标，在此基　础上编制相应的人力和时间安排计划、资源需求计划和施工准备计划。



4•施工平面图



施工平面图是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在空间上的全面安排。它把投人的各种资源、　材料、构件、机械、道路、水电供应网络、生产和生活活动场地及各种临时工程设施合理　地布置在施工现场，使整个现场能有组织地进行文明施工。



5.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技术经济指标用以衡量组织施工的水平，它是对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的技术经济效益进　行全面评价（以上参考宁仁歧，郑传明主编•土木工程施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6)。



二、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及其内容



施工组织设计按编制对象，可分为施工组织总设计、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　
 方案。：



(一）施工组织总设计的内容



施工组织总设计即以若干单位工程组成的群体工程或特大型项目为主要对象编制的施　工组织设计，对整个项目的施工过程起统筹规划、重点控制的作用。在我国，大型房屋建　筑工程标准一般指：



(1)
        
 25层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



(2)
       
 高度10
 0
 m
 及以上的构筑物或建筑物工程；



(3)
       
 单体建筑面积3
 万
 m
 2
 及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



(4)
       
 单跨跨度3
 0
 m
 及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



(5)
       
 建筑面积10
 万
 m
 2
 及以上的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工程；



(6)
       
 单项建安合同额1亿元及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



但在实际操作中，具备上述规模的建筑工程很多只需编制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需　要编制施工组织总设计的建筑工程，其规模应当超过上述大型建筑工程的标准，通常需要　分期分批建设，可称为特大型项目。施工组织总设计的主要内容如下（参考《建筑施工组　织设计规范
 》
 GB/
 T
 　50502—2009):



(1)
        
 工程概况；



(2)
       
 总体施工部署；



(3)
       
 施工总进度计划；



(4)
       
 总体施工准备与主要资源配置计划；



(5)
       
 主要施工方法；



(6)
    
 施工总平面布置。



(二）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即以单位（子单位）工程为主要对象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对　单位（子单位）工程的施工过程起指导和制约作用。单位工程和子单位工程的划分原则，　在《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
 G
 B
 　50300—2001
 中已经明确。需要说明的是，对　于已经编制了施工组织总设计的项目，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是施工组织总设计的进一　步具体化，直接指导单位工程的施工管理和技术经济活动。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　内容如下（参考《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
 GB/
 T
 　50502—2009):



(1)
        
 工程概况；



(2)
       
 施工部署；



(3)
       
 施工进度计划；



(4)
       
 施工准备与资源配置计划；



(5)
       
 主要施工方案；



(6)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三）             　施工方案的内容



施工方案即以分部（分项）工程或专项工程为主要对象编制的施工技术与组织方案，用　以具体指导其施工过程。施工方案在某些时候也被称为分部（分项）工程或专项工程施工组　织设计，但考虑到通常情况下施工方案是施工组织设计的进一步细化，是施工组织设计的补　充，施工组织设计的某些内容在施工方案中不需赘述，因而《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
 G
 B
 /
 T
 　50502—2009
 将其定义为施工方案。在该规范中规定施工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工程概况；



(2)
          
 施工安排；



(3)
          
 施工进度计划；



(4)
          
 施工准备与资源配置计划；



(5)
          
 施工方法及工艺要求。



(四）             　施工管理规划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
 GB/
 T
 　50502—2009
 对施工管理规划作了如下一些解释和　规定
 。
 S
 卩：施工管理计划应包括进度管理计划、质量管理计划、安全管理计划、环境管理　计划、成本管理计划以及其他管理计划等内容。施工管理计划在目前多作为管理和技术措　施编制在施工组织设计中，这是施工组织设计必不可少的内容。施工管理计划涵盖很多方　面的内容，可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加以取舍。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各项管理计划可单　独成章，也可穿插在施工组织设计的相应章节中。各项管理计划的制定，应根据项目的特　点有所侧重。



1
 Z
 201072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方法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
 GB/
 T
 　50502—2009)



―、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原则



(1)
     
 符合施工合同或招标文件中有关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环境保护、造价等方面　的要求；



(2)
       
 积极开发、使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广应用新材料和新设备（在目前市场经济条　件下，企业应当积极利用工程特点、组织开发、创新施工技术和施工工艺）；



(3)
       
 坚持科学的施工程序和合理的施工顺序，采用流水施工和网络计划等方法，科学　配置资源，合理布置现场，采取季节性施工措施，实现均衡施工，达到合理的经济技术　指标；



(4)
       
 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推广建筑节能和绿色施工；



(5)
       
 与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三个管理体系有效结合（为保证持续满足过程能力　和质量保证的要求，国家鼓励企业进行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制度，　且目前该三个管理体系的认证在我国建筑行业中已较普及，并且建立了企业内部管理体系　文件，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不应违背上述管理体系文件的要求）。



二
 、            
  
 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依据



(1)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



(2)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技术经济指标（其中技术经济指标主要指各地方的建筑工程　概预算定额和相关规定。虽然建筑行业目前使用了清单计价的方法，但各地方制定的概预　算定额在造价控制、材料和劳动力消耗等方面仍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3)
       
 工程所在地区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建设单位对施工的要求；



(4)
       
 工程施工合同和招标投标文件；



(5)
       
 工程设计文件；



(6)
       
 工程施工范围内的现场条件、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气象等自然条件；



(7)
       
 与工程有关的资源供应情况；



(8)
       
 施工企业的生产能力、机具设备状况、技术水平等。



三、             　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和审批



(1)
       
 施工组织设计应由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制，可根据需要分阶段编制和审批。有些分　期分批建设的项目跨越时间很长，还有些项目地基基础、主体结构、装修装饰和机电设备　安装并不是由一个总承包单位完成，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项目，在征得建设单位同意　的情况下，施工单位可分阶段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2)
      
 施工组织总设计应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由施　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授权的技术人员审批，施工方案应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审　批；重点、难点分部（分项）工程和专项工程施工方案应由施工单位技术部门组织相关专　家评审，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93号令）中规定：对下列达到一定规　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　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实
 施
 ：



1)
        
 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



2)
       
 土方开挖工程；



3)
       
 模板工程；



4)
       
 起重吊装工程；



5)
       
 脚手架工程；



6)
       
 拆除爆破工程；










7)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以上所列工程中涉及深基坑、地下暗挖工程、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　位还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除上述《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分部　(分项）工程外，施工单位还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地方政府部门有关规定，对具有一定规模　的重点、难点分部（分项）工程进行相关论证。



(3)
     
 由专业承包单位施工的分部（分项）工程或专项工程的施工方案，应由专业承包　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授权的技术人员审批；有总承包单位时，应由总承包单位项　目技术负责人核准备案。



(4)
     
 规模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专项工程的施工方案应按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进行编制和审批。



有些分部（分项）工程或专项工程如主体结构为钢结构的大型建筑工程，其钢结构分　部规模很大且在整个工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需另行分包，遇有这种情况的分部（分项）　工程或专项工程，其施工方案应按施工组织设计进行编制和审批。



四、施工组织设计的动态管理



(1)
       
 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施工组织设计应及时进行修改或　补充。



1)
       
 工程设计有重大修改



说明：当工程设计图纸发生重大修改时，如地基基础或主体结构的形式发生变化、装　修材料或做法发生重大变化、机电设备系统发生大的调整等，需要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修　改；对工程设计图纸的一般性修改，视变化情况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补充；对工程设计图　纸的细微修改或更正，施工组织设计则不需调整。



2)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实施、修订和废止



说明：当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开始实施或发生变更，并涉及工程的实施、检　查或验收时，施工组织设计需要进行修改或补充。



3)
       
 主要施工方法有重大调整



说明：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施工方法有重大变更，原来的施工组织设计已不能正　确地指导施工，需要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修改或补充。



4)
      
 主要施工资源配置有重大调整



说明：当施工资源的配置有重大变更，并且影响到施工方法的变化或对施工进　度、质量、安全、环境、造价等造成潜在的重大影响，需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修改　或补充。



5)
      
 施工环境有重大改变



说明：当施工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如施工延期造成季节性施工方法变化，施工场地变　化造成现场布置和施工方式改变等，致使原来的施工组织设计已不能正确地指导施工。需　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修改或补充。



(2)
       
 经修改或补充的施工组织设计应重新审批后实施。



(3)
     
 项目施工前应进行施工组织设计逐级交底，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对施工组织设计　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分析并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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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201081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方法及其应用



我国在施工管理中引进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已多年，但是，运用动态控制原理控制　项目的目标尚未得到普及，许多施工企业还不重视在施工进展过程中依据和运用定量的施　工成本控制、施工进度控制和施工质量控制的报告系统指导施工管理工作，项目目标控制　还处于相当粗放的状况。应认识到，运用动态控制原理进行项目目标控制将有利于项目目　标的实现，并有利于促进施工管理科学化的进程。



由于项目实施过程中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在项目进展过程　中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则是永恒的，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　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是项目管理最基本的方法论。



一、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工作程序



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工作程序如图
 1
 Z
 201081-1所示。



(1)
        
 第一步，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准备工作：



将项目的目标进行分解，以确定用于目标控制的计划值。



(2)
       
 第二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



1)
       
 收集项目目标的实际值，如实际投资，实际进度等；



2)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定期（如每两周或每月）进行项目目标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图
 1
 Z
 201081-1动态控制原理图



3)
        
 通过项目目标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如有偏差，贝
 ！
 J
 采取纠偏措施进行纠偏。



(3)
     
 第三步，如有必要，则进行项目目标的调整，目标调整后再回复到第一步。



由于在项目目标动态控制时要进行大量数据的处理，当项目的规模比较大时，数据处　理的量就相当可观。采用计算机辅助的手段可高效、及时而准确地生成许多项目目标动态　控制所需要的报表，如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较报表，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的比较报表　等，将有助于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数据处理。







二、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纠偏措施



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纠偏措施（如图
 1
 Z
 201081-2所示）主要包括：



(1)
       
 [image: ]
 组织措施，分析由于组织的　原因而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问题，并　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整项目组织结　构、任务分工、管理职能分工、工作　流程组织和项目管理班子人员等；



(2)
      
 管理措施（包括合同措施），　分析由于管理的原因而影响项目目标　实现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　调整进度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改变施　工管理和强化合同管理等；



(3)
      
 经济措施，分析由于经济的原因而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如落实加快工程施工进度所需的资金等；



(4)
      
 技术措施，分析由于技术（包括设计和施工的技术）的原因而影响项目目标实现　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整设计、改进施工方法和改变施工机具等。



当项目目标失控时，人们往往首先思考的是采取什么技术措施，而忽略可能或应当采　取的组织措施和管理措施。组织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　素。应充分重视组织措施对项目目标控制的作用。



三、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和项目目标的主动控制



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核心是，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定期地进行项目目标的计划值和实　际值的比较，当发现项目目标偏离时采取纠偏措施。为避免项目目标偏离的发生，还应重　视事前的主动控制，即事前分析可能导致项目目标偏离的各种影响因素，并针对这些影响



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如图
 1
 Z
 20108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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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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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201081-3项目的目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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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2动态控制在进度控制中的应用




运用动态控制原理控制进度的步骤如下。



1.
         
 工程进度目标的逐层分解







工程进度目标的逐层分解是从项目实施开始前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地由宏观到　微观，由粗到细编制深度不同的进度计划的过程。对于大型建设工程项目，应通过编制工　程总进度规划、工程总进度计划、项目各子系统和各子项目工程进度计划等进行项目工程　进度目标的逐层分解。



2.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工程进度目标进行动态跟踪和控制



(1)
        
 按照进度控制的要求，收集工程进度实际值。



(2)
       
 定期对工程进度的计划值和实际值进行比较。



进度的控制周期应视项目的规模和特点而定，一般的项目控制周期为一个月，对于重　要的项目，控制周期可定为一旬或一•周等。



比较工程进度的计划值和实际值时应注意，其对应的工程内容应一致，如以里程碑事　件的进度目标值或再细化的进度目标值作为进度的计划值，则进度的实际值是相对于里程　碑事件或再细化的分项工作的实际进度。进度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应是定量的数据比　较，比较的成果是进度跟踪和控制报告，如编制进度控制的旬、月、季、半年和年度报　告等。



(3)
       
 通过工程进度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如发现进度的偏
 差
 ，
 则必须采取相应的纠　偏措施进行纠偏，如：分析由于管理的原因而影响进度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　进度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改变施工管理和强化合同管理、及时解决工程款支付和落实加快　工程进度所需的资金、改进施工方法和改变施工机具等。



3•如有必要（即发现原定的工程进度目标不合理，或原定的工程进度目标无法实现　等），则调整工程进度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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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3动态控制在投资控制中的应用



运用动态控制原理控制投资的步骤如下。



1•项目投资目标的逐层分解



项目投资目标的分解指的是通过编制项目投资规划，分析和论证项目投资目标实现的　可能性，并对项目投资目标进行分解。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投资目标进行动态跟踪和控制



(1)
        
 按照项目投资控制的要求，收集项目投资的实际值。



(2)
       
 定期对项目投资的计划值和实际值进行比较。



项目投资的控制周期应视项目的规模和特点而定
 ，一
 般的项目控制周期为一个月。投　资控制包括设计过程的投资控制和施工过程的投资控制，其中前者更为重要。



在设计过程中投资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即工程概算与投资规划的比较，以及工程　预算与概算的比较。在施工过程中投资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包括：



1)
       
 工程合同价与工程概算的比较；



2)
       
 工程合同价与工程预算的比较；



3)
       
 工程款支付与工程概算的比较；



4)
       
 工程款支付与工程预算的比较；



5)
       
 工程款支付与工程合同价的比较；



6)
       
 工程决算与工程概算、工程预算和工程合同价的比较。










由上可知，投资的计划值和实际值是相对的，如：相对于工程预算而言，工程概算　是投资的计划值；相对于工程合同价，则工程概算和工程预算都可作为投资的计划　值等。



(3)
    
 通过项目投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如发现偏差，则必须采取相应的纠偏措施　进行纠偏，如：采取限额设计的方法、调整投资控制的方法和手段、采用价值工程的方　法、制定节约投资的奖励措施、调整或修改设计，优化施工方法等。



3.
       
 如有必要（即发现原定的项目投资目标不合理，或原定的项目投资目标无法实现　等），则调整项目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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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　理方式的决定》（国发[2003]　5号）规定
 ：
 “取消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核准，由注　册建造师代替，并设立过渡期。”



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过渡的时间定为五年，即　从国发[2003]　5号文印发之日起至2008年2月27日止。过渡期内，凡持有项目经理　资质证书或者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经其所在企业聘用后均可担任工程项目施工的　项目经理。过渡期满后，大、中型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必须由取得建造师注册证　书的人员担任；但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是否担任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由　企业自主决定。



在全面实施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后仍然要坚持落实项目经理岗位责任制。项目经理岗　位是保证工程项目建设质量、安全、工期的重要岗位。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以下简称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　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　表人。



建造师是一种专业人士的名称，而项目经理是一个工作岗位的名称，应注意这两个概　念的区别和关系。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的人员表示其知识和能力符合建造师执业的要求，　但其在企业中的工作岗位则由企业视工作需要和安排而定（如图
 12201091
 所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13-0201)中涉及项目经理有如下条款。



“3.2项目经理



3.　2.1项目经理应为合同当事人所确认的人选，并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明确项目经理　的姓名、职称、注册执业证书编号、联系方式及授权范围等事项，项目经理经承包人授权　后代表承包人负责履行合同。项目经理应是承包人正式聘用的员工，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　交项目经理与承包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以及承包人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有效证明。　承包人不提交上述文件的，项目经理无权履行职责，发包人有权要求更换项目经理，由此　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项目经理应常驻施工现场，且每月在施工　现场时间不得少于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天数。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







建造师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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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和能力符合建造师执业的要求



建造师的执业范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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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项目经理确需离开施工现场时，应事先通知监理人，并取得发包人的书面同意。项目　经理的通知中应当载明临时代行其职责的人员的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该人员　应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



承包人违反上述约定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　2.　2项目经理按合同约定组织工程实施。在紧急情况下为确保施工安全和人员安　全，在无法与发包人代表和总监理工程师及时取得联系时，项目经理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　保证与工程有关的人身、财产和工程的安全，但应在48小时内向发包人代表和总监理工　程师提交书面报告



3.2.3承包人需要更换项目经理的，应提前
 14
 天书面通知发包人和监理人，并征得　发包人书面同意。通知中应当载明继任项目经理的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继任　项目经理继续履行第3.　2.1项约定的职责。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擅自更换项　目经理。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一



3.　2.　4发包人有权书面通知承包人更换其认为不称职的项目经理，通知中应当载明　要求更换的理由。承包人应在接到更换通知后14天内向发包人提出书面的改进报告。发　包人收到改进报告后仍要求更换的，承包人应在接到第二次更换通知的28天内进行更换，　并将新任命的项目经理的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书面通知发包人。继任项目经理　继续履行第3.　2.1项约定的职责。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应按照专用合　同条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　
 2
 .　
 5
 项目经理因特殊情况授权其下属人员履行其某项工作职责的，该下属人员应　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并应提前7天将上述人员的姓名和授权范围书面通知监理人，　并征得发包人书面同意。”



在国际上，建造师的执业范围相当宽，可以在施工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建设单位、　工程咨询单位、设计单位、教学和科研单位等执业。



国际上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地位、作用以及其特征如下：



(1)
      
 项目经理是企业任命的一个项目的项目管理班子的负责人（领导人），但它并不






一定是（多数不是）一个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因为一个企业法定代表　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在法律上赋予其的权限范围太大；

(2)
     
 项目经理的任务仅限于主持项目管理工作，其主要任务是项目目标的控制和组织　协调；



(3)
       
 在有些文献中明确界定，项目经理不是一个技术岗位，而是一个管理岗位；



(4)
    
 项目经理是一个组织系统中的管理者，至于是否他有人权、财权和物资采购权等　管理权限，则由其上级确定。



我国在施工企业中引入项目经理的概念已多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推行项　目经理负责制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误区，如：企业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和项目经理负责制不协　调，在企业利益与项目经理的利益之间出现矛盾；不恰当地、过分扩大项目经理的管理权　限和责任；将农业小生产的承包责任机制应用到建筑大生产中，甚至采用项目经理抵押承　包的模式，抵押物的价值与工程可能发生的风险极不相当等。



1
 Z
 201092施工企业项自经理的任务



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履行下列职责：



(1)
      
 贯彻执行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企业的各项管理　制度；



(2)
       
 严格财务制度，加强财经管理，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



(3)
       
 执行项目承包合同中由项目经理负责履行的各项条款；



(4)
    
 对工程项目施工进行有效控制，执行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积极推广应用新技　术，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实现安全、文明生产，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建筑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签订　的工程承包合同，与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并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　内，行使以下管理权力：



(1)
        
 组织项目管理班子；



(2)
    
 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处理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受托签　署有关合同；



(3)
    
 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并管理进人工程项目的人力、资金、物　资、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



(4)
       
 选择施工作业队伍；



(5)
       
 进行合理的经济分配；



(6)
       
 企业法定代表人授予的其他管理权力。



在一般的施工企业中设工程计划、合同管理、工程管理、工程成本、技术管理、物资　采购、设备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职能管理部门（各企业所设的职能部门的名称不　一，但其主管的工作内容是类似的），项目经理可能在工程管理部，或项目管理部下设的　项目经理部主持工作。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往往是一个施工项目施工方的总组织者、总协调　者和总指挥者，它所承担的管理任务不仅依靠所在的项目经理部的管理人员来完成，还依　靠整个企业各职能管理部门的指导、协作、配合和支持。项目经理不仅要考虑项目的利　益，还应服从企业的整体利益。企业是工程管理的一个大系统，项目经理部则是其中的一



个子系统。过分地强调子系统的独立性是不合理的，对企业的整体经营也会是不利的。



项目经理的任务包括项目的行政管理和项目管理两个方面，其在项目管理方面的主要　任务是：



(1)
        
 施工安全管理；



(2)
       
 施工成本控制；



(3)
       
 施工进度控制；



(4)
       
 施工质量控制；



(5)
       
 工程合同管理；



(6)
       
 工程信息管理；



(7)
       
 工程组织与协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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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参考《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
 范
 》
 GB
 /
 T
 　50326
 —
 2006)



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应在项目实施之前，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与项目经理协商制　定。编制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应依据下列资料（在该规范中“实施或参与项目管理，且有　明确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的人员及设施的集合，包括发包人、承包人、分包人和其他　有关单位为完成项目管理目标而建立的管理组织，简称为组织”）：



(1)
        
 项目合同文件；



(2)
       
 组织的管理制度；



(3)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组织的经营方针和目标。



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可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管理实施目标；



(2)
       
 组织与项目经理部之间的责任、权限和利益分配；



(3)
       
 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管理的内容和要求；



(4)
       
 项目需用的资源的提供方式和核算办法；



(5)
       
 法定代表人向项目经理委托的特殊事项；



(6)
       
 项目经理部应承担的风险；



(7)
       
 项目管理目标的评价原则、内容和方法；



(8)
       
 对项目经理部奖励的依据、标准和办法；



(9)
       
 项目经理解职和项目经理部解体的条件及办法。



二、项目经理的职责（参考《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
 范
 》
 GB
 /
 T
 　
 503
 26—2006)



项目经理应履行下列职责：



(1)
        
 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规定的职责；



(2)
       
 主持编制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并对项目目标进行系统管理；



(3)
       
 对资源进行动态管理；



(4)
       
 建立各种专业管理体系，并组织实施；



(5)
       
 进行授权范围内的利益分配；



(6)
       
 收集工程资料，准备结算资料，参与工程竣工验收；



(7)
       
 接受审计，处理项目经理部解体的善后工作；



(8)
    
 协助组织进行项目的检查、鉴定和评奖申报工作。



三、项目经理的权限（参考《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
 GB/
 T
 　50326—
 2
 〇06)



项目经理应具有下列权限：



(1)
        
 参与项目招标、投标和合同签订；



(2)
       
 参与组建项目经理部；



(3)
       
 主持项目经理部工作；



(4)
       
 决定授权范围内的项目资金的投入和使用；



(5)
       
 制定内部计酬办法；



(6)
       
 参与选择并使用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人；



(7)
       
 参与选择物资供应单位；



(8)
       
 在授权范围内协调与项目有关的内、外部关系；



(9)
       
 法定代表人授予的其他权力。



项目经理应承担施工安全和质量的责任，要加强对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市场行为的监　督管理，对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项目经理，必须依法予以严　肃处理。



项目经理对施工承担全面管理的责任：工程项目施工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的生产经　营管理系统，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在工程项目施工中处于中心地位，对工程项　目施工负有全面管理的责任。



在国际上，由于项目经理是施工企业内的一个工作岗位，项目经理的责任则由企业领　导根据企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以及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企业针对每个项目有十分　明确的管理职能分工表，在该表中明确项目经理对哪些任务承担策划、决策、执行、检查　等职能，其将承担的则是相应的策划、决策、执行、检查的责任。



项目经理由于主观原因，或由于工作失误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政府主管　部门将追究的主要是其法律责任，企业将追究的主要是其经济责任，但是，如果由于项目　经理的违法行为而导致企业的损失，企业也有可能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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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的沟通方法



沟通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它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如：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以　及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又　如：沟通是指在工作和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文字、形态、眼神和手势等手段来　进行的信息交流。沟通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门艺术。充分理解沟通的意义，准确把握沟　通的原则，适时运用沟通的技巧对建设工程的管理十分重要。



有位国际职业经理人认为：一个称职的管理者要具备的素质有两条，首先是沟通的能　力；其次是对人进行管理的能力。另有一位管理专家认为：管理者的大量工作就是沟通，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企业管理都离不开沟通。国际某著名机构对一万份人事档案进行分　析，发现：“智慧，，、“专业技术”和“经验，，只占成功因素的
 25%
 ，其余
 75%
 决定于良　好的人际沟通。



在企业管理学中，认为沟通管理是创造和提升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完成企业管理根　本目标的主要方式和工具。管理的最髙境界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创造出一种企业独有的企　业精神和企业文化，使企业管理的外在需求转化为企业员工自在的观念和自觉的行为模　式，认同企业核心的价值观念和目标及使命。而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的培育与塑造，其实　质是一种思想、观点、情感和灵魂的沟通，是管理沟通的最高形式和内容。没有沟通，就　没有对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理解与共识，更不可能认同企业共同使命。从某种意义上　讲，沟通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实质和灵魂。沟通管理更是管理创新的必要途径和肥沃　土壤。许多新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的出现，都与沟通有关，或就是沟通的产物。



建筑产品的生产过程由众多个组织参与，组织和组织之间、一个组织内部都有大量需　要通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同样，沟通也是实现建设工程管理的主要方式、方法、手段和途　径。就一个建设项目而言，在业主方内部、诸设计方内部、诸工程咨询方内部、诸施工方　内部、供货方内部，在业主方和其他项目参与方之间，在项目各参与方之间都有许多沟通　的需求。沟通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项目实施的进展，关系到项目是否成功。工程技术人员　需要具备沟通的能力，沟通能力对工程管理人员将更重要。



一、             　沟通过程的要素



沟通过程包括五个要素，目卩：沟通主体、沟通客体、沟通介体、沟通环境和沟通渠　道。沟通主体是指有目的地对沟通客体施加影响的个人和团体。沟通主体可以选择和决定　沟通客体、沟通介体、沟通环境和沟通渠道，在沟通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沟通客体即沟　通对象，包括个体沟通对象和团体沟通对象。沟通对象是沟通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　而在沟通过程中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沟通介体即沟通主体用以影响、作用于沟通客体的　中介，包括沟通内容和沟通方法，它使沟通主体与客体间建立联系，以保证沟通过程的正　常开展。沟通环境既包括与个体间接联系的社会整体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观　点、道德风尚、群体结构等），也包括与个体直接联系和影响的区域环境（学习、工作、　单位或家庭等）。沟通渠道即沟通介体从沟通主体传达给沟通客体的途径。沟通渠道不仅　能使正确的思想观念尽可能全面、准确和快捷地传达给沟通客体，而且还能广泛、及时和　准确地收集客体的思想动态和反馈的信息，因而沟通渠道是实施沟通过程和提高沟通功效　的重要环节。沟通渠道很多，诸如讨论、开会和座谈等。



二、             　沟通过程的分析



沟通是传递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存在着一个发送者和一个接受者，即发
 出
 f
 目息一方和接受信息一方。沟通过程即信息在两者之间的传递过程，一般包括七个环节。



(1)
     
 发送者需要向接受者传递信息或者需要接受者提供信息。这里所说的信息是一个　广义的概念，它包括观点、想法、资料等内容。



(2)
    
 发送者将所要发送的信息译成接受者能够理解的一系列符号。为了有效地进行沟　通，这些符号必须适应媒体的需要。例如，如果媒体是书面报告，符号的形式应选择文　子、图表或照片；如果媒体是讲座，就应选择文字、用于投影的电子文件或板书。



(3)
    
 发送的符号传递给接受者。由于选择的符号种类不同，传递的方式也不同。传递　的方式可以是书面的，如信、备忘录等；也可以是口头的，如交谈、演讲、电话等；甚至　还可以通过身体动作来表述，如手势、面部表情、姿态等。



(4)
    
 接受者接受符号。接受者根据发送来的符号的传递方式，选择相应的接受方式。　例如，如果发送来的符号是口头传递的，接受者就必须仔细地听，否则，符号就会丢失。



(5)
     
 接受者将接受到的符号译成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由于发送者翻译和传递能力的



差异，以及接受者接受和翻译水平的不同，信息的内容和含义经常被曲解。一



(6)
       
 接受者理解被翻译的信息内容。



(7)
  
 　发送者通过反馈以了解他想传递的信息是否被对方准确地接受。一般而由于　沟通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干扰和扭曲信息传递的因素，这使得沟通的效率大为降低。因此，　发送者了解信息被理解的程度也是十分必要的。沟通过程中的反馈，构成了信息的双向　沟通。



其中为什么沟通，沟通什么信息，用什么方式沟通，沟通如何反馈等都很值得深入　思考。



三、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包含着表达能力、争辩能力、倾听能力和设计能力（形象设计、动作设计、　环境设计)。沟通能力看起来是外在的东西，而实际上是个人素质的重要体现，它关系着　—■个人的知识、能力和品德。



一般说来，沟通能力指沟通者所具备的能胜任沟通工作的优良主观条件。简言之’人　际沟通的能力指一个人与他人有效地进行沟通信息的能力，包括外在技巧和内在动因。其　中，恰如其分和沟通效益是人们判断沟通能力的基本尺度。恰如其分，指沟通行为符合沟　通情境和彼此相互关系的标准或期望；沟通效益，则指沟通活动在功能上达到了预期的目　标，或者满足了沟通者的需要。



表面上来看，沟通能力似乎是一种能说会道的能力，实际上它包罗了一个从穿着到言　谈举止等一切行为的能力，一个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人，他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专业知识　及专业能力进行充分的发挥，并能给对方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



社会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　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沟通能力是一个人　生存与发展的必备能力，也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



构成沟通能力有两个因素，一是思维是否清晰，能否有效地收集信息，并作出逻辑的　分析和判断。另一则是能否贴切地表达出（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自己的思维过程和结　果。而前者更重要，没有思维的基础，再好的语言技巧，也不可能达到（传达、说服、影　响）预期的结果。



沟通有两个要素：思维与表达；沟通也有两个层面：思维的交流和语言的交流。一般　人重视的都是语言的交流，但如果你不了解对方心里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想得再清楚’　讲得再清楚，也达不到沟通的目的。判别沟通能力的强弱，有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实时把　握对方的思维，而提前作出反应，使交流从语言层面上升到思维层面。



四、沟通障碍



在人们沟通信息（信息在传递和交换）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信息意图受到干扰或误解），导致沟通失真的现象’即造成沟通障碍。



沟通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发送者的障碍、接受者的障碍和沟通通道的障碍。



1.
      
 发送者的障碍



在沟通过程中，信息发送者的情绪、倾向、个人感受、表达能力和判断力等都会影响　信息的完整传递。障碍主要表现在：表达能力不佳；信息传送不全；信息传递不及时或不　适时；知识经验的局限；对信息的过滤等。



2.
      
 接受者的障碍



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看，影响信息沟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信息译码不准　确；对信息的筛选；对信息的承受力；心理上的障碍；过早地评价情绪。



.3.沟通通道的障碍



沟通通道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沟通的效果。沟通通道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选择沟通媒介不当。比如对于重要事情，口头传达效果较差，因为接受者会认为　“口说无凭”，“随便说说”而不加重视。



(2)
   
 几种媒介相互冲突。当信息用几种形式传送时，如果相互之间不协调，会使接受　者难以理解传递的信息内容。



(3)
    
 沟通渠道过长。组织机构庞大，内部层次多，从最高层传递信息到最低层，从低　层汇总情况到最高层，中间环节太多，容易使信息损失较大。



(4)
   
 外部干扰。信息沟通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自然界各种物理噪声、机器故障的影响或　被另外事物干扰所打扰，也会因双方距离太远而沟通不便，影响沟通效果。



沟通障碍有如下两种形式：



1•组织的沟通障碍



在管理中，合理的组织机构有利于信息沟通。但是，如果组织机构过于庞大，中间层　次太多，信息从最高决策层传递到下层不仅容易产生信息的失真，而且还会浪费大量时　间，影响信息的及时性。同时，自下而上的信息沟通，如果中间层次过多，同样也浪费时　间，影响效率。



统计资料表明，如果一个信息在发送者那里的正确性是1〇〇%，到了信息的接受者手　里可能只剩下20%的正确性。这是因为，在进行信息沟通时，各级主管部门都会花时间　把接收到的信息肖己甄别，一层一层的过滤，然后有可能将断章取义的信息上报。此外，　
 在
 K
 选过程中，还掺杂了大量的主观因素，尤其是当发送的信息涉及传递者本身时，往往　会由于心理方面的原因，造成信息失真。这种情况也会使信息的提供者畏而却步，不愿提　供关键的信息。因此，如果组织机构臃肿，机构设置不合理，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分工　不明’形成多头领导，或因人设事、人浮于事，就会给沟通双方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影　响沟通的进行。



2.
      
 个人的沟通障碍



个人的沟通障碍由以下多种原因造成：



(1)
    
 个性因素所引起的障碍。信息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受个人心理因素的制约。个体的　性质、气质、态度、情绪、见解等的差别，都会成为信息沟通的障碍。



(2)
    
 知识、经验水平的差距所导致的障碍。在信息沟通中，如果双方经验水平和知识　水平差距过大，就会产生沟通障碍。此外，个体经验差异对信息沟通也有影响。



(3)
   
 个体记忆不佳所造成的障碍。在管理中，信息沟通往往是依据组织系统分层次逐　次传递的，然而，在按层次传递同一条信息时往往会受到个体素质的影响，从而降低信息　沟通的效率。



(4)
   
 对信息的态度不同所造成的障碍。一是认识差异。在管理活动中，不少员工和管　理者忽视信息的作用的现象还很普遍，这就为正常的信息沟通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二是利　益观念。在团体中，不同的成员对信息有不同的看法，所选择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有些员　










工只关心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的信息，而不关系组织目标、管理决策等方面的信息，这　也成了信息沟通的障碍。



(5)
    
 相互不信任所产生的障碍。有效的信息沟通要以相互信任为前提，这样，才能使　向上反映的情况得到重视，向下传达的决策迅速实施。管理者在进行信息沟通时，应该不　带成见虚心听取意见，鼓励下级充分阐明自己的见解，这样才能做到思想和感情上的真正　沟通，才能接收到全面可靠的信息，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决策。



(6)
    
 沟通者的畏惧感以及个人心理品质也会造成沟通障碍。在管理实践中，信息沟通　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上级与上级、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全面有效的合作。但在很多情况下，这　些合作往往会因下属的恐惧心理以及沟通双方的个人心理品质而形成障碍。



为克服沟通障碍，应建立正式、公开的沟通渠道，克服不良的沟通习惯，作为领导者　应善于聆听下属人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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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95施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




―、资源管理、项目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项目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



1.
        
 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材料管理、机械设备管理、技术管理和资金管理。



2.
       
 项目资源管理



项目资源管理的全过程包括项目资源计划、配置、控制和处置。



3.
       
 在一般的意义上，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步骤包括：



(1)
        
 编制人力资源规划；



(2)
       
 通过招聘增补员工；



(3)
       
 通过解聘减少员工；



(4)
       
 进行人员甄选，经过以上四个步骤，可以确定和选聘到有能力的员工；



(5)
       
 员工的定向；



(6)
       
 员工的培训；



(7)
       
 形成能适应组织和不断更新技能与知识的能干的员工；



(8)
       
 员工的绩效考评；



(9)
       
 员工的业务提高和发展。



4.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包括有效地使用涉及项目的人员所需要的过程。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的目的是调动所有项目参与人的积极性，在项目承担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建立有效的工作机



制，以实现项目目标。             　、'



二、项目人力资源管理计划、项目人力资源管理控制和项目人力资源管理考核的内涵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包括项目人力资源管理计划、项目人力资源管理控制和项



目人力资源管理考核。



1.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计划应包括：



(1)
        
 人力资源需求计划；



(2)
       
 人力资源配置计划；



(3)
       
 人力资源培训计划。



2.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控制应包括：



(1)
        
 人力资源的选择；



(2)
       
 订立劳务分包合同；



(3)
       
 教育培训和考核。



3•项目人力资源管理考核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考核应以有关管理目标或约定为依据，对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组织　规划、制度建设、团队建设、使用效率和成本管理等进行分析和考核。



三、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



施工企业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有关规定，规　范企业劳动用工及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和　稳定。



1•施工企业劳动用工的种类



目前我国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大致有三种情况。



(1)
    
 企业自有职工。通常是长期合同工或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工。企业对这部分员工的　管理纳人正式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范畴，管理较为规范。



(2)
   
 劳务分包企业用工。劳务分包企业以独立企业法人形式出现，由其直接招收、管　理进城务工人员，为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提供劳务分包服务，或成建制提供给施工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使用。



(3)
   
 施工企业直接雇佣的短期用工。他们往往由包工头带到工地劳动，也有一定数量　的零散工。



上列第（2)、（
 3
 )种情况的用工对象主要是进城务工人员，俗称农民工，是目前施工　企业劳务用工的主力军。对这部分用工的管理存在问题较多，是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明令必　须加强管理的重点对象。



2.
      
 劳动用工管理



近年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陆续制定了许多有关建设工程劳动用工管理的规定，主要　内容如下。



(1)
  
 建筑施工企业（包括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下同）应　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用工手续，不得使用零散工，不得允许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　者在施工现场从事施工活动。



、（2)建筑施工企业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自用工之日起按照劳动合同法规的规　足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资支付的标



项目、周期和日期，劳动纪律，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以及违约责任。劳动合同应一式　三份，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劳动者所在工地保留一份备查。



(3)
   
 施工总承包企业和专业承包企业应当加强对劳务分包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的监督，不得允许劳务分包企业使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4)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将每个工程项目中的施工管理、作业人员劳务档案中有关情况　在当地建筑业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按规定如实填报。人员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后
 7
 个　工作日内，在建筑业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作相应变更。



3.
         
 工资支付管理



为了防止拖欠、克扣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又制定了针对建筑施工企　业劳务用工的工资支付管理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1)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按照当地的规定，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周期和　日期，支付劳动者工资，不得以工程款被拖欠、结算纠纷、垫资施工等理由克扣劳动者　工资。



(2)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每月对劳动者应得的工资进行核算，并由劳动者本人签字。



(3)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至少每月向劳动者支付一次工资，且支付部分不得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每季度末结清劳动者剩余应得的工资。



(4)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将工资发放给包工头或者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其他组织或个人。



(5)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对劳动者出勤情况进行记录，作为发放工资的依据，并按照工　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表，不得伪造、变造、隐匿、销毁出勤记录和工资支付表。



(6)
     
 建筑施工企业因暂时生产经营困难无法按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的，应当　向劳动者说明情况，并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一致后，可以延期支付工资，但最长不得　超过30日。超过30日不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属于无故拖欠工资行为。



(7)
     
 建筑施工企业与劳动者终止或者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在办理终止或解除合同　手续的同时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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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风险类型



一、风险、风险量和风险等级的内涵



(1)
     
 风险指的是损失的不确定性，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而言，风险是指可能出现的影　响项目目标实现的不确定因素。



(2)
    
 风险量反映不确定的损失程度和损失发生的概率。若某个可能发生的事件其可能　的损失程度和发生的概率都很大，则其风险量就很大，如图
 12201101
 所
 7
 ^的风险区八。



若某事件经过风险评估，它处于风险
 区
 A
 ，则应采取措施，降低其概率，即使它移位　至风险
 区
 B
 ;
 或采取措施降低其损失量，即使它移位至风险
 区
 C
 。风险
 区
 B
 和
 C
 的事件则　应采取措施，使其移位至风险区
 D
 。



(3)
   
 　风险等级。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
 范
 》
 GB
 /
 T
 　50326
 一
 2006
 的条文说明中所列　风险等级评估见表
 1
 Z
 201101。




风险等级评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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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1
 Z
 201101的风险等级划分，图
 1
 Z
 201101中的各风险区的风险等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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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1101
 事件风险量的区域　
 二
 、建设
 工程项目的风
 险类型



业主方和其他项目参与方都应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明确各层管理人员的相应管理责



任，以减少项目实施过程不确定因素对项目的影响。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有如下几种



类型。



1•组织风险，如：



(1)
        
 组织结构模式；



(2)
       
 工作流程组织；



(3)
       
 任务分工和管理职能分工；



(4)
       
 业主方（包括代表业主利益的项目管理方）人员的构成和能力；



(5)
       
 设计人员和监理工程师的能力；



(6)
       
 承包方管理人员和一般技工的能力；



(7)
       
 施工机械操作人员的能力和经验；



(8)
       
 损失控制和安全管理人员的资历和能力等。



2•经济与管理风险，如：



(1)
        
 宏观和微观经济情况；



(2)
       
 工程资金供应的条件；



(3)
       
 合同风险；



(4)
       
 现场与公用防火设施的可用性及其数量；



(5)
       
 事故防范措施和计划；



(6)
       
 人身安全控制计划；



(7)
       
 信息安全控制计划等。



3.
         
 工程环境风险，如：










(1)
        
 自然灾害；



(2)
       
 岩土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



(3)
       
 气象条件；



(4)
       
 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等。



4.
       
 技术风险，如：



(1)
        
 工程勘测资料和有关文件；



(2)
       
 工程设计文件；



(3)
       
 工程施工方案；



(4)
       
 工程物资；



(5)
       
 工程机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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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项目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为了达到一个组织的既定目标，而对组织所承担的各种风险进行管理的系　统过程，其采取的方法应符合公众利益、人身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有关法规的要求。风险　管理包括策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等方面的工作。



二、项目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风险管理过程包括项目实施全过程的项目风险识别、项目风险评估、项目风险响应和



项目风险控制。



1.
          
 项目风险识别



项目风险识别的任务是识别项目实施过程存在哪些风险，其工作程序包括：



(1)
        
 收集与项目风险有关的丨目息；



(2)
       
 确定风险因素；



(3)
       
 编制项目风险识别报告。



2.
         
 项目风险评估



项目风险评估包括以下工作：



(1)
        
 利用已有数据资料（主要是类似项目有关风险的历史资料）和相关专业方法分析



各种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             　^



(2)
       
 分析各种风险的损失量，包括可能发生的工期损失、费用损失，以及对工程的质



量、功能和使用效果等方面的影响；             　
 _
 r



(3)
       
 根据各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量，确定各种风险的风险量和风险等级。



3.
      
 项目风险响应



常用的风险对策包括风险规避、减轻、自留、转移及其组合等策略。对难以控制的风　险，向保险公司投保是风险转移的一种措施。项目风险响应指的是针对项目风险的对策进



行风险响应。



项目风险对策应形成风险管理计划，它包括：



(1)
        
 风险管理目标；



(2)
       
 风险管理范围；



(3)
       
 可使用的风险管理方法、工具以及数据来源；



(4)
       
 风险分类和风险排序要求；



(5)
        
 风险管理的职责和权限；



(6)
        
 风险跟踪的要求；



(7)
        
 相应的资源预算。



4.
    
 项目风险控制



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应收集和分析与风险相关的各种信息，预测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宜　进行监控并提出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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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和工
 作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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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监理的工作性质



、，建设工程监理（以下简称工程监理）单位是建筑市场的主体之一，它是一种高智能的　有偿技术服务，我国的工程监理属于国际上业主方项目管理的范畴。在国际上把这类服务　归为工程咨询（工程顾问）服务。



从事工程监理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程　序、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遵循守法、诚信、公平、科学的原则，认真履行监理职责。



一工程监理单位与业主（建设单位）应当在实施工程监理前以书面形式签订监理合同。　合同条款中应当明确合同履行期限、工作范围和内容、双方的义务和责任、监理酬金及宜　支付方式，以及合同争议的解决办法等。



工程监理的工作性质有如下几个特点。



(1)
    
 服务性，工程监理单位受业主的委托进行工程建设的监理活动，它提供的是服　务，工程监理单位将尽一切努力进行项目的目标控制，但它不可能保证项目的目标一定实　现，它也不可能承担由于不是它的责任而导致项目目标的失控。



(2)
   
 科学性，工程监理单位拥有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专业人士一监理工程师，它将　应用所掌握的工程监理科学的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从事工程监理活动。



(3)
   
 独立性，指的是不依附性，它在组织上和经济上不能依附于监理工作的对象（如　承包商、材料和设备的供货商等），否则它就不可能自主地履行其义务。



(4)
   
 公平性，工程监理单位受业主的委托进行工程建设的监理活动，当业主方和承包　商发生利益冲突或矛盾时，工程监理机构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和有关合同为准绳，在　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时，不损害承包商的合法权益，这体现了工程监理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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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建筑工程监理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　包合同，对承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　督”（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
 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279
 号
 2〇〇〇
 年）中　的有关规定



(1)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　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
 任
 ”
 （引自第三十



六条）。



(2)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　场。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　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



进行竣工验收”（引自第三十七条）。            
  
 一



(3)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



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引自第三十八条）。



二、             　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003　
 年）中的有关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　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
 引自第十四条）。



三、             　在建设工程项目实施的几个主要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参考《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
 》
 GB/T 50319—2013)



(一）设计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以下工作内容视业主的需求而定，国家并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



(1)
        
 编写设计要求文件；



(2)
       
 组织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竞赛或设计招标，协助业主选择勘察设计单位；



(3)
       
 拟订和商谈设计委托合同；



(4)
       
 配合设计单位开展技术经济分析，参与设计方案的比选；



(5)
       
 参与设计协调工作；



(6)
       
 参与主要材料和设备的选型（视业主的需求而定
 ）；



(7)
       
 审核或参与审核工程估算、概算和施工图预算；



(8)
       
 审核或参与审核主要材料和设备的清单；



(9)
       
 参与检查设计文件是否满足施工的需求；



(10)
        
 设计进度控制；



(11)
         
 参与组织设计文件的报批。



(二）施工招标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以下工作内容视业主的需求而定，国家并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



(1)
        
 拟订或参与拟订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方案；



(2)
       
 准备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条件；



(3)
       
 协助业主办理招标申请；



(4)
       
 参与或协助编写施工招标文件；



(5)
       
 参与建设工程施工招标的组织工作；



(6)
       
 参与施工合同的商签。










(三）             　材料和设备采购供应的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对于由业主负责采购的材料和设备物资，监理工程师应负责制定计划，监督合同的执　行。具体内容包括：



(1)
        
 制定（或参与制定）材料和设备供应计划和相应的资金需求计划；



(2)
       
 通过材料和设备的质量、价格、供货期和售后服务等条件的分析和比选，协助业　主确定材料和设备等物资的供应单位；



(3)
       
 起草并参与材料和设备的订货合同；



(4)
       
 监督合同的实施。



(四）             　施工准备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



(2)
       
 参与设计单位向施工单位的设计交底；



(3)
       
 检查施工单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和人员资格；



(4)
       
 检查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5)
       
 审核分包单位资质条件；



(6)
       
 检查施工单位的试验室；



(7)
       
 查验施工单位的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8)
       
 审查工程开工条件，签发开工令。



(五）             　工程施工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



(1)
        
 核验施工测量放线，验收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签署分项、分部工程和单位　工程质量评定表；



(2)
       
 进行巡视、旁站和平行检验，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应及时通知施工单位整改，



监理记录；



(3)
       
 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证明资料，抽检进场的工程　材料、构配件的质量；



(4)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论证材料及相关验　收标准；



(5)
       
 检查施工单位的测量、检测仪器设备、度量衡定期检验的证明文件；



(6)
       
 监督施工单位对各类土木和混凝土试件按规定进行检查和抽查；



(7)
       
 监督施工单位认真处理施工中发生的一般质量事故，并认真做好记录；



(8)
       
 对大和重大质量事故以及其他紧急情况报告业主。



2.
      
 施工阶段的进度控制



(1)
          
 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施工合同规定的工期组织施工；



(2)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核查施工单位对施工进度计划的调整；



(3)
      
 建立工程进度台账，核对工程形象进度，按月、季和年度向业主报告工程执行情　况、工程进度以及存在的问题。



3.
       
 施工阶段的投资控制



(1)
     
 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签发或出具工程款支付证书，并报业主审



核、批准；



(2)
       
 建立计量支付签证台账，定期与施工单位核对清算；



(3)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



(4)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



4.
    
 施工阶段的安全生产管理



(1)
        
 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进行监督；



(2)
       
 编制安全生产事故的监理应急预案，并参加业主组织的应急预案的演练；



(3)
     
 审查施工单位的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的建立及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4)
     
 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安全自查工作，巡视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对实施监　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签发监理工程师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情况严重的，总监理工程师应及时下达工程暂停指令，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　并及时报告业主。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应通过业主及时向有关主菅　部门报告。



(六）             　竣工验收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
         
 督促和检查施工单位及时整理竣工文件和验收资料，并提出意见；



(2)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3)
        
 组织工程预验收，参加业主组织的竣工验收，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4)
       
 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提交给业主。



(七）             　施工合同管理方面的工作



(1)
        
 拟订合同结构和合同管理制度，包括合同草案的拟订、会签、协商、修改、审



批、签署和保管等工作制度及流程；



(2)
       
 协助业主拟订工程的各类合同条款，并参与各类合同的商谈；



(3)
       
 合同执行情况的分析和跟踪管理；



(4)
       
 协助业主处理与工程有关的索赔事宜及合同争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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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建筑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及监理权　限，书面通知被监理的建筑施工企业”
 （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巧约定的，有　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正。工程监理人员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　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要求设计单位改正”
 （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



一、工程建设监理的工作程序



工程建设监理一般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
         
 组成项目监理机构，配备满足项目监理工作的监理人员与设施；



(2)
        
 编制工程建设监理规划，根据需要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3)
        
 实施监理服务；



(4)
        
 组织工程竣工预验收，出具监理评估报告；



(5)
        
 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签署建设监理意见；



(6)
        
 建设监理业务完成后，向业主提交监理工作报告及工程监理档案文件。



二、工程建设监理规划（参考《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
 GB/T 50319—2013)



工程建设监理规划的编制应针对项目的实际情况，明确项目监理机构的工作目标，确　定具体的监理工作制度、程序、方法和措施，并应具有可操作性。工程建设监理规划的程　序和依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建设监理规划应在签订委托监理合同及收到设计文件后开始编制，完成后必　须经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批准，并应在召开第一次工地会议前报送业主；



(2)
        
 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主持，专业监理工程师参加编制；



(3)
        
 编制工程建设监理规划的依据：



1)
        
 建设工程的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审批文件；



2)
       
 与建设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设计文件和技术资料；



3)
       
 监理大纲、委托监理合同文件以及建设项目相关的合同文件。



工程建设监理规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
         
 建设工程概况；



(2)
        
 监理工作范围；



(3)
        
 监理工作内容；



(4)
       
 监理工作目标；



(5)
        
 监理工作依据；



(6)
        
 项目监理机构的组织形式；



(7)
        
 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配备计划；



(8)
        
 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岗位职责；



(9)
        
 监理工作程序；



(1〇)监理工作方法及措施；



(11)
         
 监理工作制度；



(12)
         
 监理设施。



三、工程建设监理实施细则（参考《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
 GB/
 T
 50319
 _
 2013
 )



对中型及中型以上或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项目监理机构应编制工程建设监理实施　细则。它应符合工程建设监理规划的要求，并应结合工程项目的专业特点，做到详细具



体，并具_可操作性。在监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工程建设监理实施细则应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补充、修改和完善。



工程建设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程序和依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建设监理实施细则应在工程施工开始前编制完成，并必须经总监理工程师　批准；



(2)
        
 工程建设监理实施细则应由各有关专业的专业工程师参与编制；



(3)
         
 编制工程建设监理实施细则的依据如下：



1)
        
 已批准的工程建设监理规划；



2)
           
 相关的专业工程的标准、设计文件和有关的技术资料；



3)
           
 施工组织设计。






工程建设监理实施细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image: ./]
 专业工程的特点；



(2)
        
 监理工作的流程；



(3)
        
 监理工作的控制要点及目标值；



(4)
       
 监理工作的方法和措施。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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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成本管理应从工程投标报价开始，直至项目保证金返还为止，贯穿　于项^实施的全过程。成本作为项目管理的一个关键性目标，包括责任成本目标和计划成　本目标，它们的性质和作用不同。前者反映公司对施工成本目标的要求，后者是前者的具　体化，把施工成本在公司层和项目经理部的运行有机地连接起来。



根据成本运行规律，成本管理责任体系应包括公司层和项目经理部。公司层的成本管　理除生产成本以外，还包括经营管理费用；项目经理部应对生产成本进行管理。公司层贯　穿于项目投标、实施和结算过程，体现效益中心的管理职能；项目经理部则着眼于执行公　司确定的施工成本管理目标，发挥现场生产成本控制中心的管理职能。



本卓内谷包括：施工成本管理的任务与措施、施工成本计划、施工成本控制、施工成　本分析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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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施工成本管理的任务



施工成本是指在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生产费用的总和，包括：所　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等费用；周转材料的摊销费或租赁费；施工机械的使用　费或租赁费；支付给生产工人的工资、奖金、工资性质的津贴；以及进行施工组织与管理　所发生的全部费用支出等。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所组成。



直接成本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或有助于工程实体形成的各项费用支　出，是可以直接计入工程对象的费用，包括人工费、材料费和施工机具使用费等。



间接成本是指准备施工、组织和管理施工生产的全部费用支出，是非直接用于也无法　直接计人工程对象，但为进行工程施工所必须发生的费用，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　差旅交通费等。



施工成本管理就是要在保证工期和质量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包括　组织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合同措施，把成本控制在计划范围内，并进一步寻求最　大程度的成本节约。施工成本管理的任务和环节主要包括：



(1)
        
 施工成本预测；



(2)
       
 施工成本计划；



(3)
       
 施工成本控制；



(4)
       
 施工成本核算；



(5)
       
 施工成本分析；



(6)
       
 施工成本考核。










一、            
  
 施工成本预测



施工成本预测是在工程施工前对成本进行的估算，它是根据成本信息和施工项目的具　体情况，运用一定的专门方法，对未来的成本水平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估计。通过成　本预测，可以在满足项目业主和本企业要求的前提下，选择成本低、效益好的最佳成本方　案，并能够在施工项目成本形成过程中，针对薄弱环节，加强成本控制，克服盲目性，提　高预见性。因此，施工成本预测是施工项目成本决策与计划的依据。施工成本预测’通常　是对施工项目计划工期内影响其成本变化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比照近期已完工施工项目　或将完工施工项目的成本（单位成本），预测这些因素对工程成本中有关项目（成本项目）　的影响程度，预测出工程的单位成本或总成本。



二、             　施工成本计划



施工成本计划是以货币形式编制施工项目在计划期内的生产费用、成本水平、成本降　低率以及为降低成本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和规划的书面方案。它是建立施工项目成本管理责　任制、开展成本控制和核算的基础，此外，它还是项目降低成本的指导文件，是设立目标　成本的依据，即成本计划是目标成本的一种形式。



(一）施工成本计划编制原则



为了编制出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施工成本计划，在编制施工成本计划时应遵循以下一　些原则：



1.
       
 从实际情况出发



编制成本计划必须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挖掘企业内部　潜力，使降低成本指标既积极可靠，又切实可行。施工项目管理部门降低成本的潜力在于　正确选择施工方案，合理组织施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材料供应；降低材料消耗；提　高机械利用率；节约施工管理费用等。但必须注意避免以下情况发生：①为了降低成本而　偷工减料，忽视质量；②不顾机械的维护修理而过度、不合理使用机械；③片面增加劳动　强度，加班加点；④忽视安全工作，未给职工办理相应的保险等。



2.
      
 与其他计划相结合



施工成本计划必须与施工项目的其他计划，如施工方案、生产进度计财务计划、　材料供应及消耗计划等密切结合，保持平衡。一方面，成本计划要根据施工项目的生产二　技术组织措施、劳动工资、材料供应和消耗等计划来编制；另一方面，其他各项计划指标　又影响着成本计划，所以其他各项计划在编制时应考虑降低成本的要求，与成本计划®切　配合，而不能单纯考虑单一计划本身的要求。



3.
                                                                                                                                                                                                                                   
 　采用先进技术经济定额             　
 _
 一 .



施工成本计划必须以各种先进的技术经济定额为依据，并结合工程的具体特点，采取



切实可行的技术组织措施作保证。只有这样，才能编制出既有科学依据，又切实可行的成　本计划，从而发挥施工成本计划的积极作用。



4.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编制成本计划时应采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同时应树立全员进行施工成本控　制的理念。在项目经理的领导下，以财务部门和计划部门为主体，发动全体职工共同进　行，总结降低成本的经验，找出降低成本的正确途径，使成本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更符合项　目的实际情况。



5.
      
 适度弹性



施工成本计划应留有一定的余地，保持计划的弹性。在计划期内，项目经理部的内部　或外部环境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尤其是材料供应、市场价格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拟　定计划带来困难。因此在编制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情况，使计划具有一定的适应环境　变化的能力。



(二）施工成本计划应满足的要求



1.
       
 合同规定的项目质量和工期要求；



2.
      
 组织对项目成本管理目标的要求；



3.
      
 以经济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为基础的要求；



4
 •有关定额及市场价格的要求；



5•类似项目提供的启示。



:(三）施工成本计划的具体内容



1.
       
 编制说明



指对工程的范围，投标竞争过程及合同条件，承包人对项目经理提出的责任成本目　标，施工成本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和依据等具体说明。



2.
      
 施工成本计划的指标



施工成本计划的指标应经过科学的分析预测确定，可以采用对比法、因素分析法等



方法。



施工成本计划一般情况下有以下三类指标：



(1)
        
 成本计划的数量指标，如：



1)
       
 按子项汇总的工程项目计划总成本指标；



2)
       
 按分部汇总的各单位工程（或子项目）计划成本指标；



3)
       
 按人工、材料、机具等各主要生产要素划分的计划成本指标。



(2)
       
 成本计划的质量指标，如施工项目总成本降低率，可采用：



1)
       
 设计预算成本计划降低率=设计预算总成本计划降低额/设计预算总成本；



2)
       
 责任目标成本计划降低率=责任目标总成本计划降低额/责任目标总成本。



(3)
       
 成本计划的效益指标，如工程项目成本降低额：



1)
       
 设计预算成本计划降低额=设计预算总成本一计划总成本；



2)
       
 责任目标成本计划降低额=责任目标总成本一计划总成本。



3•按工程量清单列出的单位工程计划成本汇总表，见表^202011。




单位工程计划成本汇总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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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成本性质划分的单位工程成本汇总表，根据清单项目的造价分析，分别对人工　费、材料费、机具费和企业管理费进行汇总，形成单位工程成本计划表。



成本计划应在项目实施方案确定和不断优化的前提下进行编制，因为不同的实施方案　将导致人、料、机费和企业管理费的差异。成本计划的编制是施工成本预控的重要手段。







 



 










因此，应在工程开工前编制完成，以便将计划成本目标分解落实，为各项成本的执行提供　明确的目标、控制手段和管理措施。



三、             　施工成本控制



施工成本控制是在施工过程中，对影响施工成本的各种因素加强管理，并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将施工中实际发生的各种消耗和支出严格控制在成本计划范围内；通过动态监控　并及时反馈，严格审查各项费用是否符合标准，计算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之间的差异并进　行分析，进而采取多种措施，减少或消除施工中的损失浪费。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应贯穿于项目从投标阶段开始直至保证金返还的全过程，　它是企业全面成本管理的重要环节。施工成本控制可分为事先控制、事中控制（过程控　制）和事后控制。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需按动态控制原理对实际施工成本的发生过程进　行有效控制。



合同文件和成本计划规定了成本控制的目标，进度报告、工程变更与索赔资料是成本　控制过程中的动态资料。



成本控制的程序体现了动态跟踪控制的原理。成本控制报告可单独编制，也可以根据　需要与进度、质量、安全和其他进展报告结合，提出综合进展报告。



成本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要按照计划成本目标值来控制生产要素的采购价格，并认真做好材料、设备进场　数量和质量的检查、验收与保管；



(2)
      
 要控制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和消耗定额，如任务单管理、限额领料、验工报告审　核等。同时要做好不可预见成本风险的分析和预控，包括编制相应的应急措施等；



(3)
       
 控制影响效率和消耗量，进而引起成本增加的其他因素（如工程变更等
 ）；



(4)
     
 把施工成本管理责任制度与对项目管理者的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以增强管理人员　的成本意识和控制能力；



(5)
      
 承包人必须有一套健全的项目财务管理制度，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项目资金的　使用和费用的结算支付进行审核、审批，使其成为施工成本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             　施工成本核算



施工成本核算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按照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对施工费用进行归集　和分配，计算出施工费用的实际发生额；二是根据成本核算对象，采用适当的方法，计算　出该施工项目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施工成本管理需要正确及时地核算施工过程中发生的　各项费用，计算施工项目的实际成本。施工项目成本核算所提供的各种成本信息，是成本　预测、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等各个环节的依据。



施工成本核算一般以单位工程为对象，但也可以按照承包工程项目的规模、工期、结　构类型、施工组织和施工现场等情况，结合成本管理要求，灵活划分成本核算对象。施工　成本核算的基本内容包括：



(1)
        
 人工费核算；



(2)
       
 材料费核算；



(3)
       
 周转材料费核算；



(4)
       
 结构件费核算；



(5)
       
 机械使用费核算；










 








(6)
      
 措施费核算；



(7)
      
 分包工程成本核算；



(8)
     
 企业管理费核算；



(9)
      
 项目月度施工成本报告编制。



施工成本核算制是明确施工成本核算的原则、范围、程序、方法、内容、责任及要求　的制度。项目管理必须实行施工成本核算制，它和项目经理责任制等共同构成了项目管理　的运行机制。公司层与项目经理部的经济关系、管理责任关系、管理权限关系，以及项目　管理组织所承担的责任成本核算的范围、核算业务流程和要求等，都应以制度的形式作出　明确的规定。



项目经理部要建立一系列项目业务核算台账和施工成本会计账户，实施全过程的成本　核算，具体可分为定期的成本核算和竣工工程成本核算。定期的成本核算如：每天、每　周、每月的成本核算等，是竣工工程全面成本核算的基础。



形象进度、产值统计、实际成本归集“三同步”，即三者的取值范围应是一致的。形　象进度表达的工程量、统计施工产值的工程量和实际成本归集所依据的工程量均应是相同　的数值。



对竣工工程的成本核算，应区分为竣工工程现场成本和竣工工程完全成本，分别由项　目经理部和企业财务部门进行核算分析，其目的在于分别考核项目管理绩效和企业经营　效益。



五、             　施工成本分析



施工成本分析是在施工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对成本的形成过程和影响成本升降的因素　进行分析，以寻求进一步降低成本的途径，包括有利偏差的挖掘和不利偏差的纠正。施工　成本分析贯穿于施工成本管理的全过程，它是在成本的形成过程中，主要利用施工项目的　成本核算资料（成本信息），与目标成本、预算成本以及类似的施工项目的实际成本等进　行比较，了解成本的变动情况；同时也要分析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成本的影响，系统地研　究成本变动的因素，检查成本计划的合理性，并通过成本分析，深入研究成本变动的规　律，寻找降低施工项目成本的途径，以便有效地进行成本控制。成本偏差的控制，分析是　关键，纠偏是核心；要针对分析得出的偏差发生原因，采取切实措施，加以纠正。



成本偏差分为局部成本偏差和累计成本偏差。局部成本偏差包括按项目的月度（或　周、天等）核算成本偏差、按专业核算成本偏差以及按分部分项作业核算成本偏差等；累　计成本偏差是指已完工程在某一时间点上实际总成本与相应的计划总成本的差异。分析成　本偏差的原因，应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六、             　施工成本考核



施工成本考核是指在施工项目完成后，对施工项目成本形成中的各责任者，按施工项　目成本目标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将成本的实际指标与计划、定额、预算进行对比和考核，　评定施工项目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各责任者的业绩，并以此给予相应的奖励和处罚。通　过成本考核，做到有奖有惩，赏罚分明，才能有效地调动每一位员工在各自施工岗位上努　力完成目标成本的积极性，从而降低施工项目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益。



施工成本考核是衡量成本降低的实际成果，也是对成本指标完成情况的总结和评价。　成本考核制度包括考核的目的、时间、范围、对象、方式、依据、指标、组织领导、评价



与奖惩原则等内容。



以施工成本降低额和施工成本降低率作为成本考核的主要指标，要加强公司层对项目　经理部的指导，并充分依靠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经验和智慧，防止项目管理　在企业内部异化为靠少数人承担风险的以包代管模式。成本考核也可分别考核公司层和项　目经理部。



公司层对项目经理部进行考核与奖惩时，既要防止虚盈实亏，也要避免实际成本归集　差错等的影响，使施工成本考核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此基础上落实施工成本管　理责任制的奖惩或激励措施。



施工成本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成本预测是成本决策的前　提，成本计划是成本决策所确定目标的具体化。成本计划控制则是对成本计划的实施进行　控制和监督，保证决策的成本目标的实现，而成本核算又是对成本计划是否实现的最后检　验，它所提供的成本信息又将为下一个施工项目成本预测和决策提供基础资料。成本考核　是实现成本目标责任制的保证和实现决策目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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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工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



施工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是多方面的，成本管理责任体系的建立是其中最根本最重要　的基础工作，涉及成本管理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工作程序、业务标准和责任制度的建立。　除此而外，应从以下各方面为施工成本管理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1)
     
 统一组织内部工程项目成本计划的内容和格式。其内容应能反映施工成本的划　分、各成本项目的编码及名称、计量单位、单位工程量计划成本及合计金额等。这些成本　计划的内容和格式应由各个企业按照自己的管理习惯和需要进行设计。



(2)
    
 建立企业内部施工定额并保持其适应性、有效性和相对的先进性，为施工成本计　划的编制提供支持。



(3)
    
 建立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信息的收集网络和必要的派出询价网点，做好市场行情预　测，保证采购价格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建立企业的分包商、供应商评审注册名　录，发展稳定、良好的供方关系，为编制施工成本计划与采购工作提供支持。



(4)
       
 建立已完项目的成本资料、报告报表等的归集、整理、保管和使用管理制度。



(5)
    
 科学设计施工成本核算账册体系、业务台账、成本报告报表，为施工成本管理的　业务操作提供统一的范式。



二、             　施工成本管理的措施



为了取得施工成本管理的理想成效，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实施管理，通常可以将这　些措施归纳为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



(一）组织措施



组织措施是从施工成本管理的组织方面采取的措施。施工成本控制是全员的活动，如　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落实施工成本管理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明确各级施工成本管理人员　的任务和职能分工、权力和责任。施工成本管理不仅是专业成本管理人员的工作，各级项　目管理人员都负有成本控制责任。



组织措施的另一方面是编制施工成本控制工作计划、确定合理详细的工作流程。要做　










好施工采购计划，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合理使用、动态管理，有效控制实际成本;　加强施工定额管理和施工任务单管理，控制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加强施工调度，避　免因施工计划不周和盲目调度造成窝工损失、机械利用率降低、物料积压等现象。成本控　制工作只有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具备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的规章制度，稳定的　作业秩序，完整准确的信息传递，才能取得成效。组织措施是其他各类措施的前提和保　障，而且一般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运用得当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             　技术措施



施工过程中降低成本的技术措施，包括：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确定最佳的施工方案；　结合施工方法，进行材料使用的比选，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通过代用、改变配合　比、使用外加剂等方法降低材料消耗的费用；确定最合适的施工机械、设备使用方案；结　合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及自然地理条件，降低材料的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应用先进的施　工技术，运用新材料，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等。在实践中，也要避免仅从技术角度选定方　案而忽视对其经济效果的分析论证。



技术措施不仅对解决施工成本管理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纠正施工成　本管理目标偏差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运用技术纠偏措施的关键，一是要能提出多个　不同的技术方案；二是要对不同的技术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比较，以选择最佳方案。



(三）             　经济措施



经济措施是最易为人们所接受和米用的措施。管理人员应编制资金使用计划，确定、　分解施工成本管理目标。对施工成本管理目标进行风险分析，并制定防范性对策。对各种　支出，应认真做好资金的使用计划，并在施工中严格控制各项开支。及时准确地记录、收　集、整理、核算实际支出的费用。对各种变更，及时做好增减账，及时落实业主签证，及　时结算工程款。通过偏差分析和未完工工程预测，可发现一些潜在的可能引起未完工程施　工成本增加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应以主动控制为出发点，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因此，经济　措施的运用绝不仅仅是财务人员的事情。



(四）             　合同措施



采用合同措施控制施工成本，应贯穿整个合同周期，包括从合同谈判开始到合同终结　的全过程。对于分包项目，首先是选用合适的合同结构，对各种合同结构模式进行分析、　比较，在合同谈判时，要争取选用适合于工程规模、性质和特点的合同结构模式。其次，　在合同的条款中应仔细考虑一切影响成本和效益的因素，特别是潜在的风险因素。通过对　引起成本变动的风险因素的识别和分析，采取必要的风险对策，如通过合理的方式，增加　承担风险的个体数量，降低损失发生的比例，并最终将这些策略体现在合同的具体条款　中。在合同执行期间，合同管理的措施既要密切注视对方合同执行的情况，以寻求合同索　赔的机会；同时也要密切关注自己履行合同的情况，以防被对方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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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施工项目而言，其成本计划的编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



段形成深度和作用不同的成本计划，若按照其发挥的作用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             　竞争性成本计划



竞争性成本计划是施工项目投标及签订合同阶段的估算成本计划。这类成本计划以　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件、投标者须知、技术规范、设计图纸和工程量清单为依据，以　有关价格条件说明为基础，结合调研、现场踏勘、答疑等情况，根据施工企业自身的　工料消耗标准、水平、价格资料和费用指标等，对本企业完成投标工作所需要支出的　全部费用进行估算。在投标报价过程中，虽也着力考虑降低成本的途径和措施，但总　体上比较粗略。



二、             　指导性成本计划



指导性成本计划是选派项目经理阶段的预算成本计划，是项目经理的责任成本目标。　它是以合同价为依据，按照企业的预算定额标准制定的设计预算成本计划，且一般情况下　确定责任总成本目标。



三、             　实施性成本计划



实施性成本计划是项目施工准备阶段的施工预算成本计划，它是以项目实施方案为依　据，以落实项目经理责任目标为出发点，采用企业的施工定额通过施工预算的编制而形成　的实施性施工成本计划。



以上三类成本计划相互衔接、不断深化，构成了整个工程项目施工成本的计划过程。　其中，竞争性成本计划带有成本战略的性质，是施工项目投标阶段商务标书的基础，而有　竞争力的商务标书又是以其先进合理的技术标书为支撑的。因此，它奠定了施工成本的基　本框架和水平。指导性成本计划和实施性成本计划，都是战略性成本计划的进一步开展和　深化，是对战略性成本计划的战术安排。



四、             　施工预算



施工预算是编制实施性成本计划的主要依据，是施工单位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的经济核　算，在施工图预算的控制下，依据企业内部的施工定额，以建筑安装单位工程为对象，根　据施工图纸、施工定额、施工及验收规范、标准图集、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编制　的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所需的人工、材料和施工机械台班用量的技术经济文　件。它是施工企业的内部文件，同时也是施工企业进行劳动调配，物资技术供应，控制成　本开支，进行成本分析和班组经济核算的依据。施工预算不仅规定了单位工程（或分部分　项工程）所需人工、材料和施工机械台班用量，还规定了工种的类型，工程材料的规格、　品种，所需各种机械的规格，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合理组织施工，从而达到节约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目的。



(一）施工预算内容



施工预算的内容是以单位工程为对象，进行人工、材料、机械台班数量及其费用总和　的计算。它由编制说明和预算表格两部分组成。



1.编制说明部分



施工预算的编制说明应简明扼要地叙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工程概况及建设地点；



(2)
       
 编制的依据（如采用的定额、图纸、图集、施工组织设计等）；



(3)
       
 对设计图纸和说明书的审查意见及编制中的处理方法；










0)
          
 所编工程的范围；



(5)
       
 在编制时所考虑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冬雨期施工措施、安全措施等；



(6)
       
 工程中还存在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其他问题。



2.
        
 预算表格部分



(1)
        
 工程量计算汇总表



工程量计算汇总表是按照施工定额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做出的重要基础数据。为了便于　生产、调度、计划、统计及分期材料供应，根据工程情况，可将工程量按分层、分段、分　部位进行汇总，然后进行单位工程汇总。



(2)
       
 施工预算工料分析表



施工预算工料分析表与施工图预算的工料分析表编制方法基本相同，要注意按照工程　量计算汇总表的划分，做出分层、分段、分部位的工料分析结果，为施工分期生产计划提　供方便条件。



(3)
       
 人工汇总表



人工汇总表是将工料分析表中的人工按工种分层、分段、分部位进行汇总的表格，是　编制劳动力计划、合理调配劳动力的依据。



(4)
       
 材料消耗量汇总表



将工料分析表中不同品种、规格的材料按层、段、部位进行汇总。材料消耗量汇总表　是编制材料供应计划的依据。一般工程常见的汇总表有：



1)
           
 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委托加工表；



2)
       
 金属构件委托加工表；



3)
       
 钢木门窗委托加工表；



4)
       
 门窗五金明细表；



5)
       
 周转性材料需用量表；



6)
       
 现场分规格、品种的钢材、木材、水泥需用量表；



7)
       
 现场分规格、品种的地方性材料需用量表；



8)
       
 各种其他成品、半成品需用量表。



(5)
       
 机械台班使用量汇总表



将工料分析表中各种施工机具及消耗台班数量按层、段、部位进行汇总。



(6)
       
 施工预算表



将已汇总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消耗数量分别乘以所在地区的人工工资标准、材料　预算价格、机械台班单价，计算出人料机费（有定额单价时可直接使用定额单价）。



(7)
       
 “两算”对比表



指同一工程内容的施工预算与施工图预算的对比分析表。将计算出的人工、材料、机　械台班消耗数量，以及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等与施工图预算进行对比，找出节约或超　支的原因，作为开工之前的预测分析依据。



(二）施工预算编制要求、依据和方法



1.施工预算编制要求



(1)
     
 编制深度的要求



1)
        
 施工预算的项目要能满足签发施工任务单和限额领料单的要求，以便加强管理、



实行队组经济核算。



2)
      
 施工预算要能反映出经济效果，以便为经济活动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



(2)
   
 编制要紧密结合现场实际



按照所承担的任务范围、现场实际情况及采取的施工技术措施，结合企业管理水平进　行编制。



2.
       
 施工预算编制依据



(1)
        
 会审后的施工图纸、设计说明书和有关的标准图；



(2)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3)
        
 施工图预算书；



(4)
     
 现行的施工定额，材料预算价格，人工工资标准，机械台班费用定额及有关　文件；



(5)
        
 工程现场实际勘察与测量资料，如工程地质报告、地下水位标高等；



(6)
        
 建筑材料手册等常用工具性资料。



3.
       
 施工预算编制方法



(1)
        
 熟悉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计及现场资料；



(2)
        
 熟悉施工定额及有关文件规定；



(3)
        
 列出工程项目，计算工程量；



(4)
       
 套用定额，计算人料机费并进行工料分析；



(5)
        
 单位工程人料机费及人工、材料、机械台班消耗量汇总；



(6)
        
 进行“两算”对比分析；



(7)
        
 编写编制说明并填写封面，装订成册。



4.
       
 编制时应注意的问题



(1)
      
 当定额中仅给出砌筑砂浆、混凝土标号（强度等级），而没有给出砂、石子、水　泥用量时，必须根据砂浆或混凝土的标号（强度等级），按定额附录《砂浆配合比表》及　《混凝土配合比表》的使用说明进行二次分析，计算出各原材料的用量。



(2)
     
 凡确定外加工的成品、半成品，如预制混凝土构件、钢木门窗制作等，不需进行　工料分析，应与现场施工的项目
 区别开
 ，便于基层施工班组的经济核算。



(3)
      
 人工分析中的其他用工是指各工种搭接和单位工程之间转移操作地点，临时停水　停电，个别材料超运距以及其他细小，难以计算工程量的直接用工。下达班组施工任务单　时不应包括这些用工。



(三）施工图预算与施工预算的对比



施工预算不同于施工图预算。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区别较大。



1.
        
 编制的依据不同



施工预算的编制以施工定额为主要依据，施工图预算的编制以预算定额为主要依据。　而施工定额比预算定额划分得更详细、更具体，并对其中所包括的内容，如质量要求、施　工方法以及所需劳动工日、材料品种、规格型号等均有较详细的规定或要求。



2.
       
 适用的范围不同



施工预算是施工企业内部管理用的一种文件，与发包人无直接关系；而施工图预算既　适用于发包人，又适用于承包人。



3.
     
 发挥的作用不同



施工预算是承包人组织生产、编制施工计划、准备现场材料、签发任务书、考核工　效、进行经济核算的依据，它也是承包人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推行内部经营承　包责任制的重要手段；而施工图预算则是投标报价的主要依据。



在编制实施性计划成本时要进行施工预算和施工图预算的对比分析，通过“两算”对　比，分析节约和超支的原因，以便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防止工程亏损，为降低工程成本　提供依据。“两算”对比的方法有实物对比法和金额对比法。



1.
     
 实物对比法



将施工预算和施工图预算计算出的人工、材料消耗量，分别填人两算对比表进行对比　分析，算出节约或超支的数量及百分比，并分析其原因。



2.
     
 金额对比法



将施工预算和施工图预算计算出的人工费、材料费、机具费分别填人两算对比表进行　对比分析，算出节约或超支的金额及百分比，并分析其原因。



“两算”对比的内容如下：



1.
      
 人工量及人工费的对比分析



施工预算的人工数量及人工费比施工图预算一般要低6%左右。这是由于两者使用不　同定额造成的。例如，砌砖墙项目中，砂子、标准砖和砂浆的场内水平运输距离，施工定　额按5
 0
 m
 考虑；而计价定额则包括了材料、半成品的超运距用工。同时，计价定额的人　工消耗指标还考虑了在施工定额中未包括，而在一般正常施工条件下又不可避免发生的一　些零星用工因素，如土建施工各工种之间的工序搭接所需停歇的时间；因工程质量检查和　隐蔽工程验收而影响工人操作的时间；施工中不可避免的其他少数零星用工等。所以，施　工定额的用工量一般都比预算定额低。



2.
     
 材料消耗量及材料费的对比分析



施工定额的材料损耗率一般都低于计价定额，同时，编制施工预算时还要考虑扣　除技术措施的材料节约量。所以，施工预算的材料消耗量及材料费一般低于施工图　预算。



有时，由于两种定额之间的水平不一致，个别项目也会出现施工预算的材料消耗量大　于施工图预算的情况。不过，总的水平应该是施工预算低于施工图预算。如果出现反常情　况，则应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原因，制定相应的措施。



3•施工机具费的对比分析



施工预算机具费指施工作业所发生的施工机械、仪器仪表使用费或其租赁费。而施工　图预算的施工机具是计价定额综合确定的，与实际情况可能不一致。因此，施工机具部分　只能采用两种预算的机具费进行对比分析。如果发生施工预算的机具费大量超支，而又无　特殊原因时，则应考虑改变原施工方案，尽量做到不亏损而略有盈余。



4.
     
 周转材料使用费的对比分析



周转材料主要指脚手架和模板。施工预算的脚手架是根据施工方案确定的搭设方式和　材料计算的，施工图预算则综合了脚手架搭设方式，按不同结构和高度，以建筑面积为基　数计算的；施工预算模板是按混凝土与模板的接触面积计算，施工图预算的模板则按混凝　土体积综合计算
 。因而
 ，周转材料宜按其发生的费用进行对比分析。











1
 Z
 202022施工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



[image: ./]
 施工成本计划是施工项目成本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实现降低施工成本任务的指　导性文件。如果针对施工项目所编制的成本计划达不到目标成本要求时，就必须组织　施工项目经理部的有关人员重新研究，寻找降低成本的途径，重新进行编制。同时，　编制成本计划的过程也是动员全体施工项目管理人员的过程，是挖掘降低成本潜力的　过程，是检验施工技术质量管理、工期管理、物资消耗和劳动力消耗管理等是否有效



落实的过程。



编制施工成本计划，需要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以作为施工成本计划编制的　依据。在此基础上，根据有关设计文件、工程承包合同、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成本预测资　料等，按照施工项目应投人的生产要素，结合各种因素变化的预测和拟采取的各种措施，　估算施工项目生产费用支出的总水平，进而提出施工项目的成本计划控制指标，确定目标　总成本。目标总成本确定后，应将总目标分解落实到各级部门，以便有效地进行控制。最　后，通过综合平衡，编制完成施工成本计划。



施工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包括：



(1)
        
 投标报价文件；



(2)
        
 企业定额、施工预算；



(3)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4)
       
 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市场价；



(5)
        
 企业颁布的材料指导价、企业内部机械台班价格、劳动力内部挂牌价格;



(6)
        
 周转设备内部租赁价格、摊销损耗标准；



(7)
        
 已签订的工程合同、分包合同（或估价书）；



(8)
       
 结构件外加工计划和合同；



(9)
       
 有关财务成本核算制度和财务历史资料;



(10)
        
 施工成本预测资料；



(11)
         
 拟采取的降低施工成本的措施；



(12)
 其他相关资料。




1
 Z
 202023按施工成本组成编制施工成本计划的方法




施工成本计划的编制以成本预测为基础，关键是确定目标成本。计划的制定，需结合　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过程，通过不断地优化施工技术方案和合理配置生产要素，进行工、　料、机消耗的分析，制定一系列节约成本的措施，确定施工成本计划。一般情况下，施工　成本计划总额应控制在目标成本的范围内，并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



施工总成本目标确定之后，还需通过编制详细的实施性施工成本计划把目标成本层层　分解，落实到施工过程的每个环节，有效地进行成本控制。施工成本计划的编制方式有：



(1)
        
 按施工成本构成编制施工成本计划；



(2)
       
 按施工项目组成编制施工成
 本
 i
 十划；



(3)
       
 按施工进度编制施工成本计划。



按照成本构成要素划分，建筑安装工程费由人工费、材料（包含工程设备）费、施工






[image: ]
 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组成。其中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　费、企业管理费和利润包含在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中，如图　
 1
 Z
 202023-1　所示。



^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



—奖金



一津贴、补贴



一加班加点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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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图
 1Z
 202023-1按成本构成要素划分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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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成本可以按成本构成分解为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等，　如图
 1
 Z
 202023-2所示。在此基础上，编制按施工成本构成分解的施工成本计划。








1
 Z
 202024按施工项目组成编制施工成本计划的方法




大中型工程项目通常是由若干单项工程构成的，而每个单项工程包括了多个单位工程，　每个单位工程又是由若干个分部分项工程所构成。因此，首先要把项目总施工成本分解到单　项工程和单位工程中，再进一步分解到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中，如图
 1
 Z
 2020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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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2024按项目组成分解







 



在完成施工项目成本目标分解之后，接下来就要具体地分配成本，编制分项工程的成　本支出计划，从而形成详细的成本计划表，见表
 1
 Z
 202024。




分项工程成本计划表             　表
 1
 Z
 202024










	

分项工程编码



	

工程内容



	

计量单位



	

工程数量



	

计划成本



	

本分项总计






	

(1)



	

(2)



	

(3)



	

(4)



	

(5)



	

(6)






	

 



	

 



	

 



	

 



	

 



	

 











 



 



在编制成本支出计划时，要在项目总体层面上考虑总的预备费，也要在主要的分项工　程中安排适当的不可预见费，避免在具体编制成本计划时，可能发现个别单位工程或工程　量表中某项内容的工程量计算有较大出人，偏离原来的成本预算。因此，应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对其尽可能地采取一些措施。




1
 Z
 202025按施工进度编制施工成本计划的方法




按施工进度编制施工成本计划，通常可在控制项目进度的网络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充得到。即在建立网络图时，一方面确定完成各项工作所需花费的时间，另一方面确定完　成这一工作合适的施工成本支出计划。在实践中，将工程项目分解为既能方便地表示时　间，又能方便地表示施工成本支出计划的工作是不容易的，通常如果项目分解程度对时间　控制合适的话，则对施工成本支出计划可能分解过细，以至于不可能对每项工作确定其施　工成本支出计划；反之亦然。因此在编制网络计划时，应在充分考虑进度控制对项目划分　要求的同时，还要考虑确定施工成本支出计划对项目划分的要求，做到二者兼顾。



通过对施工成本目标按时间进行分解，在网络计划基础上，可获得项目进度计划的横　道图。并在此基础上编制成本计划。其表示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时标网络图上按月编制










的成本计划直方图，如图
 1
 Z
 202025-1所示；另一种是用时间一成本累积曲线
 （
 S
 形曲线)　表示，如图
 1
 Z
 202025-2
 所示。



时间一成本累积曲线的绘制步骤如下：



(1)
        
 确定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编制进度计划的横道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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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每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实物工程量或投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计算单位时间　(月或旬）的成本，在时标网络图上按时间编制成本支出计划，如图
 1
 Z
 202025-1
 所示。



(3)
    
 计算规定时
 间i
 计划累计支出的成本额。其计算方法为：将各单位时间计划完成　的成本额累加求和，可按式
 （
 1
 Z
 202025)
 计算：



t



Q>
 =
 　
 I
 ]　<?，             　(
 1
 Z
 202025)



式
 中
 Q
 t
 ——某时间〖内计划累计支出成本



q
 ,
              　单位时间《的计划支出成本额；



t
 ——某规定计划时刻。







(4)
  
 按各规定时间
 的
 Q
 ,值，绘
 制
 S
 形曲线，如图
 1
 Z
 202025-2所示。



每一
 条
 S
 形曲线都对应某一特定的工程进度计划。因为在进度计划的非关键路线中存　在许多有时差的工序或工作，因
 而
 S
 形曲线（成本计划值曲线）必然包络在由全部工作都　按最早开始时间开始和全部工作都按最迟必须开始时间开始的曲线所组成的“香蕉图”　内。项目经理可根据编制的成本支出计划来合理安排资金，同时项目经理也可以根据筹措　的资金来调
 整
 S
 形曲线，即通过调整非关键路线上的工序项目的最早或最迟开工时间，力　争将实际的成本支出控制在计划的范
 围内。



一般而言，所有工作都按最迟开始时间开始，对节约资金贷款利息是有利的。但同时　也降低了项目按期竣工的保证率，因此项目经理必须合理地确定成本支出计划，达到既节　约成本支出，又能控制项目工期的目的。



以上三种编制施工成本计划的方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实践中，往往是将这几种方　式结合起来使用，从而可以取得扬长避短的效果。例如：将按项目分解总施工成本与按施　工成本构成分解总施工成本两种方式相结合，横向按施工成本构成分解，纵向按子项目分　解，或相反。这种分解方式有助于检查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成本构成是否完整，有无重复　计算或漏算；同时还有助于检查各项具体的施工成本支出的对象是否明确或落实，并且可　以从数字上校核分解的结果有无错误。或者还可将按子项目分解项目总施工成本计划与按　时间分解项目总施工成本计划结合起来，一般纵向按子项目分解，横向按时间分解。



【例
 1
 Z
 202025】已知某施工项目的数据资料见表
 1
 Z
 202025,绘制该项目的时间一成　本累积曲线。




工程数据资料             　表
 1
 Z
 202025










	

编码



	

项目名称



	

最早开始时间　(月份）



	

工期



(月）



	

成本强度　(万元/月）






	

11



	

场地平整



	

1



	

1



	

20






	

12



	

基础施工



	

2



	

3



	

15






	

13



	

主体工程施工



	

4



	

5



	

30






	

14



	

砌筑工程施工



	

8



	

3



	

20






	

15



	

屋面工程施工



	

10



	

2



	

30






	

16



	

楼地面施工



	

11



	

2



	

20






	

17



	

室内设施安装



	

11



	

1



	

30






	

18



	

室内装饰



	

12



	

1



	

20






	

19



	

室外装饰



	

12



	

1



	

10






	

20



	

其他工程



	

 



	

1



	

10











 



 



【解】



1.
     
 确定施工项目进度计划，编制进度计划的横道图，如图
 1
 Z
 202025-3所示。



2.
    
 在横道图上按时间编制成本计划，如图
 1
 Z
 202025-4所示。



3.
    
 计算规定时
 间
 H
 十划累计支出的成本额。






	

 



	

 






	

编码



	

项目名称



	

时间



	

费用强度



	

工程进度（月）






	

 



	

(月）



	

(万元/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1



	

场地平整



	

1



	

20



	

 



	

 



	

 



	

 



	

 



	

 



	

 



	

 



	

 



	

 



	

 



	

 






	

12



	

基础施工



	

3



	

15



	

 



	

 



	

 



	

 



	

 



	

 



	

 



	

 



	

 



	

 



	

 



	

 






	

13



	

主体工程施工



	

5



	

30



	

 



	

 



	

 



	

 



	

 



	

 



	

 



	

 



	

 



	

 



	

 



	

 






	

14



	

砌筑工程施工



	

3



	

20



	

 



	

 



	

 



	

 



	

 



	

 



	

 



	

 



	

 



	

 



	

 



	

 






	

15



	

屋面工程施工



	

2



	

30



	

 



	

 



	

 



	

 



	

 



	

 



	

 



	

 



	

 



	

 



	

 



	

 






	

16



	

楼地面施工



	

2



	

20



	

 



	

 



	

 



	

 



	

 



	

 



	

 



	

 



	

 



	

 



	

 



	

 






	

17



	

室内设施安装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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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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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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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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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2025-3进度计划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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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2025-4横道图上按时间编制的成本计划



根据公式
 ：
 Q
 ,　
 =
 f
 ；
 g
 „，可得如下结果：



n
 =
 l



Q
 i
 　=　20
 ,
 Q
 2
 　=　35
 ,
 Q
 3
 　=　50,　—
 ,
 Q
 10
 　=　305
 ,
 Q
 „　=　385
 ,
 Q
 12
 　=　435



4.
        
 绘
 制
 S
 形曲线，如图
 1
 Z
 202025-5所示。




1
 Z
 202030　施工成本控制




施工成本控制是在项目成本的形成过程中，对生产经营所消耗的人力资源、物资资源　和费用开支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调整，及时纠正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偏差，把各项











成本（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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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2025-5时间一成本累积曲
 线
 （
 S
 形曲线）



生产费用，控制在计划成本的范围之内，以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



1
 Z
 202031施工成本控制的依据



施工成本控制的依据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承包合同



施工成本控制要以工程承包合同为依据，围绕降低工程成本这个目标，从预算收人和　实际成本两方面，研究节约成本、增加收益的有效途径，以求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2.
       
 施工成本计划



施工成本计划是根据施工项目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施工成本控制方案，既包括预定的具　体成本控制目标，又包括实现控制目标的措施和规划，是施工成本控制的指导文件。



3.
       
 进度报告



进度报告提供了对应时间节点的工程实际完成量，工程施工成本实际支付情况等重要　信息。施工成本控制工作正是通过实际情况与施工成本计划相比较，找出二者之间的差　别，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从而采取措施改进以后的工作。此外，进度报告还有助于管理　者及时发现工程实施中存在的隐患，并在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之前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



损失。



4.
       
 工程变更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工程变更是很难避免的。工程变更一般包　括设计变更、进度计划变更、施工条件变更、技术规范与标准变更、施工次序变更、工程　量变更等
 。一
 旦出现变更，工程量、工期、成本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得施工成本控　制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因此，施工成本管理人员应当通过对变更要求中各类数据的　计算、分析，及时掌握变更情况，包括已发生工程量、将要发生工程量、工期是否拖延、　支付情况等重要信息，判断变更以及变更可能带来的索赔额度等。



除了上述几种施工成本控制工作的主要依据以外，施工组织设计、分包合同等有关文










件资料也都是施工成本控制的依据
 。
 l
 Z
 2
 〇2032施工成本控制的步骤



要做好施工成本的过程控制，必须制定规范化的过程控制程序。成本的过程控制中，　有两类控制程序
 ，一
 是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二是
 指标控制程序。管理行为控制程序是对成　本全过程控制的基础，指标控制程序则是成本进行过程控制的重点。两个程序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



一、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管理行为控制的目的是确保每个岗位人员在成本管理过程中的管理行为符合事先确定　的程序和方法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要清楚企业建立的成本管理体系是否能对成　本形成的过程进行有效地控制，其次要考察体系是否处在有效的运行状态。管理行为控制　程序就是为规范项目施工成本的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内容如下：



(一）             　建立项目施工成本管理体系的评审组织和评审程序



成本管理体系的建立不同于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反映的是企业的质量保证能　力，由社会有关组织进行评审和认证；成本管理体系的建立是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没有社会组织来评审和认证。因此企业必须建立项目施工成本管理体系的评审组织和评审　程序，定期进行评审和总结，持续改进。



(二）             　建立项目施工成本管理体系运行的评审组织和评审程序



项目施工成本管理体系的运行有一个逐步推行的渐进过程。一个企业的各分公司、项　目经理部的运行质量往往是不平衡的。因此，必须建立专门的常设组织，依照程序定期地　进行检查和评审。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以保证成本管理体系的保持和持续改进。



(三）             　目标考核，定期检查



管理程序文件应明确每个岗位人员在成本管理中的职责，确定每个岗位人员的管理行　为，如应提供的报表、提供的时间和原始数据的质量要求等。要把每个岗位人员是否按要　求去履行职责作为一个目标来考核。为了方便检查，应将考核指标具体化，并设专人定期　或不定期地检查。表
 1
 Z
 202032是为规范管理行为而设计的考核表。




项目成本岗位责任考核表             　表
 1
 Z
 202032










	

序号



	

岗位名称



	

职　责



	

检查方法



	

检査人



	

检査时间






	

1



	

项目经理



	

1•建立项目成本管理组织　2.组织编制项目施工成本　管理手册



3•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有　关人员管理行为是否符合岗位　职责要求



	

1.査看有无组织结　构图



2•査看《项目施工成　本管理手册》



	

上级或



自查



	

开工初期检查　一次，以后每月　检査一次






	

2



	

项目工程师



	

1.指定釆用新技术降低成　本的措施



2•编制总进度计划　3.编制总的工具及设备使　用计划



	

1.
    
 查看资料



2.
 现场实际情况与计　划进行对比



	

项目经理　或其委托人



	

幵工初期检查　一次，以后每月　检查1〜2次











 











续表










	

序号



	

岗位名称



	

职　责



	

检查方法



	

检查人



	

检査时间






	

3



	

主管材料员



	

1.
   
 编制材料采购计划



2.
   
 编制材料采购月报表



3.
 对材料管理工作每周组　织检査一次



4.
 编制月材料盘点表及材　料收发结存报表



	

1.
   
 查看资料



2.
 对现场实际情况与　管理制度中的要求进行　对比



	

项目经理　或其委托人



	

每月或不定期　抽查






	

4



	

成本会计



	

1.
   
 编制月度成本计划



2.
 进行成本核算，编制月　度成本核算表



3
 •每月编制一*次材料复核　报告



	

1.
   
 査看资料



2.
   
 审核编制依据



	

项目经理或　
 其委托人



	

每月检查一次






	

5



	

施工员



	

1.
   
 编制月度用工计划



2.
   
 编制月材料需求计划



3.
 编制月度工具及设备　
 计划



4.
   
 开具限额领料单



	

1.
   
 査看资料



2.
 计划与实际对比，　
 考核其准确性及实用性



	

项目经理　
 或其委托人



	

每月或不定期　抽査












应根据检查的内容编制相应的检查表，由项目经理或其委托人检查后填写检查表。检







 



 



查表要由专人负责整理归档。



(四）制定对策，纠正偏差



对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管理工作按预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从而保证　项目施工成本管理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分析，　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采取对策。



二、指标控制程序



能否达到预期的成本目标，是施工成本控制是否成功的关键。对各岗位人员的成本管　理行为进行控制，就是为了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施工项目成本指标控制程序如下。



(一）             　确定施工项目成本目标及月度成本目标



在工程开工之初，项目经理部应根据公司与项目签订的《项目承包合同》确定项目的　成本管理目标，并根据工程进度计划确定月度成本计划目标。



(二）             　收集成本数据，监测成本形成过程



过程控制的目的就在于不断纠正成本形成过程中的偏差，保证成本项目的发生是在预　定范围之内。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定期收集反映施工成本支出情况的数据，并将实际发　生情况与目标计划进行对比，从而保证有效控制成本的整个形成过程。



(三）             　分析偏差原因，制定对策



施工过程是一个多工种、多方位立体交叉作业的复杂活动，成本的发生和形成是很难　按预定的目标进行的，因此，需要对产生的偏差及时分析原因，分清是客观因素（如市场　调价）还是人为因素（如管理行为失控），及时制定对策并予以纠正。



(四）用成本指标考核管理行为，用管理行为来保证成本指标　管理行为的控制程序和成本指标的控制程序是对项目施工成本进行过程控制的主要内　容，这两个程序在实施过程中，是相互交叉、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只有把成本指标的　控制程序和管理行为的控制程序相结合，才能保证成本管理工作有序地、富有成效地进　行。图
 1
 Z
 202032所示是成本指标控制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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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2032成本指标控制程序
 图
 l
 Z
 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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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
 3
 3施工成本控制的方法







 



一、施工成本的过程控制方法



施工阶段是成本发生的主要阶段，这个阶段的成本控制主要是通过确定成本目标并按　计划成本组织施工，合理配置资源，对施工现场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进行有效控制，其具　体的控制方法如下。



(一）人工费的控制



人工费的控制实行“量价分离”的方法，将作业用工及零星用工按定额工日的一定比　例综合确定用工数量与单价，通过劳务合同进行控制。



1.
        
 人工费的影响因素



(1)
       
 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建筑安装工人人工单价必须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趋同。社会　平均工资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增长，社会平均工资　也有大幅增长，从而导致人工单价的大幅提高。



(2)
      
 生产消费指数。生产消费指数的提高会导致人工单价的提高，以减少生活水平的　下降，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生活消费指数的变动取决于物价的变动，尤其取决于生活消　费品物价的变动。



(3)
      
 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劳动力市场如果供不应求，人工单价就会提高；供过于　求，人工单价就会下降。



(4)
       
 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也会影响人工单价的变动。



(5)
       
 经会审的施工图，施工定额、施工组织设计等决定人工的消耗量。



2.
       
 控制人工费的方法



加强劳动定额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工程耗用人工工日，是控制人工费支出的　主要手段。



(1)
     
 制定先进合理的企业内部劳动定额，严格执行劳动定额，并将安全生产、文明施　工及零星用工下达到作业队进行控制。全面推行全额计件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单项工程集体　承包的经济管理办法，以不超出施工图预算人工费指标为控制目标，实行工资包干制度。　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使职工个人所得与劳动贡献相一致，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　积极性，以提高劳动力效率。把工程项目的进度、安全、质量等指标与定额管理结合起　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能力，实行奖励制度。



(2)
    
 提高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和作业队的组织管理水平，根据施工进度、技术要求，　合理搭配各工种工人的数量，减少和避免无效劳动。不断地改善劳动组织，创造良好的工　作环境，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效率。合理调节各工序人数安排情况，安排劳动　力时，尽量做到技术工不做普通工的工作，高级工不做低级工的工作’避免技术上的浪　费，既要加快工程进度，又要节约人工费用。



(3)
    
 加强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多种施工作业技能的培训，不断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水平　和熟练操作程度，培养一专多售自的技术工人，提高作业工效。提倡技术革新和推广新技　术，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工厂化生产水平，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4)
    
 实行弹性需求的劳务管理制度。对施工生产各环节上的业务骨干和基本的施工力　量，要保持相对稳定。对短期需要的施工力量，要做好预测、计划管理，通过企业内部的　劳务市场及外部协作队伍进行调剂。严格做到项目部的定员随工程进度要求及时进行调　整，进行弹性管理。要打破行业、工种界限，提倡一专多能’提高另'动力的利用效率。



(二）材料费的控制



材料费控制同样按照“量价分离”原则，控制材料用量和材料价格。



1.
      
 材料用量的控制



在保证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合理使用材料，通过定额控制、指标控　制、计量控制、包干控制等手段有效控制物资材料的消耗，具体方法
 如下。



(1)
   
 定额控制。对于有消耗定额的材料，以消耗定额为依据，实行限额领料制度。



1)
        
 限额领料的形式



①
      
 按分项工程实行限额领料



按分项工程实行限额领料，就是按照分项工程进行限额，如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　砌筑、抹灰等，它是以施工班组为对象进行的限额领料。



②
      
 按工程部位实行限额领料



按工程部位实行限额领料，就是按工程施工工序分为基础工程、结构工程和装饰工　程，它是以施工专业队为对象进行的限额领料。



③
      
 按单位工程实行限额领料



按单位工程实行限额领料，就是对一个单位工程从开工到竣工全过程的建设工程项目　的用料实行的限额领料，它是以项目经理部或分包单位为对象开展的限额领料。



2)
       
 限额领料的依据



①
   
 准确的工程量。它是按工程施工图纸计算的正常施工条件下的数量，是计算限额领　料量的基础；










②
     
 现行的施工预算定额或企业内部消耗定额，是制定限额用量的标准；



③
     
 施工组织设计，是计算和调整非实体性消耗材料的基础；



④
     
 施工过程中发包人认可的变更洽商单，它是调整限额量的依据。



3)
     
 限额领料的实施



①
  
 确定限额领料的形式。施工前，根据工程的分包形式，与使用单位确定限额领料的　形式。



②
  
 签发限额领料单。根据双方确定的限额领料形式，根据有关部门编制的施工预算　和施工组织设计，将所需材料数量汇总后编制材料限额数量，经双方确认后下发。



③
  
 限额领料单的应用。限额领料单一式三
 份
 ，
 一
 份交保管员作为控制发料的依据；
 一　
 份交使用单位，作为领料的依据；一份由签发单位留存，作为考核的依据。



④
  
 限额量的调整。在限额领料的执行过程中，会有许多因素影响材料的使用，如：工　程量的变更、设计更改、环境因素的影响等。限额领料的主管部门在限额领料的执行过程　中要深人施工现场，了解用料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限额数量，以保证施工生产的　顺利进行和限额领料制度的连续性、完整性。



⑤
  
 限额领料的核算。根据限额领料形式，工程完工后，双方应及时办理结算手续，检　查限额领料的执行情况，对用料情况进行分析，按双方约定的合同，对用料节超进行奖罚　兑现。



(2)
      
 指标控制。对于没有消耗定额的材料，则实行计划管理和按指标控制的办法。根　据以往项目的实际耗用情况，结合具体施工项目的内容和要求，制定领用材料指标，以控　制发料。超过指标的材料，必须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方可领用。



(3)
       
 计量控制。准确做好材料物资的收发计量检查和投料计量检查。



(4)
     
 包干控制。在材料使用过程中，对部分小型及零星材料（如钢钉、钢丝等）根据　工程量计算出所需材料量，将其折算成费用，由作业者包干使用。



2•材料价格的控制



材料价格主要由材料采购部门控制。由于材料价格是由买价、运杂费、运输中的合理　损耗等所组成，因此控制材料价格，主要是通过掌握市场信息，应用招标和询价等方式控　制材料、设备的采购价格。



施工项目的材料物资，包括构成工程实体的主要材料和结构件，以及有助于工程实体　形成的周转使用材料和低值易耗品。从价值角度看，材料物资的价值约占建筑安装工程造　价的60%甚至70%以上，因此，对材料价格的控制非常重要。由于材料物资的供应渠道　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所以控制的内容和所采取的控制方法也将有所不同。



(三）施工机械使用费的控制



合理选择施工机械设备，合理使用施工机械设备对成本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　其是高层建筑施工。据某些工程实例统计，高层建筑地面以上部分的总费用中，垂直运输　机械费用占6%〜10%。由于不同的起重运输机械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选择起重运输　机械时，首先应根据工程特点和施工条件确定采取的起重运输机械的组合方式。在确定采　用何种组合方式时，首先应满足施工需要，其次要考虑到费用的高低和综合经济效益。



施工机械使用费主要由台班数量和台班单价两方面决定，因此为有效控制施工机械使　用费支出，应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控制。










1.
       
 台班数量



(1)
     
 根据施工方案和现场实际情况，选择适合项目施工特点的施工机械，制定设备需求计　划，合理安排施工生产，充分利用现有机械设备，力口强内部调配，提髙机械设备的利用率。



(2)
     
 保证施工机械设备的作业时间，安排好生产工序的衔接，尽量避免停工、窝工，　尽量减少施工中所消耗的机械台班数量。



(3)
    
 核定设备台班定额产量，实行超产奖励办法，加快施工生产进度’提高机械设备　单位时间的生产效率和利用率。



(4)
    
 加强设备租赁计划管理，减少不必要的设备闲置和浪费，充分利用社会闲置机械　资源。



2.
      
 台班单价



(1)
     
 加强现场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降低大修、经常性修理等各项费用的开支’提　高机械设备的完好率，最大限度地提高机械设备的利用率，避免因使用不当造成机械设备　的停置。



(2)
    
 加强机械操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操作技能，提高施工机械台班的生产　效率。



(3)
     
 加强配件的管理。建立健全配件领发料制度，严格按油料消耗定额控制油料消　耗，做到修理有记录，消耗有定额，统计有报表，损耗有分析。通过经常分析总结，提高　修理质量，降低配件消耗，减少修理费用的支出。



(4)
       
 降低材料成本。做好施工机械配件和工程材料采购计划，降低材料成本。



(5)
    
 成立设备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设备调度、检查、维修、评估等具体事宜。对主要　部件及其保养情况建立档案，分清责任，便于尽早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四）施工分包费用的控制



分包工程价格的高低，必然对项目经理部的施工项目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施　工项目成本控制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对分包价格的控制。项目经理部应在确定施工方案的初　期就要确定需要分包的工程范围，决定分包范围的因素主要是施工项目的专业性和项目规　模。对分包费用的控制，主要是要做好分包工程的询价、订立平等互利的分包合同、建立　稳定的分包关系网络、加强施工验收和分包结算等工作。



二、赢得值（挣值）法



赢得值
 法
 （Earne
 d
 　
 Valu
 e
 　
 Managemen
 t
 ，
 EV
 M
 )作为一项先进的项目管理技术，最初　是美国国防部于196
 7
 年首次确立的。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工程公司已普遍采用赢得值法　进行工程项目的费用、进度综合分析控制。用赢得值法进行费用、进度综合分析控制’基　本参数有三项，即已完工作预算费用、计划工作预算费用和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一）赢得值法的三个基本参数



1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为
 BCW
 P
 　
 (Budgete
 d
 　
 Cos
 t
 　
 fo
 r
 　
 Wor
 k
 　
 Performe
 d
 ),是指在某一时间　已经完成的工作（或部分工作），以批准认可的预算为标准所需要的资金总额，由于发包　人正是根据这个值为承包人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费用，也就是承包人获得（挣得）的　金额，故称赢得值或挣值。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P
 )=已完成工作
 量
 X
 预算单价
 （
 l
 Z
 202〇
 3
 3
 -
 l
 )



2.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简
 称
 BCW
 S
 　
 (Budgete
 d
 　
 Cos
 t
 　
 fo
 r
 　
 Wor
 k
 　
 Schedule
 d
 ),即根据进度　计划，在某一时刻应当完成的工作（或部分工作），以预算为标准所需要的资金总额。一　般来说，除非合同有变更
 ，
 BCW
 S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应保持不变。



计划1作预算费用
 (
 JBCW
 S
 )=计划工作
 量
 X
 预算单价（
 1
 Z
 202033-2)



3•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已兀工作头际费用，简
 称
 ACW
 P
 　
 (Actua
 l
 　
 Cos
 t
 　
 fo
 r
 　
 Wor
 k
 　
 Performe
 d
 ),即到某一时刻　为止，已完成的工作（或部分工作）所实际花费的总金额。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
 ACW
 P
 )=已完成工作
 量
 x
 实际单价（
 1
 Z
 202033-3)



(二）赢得值法的四个评价指标



在这三个基本参数的基础上，可以确定赢得值法的四个评价指标，它们都是时间的　函数。



1
 •费用偏
 差
 C
 V
 　
 (Cos
 t
 　
 Varianc
 e
 )



费用偏差
 (
 C
 V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P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
 ACW
 P
 )



(
 1
 Z
 202033-4)



当费用偏
 差
 C
 V
 为负值时，即表示项目运行超出预算费用；当费用偏差为正值　
 时，表示项目运行节支，实际费用没有超出预算费用。



2.
 进度偏
 差
 S
 V
 　
 (Schedul
 e
 　
 Varianc
 e
 )



进度偏
 差
 (SX
 O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P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
 sew
 s
 )



(
 1
 Z
 202033-5)



当进度偏
 差
 S
 V
 为负值时，表示进度延误，即实际进度落后于计划进度；当进度偏
 差
 S
 V
 为正值时，表示进度提前，即实际进度快于计划进度。



3
 •费用绩效指数
 （
 C
 P
 7)



费用绩效指数
 (
 C
 P
 7)=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P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
 ACW
 P
 )



(
 1
 Z
 202033-6)



当费用绩效指数
 (
 CP
 D
 <1时，表示超支，即实际费用高于预算费用；



当费用绩效指数
 (
 CP
 D
 >1时，表示节支，即实际费用低于预算费用。



4.
      
 进度绩效指
 数
 (SPD



进度绩效指
 数
 (SP
 D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P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
 BCW
 S
 )



当进度绩效指数
 (
 SPD
 C
 1时，表示进度延误，即实际进度比计划进度慢；



当进度绩效指数
 (
 SP
 D
 >1时，表示进度提前，即实际进度比计划进度快。



费用(进度)偏差反映的是绝对偏差，结果很直观，有助于费用管理人员了解项目费用　出现偏差的绝对数额，并依此采取一定措施，制定或调整费用支出计划和资金筹措计划。　但是，绝对偏差有其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如同样是1〇万元的费用偏差，对于总费用
 1〇〇〇　
 万元的项目和总费用1亿元的项目而言，其严重性显然是不同的。因此，费用(进度)偏差　仅适合于对同一项目作偏差分析。费用(进度)绩效指数反映的是相对偏差，它不受项目层　次的限制，也不受项目实施时间的限制，因而在同一项目和不同项目比较中均可采用。



在项目的费用、进度综合控制中引入赢得值法，可以克服过去进度、费用分开控制的　缺点，即当发现费用超支时，很难立即知道是由于费用超出预算，还是由于进度提前。相



反，当发现费用低于预算时，也很难立即知道是由于费用节省，还是由于进度拖延。而引　入赢得值法即可定量地判断进度、费用的执行效果。



三、
 偏差分析的表达方法



偏差分析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达方法，常用的有横道图法、表格法和曲线法。



(一）横道图法




用横道图法进行费用偏差分析，是用不同的横道标识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BCWP)
 、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
 BCW
 S
 )和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
 ACW
 P
 )，横道的长度与其金额成正　比例。如图
 1
 Z
 202033-1所示。             　             　










	

项目



编码



	

项目



名称



	

费用参数数额（万元）



	

费用偏差　(万元）



	

进度偏差　(万元）



	

偏差



原因






	

041



	

木门窗



安装



	

 



	

30



30



30



	

0



	

0



	

-






	

042



	

钢门窗



安装



	

             　1　
 40



|　3
 0
 I
 E
 3　50



	

-10



	

10



	

 






	

042



	

钥合金



门窗



安装



	

 



	

 



	

-10



	

0



	

 






	

 



	

40



40






	

 






	

 






	

 






	

 



	

 



	

 



	

 



	

 



	

 






	

 



	

 



	

10



	

2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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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L



	

50　60　70



III..



	

 



	

 



	

 






	

 



	

含计



	

 



	

110



100



130



	

-20



	

10



	

 






	

 



	

 



	

10



	

0　200　30　|



	

0　40



L



	

0　500　600　700



Mil _



	

 



	

 



	

 












其中: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图
 1Z
 202033-1费用偏差分析的横道图法



横道图法具有形象、直观、一目了然等优点，它能够准确表达出费用的绝对偏差，而且能　直观地表明偏差的严重性。但这种方法反映的信息量少，一般在项目的较高管理层应用。



(二）表格法



表格法是进行偏差分析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它将项目编号、名称、各费用参数以及费　用偏差数综合归纳人一张表格中，并且直接在表格中进行比较。由于各偏差参数都在表中　列出，使得费用管理者能够综合地了解并处理这些数据。



用表格法进行偏差分析具有如下优点：



(1)
  
 灵活、适用性强。可根据实际需要设计表格，进行增减项。







(2)
     
 f
 e
 息量大。可以反映偏差分析所需的资料，从而有利于费用控制人员及时釆取针　对性措施，加强控制。



(3)
     
 表格处理可借助于计算机，从而节约大量数据处理所需的人力，并大大提高　速度。



表
 1
 Z
 202033-1是用表格法进行偏差分析的例子。





	

项目编码



	

(1)



	

041



	

042



	

043






	

项目名称



	

(2)



	

木门窗安装



	

钢门窗安装



	

铝合金门窗安装






	

单位



	

(3)



	

 



	

 



	

 






	

预算(计划)单价



	

(4)



	

 



	

 



	

 






	

计划工作量



	

(5)



	

 



	

 



	

 






	

计划工作预算费
 用
 (BCWS)



	

(6)　=　(5
 )
 X
 (4)



	

30



	

30



	

40






	

已完成工作量



	

(7)



	

 



	

 



	

 






	

已完工作预算费
 用
 (BCWP)



	

(8)　=　(7
 )
 X
 (4)



	

30



	

40



	

40






	

实际单价



	

(9)



	

 



	

 



	

 






	

其他款项



	

(10)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
 ACW
 P
 )



	

(11)　=　(7
 )
 X
 (9)　+　(10)



	

30



	

50



	

50






	

费用局部偏差



	

(12)　=　(8)-(11)



	

0



	

-10



	

-10






	

费用绩效指数



	

(13)　=　(8)　+　(11)



	

1



	

0.8



	

0.8






	

费用累计偏差



	

(14)　=　2(12)



	

-20






	

进度局部偏差



	

(15)　=　(8)-(6)



	

0



	

10



	

0






	

进度绩效指
 数
 S
 P
 /



	

(16)　=　(8)　+　(6)



	

1



	

1.　33



	

1






	

进度累计偏差



	

(17)　=　2(15)



	

10










费用偏差分析表             　表
 1
 Z
 202033-1







 



(三）曲线法


[image: ]
 [image: ]
 [image: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以上三个参数可以形成三条曲线，即计划工作预算
 费
 s
 (BC
 _
 W
 S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T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
 ACW
 P
 )曲线，如图
 1
 Z
 202033-2



计划完工时间　日历时间　图
 1
 Z
 202033-2赢得值法评价曲线










图中
 ：
 C
 ^　
 =
 BCW
 P
 　
 —
 ACW
 P
 ，由于两项参数均以已完工作为计算基准，所以两项参　数之差，反映项目进展的费用偏差。



S
 V
 =
 BCW
 P
 　
 —
 BCW
 S
 ,由于两项参数均以预算值（计划值）作为计算基准，所以两　者之差，反映项目进展的进度偏差。



采用赢得值法进行费用、进度综合控制，还可以根据当前的进度、费用偏差情况，通　过原因分析，对趋势进行预测，预测项目结束时的进度、费用情况。
 图
 1
 Z20203
 3
 -
 2
 中：



BA
 C
 　
 (budge
 t
 　
 a
 t
 　
 completio
 n
 )             　项目完工预算，指编计划时预计的项目兀工费用。



EA
 C
 　
 (estimat
 e
 　
 a
 t
 　
 completio
 n
 )——预测的项目完工估算，指计划执行过程中根据当　前的进度、费用偏差情况预测的项目完工总费用。



AC
 V
 　
 (a
 t
 　
 completio
 n
 　
 varianc
 e
 )             　预测项目完工时的费用偏差。



AC
 V
 　
 =
 BA
 C
 —
 EA
 C
              　(
 1
 Z
 202033-　7)



【例
 1
 Z
 202033-1】
 某工程项目有200
 0
 m
 2
 缸砖面层地面施工任务，交由某分包商承　担，计划
 于
 6
 个月内完成，计划的各工作项目单价和计划完成的工作量如表
 〖
 Z20203
 3
 一
 2
 所示，该工程进行了三个月以后，发现某些工作项目实际已完成的工作量及实际单价与原　计划有偏差，其数值见表
 1
 Z
 202033-2。




工作量表
              　表
 1
 Z
 202033-2










	

工作项目名称



	

平整场地



	

室内夯填土



	

垫层



	

缸砖面砂桨结合



	

踢　脚






	

单位



	

10
 0
 m
 2



	

10
 0
 m
 2



	

1
 0
 m
 2



	

10
 0
 m
 2



	

10
 0
 m
 2






	

计划工作量（三个月）



	

150



	

20



	

60



	

100



	

13.　55






	

计划单价（元/单位）



	

16



	

46



	

450



	

1520



	

1620






	

已完成工作量（三个月）



	

150



	

18



	

48



	

70



	

9.　5






	

实际单价（元/单位）



	

16



	

46



	

450



	

1800



	

1650











 



 



冋题：



1.
   
 试计算出并用表格法列出至第三个月末时各工作的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BCWS)
 、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i
 3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
 ACW
 P
 )，并分析费用局部偏差值、　费用绩效指
 数
 CP
 J
 、进度局部偏差值、进度绩效指
 数
 s
 尸7，以及费用累计偏差和进度桌　计偏差。



2.
      
 用横道图法表明各项工作的进展以及偏差情况，分析并在图上标明其偏差情况。



3•用曲线法表明该项施工任务总的计划和实际进展情况，标明其费用及进度偏差情　况（说明：各工作项目在三个月内均是以匀速、等值进行的）。



【解】



1.用表格法分析费用偏差，见表
 1
 Z
 202033-3。




缸砖面层地面施工费用分析表             　表
 1
 Z
 202033-3










	

a
 )项目编码



	

 



	

001



	

002



	

003



	

004



	

005



	

总计






	

(2)
 项目名称



	

计算方法



	

平整



场地



	

室内夯



填土



	

垫层



	

缸砖面



结合



	

踢脚



	

 






	

(3)
 单位



	

 



	

10
 0
 m
 2



	

10
 0
 m
 2



	

1
 0
 m
 2



	

10
 0
 m
 2



	

10
 0
 m
 2



	

 






	

(4)
 计划工作量(三个月）



	

(4)



	

150



	

20



	

60



	

100



	

13.　55



	

 






	

(5)
 计划单价(元/单位）



	

(5)



	

16



	

46



	

450



	

1520



	

1620



	

 











 



 



续表






	

(6)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
 BCW
 S
 )



	

(6)　=　(4
 )
 X
 (5)



	

2400



	

920



	

27000



	

152000



	

21951



	

204271






	

(7)
 已完成工作量
 (三
 个月）



	

(7)



	

150



	

18



	

48



	

70



	

9.5



	

 






	

(8)
 已完工作预算费
 用
 CBC
 W
 1
 )



	

(8)　=　(7
 )
 X
 (5)



	

2400



	

828



	

21600



	

106400



	

15390



	

146618






	

(9)
 实际单价(元/单位）



	

(9)



	

16



	

46



	

450



	

1800



	

1650



	

 






	

(10)
 已完工作实际费
 用
 G
 4
 CW
 T
 )



	

(10)　=　(7
 )
 X
 (9)



	

2400



	

828



	

216000



	

126000



	

15675



	

166503






	

(11)
 费用局部偏差



	

(11)　=　(8)-(10)



	

0



	

0



	

0



	

—　19600



	

-285



	

 






	

(12)
 费用绩效指
 数
 (CPD



	

(12)　=　(8)　+　(10)



	

1.0



	

1.0



	

1.0



	

0.　847



	

0.　98



	

 






	

(13)
 费用累计偏差



	

(13)　=　2(11)



	

-19885



	

 






	

(
 U
 )
 进度局部偏差



	

(14)　=　(8)-(6)



	

0



	

-92



	

-5400



	

—45600



	

-6561



	

 






	

(15)
 进度绩效指
 数
 SPJ



	

(15)　=　(8)　+　(6)



	

1



	

0.　9



	

0.8



	

0.　7



	

0•　7



	

 






	

(16)
 进度累计偏差



	

(16)　
 =
 S
 (14)



	

-57653



	

 



	

 











 



 



2.横道图费用偏差分析，见表
 1
 Z
 202033-4,其中各横道形式表示为: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
 BCW
 S
 )_*
 ;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P
 )
 i
 ~~|：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
 ACW
 P
 )
 pzt^l



费用偏差分析表             　表
 1
 Z
 202033*4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费用数额　(千元）



	

费用偏差



(千元）



	

进度偏差　(千元）






	

001



	

平整场地



	

V
 //////
 /
 A
 2
 A
 ^)



	

0



	

0






	

002



	

夯填土



	

^■■■0.92



|　0.83　083



	

0



	

一　0.09






	

003



	

垫层



	

2700　
 |　21.6
 0
 V
 ///////
 \
 　21.60



	

0



	

—5.40






	

004



	

缸砖面结合



	

5200　
 |　106.40



V
 /////////
 \
 　126.00



	

—　19.　6



	

-45.　60






	

005



	

踢脚



	

.95



V//////////
 A
 　15　68



	

-0.29



	

-6.56






	

 



	

合计



	

204.27　1　146.6
 2
 //////////
 \
 　166.50



	

-19.　89



	

-57.65












注：因空间所限，表中各项工作的横道比例尺大小不同。







 



 



3.
       
 用曲线法表明该项施工任务在第三个月末时，其费用及进度的偏差情况如图　
 1
 Z
 202033-3　所示。



用曲线法分析时，由于假定各项工作均是匀速进行，故所绘曲线呈直线形，如图







费用(千兀）



[image: ./]








250　-








C
 V
 ——费用累计偏
 差
 S
 V
 —
 进度累计偏差








〇             　
 1
              　^            
  
 J
 　时间（月）



A
 ——计划工作预算费
 用
 B
 ——已完工作预算费
 用
 C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image: ./]
 图
 1Z
 202033-3费用及进度的偏差情况



L
 Z
 202033-3　所示。



【
 例
 1Z202033-2
 1
 某工程项目施工合同于2008年12月签订，约定的合同工期为20


[image: ]
 个月，2009年1月开始正式施工，承包人按合同工期要求编制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进　度时标网络计划（如图
 1
 Z
 202033-4所示并经专业监理工程师审核批准。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1112
 1
 . ' …


[image: ]
 &quot;
 4r



图
 1Z
 202033-4时标网络计划



该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最早开始时间安排，且各工作每月所完成的工程量相等。
 各
 1
 作的计划工程量和实际工程量见
 表
 1Z20203
 3
 -
 5
 。工作
 D
 、
 E
 、
 F
 的实际工作持续时间与计　划工作持续时间相同。



计划工程量和实际工程量表             　表
 1
 Z
 202033-5






	

工　
 作



	

A



	

B



	

C



	

D



	

E



	

F



	

G



	

H






	

计划工程量
 （
 m
 3
 )



	

8600



	

9000



	

5400



	

10000



	

5200



	

6200



	

1000



	

3600






	

实际工程量
 （
 m
 3
 )



	

8600



	

9000



	

5400



	

9200



	

5000



	

5800



	

1000



	

5000












合同约定，混凝土结构工程综合单价
 为
 100
 0
 元
 /
 m
 3
 ，按月结算。结算价按项目所在







 









地混凝土结构工程价格指数进行调整，项目实施期间各月的混凝土结构工程价格指数见表　
 1
 Z
 202033-6。




工程价格指数表             　表
 1
 Z
 202033-6










	

时间



	

2008　年　12月



	

2009　年　1月



	

2009　年　2月



	

2009　年　3月



	

2009　年　4月



	

2009　年　5月



	

2009　年　6月



	

2009　年　7月



	

2009　年　8月



	

2009　年　9月






	

混凝土结构　工程价格　指数



(%)



	

100



	

115



	

110



	

115



	

110



	

110



	

110



	

120



	

110



	

110











 



 



施工期间，由于发包人原因使工
 作
 h
 的开始时间比计划的开始时间推迟丨个月，并　由于工
 作
 h
 工程量的增加使该工作的工作持续时间延长了丨个月。



问题：



1•请按施工进度计划编制资金使用计划（即计算每月和累计计划工作预算费用），并　简要写出其步骤。计算结果填人表
 1
 Z
 202033-7中。



2.计算工
 作
 H
 各月的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和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3•计算混凝土结构工程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和已完工作实际费用，计算结果填人表　
 1
 Z
 202033-7　中。



4.
      
 列式计算8月末的费用偏
 差
 C
 V
 和进度偏
 差
 S
 V
 。



【解】



1.
     
 将各工作计划工程量与单价相乘后，除以该工作持续时间，得到各工作每月计划　工作预算费用；再将时标网络计划中各工作分别按月纵向汇总得到每月计划工作预算费　用；然后逐月累加得到各月累计十划工作预算费用。



2.
      
 H
 工作6〜9月份每月完成工程量为：
 5
 〇〇〇　+　4　=　125
 0
 m
 3
 /月；



H
 工作6〜9月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均为：125
 0
 X
 1000=125万元；



H
 工作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6
      
 月份：12
 5
 X
 110%　=　137.5　万元；



7
      
 月份：12
 5
 X
 120%　=　150.　0　万元；



8
      
 月份：12
 5
 X
 110%　=　137.5　万元；



9
      
 月份：12
 5
 X
 110%　=　137.　5　万元。



3.
      
 计算结果见表
 1
 Z
 202033-7。




计算结果（万元）             　表
 1
 Z
 202033-7



数　据










	

•^
 4
 H



	

1



	

2



	

3



	

4



	

5



	

6



	

7



	

8



	

9






	

每月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880



	

880



	

690



	

690



	

550



	

370



	

530



	

310



	

 






	

累计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880



	

1760



	

2450



	

3140



	

3690



	

4060



	

4590



	

4900



	

 











 










4.
      
 [image: ]
 费用偏差
 （
 C
 V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一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4775　—　5337　=　—　562　万元，超支562万元。



进度偏差
 （
 S
 V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一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4775　—　4900　=　
 —125万　
 元，进度拖后125万元。



四、偏差原因分析与纠偏措施



(一）偏差原因分析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是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ACWP)
 、计划工作预算费　用
 （
 BCW
 S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
 BCW
 P
 )三条曲线靠得很近、平稳上升，表示项目按　预定计划目标进行。如果三条曲线离散度不断增加，则可能出现较大的投资偏差。



偏差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找出引起偏差的原因，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减　少或避免相同问题的再次发生。在进行偏差原因分析时，首先应当将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　偏差的各种原因逐一列举出来。导致不同工程项目产生费用偏差的原因具有一定共性，因　而可以通过对已建项目的费用偏差原因进行归纳、总结，为该项目采取预防措施提供　依据。



一般来说，产生费用偏差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如图
 1
 Z20203
 3
 _
 5
 所示。



费用偏差原因



I              I             
 I
             
  
 I              I



物价上涨             　册原目             　业主原目             　施工原因             　客观原因


[image: ]
 图
 1Z
 202033-5费用偏差原因



(二）纠偏措施



通常要压缩已经超支的费用，而不影响其他目标是十分困难的，一般只有当给出的措　施比原计划已选定的措施更为有利，比如使工程范围减少或生产效率提高等，成本才能降　低。例如：







(1)
        
 寻找新的、效率更高的设计方案；



(2)
       
 购头部分产品，而不是采用完全由自己生产的产品；



(3)
       
 重新选择供应商，但会产生供应风险，选择需要时间；



(4)
       
 改变实施过程；



(5)
       
 变更工程范围；



(6)
        
 索赔，例如向业主、承（分）包商、供应商索赔以弥补费用超支。　表
 1
 Z
 202033-8为赢得值法参数分析与对应措施表。




赢得值法参数分析与对应措施表             　表
 1
 Z
 202033-8










	

序号



	

图型



	

三参数关系



	

分析



	

措施






	

1



	

 



	

 



	

ACW
 P
 >
 BCWS>BCWP S
 V
 <0
 ；
 C
 V
 <0



	

效率低　进度较慢　投人延后



	

用工作效率髙的人员更换一批　工作效率低的人员






	

2



	

 



	

 



	

BCW
 P
 >
 BCWS>ACS
 P
 S
 V
 >0
 ；
 C
 V
 >0



	

效率高　进度较快　投人超前



	

若偏离不大，维持现状






	

3



	

 



	

r



	

BCW
 P
 >
 ACWP>BCWS S
 V
 >0
 ；
 C
 V
 >0



	

效率较　高进度快　投人超前



	

抽出部分人员，放慢进度






	

4



	

 



	

 



	

ACW
 P
 >
 BCWP>BCWS S
 V
 >0
 ；
 C
 V
 <0



	

效率较低　进度较快　投人超前



	

抽出部分人员，增加少量骨干　人员






	

5



	

 



	

 



	

BCW
 S
 >
 ACWP>BCWP S
 V
 <0
 ；
 C
 V
 <0



	

效率较低　进度慢　投入延后



	

增加高效人员投人






	

6



	

 



	

 



	

BCW
 S
 >
 ACWP>ACWP S
 V
 <0
 ；
 C
 V
 <0



	

效率较髙　进度较慢　投人延后



	

迅速增加人员投人











 











1
 Z
 202040　施工成本分析





1
 Z
 202041施工成本分析的依据




通过施工成本分析，可从账簿、报表反映的成本现象中看清成本的实质，从而增强项　目成本的透明度和可控性，为加强成本控制、实现项目成本目标创造条件。施工成本分析　的主要依据是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和统计核算所提供的资料。



1.
      
 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主要是价值核算。会计是对一定单位的经济业务进行计量、记录、分析和检　查，作出预测，参与决策，实行监督，旨在实现最优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它通过设　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财产清查和编制会计报表等　一系列有组织有系统的方法，来记录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然后据此提出一些用货币　来反映的有关各种综合性经济指标的数据，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人、费用和利　润等。由于会计记录具有连续性、系统性、综合性等特点，所以它是施工成本分析的重要　依据。



2.
     
 业务核算



业务核算是各业务部门根据业务工作的需要建立的核算制度，它包括原始记录和计算　登记表，如单位工程及分部分项工程进度登记，质量登记，工效、定额计算登记，物资消　耗定额记录，测试记录等。业务核算的范围比会计、统计核算要广。会计和统计核算一般　是对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而业务核算不但可以核算已经完成的项目是否达到原　定的目的、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可以对尚未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以确　定该项经济活动是否有经济效果，是否有执行的必要。它的特点是对个别的经济业务进行　单项核算，例如各种技术措施、新工艺等项目。业务核算的目的，在于迅速取得资料，以　便在经济活动中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



3.
     
 统计核算



统计核算是利用会计核算资料和业务核算资料，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客观现状的大量　数据，按统计方法加以系统整理，以发现其规律性。它的计量尺度比会计宽，可以用货币　计算，也可以用实物或劳动量计量。它通过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等特有的方法，不仅能提　供绝对数指标，还能提供相对数和平均数指标，可以计算当前的实际水平，还可以确定变　动速度以预测发展的趋势。




1
 Z
 202042施工成本分析的方法




由于施工项目成本涉及的范围很广，需要分析的内容较多，因此应该在不同的情况下　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除了基本的分析方法外，还有综合成本的分析方法、成本项目的分　析方法和专项成本的分析方法等。



一、施工成本分析的基本方法



施工成本分析的基本方法包括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差额计算法、比率法等。



(一）比较法



比较法又称“指标对比分析法”，是指对比技术经济指标，检查目标的完成情况，分　析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挖掘降低成本的方法。这种方法通俗易懂、简单易行、便于掌　握，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应用时必须注意各技术经济指标的可比性。比较法的应　用通常有以下形式。



1.
                                                                                                                                                                                                                                             
 　将实际指标与目标指标对比             　.



以此检查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影响目标完成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以便及时采取措　施，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在进行实际指标与目标指标对比时，还应注意目标本身有无问　题，如果目标本身出现问题，则应调整目标，重新评价实际工作。



2.
      
 本期实际指标与上期实际指标对比



通过本期实际指标与上期实际指标对比，可以看出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反　映施工管理水平的提高程度。



3•与本行业平均水平、先进水平对比



通过这种对比，可以反映本项目的技术和经济管理水平与行业的平均及先进水平的差　距，进而采取措施提高本项目管理水平。



以上三种对比，可以在一张表中同时反映。例如，某项目本年计划节约“三材”　100000元，实际节约120000元，上年节约95000元，本企业先进水平节约130000元。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分析表
 1
 Z
 202042-1。




实际指标与上期指标、先进水平对比表
 （单位：元）             　
 表
 1Z
 202042-1










	

指标



	

本年计划数



	

上年实际数



	

企业先



	

本年实际数



	

差异数






	

进水平



	

与计划比



	

与上年比



	

与先进比






	

“三材”节约额



	

100000



	

95000



	

130000



	

120000



	

20000



	

25000



	

-10000











 



 



(二）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又称连环置换法，可用来分析各种因素对成本的影响程度。在进行分析　时，假定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而其他因素则不变，然后逐个替换，分　别比较其计算结果，以确定各个因素的变化对成本的影响程度。因素分析法的计算步　骤如下。



(1)
        
 确定分析对象，计算实际与目标数的差异；



(2)
     
 确定该指标是由哪几个因素组成的，并按其相互关系进行排序（排序规则是：先　实物量，后价值量；先绝对值，后相对值）；



(3)
       
 以目标数为基础，将各因素的目标数相乘，作为分析替代的基数；



(4)
     
 将各个因素的实际数按照已确定的排列顺序进行替换计算，并将替换后的实际数　保留下来；



(5)
     
 将每次替换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前一次的计算结果相比较，两者的差异即为该因　素对成本的影响程度。



(6)
       
 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之和，应与分析对象的总差异相等。



【
 例
 l
 Z
 202〇
 4
 2
 -
 l
 】
 商品混凝土目标成本为443040元，实际成本为473697元，比目　标成本增加30657元，资料见表
 1
 Z
 202042-2。分析成本增加的原因。











商品混凝土目标成本与实际成本对比表             　表
 1
 Z
 202042-2










	

项　目



	

单　位



	

目　标



	

实际



	

差　额






	

产量



	

m
 3



	

600



	

630



	

4-30






	

单价



	

元



	

710



	

730



	

+20






	

损耗率



	

%



	

4



	

3



	

—1






	

成本



	

元



	

443040



	

473697



	

+　30657











 



 



【解】



1.
    
 分析对象是商品混凝土的成本，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的差额为
 30657
 元，该指标　是由产量、单价、损
 耗率三
 个因素组成的，其排序见表
 1Z
 202042-2。



2.
      
 以目标数443040元（=60
 0
 X
 71
 0
 X
 I
 .　04)为分析替代的基础。



第一次替代产量因素，以630替代600:



63
 0
 X
 71
 0
 X
 1.　04=465192　元；



第二次替代单价因素，以730替代710,并保留上次替代后的值：



63
 0
 X
 73
 0
 X
 1.　04=478296　元；



第三次替代损耗率因素，以1.〇
 3
 替代1.04,并保留上两次替代后的值：



63
 0
 X
 73
 0
 X
 1.　03=473697　元。



3.
      
 计算差额：



第一次替代与目标数的差额=465192—443040=22152元；



第二次替代与第一次替代的差额=　478296—465192　=　13104元；



第三次替代与第二次替代的差额=打3
 697
 —
 47
 82%　=　_
 45
 99元。



4•产量增加使成本增加了　22152元，单价提高使成本增加了　1
 3
 K
 M
 元，而损耗率下　降使成本减少了　4599元。



5.
      
 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之和=22152+13104_459
 9
 =30657元，与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　的总差额相等。



为了使用方便，企业也可以通过运用因素分析表来求出各因素变动对实际成本的影响　程度，其具体形式见表
 1
 Z
 202042-3。




商品混凝土成本变动因素分析表             　表
 1
 Z
 202042-3










	

顺序



	

连环替代计算



	

差异（元）



	

因素分析






	

目标数



	

60
 0
 X
 71
 0
 X
 1.　04



	

 



	

 






	

第一次替代



	

63
 0
 X
 71
 0
 X
 1.　04



	

22152



	

由于产量增加3
 0
 m
 3
 ，成本增加22152元






	

第二次替代



	

63
 0
 X
 73
 0
 X
 1.04



	

13104



	

由于单价提髙20元，成本增加13104元






	

第三次替代



	

63
 0
 X
 73
 0
 X
 1.　03



	

-4599



	

由于损耗率下降1%，成本减少4599元






	

合计



	

22152+13104—4599=30657



	

30657



	

 











 



 



(三）差额计算法



差额计算法是因素分析法的一种简化形式，它利用各个因素的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差额　来计算其对成本的影响程度。



【例
 1
 Z
 202042-2】
 某施工项目某月的实际成本降低额比计划提高了　
 2.　40
 万元，见表　
 1Z
 202042-4。




降低成本计划与实际对比表             　表
 1
 Z
 202042-4










	

项　目



	

单　位



	

计　
 戈
 1
 J



	

实　际



	

差　额






	

预算成本



	

万元



	

300



	

320



	

+20






	

成本降低率



	

%



	

4



	

4.5



	

+0.　5






	

成本降低额



	

万元



	

12



	

14,　40



	

+　2.40











 



 



根据表
 1
 Z
 202042-
 4
 资料，应用“差额计算法”分析预算成本和成本降低率对成本降　低额的影响程度。



【解】



1•预算成本增加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程度



(320　—　300
 )
 X
 4%=0.　80　万元



2.
      
 成本降低率提高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程度



(4.　
 5%—4%)
 　
 X
 　320=1.　60　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
 ：
 0.80+1.60=2.　40万元



(四）比率法



比率法是指用两个以上的指标的比例进行分析的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先把对比分　析的数值变成相对数，再观察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常用的比率法有以下几种：



1.
       
 相关比率法



由于项目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因而可以将两个　性质不同且相关的指标加以对比，求出比率，并以此来考察经营成果的好坏。例如：产值　和工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他们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都希望以最少的　工资支出完成最大的产值。因此，用产值工资率指标来考核人工费的支出水平，可以很好　地分析人工成本。



2.
      
 构成比率法



又称比重分析法或结构对比分析法。通过构成比率，可以考察成本总量的构成情况及　各成本项目占总成本的比重，同时也可看出预算成本、实际成本和降低成本的比例关系，　从而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见表
 1
 Z
 202042-5。




成本构成比例分析表（单位：万元）             　表
 1
 Z
 202042-5










	

成本项目



	

预算成本



	

实际成本



	

降低成本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占本项（％)



	

占总量（％)






	

一、直接成本



	

1263.79



	

93.　2



	

1200.　31



	

92.　38



	

63.48



	

5.　02



	

4.　68






	

1.人工费



	

113.36



	

8.　36



	

119.28



	

9.　18



	

-5.92



	

—　1.09



	

—0.44






	

2.材料费



	

1006.　56



	

74.　23



	

939.　67



	

72.32



	

66.　89



	

6.　65



	

4.　93






	

3.机具使用费



	

87.6



	

6.46



	

89.　65



	

6.　9



	

一2.　05



	

_2.　34



	

—0.　15






	

4.措施费



	

56.27



	

4.　15



	

51.71



	

3.　98



	

4.　56



	

8.　1



	

0.　34






	

二、间接成本



	

92.21



	

6.　8



	

99.01



	

7.　62



	

—6.　8



	

—7.　37



	

0.　5






	

总成本



	

1356



	

100



	

1299.　32



	

100



	

56.　68



	

4.　18



	

4.　18






	

比利比例（％)



	

100



	

-



	

95.82



	

—



	

4.　18



	

一



	

-











 



 



3.
       
 动态比率法



动态比率法是将同类指标不同时期的数值进行对比，求出比率，以分析该项指标的发　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动态比率的计算，通常采用基期指数和环比指数两种方法，见表　
 1
 Z
 202042-6。




指标动态比较表             　表
 1
 Z
 202042-6










	

指　标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降低成本（万元）



	

45.　60



	

47.　80



	

52.　50



	

64.　30






	

基期指数（％)(上一季度=100)



	

 



	

104.　82



	

115.　13



	

141.01






	

环比指数（％)(上一季度=100)



	

 



	

104.　82



	

109.　83



	

122.　48











 



 



二、综合成本的分析方法



综合成本是指涉及多种生产要素，并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成本费用，如分部分项工程成　本，月（季）度成本、年度成本等。由于这些成本都是随着项目施工的进展而逐步形成　的，与生产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做好上述成本的分析工作，无疑将促进项目的生　产经营管理，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



(一）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是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的对象为　已完成分部分项工程，分析的方法是：进行预算成本、目标成本和实际成本的“三算”对　比，分别计算实际偏差和目标偏差，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为今后的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寻　求节约途径。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的资料来源为：预算成本来自投标报价成本，目标成本来自施　工预算，实际成本来自施工任务单的实际工程量、实耗人工和限额领料单的实耗材料。



由于施工项目包括很多分部分项工程，无法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都进行　成本分析。特别是一些工程量小、成本费用少的零星工程。但是，对于那些主要分部分项　工程必须进行成本分析，而且要做到从开工到竣工进行系统的成本分析。因为通过主要分　部分项工程成本的系统分析，可以基本上了解项目成本形成的全过程，为竣工成本分析和　今后的项目成本管理提供参考资料。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表的格式见表
 1
 Z
 202042-7。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             　表
 1
 Z
 202042-7



单位工程：             　



分部分项工程名称：             　工程量
 ：
              　施工班组：             　施工日期:










	

工料



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



	

预算成本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



	

实际与预算比较



	

实际与目标比较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合　计



	

 



	

 



	

 



	

 



	

 



	

 



	

 



	

 



	

 



	

 











 











续表










	

工料



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



	

预算成本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



	

实际与预算比较



	

实际与目标比较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实际与预算比较（％)　(预算=　100)



	

 



	

 



	

 



	

 



	

 



	

 



	

 



	

 



	

 



	

 






	

实际与计划比较（％)　(计划=　100)



	

 



	

 



	

 



	

 



	

 



	

 



	

 



	

 



	

 



	

 






	

节超



原因



说明



	

 



	

 



	

 



	

 



	

 



	

 



	

 



	

 



	

 



	

 



	

 












编制单位：             　成本员：             　填表日期:







 



 



(二）             　月（季）度成本分析



月（季）度成本分析，是施工项目定期的、经常性的中间成本分析，对于施工项目来　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月（季）度成本分析，可以及时发现问题，以便按照成本目　标指定的方向进行监督和控制，保证项目成本目标的实现。



月（季）度成本分析的依据是当月（季）的成本报表，分析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的对比，分析当月（季）的成本降低水平；通过累计实　际成本与累计预算成本的对比，分析累计的成本降低水平，预测实现项目成本目标的　前景。



(2)
     
 通过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的对比，分析目标成本的落实情况以及目标管理中的问　题和不足，进而采取措施，加强成本管理，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



(3)
      
 通过对各成本项目的成本分析，可以了解成本总量的构成比例和成本管理的薄弱　环节。例如：在成本分析中，若发现人工费、机械费等项目大幅度超支，则应该对这些费　用的收支配比关系进行研究，并采取对应的应对措施，防止今后再超支。如果是属于规定　的“政策性”亏损，
 贝
 l
 j
 应从控制支出着手，把超支额压缩到最低限度。



(4)
     
 通过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实际与目标对比，分析产量、工期、质量、“三材”节　约率、机械利用率等对成本的影响。



(5)
      
 通过对技术组织措施执行效果的分析，寻求更加有效的节约途径。



(6)
      
 分析其他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对成本的影响。



(三）             　年度成本分析



企业成本要求一年结算一次，不得将本年成本转人下一年度。而项目成本则以项目的　寿命周期为结算期，要求从开工到竣工直至保修期结束连续计算，最后结算出总成本及其　盈亏。由于项目的施工周期一般较长，除进行月（季）度成本核算和分析外，还要进行年　度成本的核算和分析。这不仅是企业汇编年度成本报表的需要，同时也是项目成本管理的　需要，通过年度成本的综合分析，可以总结一年来成本管理的成绩和不足，为今后的成本　管理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而可对项目成本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年度成本分析的依据是年度成本报表。年度成本分析的内容，除了月（季）度成本分　析的六个方面以外，重点是针对下一年度的施工进展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成本管理措施，　以保证施工项目成本目标的实现。



(四）竣工成本的综合分析



凡是有几个单位工程且单独进行成本核算（即成本核算对象）的施工项目，其竣工成　本分析应以各单位工程竣工成本分析资料为基础，再加上项目管理层的经营效益（如资金　调度、对外分包等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综合分析。如果施工项目只有一个成本核算对象　(单位工程），就以该成本核算对象的竣工成本资料作为成本分析的依据。



单位工程竣工成本分析，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
        
 竣工成本分析；



(2)
       
 主要资源节超对比分析；



(3)
       
 主要技术节约措施及经济效果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全面了解单位工程的成本构成和降低成本的来源，对今后同类工　程的成本管理提供参考。



三、成本项目的分析方法



(一）             　人工费分析



项目施工需要的人工和人工费，由项目经理部与作业队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明确承包　范围、承包金额和双方的权利、义务。除了按合同规定支付劳务费以外，还可能发生一些　其他人工费支出，主要有：



(1)
        
 因实物工程量增减而调整的人工和人工费；



(2)
      
 定额人工以外的计日工工资（如果已按定额人工的一定比例由作业队包干，并已　列入承包合同的，不再另行支付）；



(3)
      
 对在进度、质量、节约、文明施工等方面作出贡献的班组和个人进行奖励的　费用。



项目管理层应根据上述人工费的增减，结合劳务分包合同的管理进行分析。



(二）             　材料费分析



材料费分析包括主要材料、结构件和周转材料使用费的分析以及材料储备的分析。



1.主要材料和结构件费用的分析



主要材料和结构件费用的髙低，主要受价格和消耗数量的影响。而材料价格的变动，　受采购价格、运输费用、途中损耗、供应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材料消耗数量的变动，则受　操作损耗、管理损耗和返工损失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可在价格变动较大和数量超用异常　的时候再作深人分析。为了分析材料价格和消耗数量的变化对材料和结构件费用的影响程　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因材料价格变动对材料费的影响=(计划单价一实际单价
 ）
 X
 实际数量



(
 1
 Z
 202042-1)



因消耗数量变动对材料费的影响
 =
 (计划用量一实际用量
 ）
 X
 实际价格



(
 1
 Z
 202042-2)



2.周转材料使用费分析



在实行周转材料内部租赁制的情况下，项目周转材料费的节约或超支，取定于材料周　转率和损耗率，周转减慢，则材料周转的时间增长，租赁费支出就增加；而超过规定的损



耗，则要照价赔偿。



3.
     
 采购保管费分析



材料采购保管费属于材料的采购成本，包括：材料采购保管人员的工资、工资附加　费、劳动保护费、办公费、差旅费，以及材料采购保管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使用费、工　具用具使用费、检验试验费、材料整理及零星运费和材料物资的盘亏及毁损等。材料采购　保管费一般应与材料采购数量同步，即材料采购多，采购保管费也会相应增加。因此，应　根据每月实际采购的材料数量（金额）和实际发生的材料采购保管费，分析保管费率的　变化。



4.
     
 材料储备资金分析



材料的储备资金是根据日平均用量、材料单价和储备天数（即从采购到进场所需要的　时间）计算的。上述任何一个因素变动，都会影响储备资金的占用量。材料储备资金的分　析，可以应用“因素分析法”。



【例
 1
 Z
 202042-3】
 某项目水泥的储备资金变动情况见表
 1
 Z
 202042-8:




储备资金计划与实际对比表             　表
 1
 Z
 202042-8










	

项　目



	

单　价



	

计　
 戈
 IJ



	

实　际



	

差　异






	

曰平均用量



	

t



	

50



	

60



	

10






	

单价



	

元



	

400



	

420



	

20






	

储备天数



	

d



	

7



	

6



	

—1






	

储备金额



	

万元



	

14



	

15.　12



	

1
 .　12











 



 




根据表
 1
 Z
 202042-8数据，分析日平均用量，单价和储备天数等因素的变动对水泥储　备资金的影响程度，见表
 1
 Z
 202042-9。



储备资金因素分析表             　表
 1
 Z
 202042-9










	

顺序



	

连环替代计算



	

差异



	

因素分析






	

计划数



	

5
 0
 X
 40
 0
 X
 7　=　14.　00　万元



	

 



	

 






	

第一次替代



	

6
 0
 X
 40
 0
 X
 7　=　16.　80　万元



	

+2.　80
 万元



	

由于日平均用量增
 加
 lo
 t
 ,增加储备资
 金
 2
 .
 8
 0
 万元






	

第二次替代



	

6
 0
 X
 42
 0
 X
 7=17.　64　万元



	

+0•　84万元



	

由于水泥单价提高20元
 /
 t
 ，增加储备资金0.84万元






	

第三次替代



	

6
 0
 X
 42
 0
 X
 6　=　15.　12　万元



	

一　2.　52万元



	

由于储备天数缩短一天，减少储备资金2.　52万元






	

合计



	

i
 　80+0.　84—2.　52=1.12　
 万元



	

+　1.12万元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储备天数是影响储备资金的关键因素。因此，材料采购人员应　该选择运距短的供应单位，尽可能减少材料采购的中转环节，缩短储备天数。



(三）机械使用费分析



由于项目施工具有的一次性，项目经理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机械设备，而是随着施工　的需要，向企业动力部门或外单位租用。在机械设备的租用过程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　按产量进行承包，并按完成产量计算费用，如土方工程。项目经理部只要按实际挖掘的土　方工程量结算挖土费用，而不必考虑挖土机械的完好程度和利用程度。另一种是按使用时　间（台班）计算机械费用的，如塔吊、搅拌机、砂浆机等，如果机械完好率低或在使用中　调度不当，必然会影响机械的利用率，从而延长使用时间，增加使用费。因此，项目经理



部应该给予一定的重视。



由于建筑施工的特点，在流水作业和工序搭接上往往会出现某些必然或偶然的施工间　隙，影响机械的连续作业；有时，又因为加快施工进度和工种配合，需要机械日¥不停地　运转，这样便造成机械综合利用效率不高，比如机械停工，则需要支付停班费。因此，在　机械设备的使用过程中，应以满足施工需要为前提，加强机械设备的平衡调度，充分发挥　机械的效用；同时，还要加强平时的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提高机械的完好率，保证　机械的正常运转。



(四）管理费分析



现场管理费分析，也应通过预算（或计划）数与实际数的比较来进行。预算与实际比　较的表格形式见表
 1
 Z
 202042-10。




现场管理费预算（计划）与实际比较             　表
 1
 Z
 202042-10










	

序号



	

项　目



	

预算



	

实际



	

比较



	

备　注






	

1



	

现场管理人员工资



	

 



	

 



	

 



	

包括职工福利费和劳动保护费






	

2



	

办公费



	

 



	

 



	

 



	

包括生活水电费、取暖费






	

3



	

差旅交通费



	

 



	

 



	

 



	

 






	

4



	

固定资产使用费



	

 



	

 



	

 



	

包括折旧及修理费






	

5



	

工具用具使用费



	

 



	

 



	

 



	

 






	

6



	

劳动保险费



	

 



	

 



	

 



	

 






	

 



	

 



	

 



	

 



	

 



	

 






	

 



	

 



	

 



	

 



	

 



	

 






	

合计



	

 



	

 



	

 



	

 



	

 











 



 



四、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针对与成本有关的特定事项的分析，包括成本盈亏异常分析、工期成本分析、资金成　本分析等内容。



(一）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施工项目出现成本盈亏异常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必须彻底查明原因并及时　纠正。



检查成本盈亏异常的原因，应从经济核算的“三同步”入手。因为项目经济核算的基　本规律是：在完成多少产值、消耗多少资源、发生多少成本之间，有着必然的同步关系。　如果违背这个规律，就会发生成本的盈亏异常。



“三同步”检查是提高项目经济核算水平的有效手段，不仅适用于成本盈亏异常的检　查，也可用于月度成本的检查。“三同步”检查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的对比分析来实现。



(1)
        
 产值与施工任务单的实际工程量和形象进度是否同步；



(2)
      
 资源消耗与施工任务单的实耗人工、限额领料单的实耗材料、当期租用的周转材　料和施工机械是否同步；



(3)
       
 其他费用（如材料价、超高费和台班费等）的产值统计与实际支付是否同步；



(4)
       
 预算成本与产值统计是否同步；



(5)
       
 实际成本与资源消耗是否同步。







通过以上五方面的分析，可以探明成本盈亏的原因。



(二）工期成本分析



工期成本分析是计划工期成本与实际工期成本的比较分析。计划工期成本是指在假定　完成预期利润的前提下计划工期内所耗用的计划成本；而实际成本是在实际工期中耗用的　实际成本。



工期成本分析一般采用比较法，即将计划工期成本与实际工期成本进行比较，然后应　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各种因素的变动对工期成本差异的影响程度。



(三）资金成本分析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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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与成本的关系是指工程收人与成本支出的关系。根据工程成本核算的特点，工程　收人与成本支出有很强的相关性。进行资金成本分析通常应用“成本支出率”指标，即成　本支出占工程款收入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通过对“成本支出率”的分析，可以看出资金收人中用于成本支出的比重。结合储备　金和结存资金的比重，分析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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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
 203000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多种类型，代表不同利益方的项目管理（业主方和项目参与各　方）都有进度控制的任务，但是，其控制的目标和时间范畴并不相同。



建设工程项目是在动态条件下实施的，因此进度控制也就必须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　程。它包括：



(1)
        
 进度目标的分析和论证，其目的是论证进度目标是否合理，进度目标有否可能实　现。如果经过科学的论证，目标不可能实现，则必须调整目标；



(2)
          
 在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进度计划；



(3)
        
 进度计划的跟踪检查与调整；它包括定期跟踪检查所编制进度计划的执行情况，　若其执行有偏差，则采取纠偏措施，并视必要调整进度计划。




1
 Z
 203010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与进度计划系统





1
 Z
 203011项目进度控制的自的




进度控制的目的是通过控制以实现工程的进度目标。如只重视进度计划的编制，而不　重视进度计划必要的调整，则进度无法得到控制。为了实现进度目标，进度控制的过程也　就是随着项目的进展，进度计划不断调整的过程。



施工方是工程实施的一个重要参与方，许许多多的工程项目，特别是大型重点建设工　程项目，工期要求十分紧迫，施工方的工程进度压力非常大。数百天的连续施工，一天两　班制施工，甚至
 24
 小时连续施工时有发生。不是正常有序地施工，而盲目赶工，难免会　导致施工质量问题和施工安全问题的出现，并且会引起施工成本的增加。因此，施工进度　控制并不仅关系到施工进度目标能否实现，它还直接关系到工程的质量和成本。在工程施　工实践中，必须树立和坚持一个最基本的工程管理原则，即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控　制工程的进度。



为了有效地控制施工进度，尽可能摆脱因进度压力而造成工程组织的被动，施工方有　关管理人员应深化理解：



(1)
        
 整个建设工程项目的进度目标如何确定；



(2)
       
 有哪些影响整个建设工程项目进度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



(3)
       
 如何正确处理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的关系；



(4)
       
 施工方在整个建设工程项目进度目标实现中的地位和作用；



(5)
       
 影响施工进度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



(6)
       
 施工进度控制的基本理论、方法、措施和手段等。










1
 Z
 203012项目进度控制的任务



业主方进度控制的任务是控制整个项目实施阶段的进度，包括控制设计准备阶段的工　作进度、设计工作进度、施工进度、物资采购工作进度，以及项目动用前准备阶段的工作　进度。



设计方进度控制的任务是依据设计任务委托合同对设计工作进度的要求控制设计工　作进度，这是设计方履行合同的义务。另外，设计方应尽可能使设计工作的进度与招　标、施工和物资采购等工作进度相协调。在国际上，设计进度计划主要是各设计阶段　的设计图纸（包括有关的说明）的出图计划，在出图计划中标明每张图纸的名称、图　纸规格、负责人和出图日期。出图计划是设计方进度控制的依据，也是业主方控制设　计进度的依据。



施工方进度控制的任务是依据施工任务委托合同对施工进度的要求控制施工进度，这　是施工方履行合同的义务。在进度计划编制方面，施工方应视项目的特点和施工进度控制　的需要，编制深度不同的控制性、指导性和实施性施工的进度计划，以及按不同计划周期　(年度、季度、月度和旬）的施工计划等。



供货方进度控制的任务是依据供货合同对供货的要求控制供货进度，这是供货方履行　合同的义务。供货进度计划应包括供货的所有环节，如采购、加工制造、运输等。



l
 Z
 2
 〇
 3
 〇13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建立



一
 、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内涵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进度计划组成的系统，’它是项目进度　控制的依据。由于各种进度计划编制所需要的必要资料是在项目进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因此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也有一个过程，它是逐步形成的。图
 1
 Z
 203013所示　是一个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示例，这个计划系统有4个计划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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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3013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示例







 



二、             　不同类型的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



根据项目进度控制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用途，业主方和项目各参与方可以构建多个不　同的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如：



(1)
        
 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不同计划深度的进度计划组成的计划系统；



(2)
       
 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不同计划功能的进度计划组成的计划系统；



(3)
       
 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不同项目参与方的进度计划组成的计划系统；



(4)
       
 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不同计划周期的进度计划组成的计划系统等。



图
 1
 Z
 203013所示的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示例的第二平面是多个相互关联的不　同项目参与方的进度计划组成的计划系统；其第三和第四平面是多个相互关联的不同计划　深度的进度计划组成的计划系统。



由不同深度的计划构成进度计划系统，包括：



(1)
        
 总进度规划（计划）；



(2)
       
 项目子系统进度规划（计划）；



(3)
       
 项目子系统中的单项工程进度计划等。



由不同功能的计划构成进度计划系统，包括：



(1)
        
 控制性进度规划（计划



(2)
       
 指导性进度规划（计划）；



(3)
       
 实施性（操作性）进度计划等。



由不同项目参与方的计划构成进度计划系统，包括：



(1)
        
 业主方编制的整个项目实施的进度计划；



(2)
       
 设计进度计划；



(3)
       
 施工和设备安装进度计划；



(4)
       
 采购和供货进度计划等。



由不同周期的计划构成进度计划系统，包括：



(1)
        
 5年建设进度计划；



(2)
       
 年度、季度、月度和旬计划等。



三、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中的内部关系



在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中各进度计划或各子系统进度计划编制和调整时必须注　意其相互间的联系和协调，如：



(1)
     
 　总进度规划（计划）、项目子系统进度规划（计划）与项目子系统中的单项工程　进度计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



(2)
    
 　控制性进度规划（计划）、指导性进度规划（计划）与实施性（操作性）进度计　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



(3)
      
 业主方编制的整个项目实施的进度计划、设计方编制的进度计划、施工和设备安　装方编制的进度计划与采购和供货方编制的进度计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等。



1
 Z
 203014计算机辅助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



国外有很多用于进度计划编制的商业软件，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开　始，我国也开始研制进度计划的软件，这些软件都是在工程网络计划原理的基础上编制　










的。应用这些软件可以实现计算机辅助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编制和调整，以确定工程　网络计划的时间参数。



计算机辅助工程网络计划编制的意义如下：



(1)
        
 解决当工程网络计划计算量大，而手工计算难以承担的困难；



(2)
       
 确保工程网络计划计算的准确性；



(3)
       
 有利于工程网络计划及时调整；



(4)
       
 有利于编制资源需求计划等。



正如前述，进度控制是一个动态编制和调整计划的过程，初始的进度计划和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不断调整的计划，以及与进度控制有关的信息应尽可能对项目各参与方透明，以　便各方为实现项目的进度目标协同工作。为使业主方各工作部门和项目各参与方方便快捷　地获取进度信息，可利用项目信息门户作为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处理平台辅助进度控制
 。图　
 1
 Z
 203014表示了从项目信息门户中可获取的各种进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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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进度控制的组织结构　进度控制工作流程　进度计划指令系统



总进度纲要　二级进度计划　三级进度计划　四级进度计划



进度控制总控方文档　工程资料　工程照片



进度控制培训资料



通信录



其他



图
 1Z
 203014项目信息门户提供的进度信息




1
 Z
 203020　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的论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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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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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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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内容



建设工程项目的总进度目标指的是整个工程项目的进度目标，它是在项目决策阶段项　目定义时确定的，项目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在项目的实施阶段对项目的目标进行控制。建设　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的控制是业主方项目管理的任务（若采用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模　式，协助业主进行项目总进度目标的控制也是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方项目管理的任务）。






在进行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控制前，首先应分析和论证进度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若项　目总进度目标不可能实现，则项目管理者应提出调整项目总进度目标的建议，并提请项目　决策者审议。

在项目的实施阶段，项目总进度应包括：



(1)
        
 设计前准备阶段的工作进度；



(2)
       
 设计工作进度；



(3)
       
 招标工作进度；



(4)
       
 施工前准备工作进度；



(5)
       
 工程施工和设备安装进度；



(6)
       
 工程物资采购工作进度；



(7)
       
 项目动用前的准备工作进度等。



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应分析和论证上述各项工作的进度，以及上述各项工作　进展的相互关系。



在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时，往往还没有掌握比较详细的设计资料，也缺乏比　较全面的有关工程发包的组织、施工组织和施工技术等方面的资料，以及其他有关项目实　施条件的资料，因此，总进度目标论证并不是单纯的总进度规划的编制工作，它涉及许多　工程实施的条件分析和工程实施策划方面的问题。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的核心工作是通过编制总进度纲要论证总进度目标　实现的可能性。总进度纲要的主要内容包括：



(1)
        
 项目实施的总体部署；



(2)
                                                                                                           
 　总进度规划；             　.



(3)
       
 各子系统进度规划；



(4)
       
 确定里程碑事件的计划进度目标；



(5)
       
 总进度目标实现的条件和应采取的措施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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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22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步骤



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步骤如下：



(1)
        
 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



(2)
       
 项目结构分析；



(3)
       
 进度计划系统的结构分析；



(4)
       
 项目的工作编码；



(5)
       
 编制各层进度计划；



(6)
       
 协调各层进度计划的关系，编制总进度计划；



(7)
       
 若所编制的总进度计划不符合项目的进度目标，则设法调整；



(8)
       
 若经过多次调整，进度目标无法实现，则报告项目决策者。



其中，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包括如下工作：



(1)
        
 了解和收集项目决策阶段有关项目进度目标确定的情况和资料；



(2)
       
 收集与进度有关的该项目组织、管理、经济和技术资料；



(3)
       
 收集类似项目的进度资料；



(4)
       
 了解和调查该项目的总体部署；



(5)
       
 了解和调查该项目实施的主客观条件等。



其中，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结构分析是根据编制总进度纲要的需要，.将整个项目进行　逐层分解，并确立相应的工作目录，如：



(1)
        
 一级工作任务目录，将整个项目划分成若干个子系统；



(2)
       
 二级工作任务目录，将每一个子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子项目；



(3)
       
 三级工作任务目录，将每一个子项目分解为若干个工作项。



整个项目划分成多少结构层，应根据项目的规模和特点而定。



其中，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计划系统一般由多层计划构成，如：



(1)
        
 第一层进度计划，将整个项目划分成若干个进度计划子系统；



(2)
       
 第二层进度计划，将每一个进度计划子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子项目进度计划；



(3)
        
 第三层进度计划，将每一个子项目进度计划分解为若干个工作项的进度计划。　整个项目划分成多少计划层，应根据项目的规模和特点而定。



项目的工作编码指的是每一个工作项的编码，编码有各种方式，编码时应考虑下述　因素：



(1)
        
 对不同计划层的标识；



(2)
       
 对不同计划对象的标识（如不同子项目
 ）；



(3)
       
 对不同工作的标识（如设计工作、招标工作和施工工作等）。



图
 l
 Z
 201〇
 3
 l
 -6所示是工作项编码的一个示例。




1
 Z
 203030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编制和调整方法




1
 Z
 203031
 横道图进度计划的编制方法



横道图是一种最简单、运用最广泛的传统的进度计划方法，尽管有许多新的计划技　术，横道图在建设领域中的应用仍非常普遍。



通常横道图的表头为工作及其简要说明，项目进展表示在时间表格上，如
 图
 l
 Z
 203〇
 3
 l
 所示。按照所表示工作的详细程度，时间单位可以为小时、天、周、月等。这　些时间单位经常用日历表示，此时可表示非工作时间，如：停工时间、公众假日、假期　等。根据此横道图使用者的要求，工作可按照时间先后、责任、项目对象、同类资源等进　行排序。



横道图也可将工作简要说明直接放在横道上。横道图可将最重要的逻辑关系标注在　内，但是，如果将所有逻辑关系均标注在图上，则横道图简洁性的最大优点将丧失。



横道图用于小型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子项目上，或用于计算资源需要量和概要预示进　度，也可用于其他计划技术的表示结果。



横道图计划表中的进度线（横道）与时间坐标相对应，这种表达方式较直观，易看懂　计
 戈
 U
 编制的意图。但是，横道图进度计划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1)
        
 工序（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设法表达，但不易表达清楚；



(2)
       
 适用于手工编制计划；











(3)没有通过严谨的进度计划时间参数计算，不能确定计划的关键工作、关键路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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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3031横道图



(4)
       
 计划调整只能用手工方式进行，其工作量较大;



(5)
       
 难以适应大的进度计划系统。



1
 Z
 203032
 工程网络计划的编制方法



国际上，工程网络计划有许多名称，
 如
 CP
 M
 、
 PER
 T
 、
 CP
 A
 、
 ]
 ^
 1
 ^等。工程网络计　划的类型有如下几种不同的划分方法。



1.
        
 工程网络计划按工作持续时间的特点划分为：



(1)
        
 肯定型问题的网络计划；



(2)
       
 非肯定型问题的网络计划；



(3)
       
 随机网络计划等。



2.
       
 工程网络计划按工作和事件在网络图中的表示方法划分为：



(1)
        
 事件网络：以节点表示事件的网络计划；



(2)
       
 工作网络



1)
      
 　以箭线表示工作的网络计划（我国《工程网络计划技术规
 程
 》
 JGJ/
 T
 　
 12
 1
 　
 一
 99
 称　
 为双代号网络计划）；



2)
     
 　以节点表示工作的网络计划（我国《工程网络计划技术规程
 》
 JG
 J/
 T
 　
 12
 1
 　
 一
 99
 称　
 为单代号网络计划）。



3.
       
 工程网络计划按计划平面的个数划分为：



(1)
        
 单平面网络计划；



(2)
       
 多平面网络计划（多阶网络计划，分级网络计划）。



美国较多使用双代号网络计划，欧洲则较多使用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







我国《工程网络计划技术规程
 》
 JGJ/
 T
 　121--99推荐的常用的工程网络计划类型　
 包括••



(1)
        
 双代号网络计划；



(2)
       
 单代号网络计划；



(3)
       
 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



(4)
       
 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



一、双代号网络计划　(一）基本概念



双代号网络图是以箭线及其两端节点的编号表示工作的网络图，如图
 1
 Z
 203032-1　所示。



1.
      
 [image: ]
 箭线（工作）



工作是泛指一项需要消耗人力、物力和时　间的具体活动过程，也称工序、活动、作业。



双代号网络图中，每一条箭线表示一项工作。



箭线的箭尾节
 点
 f
 表示该工作的开始，箭线的　箭头节点7表示该工作的完成。工作名称可标　注在箭线的上方，完成该项工作所需要的持续　时间可标注在箭线的下方，如图
 1
 Z
 203032-2所示。由于一项工作需用一条箭线和其箭尾　与箭头处两个圆圈中的号码来表示，故称为双代号网络计划。



在双代号网络图中，任意一条实箭线都要占用时间，并多数要消耗资源。在建设工程　中，一条箭线表示项目中的一个施工过程，它可以是一道工
 序
 、
 一
 个分项工
 程
 、
 一
 个分部　工程或一个单位工程，其粗细程度和工作范围的划分根据计划任务的需要确定。



在双代号网络图中，为了正确地表达图中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需要应用虚箭　线。虚箭线是实际工作中并不存在的一项虚设工作，故它们既不占用时间，也不消耗资　源，一般起着工作之间的联系、区分和断路三个作用：



(1)
        
 联系作用是指应用虚箭线正确表达工作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2)
    
 区分作用是指双代号网络图中每一项工作都必须用一条箭线和两个代号表示，若　两项工作的代号相同时，应使用虚工作加以区分，如图
 1
 Z
 203032-3所示；



(3)
    
 断路作用是用虚箭线断掉多余联系，即在网络图中把无联系的工作连接上时，应　加上虚工作将其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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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3032-2双代号网络图工作的表示方法             　图
 1Z
 203032-3虚箭线的区分作用



在无时间坐标的网络图中，箭线的长度原则上可以任意画，其占用的时间以下方标注　的时间参数为准。箭线可以为直线、折线或斜线，但其行进方向均应从左向右。在有时间　坐标的网络图中，箭线的长度必须根据完成该工作所需持续时间的长短按比例绘制。







在双代号网络图中，通常将工作用〖一^•工作表示。紧排在本工作之前的工作称为紧　前工作。紧排在本工作之后的工作称为紧后工作。与之平行进行的工作称为平行工作。



2.
       
 节点（又称结点、事件）



节点是网络图中箭线之间的连接点。在时间上节点表示指向某节点的工作全部完成后　该节点后面的工作才能开始的瞬间，它反映前后工作的交接点。网络图中有三个类型的　节点。



(1)
           
 起点节点



即网络图的第一个节点，它只有外向箭线（由节点向外指的箭线），一般表示一项任　务或一个项目的开始。



(2)
          
 终点节点



即网络图的最后一个节点，它只有内向箭线（指向节点的箭线），一般表示一项任务　或一个项目的完成。



(3)
          
 中间节点



即网络图中既有内向箭线，又有外向箭线的
 节点。



双代号网络图中，节点应用圆圈表示，并在圆圈内标注编号。一项工作应当只有唯一　的一条箭线和相应的一对节点，且要求箭尾节点的编号小于其箭头节点的编号，
 即
 j
 <)。　网络图节点的编号顺序应从小到大，可不连续，但不允许重复。



3.
       
 线路



网络图中从起始节点开始，沿箭头方向顺序通过一系列箭线与节点，最后达到终点节　点的通路称为线路。在一个网络图中可能有很多条线路，线路中各项工作持续时间之和就　是该线路的长度，即线路所需要的时间。一般网络图有多条线路，可依次用该线路上的节　点代号来记述，例如网络
 图
 1220303
 2
 -
 1
 中的线路有三条线路：①—②—③—⑤—⑥、①



—②一④一⑤一⑥、①一②一③一④一⑤一⑥。



在各条线路中，有一条或几条线路的总时间最长，称为关键路线，一般用双线或粗线



标注。其他线路长度均小于关键线路，称为非关键线路。



4.
       
 逻辑关系



网络图中工作之间相互制约或相互依赖的关系称为逻辑关系，它包括工艺关系和组织　关系，在网络中均应表现为工作之间的先后顺序。



(1)
        
 工艺关系



生产性工作之间由工艺过程决定的，非生产性工作之间由工作程序决定的先后顺序称　为工艺关系。



(2)
       
 组织关系



工作之间由于组织安排需要或资源（人力、材料、机械设备和资金等）调配需要而确　定的先后顺序关系称为组织关系。



网络图必须正确地表达整个工程或任务的工艺流程和各工作开展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　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逻辑关系。因此，绘制网络图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则和要求。



(二）绘图规则



a
 )双代号网络图必须正确表达已确定的逻辑关系。网络图中常见的各种工作逻辑关　系的表示方法见表
 1
 Z
 203032-1。







(2)
     
 双代号网络图中，不允许出现循环回路。所谓循环回路是指从网络图中的某一个　节点出发，顺着箭线方向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点的线路。



(3)
       
 双代号网络图中，在节点之间不能出现带双向箭头或无箭头的连线。



(4)
       
 双代号网络图中，不能出现没有箭头节点或没有箭尾节点的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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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图中常见的各种工作逻辑关系的表示方法             　表
 1
 Z
 203032-1







(5)
   
 当双代号网络图的某些节点有多条外向箭线或多条内向箭线时，为使图形简洁，　可使用母线法绘制（但应满足一项工作用一条箭线和相应的一对节点表示），如图　
 1
 Z
 203032-4　所示。



(6)
    
 绘制网络图时，箭线不宜交叉。当交叉不可避免时，可用过桥法或指向法，如图　
 1
 Z
 20303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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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3032-4母线法绘图             　图
 1
 Z
 203032-5箭线交叉的表示方法







 



(7)
    
 双代号网络图中应只有一个起点节点和一个终点节点（多目标网络计划除外），　而其他所有节点均应是中间节点。



(8)
    
 双代号网络图应条理清楚，布局合理。例如，网络图中的工作箭线不宜画成任意　方向或曲线形状，尽可能用水平线或斜线；关键线路、关键工作尽可能安排在图面中心位　置，其他工作分散在两边；避免倒回箭头等。



二、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



1.
      
 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是以时间坐标为尺度编制的网络计划，如图
 1Z203032_6
 所　示。时标网络计划中应以实箭线表示工作，以虚箭线表示虚工作，以波形线表示工作的自　由时差。



2.
      
 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的特点



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是以水平时间坐标为尺度编制的双代号网络计划’其主要特点　如下：



(1)
     
 时标网络计划兼有网络计划与横道计划的优点，它能够清楚地表明计划的时间进　程，使用方便；



(2)
  
 时标网络计划能在图上直接显示出各项工作的开始与完成时间、工作的自由时差　及关键线路；



(3)
  
 在时标网络计划中可以统计每一个单位时间对资源的需要量，以便进行资源优化　和调整；



(4)
  
 由于箭线受到时间坐标的限制，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对网络计划的修改比较麻　烦，往往要重新绘图。但在使用计算机以后，这一问题已较容易解决。



3.
      
 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的一般规定



(1)
   
 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必须以水平时间坐标为尺度表示工作时间。时标的时间单位　应根据需要在编制网络计划之前确定，可为时、天、周、月或季。



(2)
       
 时标网络计划中所有符号在时间坐标上的水平投影位置，都必须与其时间参数相



对应。节点中心必须对准相应的时标位置。



(
 
 [2]
 )时标网络计划中虚工作必须以垂直方向的虚箭线表示，有自由时差时加波形线



表　
 7
 K
 。             　.



4.
     
 时标网络计划的编制



时标网络计划宜按各个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编制。在编制时标网络计划之前，应先按　已确定的时间单位绘制出时标计划表，见表
 1
 Z
 203032-2。




时标计划表
              　表
 1
 Z
 203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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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的编制方法有两种。



(1)
        
 间接法绘制



先绘制出时标网络计划，计算各工作的最早时间参数，再根据最早时间参数在时标计　划表上确定节点位置，连线完成，某些工作箭线长度不足以到达该工作的完成节点时，用　波形线补足。



(2)
       
 直接法绘制



根据网络计划中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各工作的持续时间，直接在时标计划表上绘制　时标网络计划。绘制步骤如下：



1)
       
 将起点节点定位在时标计划表的起始刻度线上；



2)
       
 按工作持续时间在时标计划表上绘制起点节点的外向箭线；



3)
    
 其他工作的开始节点必须在其所有紧前工作都绘出以后，定位在这些紧前工作最　早完成时间最大值的时间刻度上，某些工作的箭线长度不足以到达该节点时，用波形线补　足，箭头画在波形线与节点连接处；



4)
    
 用上述方法从左至右依次确定其他节点位置，直至网络计划终点节点定位，绘图　完成。



【例
 1
 Z
 20303
 2
 】已知网络计划的资料见表
 1
 Z
 203032-3,试用直接法绘制双代号时标　网络计划。




某网络计划工作逻辑关系及持续时间表             　表
 1
 Z
 203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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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1.
       
 将起始节点①定位在时标计划表的起始刻度线上，如图
 1
 Z
 203032-6所
 7
 K
 。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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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_



(一）             　单代号网络图的特点



单代号网络图与双代号网络图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
         
 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容易表达，且不用虚箭线，故绘图较简单；



(2)
         
 网络图便于检查和修改；



(3)
         
 由于工作持续时间表示在节点之中，没有长度，故不够直观；



(4)
        
 表示工作之间逻辑关系的箭线可能产生较多的纵横交叉现象。



(二）             　单代号网络图的基本符号



1.
             
 节点



单代号网络图中的每一个节点表示一项工作，节点宜用圆圈或矩形表示。节点所表示　的工作名称、持续时间和工作代号等应标注在节点内，如图
 1Z
 203032-8
 所示。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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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代号/　
 工作名称　^持续时间



图
 1
 Z
 203032-8单代号网络图工作的表示方法



单代号网络图中的节点必须编号，编号标注在节点内，其号码可间断，但严禁重复。　箭线的箭尾节点编号应小于箭头节点的编
 号
 。
 一
 项工作必须有唯一的一个节点及相应的一　个编号。



2.
        
 箭线



单代号网络图中的箭线表示紧邻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既不占用时间，也不消耗资　源。箭线应画成水平直线、折线或斜线。箭线水平投影的方向应自左向右，表示工作的行　进方向。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包括工艺关系和组织关系，在网络图中均表现为工作之间的　先后顺序。



3.
        
 线路



单代号网络图中，各条线路应用该线路上的节点编号从小到大依次表述。



(三）单代号网络图的绘图规则



(1)
        
 单代号网络图必须正确表达已确定的逻辑关系。



(2)
       
 单代号网络图中，不允许出现循环回路。



(3)
       
 单代号网络图中，不能出现双向箭头或无箭头的连线。



(4)
       
 单代号网络图中，不能出现没有箭尾节点的箭线和没有箭头节点的箭线。



(5)
       
 绘制网络图时，箭线不宜交叉，当交叉不可避免时，可采用过桥法或指向法



绘制。



(6)
     
 单代号网络图中只应有一个起点节点和一个终点节点。当网络图中有多项起点节　点或多项终点73点时，应在网络图的两端分别设置—■项虚工作，作为该网络图的起点节点



(&)和终点节点
 （
 PV
 n
 )。







单代号网络图的绘图规则大部分与双代号网络图的绘图规则相同，故不再进行解释。



四、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



(一）基本概念



在普通双代号和单代号网络计划中，各项工作按依次顺序进行，即任何一项工作都必　须在它的紧前工作全部完成后才能开始。



图
 1Z203032-9 (a
 )
 以横道图表示相邻
 的
 A、
 B
 两工作
 ，
 A
 工作进
 行
 4
 d
 后
 B
 工作即


[image: ]
 可开始，而不必要
 等
 A
 工作全部完成。这种情况若按依次顺序用网络图表示就必须把八　工作分为两部分，
 即
 A
 i
 和
 A
 2
 工作，以双代号网络图表示如
 图
 1
 Z203032_
 9
 　
 (
 6
 )
 所示，以　
 单代号网络图表示则如图
 1
 Z
 203032-9　
 (
 c
 )所示。



但在实际工作中，为了缩短工期，许多工作可采用平行搭接的方式进行。为了简　单直接地表达这种搭接关系，使编制网络计划得以简化，于是出现了搭接网络计划方　法。单代号搭接网络图如
 图
 1220303
 2
 -
 1
 0
 所示，其中起点节点和终点节点
 Fin
 为虚　
 拟节点。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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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代号/　
 工作名称　^持续时间



图
 1
 Z
 203032-11单代号搭接网络图


工作的表示方法



(1)
   
 单代号搭接网络图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项工作，宜用圆圈或矩形表亦。节点所表　示的工作名称、持续时间和工作代号等应标注在节点内。节点最基本的表示方法应符合图



(2)
   
 [image: ]
 单代号搭接网络图中，箭线及其上面的时距符号表示　相邻工作间的逻辑关系，如
 图
 1220303
 2
 -
 1
 2
 所示。箭线应画成　水平直线、折线或斜线。箭线水平投影的方向应自左向右’表　示工作的进行方向。



工作的搭接顺序关系是用前项工作的开始或完成时间与其　紧后工作的开始或完成时间之间的间距来表示，具体有四类：







FTS
 -
 J
              　工作〗完成时间与其紧后工
 作
 i
 开始时间的时间间距；



FTF
 -
 J
              　工作完成时间与其紧后工作>　完成时间的时间间距；



ST
 S
 '
 -
 J
 一工作〗开始时间与其紧后工作
 ;
 •开始时间的时间间距；



STF
 -；
 !
              　工作〖开始时间与其紧后工
 作
 j
 完成时间的时间间距。



(3)
   
 单代号网络图中的节点必须编号，编号标注在节点内，其号码可间断，但不允许　重复。箭线的箭尾节点编号应小于箭头节点编号。一项工作必须有唯一的一个节点及相应　的一个编号。



(4)
   
 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包括工艺关系和组织关系，在网络图中均表现为工作之间的　先后顺序。



(5)
   
 单代号搭接网络图中，各条线路应用该线路上的节点编号自小到大依次表述，也　可用工作名称依次表述。如
 图
 l
 Z
 203〇
 3
 2-10所示的单代号搭接网络图中的一条线路可表述　为　1—2—5—6,也可表述
 为
 S
 r
 —
 F
 h
 。



(6)
    
 [image: ./]
 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中的时间参数　基本内容和形式应按图
 1
 Z
 203032-13所示方　式标注。工作名称和工作持续时间标注在节　点圆圈内，工作的时间参数（
 如
 E
 S
 ,


[image: ]
 L
 S
 ，
 L
 F
 ,
 T
 F
 ,
 F
 F
 )标注在圆圈的上下。而　
 工作之间的时间参数（
 如
 ST
 S
 ,
 PT
 F
 ,



S
 7
 T
 ，
 _
 FT
 S
 和时间间
 隔
 LA
 G
 ,.,;)标注在联系　箭线的上下方。



(1)
        
 单代号搭接网络图必须正确表述已定的逻辑关系。



(2)
       
 单代号搭接网络图中，不允许出现循环回路。



(3)
       
 单代号搭接网络图中，不能出现双向箭头或无箭头的连线。



(4)
       
 单代号搭接网络图中，不能出现没有箭尾节点的箭线和没有箭头节点的箭线。



(5)
       
 [image: ]
 绘制网络图时，箭线不宜交叉。当交叉不可避免时，可采用过桥法或指向法



(6)
 单代号搭接网络图只应有一个起点节点和一个终点节点。当网络图中有多项起点　节点或多项终点节点时，应在网络图的相应端分别设置一项虚工作，作为该网络图的起点　节点
 （
 S
 i
 )和终点节点
 （
 Fi
 n
 )。



(三）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中的搭接关系　搭接网络计划中搭接关系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简述如下。



1.
      
 完成到开始时距
 （
 FT
 S
 ,.,,.)的连接方法



图
 1
 Z
 203032-14
 表
 t
 k
 紧前工
 作
 f
 的完成时间与紧后工作
 ;
 .的开始时间之间的时距和连　接方法。



例如修一条堤坝的护坡时
 ，一
 定要等土堤自然沉降后才能修护坡，这种等待的时间就　
 是
 FT
 S
 时距。



当
 FT
 S
 =0时，即紧前工
 作
 z
 的完成时间等于紧后工作
 ;
 .的开始时间，这时紧前工作　与紧后工作紧密衔接，当计划所有相邻工作
 的
 FT
 S
 =0时，整个搭接网络计划就成为一般







E
 S
 ,            
  
 E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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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
 L
 S
 ,
 )
 i
 (
 L
 F
 ,)



1
 ES,              EFj



D,              (LS,) j (LFj)



FT
 S
 ,.
 　
 L
 　
 D
 ,



(a)



图
 1
 Z
 203032-14时
 距
 FT
 S
 的表示方法


(
 a
 )从横道图
 看
 KT
 S
 时距；
 （
 W
 用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方法表示



的单代号网络计划。因此，一般的依次顺序关系只是搭接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2.
        
 完成到完成时距
 （
 FT
 F
 ,^)的连接方法



图
 1
 Z
 203032-15表示紧前工作；完成时间与紧后工作•完成时间之间的时距和连接


[image: ]
 方法。



例如相邻两工作，当紧前工作的施工速度小于紧后工作时，则必须考虑为紧后工作留　有充分的工作面，否则紧后工作就将因无工作面而无法进行。这种结束工作时间之间的间　隔就
 是
 FT
 F
 时距。



3.
       
 开始到开始时距
 （
 ST
 S
 ,.,,)的连接方法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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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图
 1
 Z
 203032-16表示紧前工
 作
 i
 的开始时间与紧后工作）的开始时间之间的时距和连　接方法。



图
 1
 Z
 203032-16时
 距
 ST
 S
 的表示方法


U
 )从横道图
 看
 ST
 S
 间距；（6)用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方法表示



例如道路工程中的铺设路基和浇筑路面，待路基开始工作一定时间为路面工程创造一　定工作条件之后，路面工程即可开始进行，这种开始工作时间之间的间隔就
 是
 ST
 S
 时距。







4•开始到完成时距
 （
 S
 7
 T
 ,.,)的连接方法



图
 1
 Z
 203032-1
 7
 表示紧前工作的开始时间与紧后工
 作
 y
 的结束时间之间的时距和连　
 接方法，这种时距以表示。



例如要挖掘带有部分地下水的土壤，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壤可以在降低地下水位工作完　成之前开始，而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壤则必须要等降低地下水位之后才能开始。降低地下　水位工作的完成与何时挖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壤有关，至于降低地下水位何时开始，则与挖　土没有直接联系。这种开始到结束的限制时间就
 是
 ST
 F
 时距。



ES,              EF
 i



(LF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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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j
             
  
 EFj



(L
 S
 立
              
 {LF.)



Dj



.             
 STF
 i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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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3032-17时
 距
 ST
 F
 的表示方法


(
 a
 )从横道图
 看
 ST
 F
 间距；（6)用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方法表示



5.
       
 混合时距的连接方法



在搭接网络计划中，两项工作之间可同时由四种基本连接关系中两种以上来限制工作　
 间的逻辑关系，例如两项工作可能同时
 由
 ST
 S
 与
 P
 7
 T
 时距限制，或57^与_?15　时距限制等。



l
 Z
 2
 〇3033工程网络计划有关时间参数的计算



一、双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的计算



双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计算的目的在于通过计算各项工作的时间参数，确定网络计　划的关键工作、关键线路和计算工期，为网络计划的优化、调整和执行提供明确的时间参　数。双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的计算方法很多
 ，一
 般常用的有按工作计算法和按节点计算　法进行计算。以下只讨论按工作计算法在图上进行计算的方法。



(一）时间参数的概念及其符号



1.
       
 工作持续时间



工作持续时间是一项工作从开始到完成的时间。



2.
      
 工期
 （
 T
 )



工期泛指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一般有以下三种：



(1)
        
 计算工期，根据网络计划时间参数计算出来的工期，用7；表示；



(2)
       
 要求工期，任务委托人所要求的工期，用乃表示；



一（
 3
 )计划工期，根据要求工期和计算工期所确定的作为实施目标的工期，用乃　表來。



网络计划的计划工
 期
 T
 p
 应按下列情况分别确定：



当已规定了要求工期7；时，







T
 p
 　
 <
 T
 r
              　(
 1
 Z
 203033-1)



当未规定要求工期时，可令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



T
 p
 　
 =
 T
 c
              　(
 1
 Z
 203033-2)



3.
       
 网络计划中工作的六个时间参数



(1)
     
 最早开始时间
 （
 E
 S
 ;-,)，是指在各紧前工作全部完成后，工
 作
 i
 一
 i
 有可能开始



的最早时刻。



(2)
    
 最早完成时间（£
 ：
 F
 ,^)，是指在各紧前工作全部完成后，工作；一）有可能完成



的最早时刻。



(3)
    
 　最迟开始时间
 （
 L
 S
 ,-;)，是指在不影响整个任务按期完成的前提下，工作〗一>　必须开始的最迟时刻。



(4)
    
 　最迟完成时间
 （
 L
 F
 ,-,)，是指在不影响整个任务按期完成的前提下，工
 作
 z
 '
 一
 i
 必须完成的最迟时刻。.



(5)
       
 总时差
 （
 T
 F
 ,-
 ;
 )，是指在不影响总工期的前提下，工作^一）可以利用的机动



时间。



(6)
    
 [image: ]
 [image: ]
 [image: ./]
 自由时差
 （
 F
 F
 ,-,)，是指在不影响其紧后工作最早　开始的前提下，工
 作
 i
 一）可以利用的机动时间。



按工作计算法计算网络计划中各时间参数，其计算结果　应标注在箭线之上，如图
 1
 Z
 203033-1所示。



(二）双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计算　按工作计算法在网络图上计算六个工作时间参数，必须　在清楚计算顺序和计算步骤的基础上，列出必要的公式，以　加深对时间参数计算的理解。时间参数的计算步骤如下。



1.
        
 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早完成时间的计算


[image: ]
 方向依次逐项计算。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以网络计划的起点节点为开始节点的工作最早开始时间为零。如网络计划起点节点的



2.
     
 确定计算工期



计算工期等于以网络计划的终点节点为箭头节点的各个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的最大



值。当网络计划终点节点的编号为《时，计算工期：



T
 c
 　
 =
 ma
 x
 {
 EF
 j
 -
 n
 }             　(
 1
 Z
 203033-7)



当无要求工期的限制时，取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即取几
 =
 乃。



3.
     
 最迟开始时间和最迟完成时间的计算










工作最迟时间参数受到紧后工作的约束，故其计算顺序应从终点节点起，逆着箭线方　向依次逐项计算。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以网络计划的终点节点=
 　为箭头节点的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拿于计划工　期，即:



4.
       
 计算工作总时差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总时差等于其最迟开始时间减去最早开始时间，或等于最迟完成时间减去最早完成时　间，即：



1.关键工作



网络计划中总时差最小的工作是关键工作。



2•关键线路



自始至终全部由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为关键线路，或线路上总的工作持续时间最长的　线路为关键线路。网络图上的关键线路可用双线或粗线标注。



【
 例
 l
 Z
 2〇
 3
 〇33
 -
 l
 】已知网络计划的资料见
 表
 i
 Z
 203〇
 3
 2-
 3
 ，试绘制双代号网络计划。　右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试计算各项工作的六个时间参数及确定关键线路，并标注在网　络图上。



【解】



1.根据表
 1
 Z
 203032-3中网络计划的有关资料，按照网络图的绘图规则，绘制双代号　网络图如图
 1
 Z
 203033-2所示。



2•计算各项工作的时间参数，并将计算结果标注在箭线上方相应的位置。



(1)计算各项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早完成时间



从起点节点（①节点）开始顺着箭线方向依次逐项计算到终点节点（⑮节点）。



1)以网络计划起点节点为开始节点的各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为零。



工作1　—　2的最早开始时间邱-
 2
 从网络计划的起点节点开始，顺着箭线方向依次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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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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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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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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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n
 {22　—　3,19　—　0}　=　19　
 ^
 n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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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
 n
 {
 LF
 i
 2
 -
 i
 3　
 ~
 D
 u
 -
 u
 }
 　=　19　—4　=　15　
 网络计划所有工作的最迟开始时间均按式（
 1
 Z
 203033-9)计算，如：



-
 LS
 l
 4-15　
 =
 　
 LF
 i
 4
 -
 i
 5　
 —
 　-〇14-15　—　22　—　3　=　19　
 -
 L
 S
 13-15　—　
 -
 LF13-1
 5
 　—　-〇13-15　=　22　~　3　=　19　
 -
 LS
 l
 2—13　
 =
 　
 LFi2—i
 z
 —
 D
 \
 2—
 u
 　—　19　—　4　=　15



(4)
          
 计算各项工作的总时差



可以用工作的最迟开始时间减去最早开始时间或用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减去最早完成　时间。



T
 F
 \-
 2
 　
 =
 LS\-
 2
 　
 _
 　
 ES]-
 2
 =
 　
 0
 　
 —
 0
 　
 =
 0
 TF
 2
 -
 s
 =
 L
 S
 2-3
 —
 E
 S
 2
 -
 3
 　
 =
 2
 　
 —
 2
 　
 =
 0
 TF
 5
 s
 =
 LSs
 -
 &
 —
 ES
 5
 -
 6
 　=　5　—　5　=　0




(5)
        
 计算各项工作的自由时差



网络中工作'的自由时差等于紧后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减去本工作的最早完成时









	

间，可按式（
 1
 Z
 203033-14)计算,



	

如：



	

 



	

 






	

F
 F
 ^
 2
 　=



	

E
 S
 2
 -3



	

 



	

=
 2
 -
 2=0






	

FF2-
 3
 　=



	

ES3-5



	

—
 e
 f
 2
 —
 3



	

=5—5=0






	

F
 F
 5
 _6　=



	

ESe-s



	

-
 E
 F
 5
 -
 6



	

=8-8=0









 



 



网络计划中的结束工
 作
 f
 —7•的自由时差按式（
 1
 Z
 203033-16)计算。



F
 F
 　
 J3-1
 5
 　
 =
 T
 p
 　
 —
 E
 F
 　
 13
 -
 i
 5
 　
 =　22　—　22　
 =
 0
 FFu-1
 5
 　
 =
 T
 v
 —
 E
 F
 　
 u
 -
 i
 5
 　=　22　—　22　
 =
 0
 将以上计算结果标注在图
 1
 Z
 203033-2中的相应位置。



3.确定关键工作及关键线路。



在图
 1
 Z
 203033-2中，最小的总时差是〇，所以，凡是总时差为〇的工作均为关键　工作。



该例中的关键工作是
 ：
 A
 ,、战、氏
 、
 C
 2
 、
 C
 3
 、£
 、
 G
 、
 H
 、
 J
 。



在
 图
 l
 Z
 2〇
 3
 〇33-2中，自始至终全由关键工作组成的关键线路用粗箭线进行标注。



二、单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的计算



单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的计算应在确定各项工作的持续时间之后进行。时间参数的　计算顺序和计算方法基本上与双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的计算相同。单代号网络计划时间　参数的标注形式如图
 1
 Z
 203033-3所示。



单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的计算步骤如下。



私
 TF] EF,              ESj jf. EFj





	

工作代
 号
 y
 ’



	

ESj



	

EFi






	

工作名称



	

TFj



	

FFj






	

D
 ,



	

LSj



	

LF}










LA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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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 LF,              L
 S
 』
               LFj



图
 1Z
 203033-3单代号网络计划时间参数的标注形式










(一）             　计算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早完成时间



网络计划中各项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早完成时间的计算应从网络计划的起点节点　开始，顺着箭线方向依次逐项计算。



网络计划的起点节点的最早开始时间为零。如起点节点的编号为1，则：



E
 S
 ,　=　
 0
 (
 i
 　=　1)             　(
 1
 Z
 203033-17)



工作最早完成时间等于该工作最早开始时间加上其持续时间，艮丨
 J
 :



E
 F
 ,　
 =
 E
 S
 ,
 +
 D
 ,             　(
 1
 Z
 203033-18)



工作最早开始时间等于该工作的各个紧前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的最大值，如工
 作
 J
 的　紧前工作的代号
 为
 i
 ，则：



ESj
 =
 ma
 x
 {
 E
 F
 ,}



或            
  
 E
 S
 )             　
 =
 ma
 x
 {
 E
 S
 ,.　
 +
 D
 ,.}             　(
 1
 Z
 203033-19)



式
 中
 E
 S
 ,——工作的各项紧前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二）             　网络计划的计算工期



7；等于网络计划的终点节
 点
 n
 的最早完成时间
 £
 F
 „,
 艮
 P
 :



T
 c
 =
 EF，,
             
  
 (
 1
 Z
 203033-20)



(三）             　计算相邻两项工作之间的时间间
 隔
 la
 g
 ,,,



相邻两项工
 作
 i
 和
 j
 之间的时间间
 隔
 LA
 G
 ,
 w
 等于紧后工
 作
 j
 的最早开始时
 间
 E
 S
 ,和本



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之差，即：



LAG
 uj
 =
 E
 S
 ,　
 -
 EF,
             
  
 (
 1
 Z
 203033-21)



(四）             　计算工作总时差
 7
 T
 ,+



工
 作
 i
 的总时
 差
 T
 F
 ,应从网络计划的终点节点开始，逆着箭线方向依次逐项计算。网　络计划终点节点的总时
 差
 T
 F
 ,,，如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其值为零，
 艮
 P
 :



TF„
 =
 　0             　(
 1
 Z
 203033-22)



其他工
 作
 i
 的总时
 差
 T
 F
 ,等于该工作的各个紧后工作'的总时差加该工作与其　
 紧后工作之间的时间间
 隔
 LA
 G
 ,.,之和的最小值，
 艮
 P
 　:



T
 F
 ,　
 =
 mi
 n
 {
 T
 F
 ,　
 +
 LA
 G
 ,,,•}
              　(
 1
 Z
 203033-23)



(五）             　计算工作自由时差



工
 作
 i
 若无紧后工作，其自由时
 差
 F
 F
 ,等于计划工期7^减该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　
 £
 F
 „，即：



FF„ = T
 p
 - EF
 n
             
  
 (
 1
 Z
 203033-24)



当工作；有紧后工
 作
 j
 时，其自由时
 差
 F
 F
 ,等于该工作与其紧后工
 作
 j
 之间的时间间　
 隔
 LA
 G
 ,,」的最小值，
 艮
 P
 :



FF i
 =
 min{LAG
 iy
 j}
             
  
 (
 1
 Z
 203033-25)



(六）             　计算工作的最迟开始时和最迟完成时间



工
 作
 Z
 ’的最迟开始时
 间
 L
 S
 ,.等于该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与其总时差
 7
 T
 ,之　
 和，
 艮
 P
 :



L
 S
 ,+　
 =
 E
 S
 ,.　
 +
 T
 F
 ,             　(
 1
 Z
 203033-26)



工作；的最迟完成时
 间
 L
 F
 ,等于该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五^与其总时差丁厂之　
 和，即：







LFi
 =
 EF,
 +
 TF,
             
  
 (
 1
 Z
 203033-27)



(七）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的确定



(1)
        
 关键工作：总时差最小的工作是关键工作。



(2)
      
 关键线路的确定按以下规定：从起点节点开始到终点节点均为关键工作，且所有　工作的时间间隔为零的线路为关键线路。



【例
 1
 Z
 203033-2】已知网络计划的资料见表
 1
 Z
 203032-3,试绘制单代号网络计划。　若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试计算各项工作的6个时间参数并确定关键线路，标注在网络　计划上。



【解】



1.
        
 根据表
 1
 Z
 203032-3中网络计划的有关资料，按照网络图的绘图规则，绘制单代号　网络图如图
 1
 Z
 203033-4所示。



0　0　2             　214             　4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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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计算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早完成时间



因为未规定其最早开始时间，所以由式（
 1
 Z
 203033-17)得到：



ES
 i
 　=
 　0



其他工
 作
 Z
 '的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早完成时间按式（
 1
 Z
 203033-18)、式（
 1
 Z
 203033-19)　依次计算，如：



EF,
 =0　+　2　=　2




E
 S
 5
 =
 ma
 x
 {
 E
 F
 2
 　
 ,E
 F
 3
 }
 =
 　
 ma
 x
 {4,5}　=　5









	

e
 f
 5
 =



	

=
 e
 s
 5
 +
 d
 5
 　=



	

5　+　3　
 =　
 8






	

已知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故
 有
 i
 ；　
 =　
 7；=£
 ：
 F
 l6
 =22






	

3.
 计算相邻两项工作之间的时间间
 隔
 LAG,
 v



	

 






	

■
 LAG
 i
 5
 ，
 i
 6　:



	

=
 T
 p
 　—
 £F
 15
 　
 =



	

=
 2
 2
 —
 22　
 :






	

■
 LAG
 i
 4，16　:



	

=
 T
 p
 -
 £F
 14
 　
 =



	

=
 22-22　
 :






	

LAG
 U
 ,
 U
 =



	

:
 e
 s
 14
 —
 e
 f
 】
 2



	

=
 19-16










4.计算工作的总时
 差
 T
 F
 ,







 









已知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
 期
 T
 P
 　
 =
 T
 ；=22,故终点节点⑯节点的总时差为零，
 艮
 P
 :


T
 F
 16
 　
 =
 T
 p
 -
 E
 F
 16
 　=　22-　22　=　0



其他工作总时差如：



T
 F
 15
 　
 =
 T
 F
 16
 　
 +
 LA
 G
 15
 ,
 i
 6　=0　+　0　=　0


T
 F
 14
 　
 =
 T
 F
 16
 　
 +
 LA
 G
 14
 ，
 i
 6
 　=　0　+　0　=　0



TF
 i3
 =
 　
 mi
 n
 {
 (
 T
 F
 1
 5
 +
 LAG
 i
 3
 ,
 i
 s
 )
 »(-TF
 u
 　
 +
 LAGis.
 u
 　)}　
 =
 mi
 n
 {　(0　+　0)>(0　+　0)}　=0


T
 F
 12
 　
 =
 TF
 U
 　
 +
 LAG
 12
 .
 h
 　=0　+　3　=　3



5.
         
 计算工作的自由时差



已知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
 期
 T
 P
 　
 =
 T
 E
 　=　22,故自由时差如
 ：



F
 F
 　
 i
 s
 　
 =
 T
 p
 —
 E
 F
 16
 　=　22　—　22　=　
 0
 -FFx
 5 = LAGi5,i6
 =
 0
 -
 FF1
 4
 　
 =
 LAG
 h
 ,16　—　〇



FF\
 3
 =
 mi
 n
 {
 LAGi
 3
 ,
 i
 5
 　
 )
 L
 -
 Atr
 i
 3
 ,
 i
 4}　
 =
 mi
 n
 {0)0}　—　0


FF
 i
 2
 　
 =
 　
 LAG
 i
 2
 ,
 i
 4　
 =
 　3



6.
         
 计算工作的最迟开始时
 间
 L
 S
 ,和最迟完成时间乙^






	

LSi



	

=
 ES
 ,+
 TF
 l



	

=0　+　0　=



	

0






	

LF
 ,



	

=
 EF
 j
 +
 TFi



	

=　2　+　0　=



	

2






	

l
 s
 2



	

=
 es
 2
 +
 tf
 2



	

=2　+　1　=



	

3






	

lf
 2



	

=
 EF
 2
 　
 +
 tf
 2



	

=4　+　1　=



	

5











 



 



将以上计算结果标注在图
 1
 Z
 203033-4中的相应位置。



7.
         
 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的确定



根据计算结果，总时差为零的工作：战
 、
 B
 2
 、
 C
 2
 、
 C
 3
 、£：
 、
 G
 、
 H
 、7,均为关　
 键工作。



从起点节点①节点开始到终点节点⑯节点均为关键工作，且所有工作之间时间间隔为　零的线路，即①一③一⑤一⑧一⑨一⑪一⑬一⑭一⑯、①一③一⑤一⑧一⑨一⑪一⑬一⑮　为关键线路，用粗箭线标示在图
 1
 Z
 203033-4中。



三、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的时间参数计算　
 (一）计算工作最早时间



(1)
       
 计算最早时间参数必须从起点节点开始依次进行，只有紧前工作计算完毕，才能



计算本工作。



(2)开始时间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起点节点的工作最早开始时间都应为零，
 艮
 P
 :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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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S
 ,　=　
 0
 (
 i
 　=起点节点编号）



其他工作7'的最早开始时间
 （
 E
 S
 ,)根据时距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相邻时距
 为
 ST
 S
 ,,,■时，



ESj = ESi + STSi.j



相邻时距为时，



ESj
 =
 E
 S
 ,　
 +
 D
 ；　
 +
 FTF
 t
 ,j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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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时距
 为
 ST
 F
 ,.,,时,



ESj
 =
 ESi+Di+FTSuj
             
  
 (
 1
 Z
 203033-32)



(3)
     
 计算工作最早时间，当出现最早开始时间为负值时，应将该工
 作
 y
 与起点节点用　虚箭线相连接，并确定其时距为：



■ST
 S
 　起点节点
 ,
 j
 　=　0             　(
 1
 Z
 203033-33)



(4)
       
 工
 作
 j
 的最早完成时
 间
 E
 F
 ,应按下式计算：



EFj = ES
 j
 +
 Dj
             
  
 (
 1
 Z
 203033-34)



(5)
     
 当有两种以上的时距（有两项工作或两项以上紧前工作）限制工作间的逻辑关系　时，应分别进行计算其最早时间，取其最大值。



(6)
     
 搭接网络计划中，全部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的最大值若在中间工作々，则该中间　工作々应与终点节点用虚箭线相连接，并确定其时距为：



=　〇             　(
 1
 Z
 203033-35)



(7)
   
 　
 搭接网络计划计算工期由与终点相联系的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的最大值



决定。



(8)
       
 网络计划的计划工
 期
 T
 p
 的计算应按下列情况分别确定：



当已规定了要求工
 期
 T
 r
 时，



当未规定要求工期时，
 ：
 t
 p
 =
 t
 。。



(二）计算时间间
 隔
 LA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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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两项工作丨和
 ;
 '之间在满足时距之外，还有多余的时间间
 隔
 LA
 G
 ;,;，应按下式　计算：



工
 作
 i
 的总时
 差
 T
 F
 ,.应从网络计划的终点节点开始，逆着箭线方向依次逐项计算。当　部分工作分期完成时，有关工作的总时差必须从分期完成的节点开始逆向逐项计算。　终点节点所代表工
 作
 n
 的总时
 差
 T
 F
 ,,值应为：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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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F
 „
 　
 =
 T
 p
 　
 —
 EF
 n



的总时
 差
 T
 F
 ,■应为：



T
 F
 ,　
 =
 mi
 n
 {
 TF
 j
 +
 LA
 G
 ；,；}



(四）计算工作自由时差



终点节点所代表工作〃的自由时
 差
 F
 F
 „应为：



FF
 n
 　
 =
 T
 p
 -
 EF
 n
              　(
 1
 Z
 203033-39)



其他工
 作
 z
 的自由时
 差
 F
 F
 ,应为：



FF
 i
 　
 =
 mi
 n
 {
 LAG
 i
 ,
 j
 }
              　(
 1
 Z
 203033-40)



(五）计算工作最迟完成时间








工
 作
 t
 的最迟完成时间应从网络计划的终点节点开始，逆着箭线方向依次逐项计　算。当部分工作分期完成时，有关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应从分期完成的节点开始逆向逐项　计算。










	

 



	

终点节点所代表的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



	

，应按网络计划的计划工期确






	

定，



	

即：



	

 



	

 



	

 






	

 



	

LF
 r
 ,
 =
 　
 T
 p



	

 



	

(
 1
 Z
 203033-41)






	

 



	

其他工
 作
 f
 的最迟完成时
 间
 L
 F
 ,.应为：



	

 



	

 






	

 



	

LF
 {



	

=
 EF
 t
 +
 TF



	

 



	

(
 1
 Z
 203033-42)






	

 



	

 



	

LS j
 —
 LF i
 —



	

FTS
 U]
 -



	

 






	

 



	

 



	

L
 S
 ；
 —
 LS i
 —



	

STS
 Uj



	

 






	

或



	

LF i =
 min



	

 



	

 



	

(
 1
 Z
 203033-43)






	

LF j
 —
 LF i
 —



	

FTF
 Uj



	

 






	

 



	

 



	

LF j
 —
 LSj
 —



	

STF



	

 












(六）             　计算工作最迟开始时间



工
 作
 i
 的最迟开始时
 间
 L
 S
 ,•应按下式计算：







 



 



L
 S
 ,
 =
 L
 F
 卜
 D
 ,
              　(
 1
 Z
 203033-44)



或            
  
 L
 S
 ,　
 =
 E
 S
 ,　
 +
 T
 F
 ,             　(
 1
 Z
 203033-45)



(七）             　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的确定



1.
       
 确定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是总时差为最小的工作。搭接网络计划中工作总时差最小的工作，也即是其　具有的机动时间最小，如果延长其持续时间就会影响计划工期，因此为关键工作。当计划　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时，工作的总时差为零是最小的总时差。当有要求工期，且要求工期小　于计算工期时，总时差最小的为负值，当要求工期大于计算工期时，总时差最小的为　正值。



2.
      
 确定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是自始至终全部由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或线路上总的工作持续时间最长的线　路。该线路在网络图上应用粗线、双线或彩色线标注。



在搭接网络计划中，从起点节点开始到终点节点均为关键工作，且所有工作的时间间　隔均为零的线路应为关键线路。



【例
 1
 Z
 203033-3】已知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如图
 1
 Z
 203033-5所示，若计划工期等于　计算工期，试计算各项工作
 的
 6
 个时间参数并确定关键线路，标注在网络计划上。



【解】



单代号搭接网络时间参数计算总图如图
 1
 Z
 203033-6所示，其具体计算步骤说明如下。



1.计算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早完成时间



计算最早时间参数必须从起点开始沿箭线方向向终点进行。因为在本例单代号网络图　中起点和终点都是虚设的，故其工作持续时间均为零。



(1)
         
 因为未规定其最早开始时间，所以由式（
 1
 Z
 203033-28)得到：



ES
 i
 　=0



(2)
         
 相邻工作的时距
 为
 ST
 S
 ,时，
 如
 A
 、
 B
 时距
 为
 ST
 S
 2
 ,
 3
 　=　2，



E
 S
 3
 　
 =
 E
 S
 2
 +
 ST
 S
 2
 ,3　=　0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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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Z
 2
 〇3〇
 33
 _5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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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3
 = E
 S
 3
 +
 D
 3
 =
 2
 +
 8　==　10



(3)
       
 　
 相邻两工作的时距为时，
 如
 A
 、
 C
 工作之间的时距
 为
 FTj
 F
 2
 ,
 4
 =4,



E
 F
 4
 　
 =
 E
 F
 2
 + FT
 F
 2
 ,
 4
 =
 6　+　
 4
 =
 10


ES
 i
 =
 E
 F
 4
 _
 D
 4
 　=　10　—　14　=—　4



节点4　(工
 作
 C
 )的最早开始时间出现负值，这说明工
 作
 C
 在工程开始之前
 4
 d
 就应　开始工作，这是不合理的，必须按以下的方法来处理。



(4)
        
 当中间工作出现
 £
 S
 ,为负值时的处理方法



在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中，当某项中间工作
 的
 E
 S
 ,为负值时，应该将该工作用虚线










与起点联系起来。这时该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就由起点所决定，其最早完成时间也要重新　计算。如：



E
 S
 4
 　
 =
 E
 S
 〗
 +
 ST
 S
 ^　=　0　十　0　=　0


E
 F
 4
 　
 =
 E
 S
 4
 　
 +D
 4
 　=　0　+　14　=　14



(5)
    
 　相邻两项工作的时距
 为
 PT
 S
 ,.„
 时，
 如
 B
 、£两工作之间的时距
 为
 fTS
 3
 ,
 s
 　
 =　2,则　根据式（
 1
 Z
 203033-32)和式（
 1
 Z
 203033
 -
 M
 )得到,



路
 =
 E
 F
 3
 +
 FTS
 3
 ,
 s
 　=　10+2=12



(6)
      
 在一项工作之前有两项以上紧前工作时，则应分别计算后从中取其最大值。在实　例中，
 按
 B
 、£：工作搭接关系，



E
 S
 6
 　=　12



按
 C
 、
 E
 工作搭接关系，



E
 S
 6
 =
 E
 S
 4
 +
 ST
 S
 4
 ,6　=〇+6　=　6　从两数中取最大值，即应取
 £
 S
 s
 　=　12。



E
 F
 6
 　=　12+10==22



(7)
      
 在两项工作之间有两种以上搭接关系时，如两项工
 作
 C
 、
 F
 之间的时距
 为
 ST
 S
 〇　=3
 和
 PT
 F
 4
 ,
 7
 　=　6,这时也应该分别计算后取其中的最大值。



由
 ST
 S
 4
 ,
 7
 =3
 决定时，



E
 S
 7
 =
 E
 S
 4
 +
 ST
 S
 4
 ,
 7
 =〇+3　=　3



由尸7^
 4
 ,
 7
 　=　6决定时，



E
 F
 7
 =EF,
 +
 FT
 F
 4>7
 　=　14+6=2
 0
 E
 S
 7
 =
 £F
 7
 —D
 7
 　=20—14　=　6　
 故按以上两种时距关系，应
 取
 E
 S
 7
 　=6。



但是节点7　(工
 作
 F
 )除与节点4
 　(工
 作
 C
 )有联系外，同时还与紧前工
 作
 D
 　(节点



5)
        
 有联系，所以还应在这两种逻辑关系的计算值中取其最大值。



E
 F
 7
 = E
 F
 5
 + FT
 F
 5
 ,
 7
 =
 1
 0
 +
 1
 4
 =
 24


E
 S
 7
 =　24-14　=　10



故应取            
  
 E
 S
 7
 　
 =
 ma
 x
 {10,6}　=　10



E
 F
 7
 =
 1
 0
 +
 1
 4
 =
 24



网络计划中的所有其他工作的最早时间都可以依次按上述各种方法进行计算，直到终　点为止。



(8)
      
 根据以上计算，则终点节点的时间应从其紧前几个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中取最大　值，即：



ESp
 m
 　
 =
 ma
 x
 {22,20,16}　=　22



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值是网络计划中的最大值，决定了计划的工期。但是在本例中，　决定工程工期的完成时间最大值的工作却不在最后，而是在中间的工
 作
 F
 ，这时必须按以　下方法加以处理。



(9)
      
 终点一般是虚设的，只与没有外向箭线的工作相联系。但是当中间工作的完成时　间大于最后工作的完成时间时，为了决定终点的时间（即工程的总工期）必须先把该工作　与终点节点用虚箭线联系起来，见图
 1Z
 203033-6,
 然后再依法计算终点时间。在本例中，










ES
 ^
 „
 　
 =
 ma
 x
 {24,22,20,16}　=　24　已知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故
 有
 T
 P
 　=　
 7；=
 £
 F
 1
 S
 =24。



2.
      
 计算相邻两项工作之间的时间间
 隔
 LA
 G
 ,.,



应按式（
 1
 Z
 203033-36)计算。



起点与1
 作
 A
 是
 ST
 S
 连接，
 故
 LAG
 h
 2
 =0起点与工
 作
 C
 和工
 作
 D
 之间
 的
 LA
 G
 均



为零。



工
 作
 A
 与工
 作
 B
 是
 ST
 S
 连接：



LAG
 z
 ,3　
 =
 E
 S
 3
 —
 ES
 2
 　
 —
 ST
 S
 2.3　
 =
 2
 —
 0
 —
 2=
 0
 工
 作
 A
 与工
 作
 C
 是
 FI
 T
 连接：



lag
 2
 ,
 4
 =
 ef
 4
 　
 ~
 e
 f
 2
 —
 ft
 f
 2
 a
 =14—6—4=4　工
 作
 A
 与工
 作
 D
 是
 PT
 F
 连接：



LA
 G
 2
 ,5　
 ~
 E
 F
 5
 —
 E
 F
 2
 —
 FT
 F
 2
 ,
 5
 　=
 　10—6—2=2　工
 作
 B
 与工
 作
 E
 是
 PT
 S
 连接：



LA
 G
 3
 ,
 6
 =
 E
 S
 6
 -
 ~
 E
 F
 3
 —
 FT
 S
 3i6
 　=　12—1〇—2=0　工
 作
 C
 与工
 作
 F
 是
 ST
 S
 和
 FT
 F
 两种时距连接，故



LA
 G
 4i7
 =
 mi
 n
 {
 (
 E
 S
 7
 -
 E
 S
 4
 　
 -
 ST
 S
 4t7
 )　,　
 (
 E
 F
 7
 　
 -
 E
 F
 4
 -
 FT
 F
 4
 ,
 7
 )}



=
 mi
 n
 {　(10　—　0　一　3),　(24　—　14　
 —
 6
 )}　=　4



3.
      
 计算工作的总时差
 7
 T
 ;



已知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
 期
 T
 P
 　=　7；　=　
 24,故



终点节点的总时差按式（
 1
 Z
 203033-37)
 :
 T
 _
 F
 K
 n
 =
 T
 p
 —
 EF
 n
 　=　24—24=0　其他节点的总时差按式（
 1
 Z
 203033-38):



TF
 a
 　
 —
 T
 F
 1〇　
 +
 LAG
 S
 ,1〇
 　=0　+　4　=　4



TF
 f
 ；　
 =
 mi
 n
 {
 (
 TF
 1
 0
 +
 LAG
 6
 ，
 1
 0
 )，
 （
 TF
 8
 +
 LA
 G
 6
 ,
 8
 )}　
 =
 min{(
 0
 　+　
 2)，（4
 　
 +
 0
 )}　
 =
 2



4.
      
 计算工作的自由时
 差
 P
 T
 ,



各项工作的自由时
 差
 f
 T
 ,.，可按式（
 1
 Z
 203033-39)和（
 1
 Z
 203033-40)进行计算。



F
 F
 7
 　
 =
 0



F
 F
 2
 　
 =
 mi
 n
 {
 LA
 G
 2
 ,
 3
 ，
 LA
 G
 2
 ,
 4
 ，
 LA
 G
 2
 ,
 5
 }　
 =
 mi
 n
 {0,4,2}　=　0



5.
      
 计算工作的最迟开始时
 间
 L
 S
 ,和最迟完成时
 间
 L
 F
 ,



(1)
        
 凡是与终点节点相联系的工作，其最迟完成时间即为终点的完成时间，如：



L
 F
 7
 　
 =
 LF
 1
 〇　=　2
 4
 LS
 j
 　
 =
 LF
 7
 　
 一
 D
 j
 　=　24　—　14　=　1
 0
 LS
 g
 —
 LF
 g
 —
 D
 9
 　=　24　
 —
 6
 　=　18



(2)
       
 相邻两工作的时距
 为
 ST
 S
 ,、;时，如两工
 作
 E
 、
 H
 之间的时距
 为
 STS
 s
 ,
 8
 =4。



L
 S
 6
 　
 =
 LS
 s
 —
 ST
 S
 6l8
 　=　20　—4　=　16


L
 F
 6
 =
 LS
 e
 　
 +
 D
 6
 　=　16　+　10　=　26



节
 点
 6
 　(工
 作
 E
 )的最迟完成时间为2
 6
 d
 ,大于总工期2
 4
 d
 ,这是不合理的，必须对　节
 点
 6
 　(工
 作
 E
 )的最迟完成时间按下述方法进行调整。



(3)
       
 在计算最迟时间参数中出现某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大于总工期时，应把该工作用　虚箭线与终点节点连起来。



这时工作£的最迟时间除受工
 作
 H
 的约束之外，还受到终点节点的决定性约束，故



L
 F
 6
 　=　24



L
 S
 6
 　=　24-10　=　14



(4)
    
 若明确中间相邻两工作的时距后，可按下式计算：



L
 F
 5
 　
 =
 mi
 n
 {　
 (
 LS
 g
 -
 FTS
 s
 ,
 9
 　),
 (
 L
 F
 7
 -
 FT
 F
 5
 ,
 7
 )}　
 =
 mi
 n
 {　(18　-　0),　(24　-　14)}　=　1
 0
 LSs
 =
 LF
 ,
 　
 -
 D
 5
 　
 =　
 10　-　10　
 =　〇



=
 mi
 n
 {　
 (
 L
 S
 7
 —
 STS
 4
 ,
 7
 　+             　)，
 （
 L
 F
 7
 　
 —
 F
 T
 '
 F
 .
 i
 ，?），
 （
 L
 S
 6
 —
 ST
 S
 4
 ,6　
 +
 D
 4
 )}



=
 mi
 n
 {(10-3　+　14),(24-6),(14-6　+　14)}　=　1
 8
 L
 S
 4
 =
 L
 F
 4
 -
 D
 4
 　=　18　-　14　=　4



6.
        
 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的确定



从图
 1
 Z
 203033-6看，关键线路为起点
 —
 D
 —终点
 。
 D
 和
 F
 两工作的总时差为最小　(零）是关键工作。同一般网络计划一样，把总时差为零的工作连接起来所形成的线路就　是关键线路。因此用计算总时差的方法也可以确定关键线路。



还可以利
 用
 LA
 G
 来寻找关键线路，即从终点向起点方向寻找，
 把
 LA
 G
 =0的线路向　
 前连通，直到起点，这条线路就是关键线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的线路都是关　
 键线路，只
 有
 LA
 G
 =0从起点至终点贯通的线路才是关键线路。



1
 Z
 203034
 关键工作、关键路线和时差的确定



一、             　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指的是网络计划中总时差最小的工作。当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时，总时差　为零的工作就是关键工作。



在搭接网络计划中，关键工作是总时差为最小的工作。工作总时差最小的工作，也是　其具有的机动时间最小，如果延长其持续时间就会影响计划工期，因此为关键工作。当计　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时，工作的总时差为零是最小的总时差。当有要求工期，且要求工期　小于计算工期时，总时差最小的为负值，当要求工期大于计算工期时，总时差最小的为　正值。



当计算工期不能满足计划工期时，可设法通过压缩关键工作的持续时间，以满足计划　工期要求。在选择缩短持续时间的关键工作时，宜考虑下述因素：



(1)
        
 缩短持续时间而不影响质量和安全的工作；



(2)
       
 有充足备用资源的工作；



(3)
       
 缩短持续时间所需增加的费用相对较少的工作等。



二、             　关键路线



在双代号网络计划和单代号网络计划中，关键路线是总的工作持续时间最长的线路。　该线路在网络图上应用粗线、双线或彩色线标注。



在搭接网络计划中，关键线路是自始至终全部由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或线路上总的工　作持续时间最长的线路；从起点节点开始到终点节点均为关键工作，且所有工作的时间间　隔均为零的线路应为关键线路。



一个网络计划可能有一条或几条关键路线，在网络计划执行过程中，关键路线有可能　转移。



三、时差



总时差指的是在不影响总工期的前提下，本工作可以利用的机动时
 间
 Lp



自由时差指的是在不影响其紧后工作最早开始时间的前提下，本工作可以利用的机动　时间。




1
 Z
 203035进度计划调整的方法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由于组织、管理、经济、技术、资源、环境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　影响，往往会造成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产生偏差，如果偏差不能及时纠正，必将影响进度　目标的实现。因此，在计划执行过程中采取相应措施来进行管理，对保证计划目标的顺利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进度计划执行中的管理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检查并掌握实际进展情况；



(2)
       
 分析产生进度偏差的主要原因；



(3)
       
 确定相应的纠偏措施或调整方法。



―、
 进度计划的检查



(一）             　进度计划的检查方法



1.
         
 计划执行中的跟踪检查



在网络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必须建立相应的检查制度，定时定期地对计划的实际执行　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收集反映实际进度的有关数据。



2.
         
 收集数据的加工处理



收集反映实际进度的原始数据量大面广，必须对其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形成与计　划进度具有可比性的数据，以便在网络图上进行记录。根据记录的结果可以分析判断进度　的实际状况，及时发现进度偏差，为网络图的调整提供信息。



3•实际进度检查记录的方式



(1)
       
 当采用时标网络计划时，可采用实际进度前锋线记录计划实际执行状况，进行实　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比较。



实际进度前锋线是在原时标网络计划上，自上而下从计划检查时刻的时标点出发，用　点画线依此将各项工作实际进度达到的前锋点连接而成的折线。通过实际进度前锋线与原　进度计划中各工作箭线交点的位置可以判断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偏差。



例如，图
 1
 Z
 203035所示是一份时标网络计划用前锋线进行检查记录的实例。该图有　4条前锋线，分别记录了第47、52、57、62天的四次检查结果。



(2)
      
 当采用无时标网络计划时，可在图上直接用文字、数字、适当符号或列表记录计　划的实际执行状况，进行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比较。



(二）             　网络计划检查的主要内容



(1)
        
 关键工作进度；



(2)
       
 非关键工作的进度及时差利用情况；



(3)
       
 实际进度对各项工作之间逻辑关系的影响；



(4)
       
 资源状况；



(5)
       
 成本状况；










[image: ./]



图
 1Z
 203035实际进度前锋线实例







 



(6)
    
 存在的其他问题。



(三）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判断



通过对网络计划执行情况检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可为计划的调整提供依据。一般　应进行如下分析判断：



(1)
      
 对时标网络计划宜利用绘制的实际进度前锋线，分析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发展趋　势，对未来的进度作出预测、判断，找出偏离计划目标的原因及可供挖掘的潜力所在；



(2)
      
 对无时标网络计划宜按表
 1
 Z
 203035记录的情况对计划中未完成的工作进行分析　判断。




网络计划检查结果分析表             　表
 1
 Z
 203035










	

工作编号



	

工作名称



	

检査时



尚需工



作天数



	

按计划最　迟完成尚　有天数



	

总时差
 （d
 )



	

自由时差
 （d
 )



	

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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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度计划的调整



(一）网络计划调整的内容



(1)
        
 调整关键线路的长度;



(2)
       
 调整非关键工作时差;



(3)
       
 增、减工作项目；



(4)
       
 调整逻辑关系；



(5)
       
 重新估计某些工作的持续时间；



(6)
       
 对资源的投人作相应调整。



(二）网络计划调整的方法



1.
       
 调整关键线路的方法



(1)
       
 当关键线路的实际进度比计划进度拖后时，应在尚未完成的关键工作中，选择资　源强度小或费用低的工作缩短其持续时间，并重新计算未完成部分的时间参数，将其作为　一个新计划实施。



(2)
      
 当关键线路的实际进度比计划进度提前时，若不拟提前工期，应选用资源占用量　大或者直接费用高的后续关键工作，适当延长其持续时间，以降低其资源强度或费用；当　确定要提前完成计划时，应将计划尚未完成的部分作为一个新计划，重新确定关键工作的　持续时间，按新计划实施。



2.
      
 非关键工作时差的调整方法



非关键工作时差的调整应在其时差的范围内进行，以便更充分地利用资源、降低成本　或满足施工的需要。每一次调整后都必须重新计算时间参数，观察该调整对计划全局的影　响。可采用以下几种调整方法：



(1)
        
 将工作在其最早开始时间与最迟完成时间范围内移动；



(2)
       
 延长工作的持续时间；



(3)
       
 缩短工作的持续时间。



3.
       
 增、减工作项目时的调整方法　增、减工作项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打乱原网络计划总的逻辑关系，只对局部逻辑关系进行调整；



(2)
      
 在增减工作后应重新计算时间参数，分析对原网络计划的影响；当对工期有影响　时，应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计划工期不变。



4.
      
 调整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的调整只有当实际情况要求改变施工方法或组织方法时才可进行。调整时应　避免影响原定计划工期和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



5.
      
 调整工作的持续时间



当发现某些工作的原持续时间估计有误或实现条件不充分时，应重新估算其持续时　间，并重新计算时间参数，尽量使原计划工期不受影响。



6.
      
 调整资源的投人



当资源供应发生异常时，应采用资源优化方法对计划进行调整，或采取应急措施，使　其对工期的影响最小。



网络计划的调整，可以定期进行，亦可根据计划检查的结果在必要时进行。




1
 Z
 203040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措施




1
 Z
 203041
 项目进度控制的组织措施



正如前文所述，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为实现项目的进度目标，应充分　重视健全项目管理的组织体系。在项目组织结构中应有专门的工作部门和符合进度控制岗　位资格的专人负责进度控制工作。



进度控制的主要工作环节包括进度目标的分析和论证、编制进度计划、定期跟踪进度　计划的执行情况、采取纠偏措施以及调整进度计划。这些工作任务和相应的管理职能应在　项目管理组织设计的任务分工表和管理职能分工表中标示并落实。



应编制项目进度控制的工作流程，如：



(1)
        
 定义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组成；



(2)
       
 各类进度计划的编制程序、审批程序和计划调整程序等。



进度控制工作包含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而会议是组织和协调的重要手段，应进　行有关进度控制会议的组织设计，以明确：



(1)
        
 会议的类型；



(2)
       
 各类会议的主持人及参加单位和人员；



(3)
       
 各类会议的召开时间；



(4)
       
 各类会议文件的整理、分发和确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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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进度控制的管理措施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管理措施涉及管理的思想、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手段、承发　包模式、合同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在理顺组织的前提下，科学和严谨的管理显得十分　重要。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在管理观念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
      
 缺乏进度计划系统的观念——分别编制各种独立而互不联系的计划，形成不了计　划系统；



(2)
     
 缺乏动态控制的观念——只重视计划的编制，而不重视及时地进行计划的动态　调整；



(3)
     
 缺乏进度计划多方案比较和选优的观念——合理的进度计划应体现资源的合理使　用、工作面的合理安排、有利于提高建设质量、有利于文明施工和有利于合理地缩短建设　周期。



用工程网络计划的方法编制进度计划必须很严谨地分析和考虑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通过工程网络的计算可发现关键工作和关键路线，也可知道非关键工作可使用的时差，工　程网络计划的方法有利于实现进度控制的科学化。



承发包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工程实施的组织和协调。为了实现进度目标，应选择合　理的合同结构，以避免过多的合同交界面而影响工程的进展。工程物资的采购模式对进度　也有直接的影响，对此应作比较分析。



为实现进度目标，不但应进行进度控制，还应注意分析影响工程进度的风险，并在分　析的基础上采取风险管理措施，以减少进度失控的风险量。常见的影响工程进度的风　险，如：



(1)
        
 组织风险；



(2)
       
 管理风险；



(3)
       
 合同风险；



(4)
     
 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风险；



(5)
     
 技术风险等。



重视信息技术（包括相应的软件、局域网、互联网以及数据处理设备）在进度控制中　的应用。虽然信息技术对进度控制而言只是一种管理手段，但它的应用有利于提高进度信　息处理的效率、有利于提高进度信息的透明度、有利于促进进度信息的交流和项目各参与　方的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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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经济措施涉及资金需求计划、资金供应的条件和经济激励措　施等。为确保进度目标的实现，应编制与进度计划相适应的资源需求计划（资源进度计　划），包括资金需求计划和其他资源（人力和物力资源）需求计划，以反映工程实施的各　时段所需要的资源。通过资源需求的分析，可发现所编制的进度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若资　源条件不具备，则应调整进度计划。资金需求计划也是工程融资的重要依据。



资金供应条件包括可能的资金总供应量、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和外来资金）以及资金　供应的时间。在工程预算中应考虑加快工程进度所需要的资金，其中包括为实现进度目标　将要采取的经济激励措施所需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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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项目进度控制的技术措施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技术措施涉及对实现进度目标有利的设计技术和施工技术的　选用。不同的设计理念、设计技术路线、设计方案会对工程进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设计　工作的前期，特别是在设计方案评审和选用时，应对设计技术与工程进度的关系作分析比　较。在工程进度受阻时，应分析是否存在设计技术的影响因素，为实现进度目标有无设计　变更的可能性。



施工方案对工程进度有直接的影响，在决策其选用时，不仅应分析技术的先进性和经　济合理性，还应考虑其对进度的影响。在工程进度受阻时，应分析是否存在施工技术的影　响因素，为实现进度目标有无改变施工技术、施工方法和施工机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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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00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




质量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主要控制目标之一。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需要系统　有效地应用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立和运行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落实项目各参与方的质量责任，通过项目实施过程各个环节质量控制的职能活动，有效预　防和正确处理可能发生的工程质量事故，在政府的监督下实现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目标。



本章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的内涵；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建　设工程项目施工质量控制；建设工程项目质量验收；施工质量不合格的处理；数理统计方　法在施工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政府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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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11项目质量控制的目标、任务与责任




一、对项目质量控制相关概念的理解



(一）             　质量和工程项目质量



我国标准《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
 GB/
 T
 　19000—200
 8
 /IS
 O
 　9000:　2005关于　质量的定义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该定义可理解为：质量不仅是指产品的质　量，也包括产品生产活动或过程的工作质量，还包括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质量；质量由一　组固有的特性来表征（所谓“固有的”特性是指本来就有的、永久的特性），这些固有特　性是指满足顾客和其他相关方要求的特性，以其满足要求的程度来衡量；而质量要求是指　明示的、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要和期望，这些要求又是动态的、发展的和相对的。也就　是说，质量“好”或者“差”，以其固有特性满足质量要求的程度来衡量。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是指通过项目实施形成的工程实体的质量，是反映建筑工程满足相　关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要求，包括其在安全、使用功能及其在耐久性能、环境保护等方　面所有明显和隐含能力的特性总和。其质量特性主要体现在适用性、安全性、耐久性、可　靠性、经济性及与环境的协调性等六个方面。



(二）             　质量管理和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我国标准《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
 GB/
 T
 　19000—200
 8
 ^S
 O
 　9000:　2005关于　质量管理的定义是：在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的活动。与质量有关的活动，通常　包括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的建立、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等。所以，　质量管理就是建立和确定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及职责，并在质量管理体系中通过质量策　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等手段来实施和实现全部质量管理职能的所有活动。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是指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指挥和控制项目参与各方关于质量的　相互协调的活动，是围绕着使工程项目满足质量要求，而开展的策划、组织、计划、实　










施、检查、监督和审核等所有管理活动的总和。它是工程项目的建设、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等单位的共同职责，项目参与各方的项目经理必须调动与项目质量有关的所有人　员的积极性，共同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完成项目质量管理的任务。



(三）质量控制与工程项目质量控制



根据国家标准《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
 GB/
 T
 　19000—200
 8
 /IS
 O
 　9000　:　2005　的定义，质量控制是质量管理的一部分，是致力于满足质量要求的一系列相关活动。这些　活动主要包括：



(1)
        
 设定目标：即设定要求，确定需要控制的标准、区间
 、范围
 、区域；



(2)
       
 测量结果：测量細足所设定目标的程度；



(3)
       
 评价：即评价控制的能力和效果；



⑷纠偏：对不满足设定目标的偏差，及时纠偏，保持控制能力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质量控制是在明确的质量目标和具体的条件下，通过行动方案和资源配置　的计划、实施、检查和监督，进行质量目标的事前预控、事中控制和事后纠偏控制，实现　预期质量目标的系统过程。



工程项目的质量要求是由业主方提出的，即项目的质量目标，是业主的建设意图通过　项目策划，包括项目的定义及建设规模、系统构成、使用功能和价值、规格、档次、标准　等的定位策划和目标决策来确定的。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就是在项目实施整个过程中，包　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采购、施工安装、竣工验收等各个阶段，项目参与各方致力于实　现业主要求的项目质量总目标的一系列活动。



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包括项目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各方的质量控制活动。



二、             　项目质量控制的目标与任务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的目标，就是实现由项目决策所决定的项目质量目标，使项目　的适用性、安全性、耐久性、可靠性、经济性及与环境的协调性等方面满足建设单位需要　并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项目的质量涵盖设计质量、材料质　量、设备质量、施工质量和影响项目运行或运营的环境质量等，各项质量均应符合相关的　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定，满足业主方的质量要求。



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的任务就是对项目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工程质　量行为，以及涉及项目工程实体质量的设计质量、材料质量、设备质量、施工安装质量进　行控制。



由于项目的质量目标最终是由项目工程实体的质量来体现，而项目工程实体的质量最　终是通过施工作业过程直接形成的，设计质量、材料质量、设备质量往往也要在施工过程　中进行检验，因此，施工质量控制是项目质量控制的重点。



三、             　项目质量控制的责任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279号）规定，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　监理单位都要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一）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1)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并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　发包。



(2)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　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3)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　的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4)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　期；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



质量。



(5)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6)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　监理。



(7)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　量监督手续。



(8)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　保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　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9)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　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房屋建　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10)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　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11)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　环节的文件资料，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二）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1)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在其资质等　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并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2)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　计的质量负责。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　设计文件负责。



(3)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4)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5)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型　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　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供应商。



(6)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



(7)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　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三）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1)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　程，并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2)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　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　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　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量　
 负责。



(3)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　定对其分包工程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　连带责任。



(4)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不得偷工减料。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　和建议。



(5)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　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6)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　质量检查和记录。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



(7)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　监理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8)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　当负责返修。



(9)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　或者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四）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1)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　担工程监理业务，并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2)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　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3)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　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4)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　场。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　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　进行竣工验收。



(5)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　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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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筑产品的多样性和单件性生产的方式，决定了各个具体建设工程项目质畺特性　的差异，但它们的质量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却有共同的规律。



一、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基本特性



建设工程项目从本质上说是一项拟建或在建的建筑产品，它和一般产品具有同样的质　量内涵，即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程度。这些特性是指产品的适用性、可靠性、安全　性、耐久性、经济性及与环境的协调性等。由于建筑产品一般是采用单件性筹划、设计和　施工的生产组织方式，因此，其具体的质量特性指标是在各建设工程项目的策划、决策和　设计过程中进行定义的。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基本特性可以概括如下：



(一）             　反映使用功能的质量特性



工程项目的功能性质量，主要表现为反映项目使用功能需求的一系列特性指标，如房　屋建筑工程的平面空间布局、通风采光性能；工业建筑工程的生产能力和工艺流程；道路　交通工程的路面等级、通行能力等。按照现代质量管理理念，功能性质量必须以顾客关注　为焦点，满足顾客的需求或期望。



(二）             　反映安全可靠的质量特性



建筑产品不仅要满足使用功能和用途的要求，而且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应能达到安全　可靠的标准，如建筑结构自身安全可靠、使用过程防腐蚀、防坠、防火、防盗、防辐射，　以及设备系统运行与使用安全等。可靠性质量必须在满足功能性质量需求的基础上，结合　技术标准、规范（特别是强制性条文）的要求进行确定与实施。



(三）             　反映文化艺术的质量特性



建筑产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历来人们都把建筑产品视同艺术品。其个性的艺　术效果，包括建筑造型、立面外观、文化内涵、时代表征以及装修装饰、色彩视觉等，不　仅使用者关注，而且社会也关注；不仅现在关注，而且未来的人们也会关注和评价。工程　项目艺术文化特性的质量来自于设计者的设计理念、创意和创新，以及施工者对设计意图　的领会与精益施工。



(四）             　反映建筑环境的质量特性



作为项目管理对象（或管理单元）的工程项目，可能是独立的单项工程或单位工程甚　至某一主要分部工程；也可能是一个由群体建筑或线型工程组成的建设项目，如新、改、　扩建的工业厂区，大学城或校区，交通枢纽，航运港区，局速公路’油气管线等。建筑环　境质量包括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规划布局、交通组织、绿化景观、节能环保；还要追求其与　周边环境的协调性或适宜性。



二、项目质量的形成过程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形成过程，贯穿于整个建设项目的决策过程和各个子项目的设计　与施工过程，体现在建设项目质量的目标决策、目标细化到目标实现的系统过程。



(一）质量需求的识别过程



在建设项目决策阶段，主要工作包括建设项目发展策划、可行性研究、建设方案论证　和投资决策。这一过程的质量管理职能在于识别建设意图和需求，对建设项目的性质'规　模、使用功能、系统构成和建设标准要求等进行策划、分析、论证，为整个建设项目的质



里总目标以及项目内各个子项目的质量目标提出明确要求。



必须指出，由于建筑产品采取定制式的承发包生产，因此，其质量目标的决策是建设　单位（业主）或项目法人的质量管理职能。尽管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业主可以采用社会　化、专业化的方式，委托咨询机构、设计单位或建设工程总承包企业进行，但这一切并不　改变业主或项目法人决策的性质。业主的需求和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决定建设项目质量目　标的主要依据。



(二）             　质量目标的定义过程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目标的具体定义过程，主要是在工程设计阶段。工程项目的设计任　务，因其产品对象的单件性，总体上符合目标设计与标准设计相结合的特征。总体规划设　计与单体方案设计阶段，相当于目标产品的开发设计；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经过可行性研　究和技术经济论证后，进入工程的标准设计：在这整个过程中实现对工程项目质量目标的　明确定义。由此可见，工程项目设计的任务就是按照业主的建设意图、决策要点、相关法　规和标准、规范的强制性条文要求，将工程项目的质量目标具体化。通过方案设计、扩大　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等环节，对工程项目各细部的质量特性指标进行明确定　义，即确定各项质量目标值，为工程项目的施工安装作业活动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其　次，承包方有时也会为了创品牌工程或根据业主的创优要求及具体情况来制定更高的项目　质量目标，创造精品工程。



(三）             　质量目标的实现过程



工程项目质量目标实现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过程是在施工阶段，包括施工准备过程和　施工作业技术活动过程。其任务是按照质量策划的要求，制定企业或工程项目内控标准，　实施目标管理、过程监控、阶段考核、持续改进的方法，严格按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　施工；把特定的劳动对象转化成符合质量标准的建设工程产品。



综上所述，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形成过程，贯穿于项目的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这些　过程的各个重要环节构成了工程建设的基本程序，它是工程建设客观规律的体现。无论哪　个国家和地区，也无论其发达程度如何，只要讲求科学，都必须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尽　管在丨曰息技术局度发展的今天，流程可以再造、可以优化，但不能改变流程所反映的事物　本身的内在规律。工程项目质量的形成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遵循建设程序的　实施过程中，对工程项目实体注人一组固有的质量特性，以满足业主的预期需求。在这个　过程中，业主方的项目管理，担负着对整个工程项目质量总目标的策划、决策和实施监控　的任务；而工程项目各参与方，则直接承担着相关项目质量目标的控制职能和相应的质量　责任。



二、项目质崖;的影响因素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指在项目质量目标策划、决策和实现过程中影　响质量形成的各种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包括人的因素、机械因素、材料因素、方法因素　和环境因素（简称人、机、料、法、环）等。



(一）人的因素



在工程项目质量管理中，人的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项目质量控制应以控制人的因素　为基本出发点。影响项目质量的人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直接履行项目质量职能　的决策者、管_理者和作业者个人的质量意识及质量活动能力；二是指承担项目策划、决策　或实施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咨询服务机构、工程承包企业等实体组织的质量管理　体系及其管理能力。前者是个体的人，后者是群体的人。我国实行建筑业企业经营资质管　理制度、市场准人制度、执业资格注册制度、作业及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等，从本质上　说，都是对从事建设工程活动的人的素质和能力进行必要的控制。人，作为控制对象’人　的工作应避免失误；作为控制动力，应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主导作用。因此’　必须有效控制项目参与各方的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活动能力，才能保证项目　质量。



(二）             　机械的因素



机械包括工程设备、施工机械和各类施工工器具。工程设备是指组成工程实体的丄艺　设备和各类机具，如各类生产设备、装置和辅助配套的电梯、泵机，以及通风空调、消　防、环保设备等等，它们是工程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工程使　用功能的发挥。施工机械和各类工器具是指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机具设备，包括运输设　备、吊装设备、操作工具、测量仪器、计量器具以及施工安全设施等。施工机械设备是所　有施工方案和工法得以实施的重要物质基础，合理选择和正确使用施工机械设备是保证项　目施工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条件。



(三）             　材料的因素



材料包括工程材料和施工用料，又包括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构配件和周转材料等。　各类材料是工程施工的基本物质条件，材料质量是工程质量的基础，材料质量不符合要求，　工程质量就不可能达到标准。所以加强对材料的质量控制，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



(四）             　方法的因素



方法的因素也可以称为技术因素，包括勘察、设计、施工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以及　工程检测、试验的技术和方法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方案和工艺水平的高低，决定了　项目质量的优劣。依据科学的理论，采用先进合理的技术方案和措施，按照规范进行勘　察、设计、施工，必将对保证项目的结构安全和满足使用功能，对组成质量因素的产品精　度、强度、平整度、清洁度、耐久性等物理、化学特性等方面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比如　建设主管部门近年在建筑业中推广应用的
 10
 项新的应用技术，包括地基基础和地下空间　工程技术、高性能混凝土技术'高效钢筋和预应力技术、新型模板及脚手架应用技术、钢　结构技术、建筑防水技术等，对消除质量通病保证建设工程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收到了　明显的效果。



(五）             　环境的因素



影响项目质量的环境因素，又包括项目的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管理环境因　素和作业环境因素。



1.
      
 自然环境因素



主要指工程地质、水文、气象条件和地下障碍物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影响项目质量的　因素。例如，复杂的地质条件必然对地基处理和房屋基础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处理不当　就会对结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在地下水位高的地区，若在雨期进行基坑开挖，遇到连续　降雨或排水困难，就会引起基坑塌方或地基受水浸泡影响承载力等；在寒冷地区冬期施工　措施不当，工程会因受到冻融而影响质量；在基层未干燥或大风天进行卷材屋面防水层的　施工，就会导致粘贴不牢及空鼓等质量问题等。



2.
     
 社会环境因素



主要是指今对项目质量造成影响的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国家建设法律法规的健全　程度及其执法乂度；建设工程项目法人决策的理性化程度以及建筑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理　念；建筑市场包括建设工程交易市场和建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及交易行为的规范程　度；政府的工程质量监督及行业管理成熟程度；建设咨询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及其服务水准　的高低；廉政管理及行风建设的状况等。



3.
     
 管理环境因素



主要是指项目参建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制度和各参建单位之间的协调等因　素。比如，参建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健全，运行是否有效，决定了该单位的质量管理　能力；在项目施工中根据承发包的合同结构，理顺管理关系，建立统一的现场施工组织系　统和质量管理的综合运行机制，确保工程项目质量保证体系处于良好的状态，创造良好的　质量管理环境和氛围，则是施工顺利进行，提高施工质量的保证。



4.
     
 作业环境因素



主要指项目实施现场平面和空间环境条件，各种能源介质供应，施工照明、通风、安　全防护设施，施工场地给排水，以及交通运输和道路条件等因素。这些条件是否良好，都　直接影响到施工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施工质量能否得到保证。



上述因素项目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对这些因素进行控　制，是项目质量控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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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影响因素中，有可控因素，有不可控因素；这些因素对项目质量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这就形成了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风险。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风险通常是指某种因素对实现项目质量目标造成不利影响的不确定　性，这些因素导致发生质量损害的概率和造成质量损害的程度都是不确定的。在项目实施　的整个过程中，对质量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响应及控制，减少风险源的存在，降低风险　事故发生的概率，减少风险事故对项目质量造成的损害，把风险损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　度，是项目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



一、质量风险识别



项目质量风险的识别就是识别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哪些风险因素以致可能产生哪些质



量损害。



(一）项目实施过程中常见的质量风险　从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常见的质量风险有如下几类：



1•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包括客观自然条件对项目质量的不利影响和突发自然灾害对项目质量造成的　损害
 。软弱
 、不均勻的岩土地基，恶劣的水文、气象条件，是长期存在的可能损害项目质　量的隐患；地震、暴风、雷电、暴雨以及由此派生的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突然发生的自　然灾害都可能对项目质量造成严重破坏。



2.
      
 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包括现有技术水平的局限和项目实施人员对工程技术的掌握、应用不当对项　目质量造成的不利影响。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不　一定能够完全解决和正确处理工程实践中的所有问题；项目实施人员自身技术水平的局　限，在项目决策和设计、施工、监理过程中，可能发生技术上的错误：这两方面的问题都　可能对项目质量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在不够成熟的新结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　应用上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大。



3.
      
 管理风险



工程项目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质量责任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缺陷，　组织结构不合理，工作流程组织不科学，任务分工和职能划分不恰当，管理制度不健全，　或者各级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不足和责任心不强，这些因素都可能对项目质量造成损害。



4.
      
 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包括项目实施的社会环境和项目实施现场的工作环境可能对项目质量造成的　不利影响。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违法行为，都会给项目质量带来严重的隐患；项目现　场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和噪声、固体废弃物等都可能对项目实施人员的工作质量　和项目实体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从风险损失责任承担的角度，项目质量风险可以分为：



1.
       
 业主方的风险



项目决策的失误，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选择错误，向设计、施工单位提供的基础资　料不准确，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参与各方的关系协调不当，对项目的竣工验收有疏忽　等，由此对项目质量造成的不利影响都是业主方的风险。



2.
      
 勘察设计方的风险



水文地质勘察的疏漏，设计的错误，造成项目的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方面不满足　要求，是勘察设计方的风险。



3.
      
 施工方的风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施工方管理松懈、混乱，施工技术错误，或者材料、机械使　用不当，导致发生安全、质量事故，是施工方的风险。



4.
      
 监理方的风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监理方没有依法履行在工程质量和安全方面的监理责任，因　而留下质量隐患，或发生安全、质量事故，是监理方的风险。



(二）质量风险识别的方法



项目质量风险具有广泛性，影响质量的各方面因素都可能存在风险，项目实施的各个　阶段都有不同的风险。进行风险识别应在广泛收集质量风险相关信息的基础上，集合从事　项目实施的各方面工作和具有各方面知识的人员参加。风险识别可按风险责任单位和项目　实施阶段分别进行，如设计单位在设计阶段或施工阶段的质量风险识别、施工单位在施工　阶段或保修阶段的质量风险识别等。识别可分三步进行：



(1)
      
 采用层次分析法画出质量风险结构层次图。可以按风险的种类列出各类风险因素　可能造成的质量风险；也可以按项目结构图列出各个子项目可能存在的质量风险；还可以　按工作流程图列出各个实施步骤（或工序）可能存在的质量风险。不要轻易否定或排除某　些风险，对于不能排除但又不能确认存在的风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分析每种风险的促发因素。分析的方法可以采用头脑风暴法、专家调查（访谈)　










法、经验判断法和因果分析图等。



(3)
                                                                                                                                                                                                                              
 将风险识别的结果汇总成为质量风险识别报告。报告没有固定格式，通常可以采　用列表的形式，内容包括：风险编号、风险的种类、促发风险的因素、可能发生的风险事　故的简单描述以及风险承担的责任方等。             　.



二、质量风险评估



质量风险评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评估各种质量风险发生的概率；二是各种质量风险　可能造成的损失量。



(一）风险评估的方法



质量风险评估应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通常可以采用经验判断法或德尔　菲法，对各个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事件后果对项目的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影响的严　重性进行专家打分，然后进行汇总分析，以估算每一个风险事件的风险水平，进而确定其　风险等级。



(_■)风险评估表



将风险评估的结果汇编成风险评估表。表式参见表
 1
 Z
 204013-1。




项目质量风险评估表             　表
 1
 Z
 204013-1










	

编号



	

风险种类



	

风险因素



	

风险事件描述



	

发生概率



	

损失量



	

风险等级



	

备注






	

 



	

 



	

 



	

 



	

 



	

 



	

 



	

 






	

 



	

 



	

 



	

 



	

 



	

 



	

 



	

 






	

 



	

 



	

 



	

 



	

 



	

 



	

 



	

 











 



 



三、质量风险响应



质量风险响应就是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针对各种质量风险制定应对策略和编制风险　管理计划。



(一）质量风险应对策略



常用的质量风险对策包括风险规避、减轻、转移、自留及其组合等策略。



1.
       
 规碰



采取恰当的措施避免质量风险的发生。例如：依法进行招标投标，慎重选择有资质、　有能力的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避免因这些质量责任单位选择不当而发生质量风　险；正确进行项目的规划选址，避开不良地基或容易发生地质灾寄的区域；不选用不成　熟、不可靠的设计、施工技术方案；合理安排施工工期和进度计划，避开可能发生的水　灾、风灾、冻害对工程质量的损害等。以上都是规避质量风险的办法。



2.
      
 减轻



针对无法规避的质量风险，研究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尽量把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量　降到最低程度，从而降低风险量和风险等级。例如，在施工中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落实有效的　施工质量保证措施和质量事故应急预案，可以降低质量事故发生的概率和减少事故损失量。



3.
      
 转移



依法采用正确的方法把质量风险转移给其他方承担。转移的方法有：



(1)
   
 分包转移　例如，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把自己缺乏经验、没有足够把握的分项



工程’通过签订分包合同，分包给有经验、有能力的单位施工；承包单位依法实行联合承　包，也是分担风险的办法。



(2)
    
 担保转移——例如，建设单位在工程发包时，要求承包单位提供履约担保;
 u
 工程　竣工结算时，扣留一定比例的质量保证金等。



(3)
       
 保险转移——质量责任单位向保险公司投保适当的险种，把威畺风险全部或部分



转移给保险公司等。



4.
     
 风险承担



又称风险自留。当质量风险无法避免，或者估计可能造成的质量损害不会很严重而预　防的成本很高时，风险承担也常常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响应策略。风险自留有两种：无计划　自留和有计划自留。无计划自留是指不知风险存在或虽预知有风险而未预作处理，一旦风　险事件发生，再视造成的质量缺陷情况进行处理。有计划自留指明知有一定风险，经
 分
 g
 由自己承担风险更为合理，预先做好处理可能造成的质量缺陷和承担损失的准备。可以采　取设立风险基金的办法，在损失发生后用基金弥补；在建筑工程预算价格中通常预留一定　比例的不可预见费，一旦发生风险损失，由不可预见费支付。



(二）质量风险管理计划



质量风险应对策略应形成项目质量风险管理计划。其内容一般包括：



(1)
        
 项目质量风险管理方针、目标；



(2)
       
 质量风险识别和评估结果；



(3)
       
 质量风险应对策略和具体措施；



(4)
       
 质量风险控制的责任分工；



(5)
       
 相应的资源准备计划。



为便于管理，项目质量风险管理计划的具体内容也可以采用一览表的形式表示。表式　参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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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204013-2。




项目质量风险管理计划一览
 表
             
  
 表
 1Z204013-2










	

编号



	

风险事件



	

风险等级



	

响应策略



	

主要监控措施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备注






	

 



	

 



	

 



	

 



	

 



	

 



	

 



	

 






	

 



	

 



	

 



	

 



	

 



	

 



	

 



	

 






	

 



	

 



	

 



	

 



	

 



	

 



	

 



	

 











 



 



四、质量风险控制



项目质量风险控制是在对质量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的基础上，按照风险管理计划对各　种质量风险进行监控，包括对风险的预测、预警。



项目质量风险控制需要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共同参与。　这些单位质量风险控制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一）建设单位质量风险控制



(1)
        
 确定工程项目质量风险控制方针、目标和策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合同的



约定，明确项目参与各方的质量风险控制职责。



(2)
    
 对项目实施过程中业主方的质量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确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制　订质量风险控制计划和工作实施办法，明确项目机构各部门质量风险控制职责，落实风险　控制的具体责任。



(3)
    
 在工程项目实施期间，对建设工程项目质量风险控制实施动态管理’通过合同约　束，对参建单位质量风险管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和考核。



■ —                                                                     



(二）             　设计单位质量风险控制



(1)
      
 设计阶段，做好方案比选工作，选择最优设计方案，有效降低工程项目实施期间　和运营期间的质量风险。在设计文件中，明确高风险施工项目质量风险控制的工程措施，　并就施工阶段必要的预控措施和注意事项，提出防范质量风险的指导性建议。



(2)
    
 将施工图审查工作纳人风险管理体系，保证其公正独立性，摆脱业主方、设计方　和施工方的干扰，提高设计产品的质量。



(3)
     
 项目开工前，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设计交底，明确存在重　大质量风险源的关键部位或工序，提出风险控制要求或工作建议，并对参建方的疑问进行　解答、说明。



(4)
    
 工程实施中，及时处理新发现的不良地质条件等潜在风险因素或风险事件，必要　时进行重新验算或变更设计。



(三）             　施工单位质量风险控制



(1)
        
 制订施工阶段质量风险控制计划和工作实施细则，并严格贯彻执行。



(2)
     
 开展与工程质量相关的施工环境、社会环境风险调查，按承包合同约定办理施工　质量保险。：



(3)
    
 严格进行施工图审查和现场地质核对，结合设计交底及质量风险控制要求，编制　尚风险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并按规定进行论证审批后实施。



(4)
    
 按照现场施工特点和实际需要，对施工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岗前质量风险教育培　训；关键项目的质量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特殊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5)
     
 加强对建筑构件、材料的质量控制，优选构件、材料的合格分供方，构件、材料　进场要进行质量复验，确保不将不合格的构件、材料用到项目上。



(6)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对质量风险进行实时跟踪监控，预测风险变化趋势，对新发　现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因素提出预警，并及时进行风险识别评估，制定相应对策。



(四）             　监理单位质量风险控制



(1)
        
 编制质量风险管理监理实施细则，并贯彻执行。



(2)
       
 组织并参与质量风险源调查与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等工作。



(3)
       
 对施工单位上报的专项方案进行审核，重点审查风险控制对策中的保障措施。



(4)
    
 对施工现场各种资源配置情况、各风险要素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尤其是　对专项方案中的质量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确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5)
     
 对呆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质量派专人进行旁站监理；对重要的建筑构件、材　料进行平行检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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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
 204021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应用


—、全面质量管理
 （
 TQ
 C
 )的思想



TQ
 C
 　
 (Tota
 l
 　
 Qualit
 y
 　
 Contro
 l
 )即全面质量管理，
 是
 2
 0
 世纪中期开始在欧美和日本广　泛应用的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其






基本原理就是强调在企业或组织最高管理者的质量方针指引下，实行全面、全过程和全员　参与的质量管理。

TQ
 C
 的主要特点是：以顾客满意为宗旨；领导参与质量方针和目标的制定；提倡预　防为主、科学管理、用数据说话等。在当今世界标准化组织颁布的
 1S0　9000
 　:　
 2005
 质量　管理体系标准中，处处都体现了这些重要特点和思想。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管理，同样应　贯彻“三全”管理的思想和方法。



(一）             　全面质量管理



建设工程项目的全面质量管理，是指项目参与各方所进行的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总　称，其中包括工程（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的全面管理。工作质量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工　作质量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形成。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总承　包单位、施工分包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商等，任何一方、任何环节的怠慢疏忽或质量责任　不落实都会造成对建设工程质量的不利影响。



(二）             　全过程质量管理



全过程质量管理，是指根据工程质量的形成规律，从源头抓起，全过程推进。《质量　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
 GB/
 T
 19000—200
 8
 /IS
 O
 　9000　:　2005强调质量管理的“过程方　法，，管理原则，要求应用“过程方法”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要控制的主要过程有：项目　策划与决策过程；勘察设计过程；设备材料采购过程；施工组织与实施过程；检测设施控　制与计量过程；施工生产的检验试验过程；工程质量的评定过程；工程竣工验收与交付过　程；工程回访维修服务过程等。



(三）             　全员参与质量管理



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组织内部的每个部门和工作岗位都承担着相应的质量职　能，组织的最高管理者确定了质量方针和目标，就应组织和动员全体员工参与到实施质量　方针的系统活动中去，发挥自己的角色作用。开展全员参与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就是运用　目标管理方法，将组织的质量总目标逐级进行分解，使之形成自上而下的质量目标分解体　系和自下而上的质量目标保证体系，发挥组织系统内部每个工作岗位、部门或团队在实现


[image: ]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形成
 的
 PDC
 A
 循环，是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进行质　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
 PDC
 A
 循环如图
 1Z
 204021所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就是确定任　务目标，并通
 过
 PDC
 A
 循环来实现预期目标。每一循环都围绕着实现预期的目标，进行


[image: ]
 计划、实施、检查和处置活动，随着对存　在问题的解决和改进，在一次一次的滚动　循环中逐步上升，不断增强质量管理能力，　不断提高质量水平。每一个循环的四大职　能活动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质量管理的



系统过程。



(一）计
 划P(
 Pla
 n
 )



计划由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组成，　
 所以说计划是一条“目标一手段链”。质量　










管理的计划职能，包括确定质量目标和制定实现质量目标的行动方案两方面。实践表明质　量计划的严谨周密、经济合理和切实可行，是保证工作质量、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前提　条件。



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计划，是由项目参与各方根据其在项目实施中所承担的任务、责　任范围和质量目标，分别制定质量计划而形成的质量计划体系。其中，建设单位的工程项　目质量计划，包括确定和论证项目总体的质量目标，制定项目质量管理的组织、制度、工　作程序、方法和要求。项目其他各参与方，则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合同规定的质量责　任和义务，在明确各自质量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相应范围质量管理的行动方案，包括　技术方法、业务流程、资源配置、检验试验要求、质量记录方式、不合格处理及相应管理　措施等具体内容和做法的质量管理文件，同时亦须对其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行性、有效性、　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并按照规定的程序与权限，经过审批后执行。



(二）             　
 攀
 D
 (
 D
 o
 )



实施职能在于将质量的目标值，通过生产要素的投人、作业技术活动和产出过程，转　换为质量的实际值。为保证工程质量的产出或形成过程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在各项质量　活动实施前，要根据质量管理计划进行行动方案的部署和交底；交底的目的在于使具体的　作业者和管理者明确计划的意图和要求，掌握质量标准及其实现的程序与方法。在质量活　动的实施过程中，则要求严格执行计划的行动方案，规范行为，把质量管理计划的各项规　定和安排落实到具体的资源配置和作业技术活动中去。



(三）             　检
 查
 C
 (
 Chec
 k
 )



指对计划实施过程进行各种检查，包括作业者的自检、互检和专职管理者专检。各类　检查也都包含两大方面：一是检查是否严格执行了计划的行动方案，实际条件是否发生了　变化，不执行计划的原因；二是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即产出的质量是否达到标准的要　求，对此进行确认和评价。



(四）             　处
 置
 A
 (
 Actio
 n
 )



对于质量检查所发现的质量问题或质量不合格，及时进行原因分析，采取必要的措　施’　2以纠正，保持工程质量形成过程的受控状态。处置分纠偏和预防改进两个方面。前　者是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当前的质量偏差、问题或事故；后者是将目前质量状况信息反馈　到管理部门，反思问题症结或计划时的不周，确定改进目标和措施，为今后类似质量问题　的预防提供借鉴。



1
 Z
 204022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涉及业主方、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供应方等多方质量责　任主体的活动，各方主体各自承担不同的质量责任和义务。为了有效地进行系统、全面的　质量控制，必须由项目实施的总负责单位，负责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　行，实施质量目标的控制。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性质、特点和构成



(一）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性质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既不是业主方也不是施工方的质量管理体系或质量保证体　系，而是整个建设工程项目目标控制的一个工作系统，其性质如下：










(1)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是以项目为对象，由项目实施的总组织者负责建立的面向项目　对象开展质量控制的工作体系；



(2)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是项目管理组织的一个目标控制体系，它与项目投资控制、进　度控制、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等目标控制体系，共同依托于同一项目管理的组织　机构；



(3)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根据项目管理的实际需要而建立，随着项目的完成和项目管理　组织的解体而消失，因此，是一个一次性的质量控制工作体系，不同于企业的质量管理　体系。



(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特点



如前所述，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系统是面向项目对象而建立的质量控制工作体系，　它与建筑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按
 照
 GB/
 T
 　19000—2008族标准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相比　较，有如下不同：



1.
       
 建立的目的不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只用于特定的项目质量控制，而不是用于建筑企业或组织的质量管　理，其建立的目的不同。



2.
      
 服务的范围不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涉及项目实施过程所有的质量责任主体，而不只是针对某一个承包　企业或组织机构，其服务的范围不同。



3.
       
 控制的目标不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控制目标是项目的质量目标，并非某一具体建筑企业或组织的质　量管理目标，其控制的目标不同。



4.
      
 作用的时效不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与项目管理组织系统相融合，是一次性的质量工作体系，并非永久　性的质量管理体系，其作用的时效不同。



5.
      
 评价的方式不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性一般由项目管理的总组织者进行自我评价与诊断，不需进　行第三方认证，其评价的方式不同。



(三）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结构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一般形成多层次、多单元的结构形态，这是由其实施任　务的委托方式和合同结构所决定的。



1.
       
 多层次结构



多层次结构是对应于项目工程系统纵向垂直分解的单项、单位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体　系。在大中型工程项目尤其是群体工程项目中，第一层次的质量控制体系应由建设单位的　工程项目管理机构负责建立；在委托代建、委托项目管理或实行交钥匙式工程总承包的情　况下，应由相应的代建方项目管理机构、受托项目管理机构或工程总承包企业项目管理机　构负责建立。第二层次的质量控制体系，通常是指分别由项目的设计总负责单位、施工总　承包单位等建立的相应管理范围内的质量控制体系。第三层次及其以下，是承担工程设　计、施工安装、材料设备供应等各承包单位的现场质量自控体系，或称各自的施工质量保　证体系。系统纵向层次机构的合理性是项目质量目标、控制责任和措施分解落实的重要










保证。



2.
      
 多单元结构



多单元结构是指在项目质量控制总体系下，第二层次的质量控制体系及其以下的质量　自控或保证体系可能有多个。这是项目质量目标、责任和措施分解的必然结果。



二、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项目质量总目标的确定和分解过程，也是　项目各参与方之间质量管理关系和控制责任的确立过程。为了保证质量控制体系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必须明确体系建立的原则、内容、程序和主体。



(一）             　建立的原则



实践经验表明，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遵循以下原则对于质量目标的规划、分解　和有效实施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1•分层次规划原则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分层次规划，是指项目管理的总组织者（建设单位或代建制项目　管理企业）和承担项目实施任务的各参与单位，分别进行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建设工程项目　质量控制体系规划。



2.
      
 目标分解原则



项目质量控制系统总目标的分解，是根据控制系统内工程项目的分解结构，将工程项　目的建设标准和质量总体目标分解到各个责任主体，明示于合同条件，由各责任主体制定　出相应的质講计划，确定其具体的控制方式和控制措施。



3•质量责任制原则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应按照《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有关工程　质量责任的规定，界定各方的质量责任范围和控制要求。



4.系统有效性原则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应从实际出发，结合项目特点、合同结构和项目管理组织系统的　构成情况，建立项目各参与方共同遵循的质量管理制度和控制措施，并形成有效的运行　机制。



(二）             　
 建
 f
 的程序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一般可按以下环节依次展开工作：



1•确立系统质量控制网络



首先明确系统各层面的工程质量控制负责人。一般应包括承担项目实施任务的项目经　理（或工程负责人）、总工程师，项目监理机构的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等，以　形成明确的项目质量控制责任者的关系网络架构。



2•制定辑量控制制度



包括质量控制例会制度、协调制度、报告审批制度、质量验收制度和质量信息管理制　度等，形成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管理文件或手册，作为承担建设工程项目实施任　务各方主体共同遵循的管理依据。



3.
      
 分析质量控制界面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质量责任界面，包括静态界面和动态界
 面
 。
 一
 般说静态界面根据　法律法规、合同条件、组织内部职能分工来确定。动态界面主要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设计　










单位之间、施工单位之间、设计与施工单位之间的衔接配合关系及其责任划分，必须通过　分析研究，确定管理原则与协调方式。



4.
      
 编制质量控制计划



项目管理总组织者，负责主持编制建设工程项目总质量计划，并根据质量控制体系的　要求，部署各质量责任主体编制与其承担任务范围相符合的质量计划，并按规定程序完成　质量计划的审批，作为其实施自身工程质量控制的依据。



(三）建立质量控制体系的责任主体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性质、特点和结构，一般情况下，项目质量控制　体系应由建设单位或工程项目总承包企业的工程项目管理机构负责建立；在分阶段依　次对勘察、设计、施工、安装等任务进行分别招标发包的情况下，该体系通常应由建　设单位或其委托的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负责建立，并由各承包企业根据项目质量控制体　系的要求，建立隶属于总的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设计项目、施工项目、米购供应项目　等分质量保证体系（可称相应的质量控制子系统），以具体实施其质量责任范围内的质　量管理和目标控制。



三、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运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为项目的质量控制提供了组织制度方面的保证。项目质量　控制体系的运行，实质上就是系统功能的发挥过程，也是质量活动职能和效果的控制过　程。质量控制体系要有效地运行，还有赖于系统内部的运行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完善。



(一）             　运行环境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运行环境，主要是指以下几方面为系统运行提供支持的管理关　系、组织制度和资源配置的条件。



1.
      
 项目的合同结构



建设工程合同是联系建设工程项目各参与方的纽带，只有在项目合同结构合理，质量　标准和责任条款明确，并严格进行履约管理的条件下，质量控制体系的运行才能成为各方　的自觉行动。



2.
      
 质量管理的资源配置



质量管理的资源配置，包括专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的配置；实施技术管　理和质量管理所必需的设备、设施、器具、软件等物质资源的配置。人员和资源的合理配　置是质量控制体系得以运行的基础条件。



3.
      
 质量管理的组织制度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和程序性文件的建立，为质量控制系统各个环　节的运行，提供必要的行动指南、行为准则和评价基准的依据，是系统有序运行的基本　保证。



(二）             　运行机制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运行机制，是由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内在动力。运　行机制是质量控制体系的生命，机制缺陷是造成系统运行无序、失效和失控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系统内部的管理制度设计时，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防止重要管理制度的缺失、　制度本身的缺陷、制度之间的矛盾等现象出现，才能为系统的运行注人动力机制、约束机　制、反馈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



1•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项目质量控制体系运行的核心机制，它来源于公正、公开、公平的竞争机　制和利益机制的制度设计或安排。这是因为项目的实施过程是由多主体参与的价值增值　链，只有保持合理的供方及分供方等各方关系，才能形成合力，是项目管理成功的重要　保证。



2.
     
 约束机制



没有约束机制的控制体系是无法使工程质量处于受控状态的。约束机制取决于各质量　责任主体内部的自我约束能力和外部的监控效力。约束能力表现为组织及个人的经营理　念、质量意识、职业道德及技术能力的发挥；监控效力取决于项目实施主体外部对质量工　作的推动和检查监督。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质量控制过程的制衡关系。



3.
     
 反馈机制



运行状态和结果的信息反馈，是对质量控制系统的能力和运行效果进行评价，并为及　时作出处置提供决策依据。因此，必须有相关的制度安排，保证质量信息反馈的及时和准　确；坚持质量管理者深人生产第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形成有效的质量信息反馈　机制。



4.
     
 持续改进机制



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质量责任主体之间，应
 用
 PDC
 A
 循环原理，即计划、实施、检查和处置不断循环的方式展开质量控制，同时注重抓好　控制点的设置，加强重点控制和例外控制，并不断寻求改进机会、研究改进措施，才能保证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系统的不断完善和持续改进，不断提高质量控制能力和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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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认证



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是企业为实施质量管理而建立的管理体系，通过第三　方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为该企业的工程承包经营和质量管理奠定基础。企业质量管　理体系应按照我
 国
 GB/
 T
 　
 1
 9
 〇00—
 2008
 质量管理体系族标准进行建立和认证。该标准　是我国按照等同原则，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
 的
 IS
 O
 　9000　:　2005
 质量管理体系族　标准制定的。本条内容主要包
 括
 IS
 O
 　9000　:　2005
 族标准提出的质量管理八项原则，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构成，以及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认证与监督等　相关知识。



―、质量管理八项原则



质量管理八项原则
 是
 IS
 O
 　9000
 族标准的编制基础，是世界各国质量管理成功经验的　科学总结，其中不少内容与我国全面质量管理的经验吻合。它的贯彻执行能促进企业管理　水平的提高，提高顾客对其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帮助企业达到持续成功的目的。质量　管理八项原则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组织（从事一定范围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依存于其顾客。组织应理解顾客当前的和　未来的需求，满足顾客要求并争取超越顾客的期望。



(二）             　领导作用



领导者确立本组织统一的宗旨和方向，并营造和保持使员工充分参与实现组织目标的　内部环境。因此领导在企业的质量管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领导重视，各项质量活　动才能有效开展。



(三）             　全员参与



各级人员都是组织之本，只有全员充分参加，才能使他们的才干为组织带来收益。



产品质量是产品形成过程中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含着为他们提供支持　的管理、检查、行政人员的贡献。企业领导应对员工进行质量意识等各方面的教育，激发　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为其能力、知识、经验的提高提供机会，发挥创造精神，鼓励持　续改进，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使全员积极参与，为达到让顾客满意的目标而　奋斗。



(四）             　过程方法



将活动和相关的资源作为过程进行管理，可以更高效地得到期望的结果。任何使用资　源的生产活动和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组相关联的活动都可视为过程。
 1s
 〇　
 9000
 族标准　是建立在过程控制的基础上。一般在过程的输入端、过程的不同位置及输出端都存在着可　以进行测量、检查的机会和控制点，对这些控制点实行测量、检测和管理，便能控制过程　的有效实施。



(五）             　管理的系统方法



将相互关联的过程作为系统加以识别、理解和管理，有助于组织提高实现其目标的有　效性和效率。不同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资源管理、过程实现、测量分析改进等方　面的关联关系，并加以控制。即采用过程网络的方法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系统管理。　建立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内容一般包括：①确定顾客期望；②建立质量目标和方针；　③确定实现目标的过程和职责；④确定必须提供的资源；⑤规定测量过程有效性的方法；　⑥实施测量确定过程的有效性；⑦确定防止不合格并清除产生原因的措施；⑧建立和应用　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过程。



(六）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总体业绩是组织的一个永恒目标，其作用在于增强企业满足质量要求的能　力，包括产品质量、过程及体系的有效性和效率的提高。持续改进是增强和满足质量要求　能力的循环活动，是使企业的质量管理走上良性循环轨道的必由之路。



(七）             　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



有效的决策应建立在数据和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数据和信息分析是事实的高度提炼。　以事实为依据做出决策，可防止决策失误。为此企业领导应重视数据信息的收集、汇总和　分析，以便为决策提供依据。



(八）             　与供方互利的关系



组织与供方是相互依存的，建立双方的互利关系可以增强双方创造价值的能力。供方　提供的产品是企业提供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处理好与供方的关系，涉及企业能否持续稳　定提供顾客满意产品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供方不能只讲控制，不讲合作互利，特别是关　键供方，更要建立互利关系，这对企业与供方双方都有利。



二、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构成



质量管理标准所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由下列内容构成，这些文件的详略程度无统　一规定，以适合于企业使用，使过程受控为准则。










(一）             　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一般都以简明的文字来表述，是企业质量管理的方向目标，应反　映用户及社会对工程质量的要求及企业相应的质量水平和服务承诺，也是企业质畺经营理　念的反映。



(二）             　质量手册



质量手册是规定企业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文件，质量手册对企业质量体系作系统、完　整和概要的描述。其内容一般包括：企业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组织机构及质量职责；　体系要素或基本控制程序；质量手册的评审、修改和控制的管理办法。



质量手册作为企业质量管理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应具备指令性、系统性、协调性、先进　性、可行性和可检查性。



(三）             　程序性文件



各种生产、工作和管理的程序文件是质量手册的支持性文件，是企业各职能部门为落　实质量手册要求而规定的细则，企业为落实质量管理工作而建立的各项管理标准、规章制　度都属程序文件范畴。各企业程序文件的内容及详略可视企业情况而
 定
 。
 一
 般有以下六个　方面的程序为通用性管理程序，各类企业都应在程序文件中制定：



(1)
        
 文件控制程序；



(2)
       
 质量记录管理程序；



(3)
       
 内部审核程序；



(4)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5)
       
 纠正措施控制程序；



(6)
       
 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除以上六个程序以外，涉及产品质量形成过程各环节控制的程序文件，如生产过程、　服务过程、管理过程、监督过程等管理程序文件，可视企业质量控制的需要而制定，不作



统一规定。



为确保过程的有效运行和控制，在程序文件的指导下，尚可按管理需要编制相关文　件，如作业指导书、具体工程的质量计划等。



(四）             　质量记录



质量记录是产品质量水平和质量体系中各项质量活动进行及结果的客观反映，对质量　体系程序文件所规定的运行过程及控制测量检查的内容如实加以记录，用以证明产品质量　达到合同要求及质量保证的满足程度。如在控制体系中出现偏差，则质量记录不仅需反映　偏差情况，而且应反映出针对不足之处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及纠正效果。



质量记录应完整地反映质量活动实施、验证和评审的情况，并记载关键活动的过程参　数，具有可追溯性的特点。质量记录以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进行，并有实施、验证、审核等　签署意见。



三、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一）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1)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是在确定市场及顾客需求的前提下，按照八项质量管　理原则制定^业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及质量记录等体系文件，并　将质量目标分解落实到相关层次、相关岗位的职能和职责中，形成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执










行系统。



(2)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还包含组织企业不同层次的员工进行培训，使体系的　工作内容和执行要求为员工所了解，为形成全员参与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创造　条件。



(3)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需识别并提供实现质量目标和持续改进所需的资源，包　括人员、基础设施、环境、信息等。



(二）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



(1)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是在生产及服务的全过程，按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所制定　的程序、标准、工作要求及目标分解的岗位职责进行运作。



(2)
     
 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过程中，按各类体系文件的要求，监视、测量和分析　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做好文件规定的质量记录，持续收集、记录并分析过程的数据和信　息，全面反映产品质量和过程符合要求，并具有可追溯的效能。



(3)
     
 按文件规定的办法进行质量管理评审和考核。对过程运行的评审考核工作，应针　对发现的主要问题，采取必要的改进措施，使这些过程达到所策划的结果并实现对过程的　持续改进。



(4)
     
 落实质量体系的内部审核程序，有组织有计划开展内部质量审核活动，其主要目　的是：



1)
        
 评价质量管理程序的执行情况及适用性；



2)
       
 揭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质量改进提供依据；



3)
       
 检查质量体系运行的信息；



4)
       
 向外部审核单位提供体系有效的证据。



为确保系统内部审核的效果，企业领导应发挥决策领导作用，制定审核政策和计划，　组织内审人员队伍，落实内审条件，并对审核发现的问题采取纠正措施和提供人、财、物　等方面的支持。



四、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与监督



《建筑法》规定，国家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



(一）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意义



质量认证制度是由公正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企业的产品及质量体系作出正确可靠　的评价，从而使社会对企业的产品建立信心。第三方质量认证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它对供方、需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都具有以下重　要意义：



(1)
        
 提高供方企业的质量信誉；



(2)
       
 促进企业完善质量体系；



(3)
       
 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4)
       
 减少社会重复检验和检查费用；



(5)
       
 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6)
       
 有利于法规的实施。



(二）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程序



1.
       
 申请和受理



具有法人资格，并已
 按
 GB/
 T
 　19000—2008族标准或其他国际公认的质量体系规范建　立了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在生产经营全过程贯彻执行的企业可提出申请。申请单位　须按要求填写申请书。认证机构经审查符合要求后接受申请，如不符合要求则不接受申　请，接受或不接受均予发出书面通知书。



2.
      
 审核



认证机构派出审核组对申请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检查和评定，包括文件审查、现场审　核，并提出审核报告。



3.
      
 审批与注册发证



认证机构对审核组提出的审核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对符合标准者予以批准并注册，发　给认证证书（内容包括证书号、注册企业名称地址、认证和质量管理体系覆盖产品的范　围、评价依据及质量保证模式标准及说明、发证机构、签发人和签发日期）。



(三）获准认证后的维持与监督管理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获准认证的有效期为3年。获准认证后，企业应通过经常性的内部　审核，维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并接受认证机构对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监督管理。　获准认证后的质量管理体系，维持与监督管理内容如下：



1.
       
 企业通报



认证合格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在运行中出现较大变化时，需向认证机构通报。认证机　构接到通报后，视情况采取必要的监督检查措施。



2.
      
 监督检查



认证机构对认证合格单位质量管理体系维持情况进行监督性现场检查，包括定期和不　定期的监督检查。定期检查通常是每年一次，不定期检查视需要临时安排。



3　•认证注销



注销是企业的自愿行为。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发生变化或证书有效期届满未提出重新　申请等情况下，认证持证者提出注销的，认证机构予以注销，收回该体系认证证书。



4•认证暂停



认证暂停是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发生不符合认证要求情况时采取的警告　措施。认证暂停期间，企业不得使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做宣传。企业在规定期间采取　纠正措施满足规定条件后，认证机构撤销认证暂停；否则将撤销认证注册，收回合格　证书。



5.
      
 认证撤销



当获证企业发生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不符合规定，或在认证暂停的规定期限未予整　改，或发生其他构成撤销体系认证资格情况时，认证机构作出撤销认证的决定。企业不服　可提出申诉。撤销认证的企业一年后可重新提出认证申请。



6.
      
 复评



认证合格有效期满前，如企业愿继续延长，可向认证机构提出复评申请。



7.
      
 重新换证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出现体系认证标准变更、体系认证范围变更、体系认证证书持　有者变更，可按规定重新换证。




1
 Z
 204030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质量控制




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控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项目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　控制，包括施工总承包、分包单位，综合的和专业的施工质量控制；二是指广义的施工阶　段项目质量控制，即除了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控制外，还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　单位以及政府质量监督机构，在施工阶段对项目施工质量所实施的监督管理和控制职能。　因此，项目管理者应全面理解施工质量控制的内涵，掌握项目施工阶段质量控制的目标、　依据与基本环节，以及施工质量计划的编制和施工生产要素、施工准备工作和施工作业过　程的质量控制方法。



1
 Z
 204031施工质量控制的依据与基本环节



一
 、
 施工质量的基本要求



工程项目施工是实现项目设计意图形成工程实体的阶段，是最终形成项目质量和实现　项目使用价值的阶段。项目施工质量控制是整个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的关键和重点。



施工质量要达到的最基本要求是：通过施工形成的项目工程实体质量经检查验收　合格。



项目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
 》G
 B
 　50300—2013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　的规定；



(2)
      
 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3)
       
 符合施工承包合同的约定。



上述要求（1)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加强建筑工程　质量管理，规范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保证工程质量，制订相应的标准和规范。这些　标准、规范是主要从技术的角度，为保证房屋建筑各专业工程的安全性、可靠性、耐久性　而提出的一•般性要求。



要求（2)是勘察、设计对施工提出的要求。工程勘察、设计单位针对本工程的水文　地质条件，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从技术和经济结合的角度，为满足工程的使用功能和安　全性、经济性、与环境的协调性等要求，以图纸、文件的形式对施工提出要求，是针对每　个工程项目的个性化要求。



要求（3)是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要求。施工承包合同的约定具体体现了建设单位的　要求和施工单位的承诺，合同的约定全面体现了对施工形成的工程实体的适用性、安全　性、耐久性、可靠性、经济性和与环境的协调性等六个方面质量特性的要求。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　位应切实履行法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在整个施工阶段对影响项目质量的各项因素实行有　效的控制，以保证项目实施过程的工作质量来保证项目工程实体的质量。



“合格”是对项目质量的最基本要求，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　高建设工程质量。全国和地方（部门）的建设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设立了“中国建筑工程　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以及“金钢奖”、“白玉兰奖”、以“某某杯”命名的各种优质工










程奖等，都是为了鼓励项目参建单位创造更好的工程质量。



二、             　施工质量控制的依据



(一）             　共同性依据



指适用于施工质量管理有关的、通用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必须遵守的基本法规。　主要包括：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与工程质量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性文件，如《建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



(二）             　专业技术性依据



指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质量控制对象制定的专业技术规范文件。包括规范、规程、　标准、规定等，如：工程建设项目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有关建筑材料、半成品和构配件质　量方面的专门技术法规性文件，有关材料验收、包装和标志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规定，施　工工艺质量等方面的技术法规性文件，有关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质量规定　和鉴定意见等。



(三）            
  
 d
 目专用性依据



指本项目的工程建设合同、勘察设计文件、设计交底及图纸会审记录、设计修改和技　术变更通知，以及相关会议记录和工程联系单等。



三、             　施工质量控制的基本环节



施工质量控制应贯彻全面、全员、全过程质量管理的思想，运用动态控制原理，进行　质量的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



(一）             　齊前质量控制



即在正式施工前进行的事前主动质量控制，通过编制施工质量计划，明确质量目标，　制定施工方案，设置质量管理点，落实质量责任，分析可能导致质量目标偏离的各种影响　因素，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事前质暈预控必须充分发挥组织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整体优势，把长期形成的先进技　术、管理方法和经验智慧，创造性地应用于工程项目。



事前质量预控要求针对质量控制对象的控制目标、活动条件、影响因素进行周密分　.析，找出薄弱环节，制定有效的控制措施和对策。



(二）             　事中质量控制



指在施工质量形成过程中，对影响施工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动态控制。事中质　量控制也称作业活动过程质量控制，包括质量活动主体的自我控制和他人监控的控制方　式。自我控制是第一位的，即作业者在作业过程对自己质量活动行为的约束和技术能力的　发挥，以完成符合预定质量目标的作业任务；他人监控是对作业者的质量活动过程和结　果，由来自企业内部管理者和企业外部有关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如工程监理机构、政府质　量监督部门等的监控。



施工质量的自控和监控是相辅相成的系统过程。自控主体的质量意识和能力是关键，　是施工质量的决定因素；各监控主体所进行的施工质量监控是对自控行为的推动和约束。　因此，自控主体必须正确处理自控和监控的关系，在致力于施工质量自控的同时，还必须　接受来自业主、监理等方面对其质量行为和结果所进行的监督管理，包括质量检查、评价　和验收。自控主体不能因为监控主体的存在和监控职能的实施而减轻或免除其质量责任。



事中质量控制的目标是确保工序质量合格，杜绝质量事故发生；控制的关键是坚持质



量标准；控制的重点是工序质量、工作质量和质量控制点的控制。



(三）事后质量控制



事后质量控制也称为事后质量把关，以使不合格的工序或最终产品（包括单位工程或　整个工程项目）不流人下道工序、不进入市场。事后控制包括对质量活动结果的评价、认　定；对工序质量偏差的纠正；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整改和处理。控制的重点是发现施工质量　方面的缺陷，并通过分析提出施工质量改进的措施，保持质量处于受控状态。



以上三大环节不是互相孤立和截然分开的，它们共同构成有机的系统过程，实质上也　就是质量管
 理
 PDC
 A
 循环的具体化，在每一次滚动循环中不断提高，达到质量管理和质　量控制的持续改进。




1
 Z
 204032施工质量计划的内容与编制方法




按照《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
 GB/
 T
 　19000—2008
 /
 I
 S
 0　9000:　2005,质量计划　是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组成内容。在合同环境下，质量计划是企业向顾客表明质量管理方　针、目标及其具体实现的方法、手段和措施的文件，体现企业对质量责任的承诺和实施的



具体步骤。



一、施工质量计划的形式和内容



在建筑施工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中，以施工项目为对象的质量计划称为施工质量　计划。



(一）             　施工质量计划的形式



目前，我国除了已经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施工企业直接采用施工质量计划的形式外，　通常还采用在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包含质量计划内容的形　式，因此，现行的施工质量计划有三种形式：



(1)
        
 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计划；



(2)
       
 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含施工质量计划）；



(3)
       
 施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含施工质量计划）。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之所以能发挥施工质量计划的作用，这是因为　根据建筑生产的技术经济特点，每个工程项目都需要进行施工生产过程的组织与计划，包　括施工质量、进度、成本、安全等目标的设定，实现目标的计划和控制措施的安排等。因　此，施工质量计划所要求的内容，理所当然地被包含于施工组织设计或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中，而且能够充分体现施工项目管理目标（质量、工期、成本、安全）的关联性、制约性　和整体性，这也和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二）             　施工质量计划的基本内容



在已经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情况下，质量计划的内容必须全面体现和落实企业质量管　理体系文件的要求（也可引用质量体系文件中的相关条文），编制程序、内容和编制依据　符合有关规定，同时结合本工程的特点，在质量计划中编写专项管理要求。施工质量计划　的基本内容一■般应包括：



(1)
        
 工程特点及施工条件（合同条件、法规条件和现场条件等）分析；



(2)
       
 质量总目标及其分解目标；



(3)
       
 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和职责，人员及资源配置计划；



(4)
       
 确定施工工艺与操作方法的技术方案和施工组织方案；



(5)
       
 施工材料、设备等物资的质量管理及控制措施；



(6)
       
 施工质量检验、检测、试验工作的计划安排及其实施方法与检测标准；



(7)
       
 施工质量控制点及其跟踪控制的方式与要求；



(8)
       
 质量记录的要求等。



二、施工质量计划的编制与审批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任务的组织，无论业主方采用平行发包还是总分包方式，都将涉及　多方参与主体的质量责任。也就是说建筑产品的直接生产过程，是在协同方式下进行的，　因此，在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系统中，要按照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施工质量控制的　主体构成及其各自的控制范围。



(一）             　施工质量计划的编制主体



施工质量计划应由自控主体即施工承包企业进行编制。在平行发包方式下，各承包单　位应分别编制施工质量计划；在总分包模式下，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编制总承包工程范围的　施工质量计划，各分包单位编制相应分包范围的施工质量计划，作为施工总承包方质量计　划的深化和组成部分。施工总承包方有责任对各分包方施工质量计划的编制进行指导和审　核，并承担相应施工质量的连带责任。



(二）             　施工质量计划涵盖的范围



施工质量计划涵盖的范围，按整个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的要求，应与建筑安装工程施工　任务的实施范围相一致，以此保证整个项目建筑安装工程的施工质量总体受控；对具体施　工任务承包单位而言，施工质量计划涵盖的范围，应能满足其履行工程承包合同质量责任　的要求。项目的施工质量计划，应在施工程序、控制组织、控制措施、控制方式等方面，　形成一个有机的质量计划系统，确保实现项目质量总目标和各分解目标的控制能力。



(三）             　
 施工质量计划的审批



施工单位的项目施工质量计划或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编成后，应按照工程施工管理程序　进行审批，包括施工企业内部的审批和项目监理机构的审查。



1.
      
 企业内部的审批



施工单位的项目施工质量计划或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与内部审批，应根据企业质量管　理程序性文件规定的权限和流程进行。通常是由项目经理部主持编制，报企业组织管理层　批准。



施工质量计划或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的内部审批过程，是施工企业自主技术决策和管理　决策的过程，也是发挥企业职能部门与施工项目管理团队的智慧和经验的过程。



2.
      
 项目监理机构的审查



实施工程监理的施工项目，按照我国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的规定，施工承包单位必须填　
 写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
 报审表》并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
 报送项目监理机构审查。　规范规定项目监理机构“在工程开工前，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审查承包单　位报送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报审表，提出意见，并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核、签认后报建　设单位'



3.
      
 审批关系的处理原则



正确执行施工质量计划的审批程序，是正确理解工程质量目标和要求，保证施工部










署、技术工艺方案和组织管理措施的合理性、先进性和经济性的重要环节，也是进行施工　质量事前预控的重要方法。因此，在执行审批程序时，必须正确处理施工企业内部审批和　监理机构审批的关系，其基本原则如下。



(1)
      
 充分发挥质量自控主体和监控主体的共同作用，在坚持项目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　能力的前提下，正确处理承包人利益和项目利益的关系；施工企业内部的审批首先应从履　行工程承包合同的角度，审查实现合同质量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项目质量计划向发　包方提供可信任的依据。



(2)
     
 施工质量计划在审批过程中，对监理机构审查所提出的建议、希望、要求等意见　是否采纳以及采纳的程度，应由负责质量计划编制的施工单位自主决策。在满足合同和相　关法规要求的情况下，确定质量计划的调整、修改和优化，并对相应执行结果承担责任。



(3)
     
 经过按规定程序审查批准的施工质量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如因条件变化需要对某　些重要决定进行修改时，其修改内容仍应按照相应程序经过审批后执行。



三、施工质量控制点的设置与管理



施工质量控制点的设置是施工质量计划的重要组成内容。施工质量控制点是施工质量　控制的重点对象。



(一）质量控制点的设置



质量控制点应选择那些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对工程质量影响大或是发生质量问　题时危害大的对象进行设置。一般选择下列部位或环节作为质量控制点：



(1)
        
 对工程质量形成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关键部位、工序、环节及隐蔽工程；



(2)
       
 施工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或者质量不稳定的工序、部位或对象；



(3)
       
 对下道工序有较大影响的上道工序；



(4)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部位或环节；



(5)
       
 施工质量无把握的、施工条件困难的或技术难度大的工序或环节；



(6)
       
 用户反馈指出的和过去有过返工的不良工序。



一般建筑工程质量控制点的设置可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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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点的设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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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工程



	

质量控制点






	

工程测量定位



	

标准轴线桩、水平桩、龙门板、定位轴线、标高






	

地基、基础　(含设备基础）



	

基坑（槽）尺寸、标髙、土质、地基承载力，基础垫层标高，基础位置、尺寸、标高，　预埋件、预留洞孔的位置、标高、规格、数量，基础杯口弹线






	

砌体



	

砌体轴线，皮数杆，砂浆配合比，预留洞孔、预埋件的位置、数量，砲块排列






	

模板



	

位置、标高、尺寸，预留洞孔位置、尺寸，预埋件的位置，模板的承载力、刚度和稳定　性，模板内部清理及润湿情况






	

钢筋混凝土



	

水泥品种、强度等级，砂石质量，混凝土配合比，外加剂比例，混凝土振捣，钢筋品种、　规格、尺寸、搭接长度，钢筋焊接、机械连接，预留洞、孔及预埋件规格、位置、尺寸、数　量，预制构件吊装或出厂（脱模）强度，吊装位置、标高、支承长度、焊缝长度






	

吊装



	

吊装设备的起重能力、吊具、索具、地锚






	

钢结构



	

翻样图、放大样






	

焊接



	

焊接条件、焊接工艺






	

装修



	

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             　质量控制点的重点控制对象



质量控制点的选择要准确，还要根据对重要质量特性进行重点控制的要求，选择质量　控制点的重点部位、重点工序和重点的质量因素作为质量控制点的重点控制对象，进行重　点预控和监控，从而有效地控制和保证施工质量。质量控制点的重点控制对象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⑴人的行为：某些操作或工序，应以人为重点控制对象，如高空、高温、水下、易　燃易爆、重型构件吊装作业以及操作要求髙的工序和技术难度大的工序等，都应从人的生　理、心理、技术能力等方面进行控制。



(2)
      
 材料的质量与性能：这是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某些工程中应作为控　制的重点。如钢结构工程中使用的高强度螺栓、某些特殊焊接使用的焊条，都应重点控制　其材质与性能；又如水泥的质量是直接影响混凝土工程质量的关键因素，施工中就应对进　场的水泥质量进行重点控制，必须检查核对其出厂合格证，并按要求进行强度和安定性的



复验等。



(3)
      
 施工方法与关键操作：某些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的关键操作应作为控制的重点，如　预应力钢筋的张拉工艺操作过程及张拉力的控制，是可靠地建立预应力值和保证预应力构　件质量的关键过程。同时，那些易对工程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施工方法，也应列为控制的　重点，如大模板施工中模板的稳定和组装问题、液压滑模施工时支撑杆稳定问题、升板法　施工中提升量的控制问题等。



(4)
     
 施工技术参数：如混凝土的外加剂掺量、水灰比，回填土的含水量，砌体的砂浆　饱满度，防水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建筑物沉降与基坑边坡稳定监测数据，大体积混凝土内　外温差及混凝土冬期施工受冻临界强度等技术参数都是应重点控制的质量参数与指标。



(5)
      
 技术间歇：有些工序之间必须留有必要的技术间歇时间，如砌筑与抹灰之间，应　在墙体砌筑后留6〜1
 0
 d
 时间，让墙体充分沉陷、稳定、干燥，然后再抹灰，抹灰层干燥　后，才能喷白、刷浆；混凝土浇筑与模板拆除之间，应保证混凝土有一定的硬化时间，达　到规定拆模强度后方可拆除等。



(6)
      
 施工顺序：某些工序之间必须严格控制先后的施工顺序，如对冷拉的钢筋应当先　焊接后冷拉，否则会失去冷强；屋架的安装固定，应采取对角同时施焊方法，否则会由于　焊接应力导致校正好的屋架发生倾斜。



(7)
      
 易发生或常见的质量通病：如混凝土工程的蜂窝、麻面、空洞，墙、地面、屋面　工程渗水、漏水、空鼓、起砂、裂缝等，都与工序操作有关，均应事先研究对策，提出预　防措施。



(8)
      
 新技术、新材料及新工艺的应用：由于缺乏经验，施工时应将其作为重点进行　控制。



(9)
      
 产品质量不稳定和不合格率较高的工序应列为重点，认真分析，严格控制。



(10)
     
 特殊地基或特种结构：对于湿陷性黄土、膨胀土、红黏土等特殊土地基的处理，　以及大跨度结构、高耸结构等技术难度较大的施工环节和重要部位，均应予以特别的　重视。



(三）             　质量控制点的管理



设定了质量控制点，质量控制的目标及工作重点就更加明晰。首先，要做好施工质量　控制点的事前质量预控工作，包括：明确质量控制的目标与控制参数；编制作业指导书和　质量控制措施；确定质量检查检验方式及抽样的数量与方法；明确检査结果的判断标准及　质量记录与信息反馈要求等。



其次，要向施工作业班组进行认真交底，使每一个控制点上的作业人员明白施工作业　规程及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掌握施工操作要领；在施工过程中，相关技术管理和质量控制　人员要在现场进行重点指导和检査验收。



同时，还要做好施工质量控制点的动态设置和动态跟踪管理。所谓动态设置，是指在　工程开工前、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时，可确定项目的一批质量控制点，随着工程的展开、　施工条件的变化，随时或定期进行控制点的调整和更新。动态跟踪是应用动态控制原理，　落实专人负责跟踪和记录控制点质量控制的状态和效果，并及时向项目管理组织的高层管　理者反馈质量控制信息，保持施工质量控制点的受控状态。



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或特殊施工过程，除按一般过程质量控制的规定执行　外，还应由专业技术人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作业指导书，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项目　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后执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还要组织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作业前施工员、技术员做好交底和记录，使操　作人员在明确工艺标准、质量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作业。为保证质量控制点的目标实现，应　严格按照三级检査制度进行检查控制。在施工中发现质量控制点有异常时，应立即停止施　工，召开分析会，查找原因采取对策予以解决。



施工单位应积极主动地支持、配合监理工程师的工作，应根据现场工程监理机构的要　求，对施工作业质量控制点，按照不同的性质和管理要求，细分为“见证点”和“待检　点”进行施工质量的监督和检查。凡属“见证点”的施工作业，如重要部位、特种作业、　专门工艺等，施工方必须在该项作业开始前2
 4
 h
 ,书面通知现场监理机构到位旁站，见证　施工作业过程；凡属“待检点”的施工作业，如隐蔽工程等，施工方必须在完成施工质量　自检的基础上，提前通知项目监理机构进行检査验收，然后才能进行工程隐蔽或下道工序　的施工。未经过项目监理机构检查验收合格，不得进行工程隐蔽或下道工序的施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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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33施工生产要素的质量控制



施工生产要素是施工质量形成的物质基础，其质量的含义包括：作为劳动主体的施工　人员，即直接参与施工的管理者、作业者的素质及其组织效果；作为劳动对象的建筑材　料、半成品、工程用品、设备等的质量；作为劳动方法的施工工艺及技术措施的水平；作　为劳动手段的施工机械、设备、工具、模具等的技术性能；以及施工环境——现场水文、　地质、气象等自然环境，通风、照明、安全等作业环境以及协调配合的管理环境。



一、施工人员的质量控制



施工人员的质量包括参与工程施工各类人员的施工技能、文化素养、生理体能、心理　行为等方面的个体素质，以及经过合理组织和激励发挥个体潜能综合形成的群体素质。因　此，企业应通过择优录用、加强思想教育及技能方面的教育培训，合理组织、严格考核，　并辅以必要的激励机制，使企业员工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最好的组合，使施工人　员在质量控制系统中发挥主体自控作用。



施工企业必须坚持执业资格注册制度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对所选派的施工项目　










领导者、组织者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其质量意识和组织管理能力能满足施工质量控制的要　求；对所属施工队伍进行全员培训，加强质量意识的教育和技术训练，提高每个作业者的　质量活动能力和自控能力；对分包单位进行严格的资质考核和施工人员的资格考核，其资　质、资格必须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与其分包的工程相适应。



二、             　材料设备的质量控制



原材料、半成品及工程设备是工程实体的构成部分，其质量是项目工程实体质量的基　础。加强原材料、半成品及工程设备的质量控制，不仅是提高工程质量的必要条件，也是　实现工程项目投资目标和进度目标的前提。



对原材料、半成品及工程设备进行质量控制的主要内容为：控制材料设备的性能、标　准、技术参数与设计文件的相符性；控制材料、设备各项技术性能指标、检验测试指标与　标准规范要求的相符性；控制材料、设备进场验收程序的正确性及质量文件资料的完备　性；控制优先采用节能低碳的新型建筑材料和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用或淘汰的建筑　材料和设备等。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过程中贯彻执行企业质量程序文件中关于材料和设备封样、采购、　进场检验、抽样检测及质保资料提交等方面明确规定的一系列控制标准。



三、             　工艺方案的质量控制



施工工艺的先进合理是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及工程造价的关键因素，施工工　艺的合理可靠也直接影响到工程施工安全。因此在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系统中，制定和采用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施工技术工艺方案，是工程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对施　工工艺方案的质量控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深入正确地分析工程特征、技术关键及环境条件等资料，明确质量目标、验收标　准、控制的重点和难点；



(2)
     
 制定合理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施工技术方案和组织方案，前者包括施工工艺、施工　方法，后者包括施工区段划分、施工流向及劳动组织等；



(3)
     
 合理选用施工机械设备和设置施工临时设施，合理布置施工总平面图和各阶段施　工平面图；



(4)
      
 选用和设计保证质量和安全的模具、脚手架等施工设备；



(5)
      
 编制工程所采用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专项技术方案和质量管理方案；



(6)
      
 针对工程具体情况，分析气象、地质等环境因素对施工的影响，制定应对措施。



四、             　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



施工机械是指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机械设备，包括起重运输设备、人货两用电梯、　加工机械、操作工具、测量仪器、计量器具以及专用工具和施工安全设施等。施工机械设　备是所有施工方案和工法得以实施的重要物质基础，合理选择和正确使用施工机械设备是　保证施工质量的重要措施。



(1)
      
 对施工所用的机械设备，应根据工程需要从设备选型、主要性能参数及使用操作　要求等方面加以控制，符合安全、适用、经济、可靠和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2)
     
 对施工中使用的模具、脚手架等施工设备，除可按适用的标准定型选用之外
 ，一　
 般需按设计及施工要求进行专项设计，对其设计方案及制作质量的控制及验收应作为重点　进行控制。










(3)
   
 按现行施工管理制度要求，工程所用的施工机械、模板、脚手架，特别是危险性　较大的现场安装的起重机械设备，不仅要对其设计安装方案进行审批，而且安装完毕交付　使用前必须经专业管理部门的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同时，在使用过程中尚需落实相应　的管理制度，以确保其安全正常使用。



五、施工环境因素的控制



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施工现场自然环境因素、施工质量管理环境因素和施工作业环境　因素。环境因素对工程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具有明显的风险特　性。要减少其对施工质量的不利影响，主要是采取预测预防的风险控制方法。



(一）             　对施工现场自然环境因素的控制



对地质、水文等方面影响因素，应根据设计要求，分析工程岩土地质资料，预测不利　因素，并会同设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措施，采取如基坑降水、排水、加固围护等技术控制　方案。



对天气气象方面的影响因素，应在施工方案中制定专项紧急预案，明确在不利条件下　的施工措施，落实人员、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监控与预警。



(二）             　对施工质量管理环境因素的控制



施工质量管理环境因素主要指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管理制度和各参建施工单　位之间的协调等因素。要根据工程承发包的合同结构，理顺管理关系，建立统一的现场施　工组织系统和质量管理的综合运行机制，确保质量保证体系处于良好的状态，创造良好的　质量管理环境和氛围，使施工顺利进行，保证施工质量。



(三）             　对施工作业环境因素的控制



施工作业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施工现场的给水排水条件，各种能源介质供应，施工照　明、通风、安全防护设施，施工场地空间条件和通道，以及交通运输和道路条件等因素。　要认真实施经过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落实保证措施，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　和施工纪律，保证上述环境条件良好，使施工顺利进行以及施工质量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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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工技术准备工作的质量控制



施工技术准备是指在正式开展施工作业活动前进行的技术准备工作。这类工作内容繁　多，主要在室内进行，例如：熟悉施工图纸，组织设计交底和图纸审查；进行工程项目检　查验收的项目划分和编号；审核相关质量文件，细化施工技术方案和施工人员、机具的配　置方案，编制施工作业技术指导书，绘制各种施工详图（如测量放线图、大样图及配筋、　配板、配线图表等），进行必要的技术交底和技术培训。如果施工准备工作出错，必然影　响施工进度和作业质量，甚至直接导致质量事故的发生。



技术准备工作的质量控制，包括对上述技术准备工作成果的复核审查，检查这些成果　是否符合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的要求；依据经过审批的质量计划审查、完善施工质量　控制措施；针对质量控制点，明确质量控制的重点对象和控制方法；尽可能地提高上述工　作成果对施工质量的保证程度等。



二、             　现场施工准备工作的质量控制



(一）计量控制



这是施工质量控制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施工过程中的计量，包括施工生产时的投料　计量、施工测量、监测计量以及对项目、产品或过程的测试、检验、分析计量等。开工前　要建立和完善施工现场计量管理的规章制度；明确计量控制责任者和配置必要的计量人　员；严格按规定对计量器具进行维修和校验；统一计量单位，组织量值传递，保证量值统　一，从而保证施工过程中计量的准确。



(二）             　测量控制



工程测量放线是建设工程产品由设计转化为实物的第一步。施工测量质量的好坏，直　接决定工程的定位和标高是否正确，并且制约施工过程有关工序的质量。因此，施工单位　在开工前应编制测量控制方案，经项目技术负责人批准后实施。要对建设单位提供的原始　坐标点、基准线和水准点等测量控制点进行复核，并将复测结果上报监理工程师审核，批　准后施工单位才能建立施工测量控制网，进行工程定位和标高基准的控制。



(三）             　施
 [
 r
 平面图控制



建设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并充分考虑施工的实际需要，事先划定并提供施工用地和现　场临时设施用地的范围，协调平衡和审查批准各施工单位的施工平面设计。施工单位要严　格按照批准的施工平面布置图，科学合理地使用施工场地，正确安装设置施工机械设备和　其他临时设施，维护现场施工道路畅通无阻和通信设施完好，合理控制材料的进场与堆　放，保持良好的防洪排水能力，保证充分的给水和供电。建设（监理）单位应会同施工单　位制定严格的施工场地管理制度、施工纪律和相应的奖惩措施，严禁乱占场地和擅自断　水、断电、断路，及时制止和处理各种违纪行为，并做好施工现场的质量检查记录。



三、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的项目划分



一个建设工程项目从施工准备开始到竣工交付使用，要经过若干工序、工种的配合施　工。施工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各个施工工序、工种的管理水平和操作质量。因此，为了便　于控制、检查、评定和监督每个工序和工种的工作质量，就要把整个项目逐级划分为若干　个子项目，并分级进行编号，在施工过程中据此来进行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这是进行施　工质量控制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应在项目施工开始之前进行。项目划分越合理、明细，　越有利于分清质量责任，便于施工人员进行质量自控和检查监督人员检查验收，也有利于　质量记录等资料的填写、整理和归档。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
 》G
 B
 　50300—2013的规定，建筑工程质量验　收应逐级划分为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



1.
     
 单位工程的划分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建筑物及构筑物为一个单位工程；



(2)
      
 建筑规模较大的单位工程，可将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部分划为一个子单位



工程。



2.
    
 分部工程的划分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分部工程的划分应按专业性质、建筑部位确定，例如，一般的建筑工程可划分为　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屋面、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建筑电气、智　能建筑、通风与空调、电梯等分部工程；



(2)
      
 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施工特点、施工程序、专业系统及　类别等划分为若干子分部工程。










3.
      
 分项工程应按主要工种、材料、施工工艺、设备类别等进行划分。



4.
   
 分项工程可由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组成，检验批可根据施工及质量控制和专业验　收需要按楼层、施工段、变形缝等进行划分。



5.
    
 室外工程可根据专业类别和工程规模划分单位（子单位）工程。一般室外单位工　程可划分为室外建筑环境工程和室外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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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是在工程项目质量实际形成过程中的事中质量控制。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作业过程（工序）构成，因此施　工质量控制，必须对全部作业过程，即各道工序的作业质量持续进行控制。从项目管理的　立场看，工序作业质量的控制，首先是质量生产者即作业者的自控，在施工生产要素合格　的条件下，作业者能力及其发挥的状况是决定作业质量的关键。其次，是来自作业者外部　的各种作业质量检查、验收和对质量行为的监督，也是不可缺少的设防和把关的管理　措施。



―、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工序是人、材料、机械设备、施工方法和环境因素对工程质量综合起作用的过程，所　以对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必须以工序作业质量控制为基础和核心。因此，工序的质量控　制是施工阶段质量控制的重点。只有严格控制工序质量，才能确保施工项目的实体质量。　工序施工质量控制主要包括工序施工条件质量控制和工序施工效果质量控制。



(一）             　工序施工条件控制



工序施工条件是指从事工序活动的各生产要素质量及生产环境条件。工序施工条件控　制就是控制工序活动的各种投入要素质量和环境条件质量。控制的手段主要有：检查、测　试、试验、跟踪监督等。控制的依据主要是：设计质量标准、材料质量标准、机械设备技　术性能标准、施工工艺标准以及操作规程等。



(二）             　工序施工效果控制



工序施工效果主要反映工序产品的质量特征和特性指标。对工序施工效果的控制就是　控制工序产品的质量特征和特性指标能否达到设计质量标准以及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要　求。工序施工效果控制属于事后质量控制，其控制的主要途径是：实测获取数据、统计分　析所获取的数据、判断认定质量等级和纠正质量偏差。



按有关施工验收规范规定，下列工序质量必须进行现场质量检测，合格后才能进行下　道工序：



1.
        
 地基基础工程



(1)
     
 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



对灰土地基、砂和砂石地基、土工合成材料地基、粉煤灰地基、强夯地基、注浆地　基、预压地基，其竣工后的结果（地基强度或承载力）必须达到设计要求的标准。检验数　量，每单位工程不应少于3点
 ，
 l
 〇〇
 〇
 m
 2
 以上工程，
 每
 l
 〇
 〇
 m
 2
 至少应有1点，300
 0
 m
 2
 以上　工程，每30
 0
 m
 2
 至少应有1点。每一独立基础下至少应有1点，基槽每20延米应有1点。



对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高压喷射注浆桩复合地基、砂桩地基、振冲桩复合地基、　土和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水泥粉煤灰碎石桩复合地基及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其承载　力检验，数量为总数的0.5%〜1%，但不应小于3处。有单桩强度检验要求时，数量为　总数的0.5%〜1%,但不应少于3根。



(2)
       
 工程粧的承载力检测



对于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或地质条件复杂，成桩质量可靠性低的灌注桩，应采用　静载荷试验的方法进行检验，检验桩数不应少于总数的1%，且不应少于3根，当总粧数　少于50根时，不应少于2根。



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的桩基或地质条件复杂，桩施工质量可靠性低，本地区采用的　新桩型或新工艺的桩基应进行粧的承载力检测。检测数量在同一条件下不应少于3根，且　不宜少于总桩数的1%。



(3)
       
 粧身质量检验



对设计等级为甲级或地质条件复杂，成桩质量可靠性低的灌注桩，抽检数量不应少于　总数的30%:，且不应少于20根；其他粧基工程的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20%，且不应　少于10根；对混凝土预制桩及地下水位以上且终孔后经过核验的灌注粧，检验数量不应　少于总桩数的10%，且不得少于10根。每个柱子承台下不得少于1根。



2.
       
 主体结构工程



(1)
        
 混凝土、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



检测同一强度等级同条件养护的试块强度，以此检测结果代表工程实体的结构强度。



混凝土
 ：
 按统计方法评定混凝土强度的基本条件是，同一强度等级的同条件养护试件　的留置数量不宜少于10组，按非统计方法评定混凝土强度时，留置数量不应少于3组。



砂浆抽检数量：每一检验批且不超过25
 0
 m
 3
 砌体的各种类型及强度等级的砌筑砂浆，　每台搅拌机应至少抽检一次。



砌体：普通砖15万块、多孔砖5万块、灰砂砖及粉灰砖1〇万块各为一检验批，抽检　数量为一组。



(2)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的结构部位，应由监理（建设）、施工等各方根据结构构件的重　要性共同选定。



对梁类、板类构件，应各抽取构件数量的2%且不少于5个构件进行检验。



(3)
       
 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



对成批生产的构件，应按同一工艺正常生产的不超过1000件且不超过3个月的同类　型产品为一批。在每批中应随机抽取一个构件作为试件进行检验。



3.
       
 建筑幕墙工程



(1)
        
 铝塑复合
 板的剥
 离强度检测。



(2)
       
 石材的弯曲强度;'室内用花岗石的放射性检测。



(3)
      
 玻璃幕墙用结构胶的邵氏硬度、标准条件拉伸粘结强度、相容性试验；石材用结　构胶结强度及石材用密封胶的污染性检测。



(4)
       
 建筑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风压变形性能、层间变位性能检测。



(5)
       
 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



4.
       
 钢结构及管道工程



(1)
     
 钢结构及钢管焊接质量无损检测：对有无损检验要求的焊缝，竣工图上应标明焊



缝编号、无损检验方法、局部无损检验焊缝的位置、底片编号、热处理焊缝位置及编号、　焊缝补焊位置及施焊焊工代号；焊缝施焊记录及检查、检验记录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2)
       
 钢结构、钢管防腐及防火涂装检测。



(3)
       
 钢结构节点、机械连接用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能检测。



二、施工作业质量的自控



(一）             　施工作业质量自控的意义



施工作业质量的自控，从经营的层面上说，强调的是作为建筑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　施工企业，应全面履行企业的质量责任，向顾客提供质量合格的工程产品；从生产的过程　来说，强调的是施工作业者的岗位质量责任，向后道工序提供合格的作业成果（中间产　品）。因此，施工方是施工阶段质量自控主体。施工方不能因为监控主体的存在和监控责　任的实施而减轻或免除其质量责任。我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　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　准和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施工方作为工程施工质量的自控主体，既要遵循本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也要根　据其在所承建的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和责任，通过具体项目质量计划的编制与　实施，有效地实现施工质量的自控目标。



(二）             　施工作业质量自控的程序



施工作业质量的自控过程是由施工作业组织的成员进行的，其基本的控制程序包括：　作业技术交底、作业活动的实施和作业质量的自检自查、互检互查以及专职管理人员的质



量检查等。



1.
       
 施工作业技术的交底



技术交底是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的具体化，施工作业技术交底的内容必须具有可　行性和可操作性。



从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到分部分项工程的作业计划，在实施之前都必须逐级进行交　底，其目的是使管理者的计划和决策意图为实施人员所理解。施工作业交底是最基层的技　术和管理交底活动，施工总承包方和工程监理机构都要对施工作业交底进行监督。作业交　底的内容包括作业范围、施工依据、作业程序、技术标准和要领、质量目标以及其他与安　全、进度、成本、环境等目标管理有关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2.
      
 施工作业活动的实施



施工作业活动是由一系列工序所组成的。为了保证工序质量的受控，首先要对作业条　件进行再确认，即按照作业计划检查作业准备状态是否落实到位，其中包括对施工程序和　作业工艺顺序的检查确认，在此基础上，严格按作业计划的程序、步骤和质量要求展开工　序作业活动。



3.
      
 施工作业质量的检验



施工作业的质量检查，是贯穿整个施工过程的最基本的质量控制活动，包括施工单位　内部的工序作业质量自检、互检、专检和交接检查；以及现场监理机构的旁站检查、平行　检验等。施工作业质量检查是施工质量验收的基础，已完检验批及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质　量，必须在施工单位完成质量自检并确认合格之后，才能报请现场监理机构进行检査　验收。



前道工序作业质量经验收合格后，才可进入下道工序施工。未经验收合格的工序，不　得进人下道工序施工。



(三）             　施工作业质量自控的要求



工序作业质量是直接形成工程质量的基础，为达到对工序作业质量控制的效果，在加　强工序管理和质量目标控制方面应坚持以下要求：



1.
        
 预防为主



严格按照施工质量计划的要求，进行各分部分项施工作业的部署。同时，根据施工作　业的内容、范围和特点，制定施工作业计划，明确作业质量目标和作业技术要领，认真进　行作业技术交底，落实各项作业技术组织措施。



2.
       
 重点控制



在施工作业计划中，一方面要认真贯彻实施施工质量计划中的质量控制点的控制措　施，同时，要根据作业活动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建立工序作业控制点，深化工序作业的重　点控制。



3.
       
 坚持标准



工序作业人员在工序作业过程应严格进行质量自检，通过自检不断改善作业，并创造　条件开展作业质量互检，通过互检加强技术与经验的交流。对已完工序作业产品，即检验　批或分部分项工程，应严格坚持质量标准。对不合格的施工作业质量，不得进行验收签　证，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
 》G
 B
 　50300—2013及配套使用的专业质量验收规　范，是施工作业质量自控的合格标准。有条件的施工企业或项目经理部应结合自己的条件　编制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或工程项目内控标准，或采用施工承包合同明确规定的　更高标准，列人质量计划中，努力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4.
      
 记录完整



施工图纸、质量计划、作业指导书、材料质保书、检验试验及检测报告、质量验收记　录等，是形成可追溯性的质量保证依据，也是工程竣工验收所不可缺少的质量控制资料。　因此，对工序作业质量，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按照施工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填写记载，做　到及时、准确、完整、有效，并具有可追溯性。



(四）             　施工作业质量自控的制度



根据实践经验的总结，施工作业质量自控的有效制度有：



(1)
        
 质量自检制度；



(2)
       
 质量例会制度；



(3)
       
 质量会诊制度；



(4)
       
 质量样板制度；



(5)
       
 质量挂牌制度；



(6)
       
 每月质量讲评制度等。



三、施工作业质量的监控



(一）施工作业质量的监控主体



为了保证项目质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及政府的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在　施工阶段依据法律法规和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对施工单位的质量行为和项目实体质量实施



监督控制。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纸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应当参与建　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　督手续。



作为监控主体之一的项目监理机构，在施工作业实施过程中，根据其监理规划与实施　细则，采取现场旁站、巡视、平行检验等形式，对施工作业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工　程施工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的，有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正。　监理机构应进行检查而没有检查或没有按规定进行检查的，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时应承担　赔偿责任。



必须强调，施工质量的自控主体和监控主体，在施工全过程相互依存、各尽其责，共　同推动着施工质量控制过程的展开和最终实现工程项目的质量总目标。



(二）现场质量检查



现场质量检查是施工作业质量的监控的主要手段。



1.
       
 现场质量检查的内容



(1)
      
 开工前的检查，主要检查是否具备开工条件，开工后是否能够保持连续正常施　工，能否保证工程质量；



(2)
     
 工序交接检查，对于重要的工序或对工程质量有重大影响的工序，应严格执行　“三检”制度（即自检、互检、专检），未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检查认　可，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
       
 隐蔽工程的检查，施工中凡是隐蔽工程必须检查认证后方可进行隐蔽掩盖；



(4)
    
 停工后复工的检查，因客观因素停工或处理质量事故等停工复工时，经检查认可　后方能复工；



(5)
     
 分项、分部工程完工后的检查，应经检查认可，并签署验收记录后，才能进行下　一工程项目的施工；



(6)
       
 成品保护的检查，检查成品有无保护措施以及保护措施是否有效可靠。



2.
      
 现场质量检查的方法



(1)
   
 目测法



即凭借感官进行检查，也称观感质量检验，其手段可概括为“看、摸、敲、照”四



个字。



1)
     
 看——就是根据质量标准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例如，清水墙面是否洁净，喷涂的　密实度和颜色是否良好、均匀，工人的操作是否正常，内墙抹灰的大面及口角是否平直，　混凝土外观是否符合要求等；



2)
    
 摸——就是通过触摸手感进行检查、鉴别，例如油漆的光滑度，浆活是否牢固、　不掉粉等；



3)
    
 敲
 一一
 就是运用敲击工具进行音感检查，例如，对地面工程、装饰工程中的水磨　石、面砖、石材饰面等，均应进行敲击检查；



4)
    
 照——就是通过人工光源或反射光照射，检查难以看到或光线较暗的部位，例如，　管道井、电梯井等内部管线、设备安装质量，装饰吊顶内连接及设备安装质量等。










(2)
       
 实测法



就是通过实测数据与施工规范、质量标准的要求及允许偏差值进行对照，以此判断质　量是否符合要求，其手段可概括为“靠、量、吊、套”四个字。



1)
       
 靠
 f
 就是用直尺、塞尺检查诸如墙面、地面、路面等的平整度；



2)
    
 量^一就是指用测量工具和计量仪表等检查断面尺寸、轴线、标高、湿度、温度　等的偏差，例如，大理石板拼缝尺寸，摊铺沥青拌合料的温度，混凝土坍落度的检测等；



3)
    
 吊^一就是利用托线板以及线坠吊线检查垂直度，例如，砌体垂直度检查、门窗　的安装等；



4)
     
 　套是以方尺套方，辅以塞尺检查，例如，对阴阳角的方正、踢脚线的垂直度、　预制构件的方正、门窗口及构件的对角线检查等。



(3)
       
 试验法



是指通过必要的试验手段对质量进行判断的检查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
       
 理化试验



工程中常用的理化试验包括物理力学性能方面的检验和化学成分及化学性能的测定等　两个方面。物理力学性能的检验，包括各种力学指标的测定，如抗拉强度、抗压强度、抗　弯强度、抗折强度、冲击韧性、硬度、承载力等，以及各种物理性能方面的测定，如密　度、含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及抗渗、耐磨、耐热性能等。化学成分及化学性质的测　定，如钢筋中的磷、硫含量，混凝土中粗骨料中的活性氧化硅成分，以及耐酸、耐碱、抗　腐蚀性等。此外，根据规定有时还需进行现场试验，例如，对桩或地基的静载试验、下水　管道的通水试验、压力管道的耐压试验、防水层的蓄水或淋水试验等。



2)
       
 无损检测



利用专门的仪器仪表从表面探测结构物、材料、设备的内部组织结构或损伤情况。常　用的无损检测方法有超声波探伤
 、
 X
 射线探伤、
 7
 射线探伤等。



(三）技术核定与见证取样送检



1.
       
 技术核定



在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因施工方对施工图纸的某些要求不甚明白，或图纸内部　存在某些矛盾，或工程材料调整与代用，改变建筑节点构造、管线位置或走向等，需要通　过设计单位明确或确认的，施工方必须以技术核定单的方式向监理工程师提出，报送设计　单位核准确认。



2.
      
 见证取样送检



为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我国规定对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构配件以及施　工过程留置的试块、试件等应实行现场见证取样送检。见证人员由建设单位及工程监理机　构中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送检的试验室应具备经国家或地方工程检验检测主管部　门核准的相关资质；见证取样送检必须严格按执行规定的程序进行，包括取样见证并记　录、样本编号、填单、封箱、送试验室、核对、交接、试验检测、报告等。



检测机构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检测合同、委托单、原始记录、检测报告应当按年　度统一编号，编号应当连续，不得随意抽撤、涂改。



四、隐蔽工程验收与成品质量保护



(一）隐蔽工程验收










凡被后续施工所覆盖的施工内容，如地基基础工程、钢筋工程、预埋管线等均属隐蔽　工程。加强隐蔽工程质量验收，是施工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其程序要求施工方首先应完　成自检并合格，然后填写专用的《隐蔽工程验收单》。验收单所列的验收内容应与已完的　隐蔽工程实物相一致，并事先通知监理机构及有关方面，按约定时间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的隐蔽工程由各方共同签署验收记录；验收不合格的隐蔽工程，应按验收整改意见进行整　改后重新验收。严格隐蔽工程验收的程序和记录，对于预防工程质量隐患，提供可追溯质　量记录具有重要作用。



(二）施工成品质量保护



建设工程项目已完施工的成品保护，目的是避免已完施工成品受到来自后续施工以及　其他方面的污染或损坏。已完施工的成品保护问题和相应措施，在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与计　划阶段就应该从施工顺序上进行考虑，防止施工顺序不当或交叉作业造成相互干扰、污染　和损坏；成品形成后可采取防护、覆盖、封闭、包裹等相应措施进行保护。



1
 Z
 204036施工质量与设计质量的协调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是按照工程设
 计图纸
 （施工图）进行的，施工质量离不开设计质　量，优良的施工质量要靠优良的设计质量和周到的设计现场服务来保证。



_、项目设计质量的控制



要保证施工质量，首先要控制设计质量。项目设计质量的控制，主要是从满足项目建　设需求入手，包括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合同规定的明确需求以及潜在需求，　以使用功能和安全可靠性为核心，进行下列设计质量的综合控制：



(一）             　项目功能性质量控制



功能性质量控制的目的，是保证建设工程项目使用功能的符合性，其内容包括项目内　部的平面空间组织、生产工艺流程组织，如满足使用功能的建筑面积分配以及宽度、咼　度、净空、通风、保暖、日照等物理指标和节能、环保、低碳等方面的符合性要求。



(二）             　项目可靠性质量控制



主要是指建设工程项目建成后，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和正常的使用条件下，保证使用安　全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设备系统性能稳定、可靠。



(三）             　项目观感性质量控制



对于建筑工程项目，主要是指建筑物的总体格调、外部形体及内部空间观感效果，整　体环境的适宜性、协调性，文化内涵的韵味及其魅力等的体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工　程同样也有其独特的构型格调、观感效果及其环境适宜的要求。



(四）             　项目经济性质量控制



建设工程项目设计经济性质量，是指不同设计方案的选择对建设投资的影响。设^^经　济性质量控制目的，在于强调设计过程的多方案比较，通过价值工程、优化设计，不断提　高建设工程项目的性价比。在满足项目投资目标要求的条件下，做到经济高效，防止　浪费。



(五）             　项目施工可行性质量控制



任何设计意图都要通过施工来实现，设计意图不能脱离现实的施工技术和装备水平，　否则再好的设计意图也无法实现。设计一定要充分考虑施工的可行性，并尽量做到方便施



工，施工才能顺利进行，保证项目施工质量。



二、施工与设计的协调



从项目施工质量控制的角度来说，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都要注重施　工与设计的相互协调。这个协调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请计联络



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组织施工单位到设计单位进行设计联络，其任　务主要是：



(1)
       
 了解设计意图、设计内容和特殊技术要求，分析其中的施工重点和难点，以便有　针对性地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早做好施工准备；对于以现有的施工技术和装备水平实施　有困难的设计，要及时提出意见，协商修改设计，或者探讨通过技术攻关提高技术装备水　平来实施的可能性，同时向设计单位介绍和推荐先进的施工新技术、新工艺和工法，争取　通过适当的设计，使这些新技术、新工艺和工法在施工中得到应用；



(2)
      
 了解设计进度，根据项目进度控制总目标、施工工艺顺序和施工进度安排，提出　设计出图的时间和顺序要求，对设计和施工进度进行协调，使施工得以连续顺利进行；



(3)
      
 从施工质量控制的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优化设计，为保证和提高施工质量创　造更好的条件。



(二）             　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



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向所有的施工实施单位进行详细的设计交底，使　实施单位充分理解设计意图，了解设计内容和技术要求，明确质量控制的重点和难点；同　时认真地进行图纸会审，深人发现和解决各专业设计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消除施工图的



差错。



(三）             　设计现场服务和技术核定



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要求设计单位派出得力的设计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设计服务，　解决施工中发现和提出的与设计有关的问题，及时做好相关设计核定工作。



(四）             　设计变更



在施工期间无论是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或施工单位提出，需要进行局部设计变更的内　容，都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先将变更意图或请求报送监理工程师审查，经设计单位审核　认可并签发《设计变更通知书》后，再由监理工程师下达《变更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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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验收，主要是指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施工质量验收应按照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
 》G
 B
 　50300—2013进行。该标准是建筑工程各专业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编制的统一准则，各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应与该标准配合使用。



根据上述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所谓“验收”，是指建筑工程在施工单位自行质量　检查评定的基础上，参与建设活动的有关单位共同对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的质　量进行抽样复验，根据相关标准以书面形式对工程质量达到合格与否作出确认。



正确地进行工程项目质量的检查评定和验收，是施工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施工质量　验收包括施土过程的质量验收及工程项目竣工质量验收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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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质量验收，应将项目划分为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
 （
 子分部）工程、分　项工程和检验批进行验收。施工过程质量验收主要是指检验批和分项、分部工程的质量　验收。



一、施工过程质量验收的内容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
 》G
 B
 　50300—2013与各个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明确规定了各分项工程的施工质量的基本要求，规定了分项工程检验批量的抽查办法　和抽查数量，规定了检验批主控项目、一般项目的检查内容和允许偏差，规定了对主控项　目、一般项目的检验方法，规定了各分部工程验收的方法和需要的技术资料等，同时对涉　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内容以强制性条文作出规定’要　求必须坚决、严格遵照执行。



检验批和分项工程是质量验收的基本单兀；分部工程是在所含全部分项工程验收的基　础上进行验收的，在施工过程中随完工随验收，并留下完整的质量验收记录和资料；单位　工程作为具有独立使用功能的完整的建筑产品，进行竣工质量验收。



施工过程的质量验收包括以下验收环节，通过验收后留下完整的质量验收记录和资　料，为工程项目竣工质量验收提供依据：



(一）             　检验批质量验收



所谓检验批是指“按同一的生产条件或按规定的方式汇总起来供检验用的，由一定数　量样本组成的检验体”，检验批可根据施工及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需要按楼层、施工段、　变形缝等进行划分。检验批是工程验收的最小单位，是分项工程乃至整个建筑工程质量验　收的基础。



检验批应由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技　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



(2)
       
 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检查记录。



主控项目是指建筑工程中的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公众利益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　项目。主控项目的验收必须从严要求，不允许有不符合要求的检验结果，主控项目的检查　具有否决权。除主控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称为一般项目。



(二）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



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在检验批验收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情况下，两者具有相同或相近　的性质，只是批量的大小不同而已。分项工程可由一个或若干检验批组成。



分项工程应由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　(技术）负责人进行验收。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符合合格质量的规定；



(2)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三）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分部工程的验收在其所含各分项工程验收的基础上进行。



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技　术、质量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分部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工程项目.　负责人和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也应参加相关分部工程验收。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部（子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和设备安装等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抽样检测　结果应符合有关规定；



(4)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分部工程所含的各分项工程性质不同，因此它并不是在所含分项　验收基础上的简单相加，即所含分项验收合格且质量控制资料完整，只是分部工程质量验　收的基本条件，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对涉及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有关安　全及重要使用功能的安装分部工程进行见证取样试验或抽样检测；而且还需要对其观感质　量进行验收，并综合给出质量评价，对于评价为“差，，的检查点应通过返修处理等进行　补救。



二、施工过程质量验收不合格的处理



施工过程的质量验收是以检验批的施工质量为基本验收单元。检验批质量不合格可能　是由于使用的材料不合格，或施工作业质量不合格，或质量控制资料不完整等原因所致，　其处理方法有：



(1)
     
 在检验批验收时，发现存在严重缺陷的应推倒重做，有一般的缺陷可通过返修或　更换器具、设备消除缺陷后重新进行验收；



(2)
    
 个别检验批发现某些项目或指标（如试块强度等）不满足要求难以确定是否验收　时，应请有资质的法定检测单位检测鉴定，当鉴定结果能够达到设计要求时，应予以　验收；



(3)
    
 当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仍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　的检验批彳可予以验收；



(4)
    
 严重质量缺陷或超过检验批范围内的缺陷，经法定检测单位检测鉴定以后，认为　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安全储备和使用功能，则必须进行加固处理，虽然改变外形尺寸，但　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责任方应承担经济责任；



(5)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后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严禁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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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竣工质量验收是施工质量控制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对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成果的全　面检验，是从终端把关方面进行质量控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　使用。



一、竣工质量验收的依据



工程项目竣工质量验收的依据有：



(1)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建设主管部门颁布的管理条例和办法；










(2)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3)
       
 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4)
       
 批准的设计文件、施工图纸及说明书；



(5)
       
 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6)
       
 其他相关文件。



二、             　竣工质量验收的要求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2)
       
 建筑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3)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4)
       
 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5)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6)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7)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8)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9)
       
 承担见证取样检测及有关结构安全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10)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三、             　竣工质量验收的标准



单位工程是工程项目竣工质量验收的基本对象。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子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和功能的检验资料应完整；



(4)
       
 主要功能项目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5)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四、             　竣工质量验收的程序



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可分为验收准备、竣工预验收和正式验收三个环节进行。整　个验收过程涉及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总分包各方的工作，必须按照工程　项目质量控制系统的职能分工，以监理工程师为核心进行竣工验收的组织协调。



(一）             　竣工验收准备



施工单位按照合同规定的施工范围和质量标准完成施工任务后，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　进行质量检查评定。自检合格后，向现场监理机构提交工程竣工预验收申请报告，要求组　织工程竣工预验收。施工单位的竣工验收准备，包括工程实体的验收准备和相关工程档案　资料的验收准备，使之达到竣工验收的要求，其中设备及管道安装工程等，应经过试车、　试压和系统联动试运行，并有检查记录。



(二）             　竣工预验收



监理机构收到施工单位的工程竣工预验收申请报告后，应就验收的准备情况和验收条　件进行检查，对工程质量进行竣工预验收。对工程实体质量及档案资料存在的缺陷，及时　提出整改意见，并与施工单位协商整改方案，确定整改要求和完成时间。具备下列条件



时，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



(1)
         
 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2)
        
 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3)
        
 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4)
        
 有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5)
        
 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三）正式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含分包　单位)、设计、勘察、监理等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单位工程验收。



建设单位应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和其他方面的专家组成竣工验收小　组，负责检查验收的具体工作，并制定验收方案。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7个工作日前将验收时间、地点、验收组名单书面通知　该工程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会议。正式验收过程的主要工作有：



(1)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汇报工程合同履约情况及工程施工各环　节施工满足设计要求，质量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
        
 检查审核设计、勘察、施工、监理单位的工程档案资料及质量验收资料。



(3)
        
 实地检查工程外观质量，对工程的使用功能进行抽查。



(4)
     
 对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各环节工作、对工程实体质量及质保资料情况进行全面评　价，形成经验收组人员共同确认签署的工程竣工验收意见。



(5)
      
 竣工验收合格，建设单位应及时提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应附有工程施　工许可证、设计文件审查意见、质量检测功能性试验资料、工程质量保修书等法规所规定　的其他文件。



(6)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进行监督。



五、竣工验收备案



我国实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制度。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均应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进行备案。



(1)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备案。



(2)
      
 .备案部门在收到备案文件资料后
 的
 i
 s
 日内，对文件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　工程，在验收备案表上加盖“竣工验收备案专用章”，并将一份退建设单位存档。如审査　中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　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3)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以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　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2)
       
 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3)
       
 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1
 Z
 204050施
 工质量
 不合格的处理




1
 Z
 204051工程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的分类



—、工程质量不合格



(一）             　质量不合格和质量缺陷



根据我国标准《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
 GB/
 T
 　19000
 —
 200
 8
 /IS
 O
 　9000:　2005　的规定，凡工程产品没有满足某个规定的要求，就称之为质量不合格；而未满足某个与预　期或规定用途有关的要求，称为质量缺陷。



(二）             　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



凡是工程质量不合格，影响使用功能或工程结构安全，造成永久质量缺陷或存在重大　质量隐患，甚至直接导致工程倒塌或人身伤亡，必须进行返修、加固或报废处理’按照由　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大小分为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



二、工程质量事故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工作的
 通知》
 （建质
 [2〇1〇]　111
 号），工程质量事故是指由于建设、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等单位违反工程质量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使工程产生结构安全、重要　使用功能等方面的质量缺陷，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



工程质量事故具有成因复杂、后果严重、种类繁多、往往与安全事故共生的特点，建　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类有多种方法，不同专业工程类别对工程质量事故的等级划分也不尽　相同。



(一）             　按事故造成损失的程度分级



上述建质[2010]　111号文根据工程质量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将　工程质量事故分为4个等级
 ：



(1)
      
 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〇人以上死亡，或者1〇〇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　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
      
 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〇人以上3〇人以下死亡，或者5〇人以上1〇〇人以下重伤，　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
      
 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〇人以上5〇人以下重伤，　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
  
 　
 一
 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〇人以下重伤，或者1〇〇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该等级划分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二）             　按事故责任分类



(1)
       
 指导责任事故：指由于工程实施指导或领导失误而造成的质量事故。例如’由于　工程负责人片面追求施工进度，放松或不按质量标准进行控制和检验’降低施工质量标　$等。



(2)
        
 操作责任事故：指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实施操作者不按规程和标准实施操作，而



造成的质量事故。例如，浇筑混凝土时随意加水，或振捣疏漏造成混凝土质量事故等。



(3)
    
 自然灾害事故
 ：
 指由于突发的严重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质量事故。例如地　震、台风、暴雨、雷电、洪水等对工程造成破坏甚至倒塌。这类事故虽然不是人为责任直　接造成，但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程度也往往与人们是否在事前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有　关，相关责任人员也可能负有一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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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施工质量事故的预防



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施工质量控制，就是为了预防施工质量问题和质量　事故，在保证工程质量合格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工程质量。所以，施工质量控制的所有措　施和方法，都是预防施工质量事故的措施。具体来说，施工质量事故的预防，应运用风险　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从寻找和分析可能导致施工质量事故发生的原因人手，抓住影响施工　质量的各种因素和施工质量形成过程的各个环节，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控制措施。



一、施工质量事故发生的原因



施工质量事故发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四类：



(1)
     
 技术原因：指引发质量事故是由于在项目勘察、设计、施工中技术上的失误。例　如，地质勘察过于疏略，对水文地质情况判断错误，致使地基基础设计采用不正确的方　案；或结构设计方案不正确，计算失误，构造设计不符合规范要求；施工管理及实际操作　人员的技术素质差，采用了不合适的施工方法或施工工艺等。这些技术上的失误是造成质　量事故的常见原因。



(2)
    
 管理原因：指引发的质量事故是由于管理上的不完善或失误。例如，施工单位或　监理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质量管理措施落实不力，施工管理混乱，不遵守相关规　范，违章作业，检验制度不严密，质量控制不严格，检测仪器设备管理不善而失准，以及　材料质量检验不严等原因引起质量事故。



(3)
     
 社会、经济原因：指引发的质量事故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及经济上的原　因，滋长了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而导致出现质量事故。例如，违.反基本建设程序，无　1项、无报建、无开工许可、无招投标、无资质、无监理、无验收的“七无”工程，边勘　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屡见不鲜，几乎所有的重大施工质量事故都能从这　个方面找到原因；某些施工企业盲目追求利润而不顾工程质量，在投标报价中随意压低标　价，中标后则依靠违法的手段或修改方案追加工程款，甚至偷工减料等，这些因素都会导　致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4)
    
 人为事故和自然灾害原因：指造成质量事故是由于人为的设备事故、安全事故，　导致连带发生质量事故，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质量事故。



二、施工质量事故预防的具体措施



(一）             　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



首先要做好项目可行性论证，不可未经深人的调查分析和严格论证就盲目拍板定案；　要彻底搞清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方可开工；杜绝无证设计、无图施工；禁止任意修改设计和　不按图纸施工；工程竣工不进行试车运转、不经验收不得交付使用。



(二）             　认真做好工程地质勘察



地质勘察时要适当布置钻孔位置和设定钻孔深度。钻孔间距过大，不能全面反映地基　实际情况；钻孔深度不够，难以查清地下软土层、滑坡、墓穴、孔洞等有害地质构造。地　质勘察报告必须详细、准确，防止因根据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地质资料而采用错误的基础方　案，导致地基不均匀沉降、失稳，使上部结构及墙体开裂、破坏、倒塌。



(三）             　科学地加固处理好地基



对软弱土、冲填土、杂填土、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岩层出露、岩溶、土洞等不均匀　地基要进行科学的加固处理。要根据不同地基的工程特性，按照地基处理与上部结构相结　合使其共同工作的原则，从地基处理与设计措施、结构措施、防水措施、施工措施等方面　综合考虑治理。



(四）             　进行必要的设计审查复核



要请具有合格专业资质的审图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复核，防止因设计考虑不周、结　构构造不合理、设计计算错误、沉降缝及伸缩缝设置不当、悬挑结构未通过抗倾覆验算等　原因，导致质量事故的发生。



(五）             　严格把好建筑材料及制品的质量关



要从采购订货、进场验收、质量复验、存储和使用等几个环节，严格控制建筑材料及　制品的质量，防止不合格或是变质、损坏的材料和制品用到工程上。



(六）             　对施工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



要通过技术培训使施工人员掌握基本的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知识’懂得遵守施工验收　规范对保证工程质量的重要性，从而在施工中自觉遵守操作规程，不蛮干，不违章操作，　不偷工减料。



(七）             　依法进行施工组织管理



施工管理人员要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施工技术标准，依法进行施　工组织管理；施工人员首先要熟悉图纸，对工程的难点和关键工序、关键部位应编制专项　施工方案并严格执行；施工作业必须按照图纸和施工验收规范、操作规程进行；施工技术　措施要正确，施工顺序不可搞错，脚手架和楼面不可超载堆放构件和材料；要严格按照制



度进行质量检查和验收。



(八）             　
 做好应对不利施工条件和各种灾害的预案



要根据当地气象资料的分析和预测，事先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雨、高温、严寒、雷电　等不利施工条件，制定相应的施工技术措施；还要对不可预见的人为事故和严重自然灾害　做好应急预案，并有相应的人力、物力储备。



(九.）加强施工安全与环境管理



许多施工安全和环境事故都会连带发生质量事故，加强施工安全与环境管理，也是预　防施工质量事故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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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质量事故处理的依据



(1)
   
 质量事故的实况资料



包括质量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质量事故状况的描述；质量事故发展变化的情况;　有关质量事故的观测记录、事故现场状态的照片或录像；事故调查组调查研究所获得的第　一手资料。







(2)
       
 有关合同及合同文件



包括工程承包合同、设计委托合同、设备与器材购销合同、监理合同及分包合同等。



(3)
       
 有关的技术文件和档案



主要是有关的设计文件（如施工图纸和技术说明）、与施工有关的技术文件、档案和　资料（如施工方案、施工计划、施工记录、施工日志、有关建筑材料的质量证明资料、现　场制备材料的质量证明资料、质量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状况的观测记录、试验记录或试验报　
 告等）。



(4)
       
 相关的建设法规



主要有《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关于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建质[2010]　111号）等与工程质量及质量　事故处理有关的法规，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资质管理和从业者资格管理方　面的法规，建筑市场管理方面的法规，以及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和管理办法等。



二、施工质量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程序



施工质量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一般程序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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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一）             　事故报告


[image: ]
 工程质量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　向工程建设单位负责人报告；工程建设单位负责人接到　报告后，应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同时应按照　应急预案采取相应措施
 。情况
 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　员可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报告。



事故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工程项目名称、工程　各参建单位名称；



(2)
     
 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　直接经济损失；



(3)
       
 事故原因的初步判断；



(4)
       
 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5)
       
 事故报告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6)
       
 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二）             　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要按规定区分事故的大小分别由相应级别　的人民政府直接或授权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　故，县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事故调查应力求及　时、客观、全面，以便为事故的分析与处理提供正确的依据。调查结果要整理撰写成事故　调查报告，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
        
 事故项目及各参建单位概况；



(2)
       
 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3)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4)
       
 事故项目有关质量检测报告和技术分析报告；



(5)
       
 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6)
       
 事故责任的认定和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7)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三）             　事故的原因分析



原因分析要建立在事故情况调查的基础上，避免情况不明就主观推断事故的原因。特　别是对涉及勘察、设计、施工、材料和管理等方面的质量事故，事故的原因往往错综复　杂，因此，必须对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资料进行仔细的分析，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　程建设标准分析事故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必要时组织对事故项目进行检测鉴定和专家　技术论证，去伪存真，找出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四）             　制定事故处理的技术方案



事故的处理要建立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要广泛地听取专家及有关方面的意见，经科　学论证，决定事故是否要进行技术处理和怎样处理。在制定事故处理的技术方案时，应做　到安全可靠、技术可行、不留隐患、经济合理、具有可操作性、满足项目的安全和使用功　能要求。



(五）             　事故处理



事故处理的内容包括：事故的技术处理，按经过论证的技术方案进行处理，解决事故　造成的质量缺陷问题；事故的责任处罚，依据有关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事故相关责任者实施行政处罚，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             　事故处理的鉴定验收



质量事故的技术处理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是否依然存在隐患，应当通过检查鉴定和　验收作出确认。事故处理的质量检查鉴定，应严格按施工验收规范和相关质量标准的规定　进行，必要时还应通过实际量测、试验和仪器检测等方法获取必要的数据，以便准确地对　事故处理的结果作出鉴定，形成鉴定结论。



(七）             　提交事故处理报告



事故处理后，必须尽快提交完整的事故处理报告，其内容包括：事故调查的原始资　料、测试的数据；事故原因分析和论证结果；事故处理的依据；事故处理的技术方案及措　施；实施技术处理过程中有关的数据、记录、资料；检查验收记录；对事故相关责任者的　处罚情况和事故处理的结论等。



三、施工质量事故处理的基本要求



(1)
       
 质量事故的处理应达到安全可靠、不留隐患、满足生产和使用要求、施工方便、　经济合理的目的；



(2)
       
 消除造成事故的原因，注意综合治理，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3)
       
 正确确定技术处理的范围和正确选择处理的时间和方法；



(4)
       
 切实做好事故处理的检查验收工作，认真落实防范措施；



(5)
       
 确保事故处理期间的安全。







四、施工质量缺陷处理的基本方法


[image: ./]
 当项目的某些部分的质量虽未达到规范、标准或设计规定的要求，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经过采取整修等措施后可以达到要求的质量标准，又不影响使用功能或外观的要求时，　可采取返修处理的方法。例如，某些混凝土结构表面出现蜂窝、麻面，或者混凝土结构局　部出现损伤，如结构受撞击、局部未振实、冻害、火灾、酸类腐蚀、碱骨料反应等，当这　些缺陷或损伤仅仅在结构的表面或局部，不影响其使用和外观，可进行返修处理。再比如　对混凝土结构出现裂缝，经分析研究后如果不影响结构的安全和使用功能时，也可采取返　修处理。当裂缝宽度不大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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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可采用表面密封法；当裂缝宽度大于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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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采用嵌缝密闭法；当裂缝较深时，则应采取灌浆修补的方法。



(二）             　加固处理



主要是针对危及结构承载力的质量缺陷的处理。通过加固处理，使建筑结构恢复或提　高承载力，重新满足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的要求，使结构能继续使用或改作其他用途。对　混凝土结构常用的加固方法主要有：增大截面加固法、外包角钢加固法、粘钢加固法、增　设支点加固法、增设剪力墙加固法、预应力加固法等。



(三）             　返工处理



当工程质量缺陷经过返修、加固处理后仍不能满足规定的质量标准要求，或不具备补　救可能性，则必须采取重新制作、重新施工的返工处理措施。例如，某防洪堤坝填筑压实　后，其压实土的干密度未达到规定值，经核算将影响土体的稳定且不满足抗渗能力的要　求，须挖除不合格土，重新填筑，重新施工；某公路桥梁工程预应力按规定张拉系数为　1.3,而实际仅为0.8,属严重的质量缺陷，也无法修补，只能重新制作。再比如某高层　住宅施工中，有几层的混凝土结构误用了安定性不合格的水泥，无法采用其他补救办法，　不得不爆破拆除重新浇筑。



(四）             　限制使用



当工程质量缺陷按修补方法处理后无法保证达到规定的使用要求和安全要求，而又无　法返工处理的情况下，不得已时可作出诸如结构卸荷或减荷以及限制使用的决定。



(五）             　不作处理



某些工程质量问题虽然达不到规定的要求或标准，但其情况不严重，对结构安全或使　用功能影响很小，经过分析、论证、法定检测单位鉴定和设计单位等认可后可不作专门处　理。一般可不作专门处理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
        
 不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例如，有的工业建筑物出现放线定位的偏差，且　严重超过规范标准规定，若要纠正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经过分析、论证其偏差不影响　生产工艺和正常使用，在外观上也无明显影响，可不作处理。又如，某些部位的混凝土表　面的裂缝，经检查分析，属于表面养护不够的干缩微裂，不影响安全和外观，也可不作　处理。



(2)
       
 后道工序可以弥补的质量缺陷。例如，混凝土结构表面的轻微麻面，可通过后续　的抹灰、刮涂、喷涂等弥补，也可不作处理。再比如，混凝土现浇楼面的平整度偏差达到　1
 0
 m
 m
 ，但由于后续垫层和面层的施工可以弥补，所以也可不作处理。



(3)
     
 法定检测单位鉴定合格的。例如，某检验批混凝土试块强度值不满足规范要求，　










强度不足，但经法定检测单位对混凝土实体强度进行实际检测后，其实际强度达到规范允　许和设计要求值时，可不作处理。对经检测未达到要求值，但相差不多，经分析论证，只　要使用前经再次检测达到设计强度，也可不作处理，但应严格控制施工荷载。



(4)
    
 出现的质量缺陷，经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仍能满足　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例如，某一结构构件截面尺寸不足，或材料强度不足，影响结构　承载力，但按实际情况进行复核验算后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承载力时，可不进行专门处　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挖掘设计潜力或降低设计的安全系数，应谨慎处理。



(六）报废处理



出现质量事故的项目，通过分析或实践，采取上述处理方法后仍不能满足规定的质量　要求或标准，则必须予以报废处理。




1
 Z
 204060　数理统计方法在工程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统计质量管理是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方法，它把数理统计方法　应用于产品生产过程的抽样检验，通过研究样本质量特性数据的分布规律，分析和推断生　产过程质量的总体状况，改变了传统的事后把关的质量控制方式，为工业生产的事前质量　控制和过程质量控制，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手段。它的作用和贡献使之成为质量管理历史上　一个阶段性的标志，至今仍是质量管理不可缺少的工具。可以说，没有数理统计方法就没　有现代工业质量管理。建筑业虽然是现场型的单件性建筑产品生产，数理统计方法直接在　现场施工过程工序质量检验中的应用，受到客观条件的某些限制，但在进场材料的抽样检　验、试块试件的检测试验等方面，仍然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人们应用数理统计原理所创　立的分层法、因果分析法、直方图法、排列图法、管理图法、分布图法、检查表法等定量　和定性方法，对施工现场质量管理都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本目主要介绍分层法、因果分析　图法、排列图法、直方图法的应用。




1
 Z
 204061分层法的应用




一、分层法的基本原理



由于项目质量的影响因素众多，对工程质量状况的调查和质量问题的分析，必须分门　别类地进行，以便准确有效地找出问题及其原因之所在，这就是分层法的基本思想。



例如一个焊工班组
 有
 A
 、
 B
 、
 C
 三位工人实施焊接作业，共抽检60个焊接点，发现有　18点不合格，占30%。究竟问题出在谁身上？根据分层调查的统计数据表
 1
 Z
 204061可　知，主要是作业工
 人
 C
 的焊接质量影响了总体的质量水平。




分层调查的统计数据
 表
             
  
 表
 1Z204061










	

作业工人



	

抽检点数



	

不合格点数



	

个体不合格率



	

占不合格点总数百分率






	

A



	

20



	

2



	

10%



	

11%






	

B



	

20



	

4



	

20%



	

2
 2
 %






	

C



	

20



	

12



	

60%



	

67%






	

合计



	

60



	

18



	

—



	

100%











 









二、分层法的实际应用



应用分层法的关键是调查分析的类别和层次划分，根据管理需要和统计目的，通常可　按照以下分层方法取得原始数据：



(1)
        
 按施工时间分，如月、日、上午、下午、白天、晚间、季节；



(2)
       
 按地区部位分，如区域、城市、乡村、楼层、外墙、内墙；



(3)
       
 按产品材料分，如产地、厂商、规格、品种；



(4)
       
 按检测方法分，如方法、仪器、测定人、取样方式；



(5)
       
 按作业组织分，如工法、班组、工长、工人、分包商；



(6)
       
 按工程类型分，如住宅、办公楼、道路、桥梁、隧道；



(7)
       
 按合同结构分，如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



经过第一次分层调查和分析，找出主要问题的所在以后，还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再次分　层进行调查分析，一直到分析结果满足管理需要为止。层次类别划分越明确、越细致，就　越能够准确有效地找出问题及其原因所在。




1
 Z
 204062因果分析图法的应用




一、因果分析图法的基本原理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因果分析图法，也称为质量特性要因分析法，其基本原理是对每一个质量特性或问　题，采用如图
 1
 Z
 204062所示的方法，逐层深人排查可能原因，然后确定其中最主要原　因，进行有的放矢的处置和管理。



图
 1Z
 204062混凝土强度不合格因果分析图　
 二、因果分析图法的应用示例



图
 1
 Z
 204062表示混凝土强度不合格的原因分析，其中，把混凝土施工的生产要素，　即人、机械、材料、施工方法和施工环境作为第一层面的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对第一层面　的各个因素，再进行第二层面的可能原因的深入分析。依此类推，直至把所有可能的原







因，分层次地——罗列出来。



三、因果分析图法应用时的注意事项



(1)
        
 一个质量特性或一个质量问题使用一张图分析；



(2)
       
 通常采
 用
 Q
 C
 小组活动的方式进行，集思广益，共同分析；



(3)
       
 必要时可以邀请小组以外的有关人员参与，广泛听取意见；



(4)
       
 分析时要充分发表意见，层层深人，排出所有可能的原因；



(5)
      
 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由各参与人员采用投票或其他方式，从中选择1至5项多　数人达成共识的最主要原因。




1
 Z
 204063排列图法的应用




―、排列图法的适用范围



在质量管理过程中，通过抽样检查或检验试验所得到的关于质量问题、偏差、缺陷、　不合格等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统计数据，均可采用排列图方法　进行状况描述，它具有直观、主次分明的特点。



二、排列图法的应用示例



表
 1
 Z
 204063-1表示对某项模板施工精度进行抽样检查，得到150个不合格点数的统　
 计数据。然后按照质量特性不合格点数（频数）由大到小的顺序，重新整理为表　
 1
 Z
 204063-2，并分别计算出累计频数和累计频率。




某项模板施工精度的抽样检查数
 据
             
  
 表
 1Z204063-1










	

序号



	

检査项目



	

不合格点数



	

序号



	

检査项目



	

不合格点数






	

1



	

轴线位置



	

1



	

5



	

平面水平度



	

15






	

2



	

垂直度



	

8



	

6



	

表面平整度



	

75






	

3



	

标高



	

4-



	

7



	

预埋设施中心位置



	

1






	

4



	

截面尺寸



	

45



	

8



	

预留孔洞中心位置



	

1











 



 




重新整理后的抽样检查数
 据
             
  
 表
 1Z204063-2










	

序号



	

项目



	

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1



	

表面平整度



	

75



	

50.0



	

50.0






	

2



	

截面尺寸



	

45



	

30.0



	

80.0






	

3



	

平面水平度



	

15



	

10.0



	

90.0






	

4



	

垂直度



	

8



	

5.3



	

95.3






	

5



	

标高



	

4



	

2.7



	

98.0






	

6



	

其他



	

3



	

2.0



	

100.　0






	

合计



	

 



	

150



	

100



	

 











 



 



根据表
 1
 Z
 204063-2的统计数据画排列图，如图
 1
 Z
 204063所示，并将其中累计频率0〜80%　定
 为
 A
 类问题，即主要问题，进行重点管理；将累计频率在80%〜90%区间的问题定
 为
 B
 类　问题，即次要问题，作为次重点管理；将其余累计频率在90%〜100%区间的问题定
 为
 C
 类问　题，即一般问题，按照常规适当加强管理。以上方法称
 为
 AB
 C
 分类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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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Z
 204063构件尺寸不合格点排列图



1
 Z
 204064直方图法的应用



一、            
  
 直方图法的主要用途



(1)
      
 整理统计数据，了解统计数据的分布特征
 ，即
 数据分布的集中或离散状况，从中　掌握质量能力状态。



(2)
      
 观察分析生产过程质量是否处于正常、稳定和受控状态以及质量水平是否保持在　公差允许的范围内。



二、             　直方图法的应用示例



首先是收集当前生产过程质量特性抽检的数据，然后制作直方图进行观察分析，判断　生产过程的质量状况和能力。表
 1
 Z
 204064为某工程10组试块的抗压强度数据50个，从　这些数据很难直接判断其质量状况是否正常、稳定和受控情况，如将其数据整理后绘制成　直方图，就可以根据正态分布的特点进行分析判断，如图
 1
 Z
 204064-1所示。




数据整理表
 （N/
 m
 m
 2
 )             　
 表
 1Z204064










	

序号



	

抗压强度



	

最大值



	

最小值






	

1



	

39.8



	

37.7



	

33.8



	

31.5



	

36.　1



	

39.8



	

31.5






	

2



	

37.2



	

38.0



	

33.　1



	

39.0



	

36.0



	

39.0



	

33.　1






	

3



	

35.8



	

35.2



	

31.8



	

37.1



	

34.0



	

37.　1



	

31.8






	

4



	

39.9



	

34.　3



	

33.2



	

40.4



	

41.2



	

41.2



	

33.2






	

5



	

39.2



	

35.4



	

34.4



	

38.1



	

40.　3



	

40.　3



	

34.4






	

6



	

42.　3



	

37.5



	

35.5



	

39.3



	

37.3



	

42.3



	

35.5






	

7



	

35.9



	

42.4



	

41.　8



	

36.　3



	

36.　2



	

42.4



	

35.　9






	

8



	

46.2



	

37.6



	

38.　3



	

39.7



	

38.0



	

46.2



	

37.　6






	

9



	

36.4



	

38.　3



	

43.4



	

38.　2



	

38.0



	

43.4



	

36.4






	

10



	

44.4



	

42.0



	

37.　9



	

38.4



	

39.　5



	

44.4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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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
 N/mm
 2
 )



图
 1Z
 204064-1混凝土强度分布直方图







 



三、直方图的观察分析



(一）             　通过分布形状观察分析



(1)
      
 所谓形状观察分析是指将绘制好的直方图形状与正态分布图的形状进行比较分　析，一看形状是否相似，二看分布区间的宽窄。直方图的分布形状及分布区间宽窄是由质　量特性统计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所决定的。



(2)
     
 正常直方图呈正态分布，其形状特征是中间高、两边低、成对称，如图　
 1
 Z
 204064-
 2
 U
 )所示。正常直方图反映生产过程质量处于正常、稳定状态。数理统计研　究证明，当随机抽样方案合理且样本数量足够大时，在生产能力处于正常、稳定状态，质　量特性检测数据趋于正态分布。



(3)
     
 异常直方图呈偏态分布，常见的异常直方图有折齿型、缓坡型、孤岛型、双峰　型、峭壁型，如图
 1
 Z
 204064-2　
 (6)、
 （
 c
 )
 、
 W
 )、
 （
 e
 )、（/)所示，出现异常的原因可能是　生产过程存在影响质量的系统因素，或收集整理数据制作直方图的方法不当所致，要具体　分析。



(二）             　通过分布位置观察分析



(1)
      
 所谓位置观察分析是指将直方图的分布位置与质量控制标准的上下限范围进行比　较分析，如图
 1
 Z
 204064-3所示。



(2)
     
 生产过程的质量正常、稳定和受控，还必须在公差标准上、下界限范围内达到质　量合格的要求。只有这样的正常、稳定和受控才是经济合理的受控状态，如图
 1
 Z
 204064-　3　
 (
 a
 )所示。



(3)
     
 图
 1
 Z
 204064-3　(6)质量特性数据分布偏下限，易出现不合格，在管理上必须提　高总体能力。



(4)
     
 图
 1
 Z
 204064-3　
 (
 c
 )质量特性数据的分布宽度边界达到质量标准的上下界限，其　质量能力处于临界状态，易出现不合格，必须分析原因，采取措施。



(5)
     
 图
 1
 Z
 204064-
 3
 W
 )质量特性数据的分布居中且边界与质量标准的上下界限有较　大的距离，说明其质量能力偏大，不经济。



(6)
      
 图
 1
 Z
 204064-3　
 (
 e
 )、（/)的数据分布均已出现超出质量标准的上下界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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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Z
 204064-3直方图与质量标准上下限



数据说明生产过程存在质量不合格，需要分析原因，采取措施进行纠偏。




1
 Z
 204070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的政府监督




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由　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对建设工程质量行使监督职能。




1
 Z
 204071政府对工程项目质量的监督职能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监督，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规范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制定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5　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主管部门实施对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适用该规定；而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筑工程和农民自建低　层住宅工程，不适用该规定。

―、监督管理部门职责的划分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交通、水利　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　设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监督　检查。



二、             　政府质量监督的性质与职权



(一）             　政府质量监督的性质



政府质量监督的性质属于行政执法行为，是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下简称工程质　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实施监督。



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是指主管部门对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　体质量情况实施监督。



工程质量行为监督，是指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履行法定质　量责任和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



(二）             　政府质量监督的职权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工程质量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　措施：



(1)
        
 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2)
       
 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3)
       
 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支持与　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三、             　政府质量监督的机构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一）监督机构



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　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　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监督机构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并对工程质



量监督承担监督责任。



监督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具有符合规定条件的监督人员。人员数量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监督人员应当占监督机构总人数的75%以上；



(2)
       
 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满足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工具等；



(3)
       
 有健全的质量监督工作制度，具备与质量监督工作相适应的信息化管理条件。　(二）监督人员



监督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具有工程类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者工程类执业注册资格；



(2)
       
 具有三年以上工程质量管理或者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经历；



(3)
       
 熟悉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4)
       
 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良好职业道德。



监督人员符合上述条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监督机构可以聘请中级职称以上的工程类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实施工程质量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每两年对监督人员进行一次岗位考核，每　年进行一次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培训，并适时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培训。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的考核情况进行监督抽查。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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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的内容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
       
 抽查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



(3)
       
 抽查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



(4)
       
 抽查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质量；



(5)
       
 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



(6)
       
 组织或者参与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



(7)
       
 定期对本地区工程质量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8)
       
 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罚。



二、质量监督程序



对工程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             　受理建设单位办理质量监督手续



在工程项目开工前，监督机构接受建设单位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申报手续，并对　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签发有关质量监督文件。建设单位凭工程质　量监督文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施工许可证。



(二）             　制订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监督机构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制定质量监督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计划内容包括：



(1)
        
 质量监督依据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2)
       
 在项目施工的各个阶段，质量监督的内容、范围和重点；



(3)
       
 实施质量监督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4)
       
 定期或不定期进人施工现场进行监督检查的时间计划安排；



(5)
       
 质量监督记录用表式；



(6)
       
 监督人员及需用资源安排。



(三）             　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质量行为进行抽查、抽测



(1)
       
 监督机构按计划在施工现场对建筑材料、设备和工程实体进行监督抽样，委托符　合法定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监督抽样检测的重点是涉及结构安全和重要使用功能的　项目，例如，在工程基础和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前，要对地基基础和主体结的构混　凝土强度分别进行监督检测；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质量问题、质量事故进行查处。



(2)
       
 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质量行为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参　与工程项目建设各方的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和运行情况；企业的工程经营资质证书和相关人　员的资格证书；按建设程序规定的开工前必须办理的各项建设行政手续是否齐全完备；施　工组织设计、监理规划等文件及其审批手续和实际执行情况；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工程质量检查记录等。



(四）             　监督工程竣工验收



重点对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程序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监督；同时对质量监督检　查中提出质量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检查其整改
 情况。



(五）             　形成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基本内容包括：工程项目概况；项目参建各方的质量行为检查情　况；工程项目实体质量抽查情况；历次质量监督检查中提出质量问题的整改情况；工程竣　工质量验收情况；项目质量评价（包括建筑节能和环保评价）；对存在的质量缺陷的处理　意见等。



(六）             　建立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项目工程质量监督档案按单位工程建立。要求归档及时，资料记录等各类文件齐全，　经监督机构负责人签字后归档，按规定年限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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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





管理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的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为了保证　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健康安全和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必须加强职业健康安全与环　境管理。



本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



(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3)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



(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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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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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一
 、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一）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企业总体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作为我国推荐性标准的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目前被企业普遍采用，用以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该标准覆　盖了国际上
 的
 OHSA
 S
 　18000体系标准，
 艮
 P
 :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
 GB/
 T
 　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
 GB/
 T
 　28002—2011



根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
 GB/
 T
 　28001—2011的定义，职业健康安全是指　影响或可能影响工作场所内的员工或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临时工和承包方员工）、访问者　或任何其他人员的健康安全的条件和因素。



(二）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组建　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国际标准化制定
 的
 I
 S
 014000　体系标准，被我国等同采用。
 艮
 P
 :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
 GB/
 T
 　2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原则、体系和支持技术通用指南
 》
 GB/
 T
 　24004—2004　在《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
 GB/
 T
 　24001—2004中，环境是指“组织运行活　动的外部存在，包括空气、水、土地、自然资源、植物、动物、人，以及它（他）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这个定义是以组织运行活动为主体，其外部存在主要是指人类认识到的、　










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各种自然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三）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比较



根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
 GB/
 T
 　28001—2011和《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　使用指南
 》
 GB/
 T
 　24001—200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和环境管理都是组织管理体系的一部　分，其管理的主体是组织，管理的对象是一个组织的活动、产品或服务中能与职业健康安　全发生相互作用的不健康、不安全的条件和因素，以及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两　个管理体系所需要满足的对象和管理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管理原理基本相同。



1.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的相同点



(1)
        
 管理目标基本一致



上述两个管理体系均为组织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管理目标一致。一是分别从职业健　康安全和环境方面，改进管理绩效；二是增强顾客和相关方的满意程度；三是减小风险降　低成本；四是提高组织的信誉和形象。



(2)
       
 管理原理基本相同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均强调了预防为主、系统管理、持续改进
 和
 PDC
 A
 循环原理；都强调了为制定、实施、实现、评审和保持响应的方针所需要的组织活动、策　划活动、职责、程序、过程和资源。



(3)
       
 不规定具体绩效标准



这两个管理体系标准都不规定具体的绩效标准，它们只是组织实现目标的基础、条件　和组织保证。



2.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同点



(1)
        
 需要满足的对象不同



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目的是“消除或尽可能降低可能暴露于与组织活动相关　的职业健康安全危险源中的员工和其他相关方所面临的风险”，即主要目标是使员工和相　关方对职业健康安全条件满意。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目的是“针对众多相关方和社会对环境保护的不断的需要”，即　主要目标是使公众和社会对环境保护满意。



(2)
       
 管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对危险源的辨识，评价风险、控制风险、改进职业健康安　全绩效，满足员工和相关方的要求。



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的分析，进行环境管理，满足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的结构和模式



(一）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结构和模式



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结构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
 GB/
 T
 　28001—2011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结　构如图
 1
 Z
 205011-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该标准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四部分组成。



“范围”中规定了管理体系标准中的一般要求，指出“本标准中的所有要求旨在被纳　人到任何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其应用程度取决于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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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501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总体结构



质、运行的风险与复杂性等因素。本标准旨在针对职业健康安全，而非诸如员工健身或健　康计划、产品安全、财产损失或环境影响等其他方面的健康和安全。”



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



为适应现代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需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
 GB/
 T
 28001—2011在确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模式时，强调按系统理论管理职业健康安全及　其相关事务，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生产事故和劳动疾病的目的。具体实施中采用了戴明模　型，即一种动态循环并螺旋上升的系统化管理模式。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模式如图　
 1
 Z
 205011-2　所示。



3•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包括17个基本要素，这17个要素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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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5011-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模式







 



有机地构成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整体。



为了更好地理解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素间的关系，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　主体框架和基本功能的核心要素，另一类是支持体系主体框架和保证实现基本功能的辅助　性要素。



核心要素包括以下10个要素：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对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　措施的确定；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目标和方案；资源、作用、职责、责任和权限；合规　性评价；运行控制；绩效测量和监视；内部审核；管理评审。



7个辅助性要素包括：能力、培训和意识；沟通、参与和协商；文件；文件控制；应　急准备和响应；事件调查、不符合、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记录控制。



(二）环境管理体系的结构和模式



1.
       
 环境管理体系的结构



组织在环境管理中，应建立环境管理的方针和目标，识别与组织运行活动有关的危险　源及其危险，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对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的环境因素采取措施进行管理　和控制。



根据《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
 GB/
 T
 　24001—2004,组织应根据本标准的要　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形成文件，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环境管理体系，并确定它将如何　实现这些要求。组织应确定环境管理体系覆盖的范围并形成文件。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
 GB/
 T
 　24001—2004的结构如图
 1
 Z
 205011-3所示。　该标准由“范围”、“引用标准”、“定义”和“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四部分组成。



“范围”中指出，本标准旨在其所有的要求都能纳人任何一个环境管理体系。其应用　程度取决于诸如组织的环境方针、活动、产品和服务的性质、运行场所的条件等
 因素。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指出了管理体系的全部具体内容。



2.
      
 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
 GB/
 T
 　24001—2004是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主　要标准，也是在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中唯一可供认证的管理标准。



图
 1
 Z
 205011-4所示给出了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该模式为环境管理体系提供了　一套系统化的方法，指导其组织合理有效地推行其环境管理工作。该模式是由“策划、实　施、检查、评审和改进”构成的动态循环过程，与戴明
 的
 PDC
 A
 循环模式是一致的。



3.
      
 各内容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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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5011-3《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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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
 205011-4环境管理体系运行模式







 



环境管理体系包括17个内容要素，其具体内容及相互关系如图
 1
 Z
 205011-5所示。　从图
 1
 Z
 205011-5所示中可以看出，体系中的一部分要素构成主体框架，是体现其基　本功能的核心要素，另一部分是对主体框架起支持作用，实现基本功能起保证作用的辅助　性要素。



核心要素是10个，包括：环境方针；环境因素；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目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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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Z
 205011-5环境管理体系要素关系



和方案；资源、作用、职责与权限；运行控制；监测与测量；评估法规的符合性；内部审　核；管理评审。其余7个要素为辅助性要素。



三、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目的



(一）             　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目的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目的是在生产活动中，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的管理活动，对影　响生产的具体因素进行状态控制，使生产因素中的不安全行为和状态尽可能减少或消除，　且不引发事故，以保证生产活动中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对于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的目的是防止和尽可能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护产品生产者的健康与安全、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免受损失；控制影响或可能影响工作场所内的员工或其他工作人员（包　括临时工和承包方员工）、访问者或任何其他人员的健康安全的条件和因素；避免因管理　不当对在组织控制下工作的人员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



(二）             　建设工程环境管理的目的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管理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经济发　展与人类的生存环境相协调。对于建设工程项目，环境保护主要是指保护和改善施工现场　的环境。企业应当遵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和企业自身的要求，采取措施　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　害，并且要注意节约资源和避免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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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特点



依据建设工程产品的特性，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有以下特点：



(一）复杂性



建设项目的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涉及大量的露天作业，受到气候条件、工程地质　和水文地质、地理条件和地域资源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较大。







(二）             　多变性



一方面是项目建设现场材料、设备和工具的流动性大；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项目　不断引人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这都加大了相应的管理难度。



(三）             　协调性



项目建设涉及的工种甚多，包括大量的高空作业、地下作业、用电作业、爆破作业、　施工机械、起重作业等较危险的工程，并且各工种经常需要交叉或平行作业。



(四）             　持续性



项目建设一般具有建设周期长的特点，从设计、实施直至投产阶段，诸多工序环环相　扣。前一道工序的隐患，可能在后续的工序中暴露，酿成安全事故。



(五）             　经济性



产品的时代性、社会性与多样性决定环境管理的经济性。



(六）             　多样性



产品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决定了环境管理的多样性。



二、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要求



(一）             　建设工程项目决策阶段



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建设工程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办理各种有关安　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审批手续。对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安全预评价的建设工程项目，　应组织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预评价。



(二）             　建设工程设计阶段



设计单位应按照有关建设工程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进行环境保护设　施和安全设施的设计，防止因设计考虑不周而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或对环境造成不良



影响。



在进行工程设计时，设计单位应当考虑施工安全和防护需要，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　部分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应进行注明，并对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提出指导意见。



对于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应在　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



在工程总概算中，应明确工程安全环保设施费用、安全施工和环境保护措施费等。



设计单位和注册建筑师等执业人员应当对其设计负责。



(三）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



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供建设工程有关安全施工措施的资料。



对于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
 15
 日内，　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备案。



对于应当拆除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将拆除施工单位资质　等级证明，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涉及毗邻建筑的说明，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堆　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的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施工企业在其经营生产的活动中必须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企业的代表人　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负责人，项目经理是施工项目生产的主要负责人。施工企业应当具备安　全生产的资质条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企业应设立安全机构，配备合格的安全人　员，提供必要的资源；要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安全体系以及有关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对项目要编制切合实际的安全生产计划，制定职业健康安全保障措施；　实施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不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素质。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并自行完成工程　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　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分包单位　承担主要责任，总承包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



(四）项目验收试运行阶段



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向审批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或者环　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对环保设施进行竣工验收。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应在收到申请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之日起3〇日内完成验收。验收合格后，才能投入生产　和使用。



对于需要试生产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投入试生产之日起
 3
 个月内向　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对其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进行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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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



(一）             　领导决策



最髙管理者亲自决策，以便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有助于获得体系建立过程中所需的　资源。



(二）             　成立工作组



最高管理者或授权管理者代表组建工作小组负责建立体系。工作小组的成员要覆盖组　织的主要职能部门，组长最好由管理者代表担任，以保证小组对人力、资金、信息的　获取。



(三）             　人员培训



培训的目的是使有关人员具有完成对职业健康与环境有影响的任务的相应能力，了解　建立体系的重要性，了解标准的主要思想和内容。



(四）             　初始状态评审



初始状态评审是对组织过去和现在的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的信息、状态进行收集、调　查分析、识别，获取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环境因素识　别和重要环境因素评价。评审结果将作为确定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针、制定管理方案、　编制体系文件的基础。初始状态评审的内容包括：



(1)
        
 辨识工作场所中的危险源和环境因素；



(2)
        
 明确适用的有关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3)
        
 评审组织现有的管理制度，并与标准进行对比；



(4)
       
 评审过去的事故，进行分析评价，检查组织是否建立了处罚和预防措施；



(5)
        
 了解相关方对组织在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工作的看法和要求。



(五）             　制定方针、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



方针是组织对其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行为的原则和意图的声明，也是组织自觉承担其　责任和义务的承诺。方针不仅为组织确定了总的指导方向和行动准则，而且是评价一切后　续活动的依据，并为更加具体的目标和指标提供一个框架。



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目标、指标的制定是组织为了实现其在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方针　中所体现出的管理理念及其对整体绩效的期许与原则，与企业的总目标相一致。目标和指　标制定的依据和准则为：



(1)
    
 依据并符合方针；



(2)
       
 考虑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3)
       
 考虑自身潜在的危险和重要环境因素；



(4)
       
 考虑商业机会和竞争机遇；



(5)
       
 考虑可实施性；



(6)
       
 考虑监测考评的现实性；



(7)
       
 考虑相关方的观点。



管理方案是实现目标、指标的行动方案。为保证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目　标的实现，需结合年度管理目标和企业客观实际情况，策划制定职业健康安全和环　境管理方案，方案中应明确旨在实现目标、指标的相关部门的职责、方法、时间表　以及资源的要求。



(六）             　管理体系策划与设计



体系策划与设计是依据制定的方针、目标和指标、管理方案确定组织机构职责和筹划　各种运行程序。策划与设计的主要工作有：



(1)
        
 确定文件结构；



(2)
       
 确定文件编写格式；



(3)
       
 确定各层文件名称及编号；



(4)
       
 制定文件编写计划；



(5)
       
 安排文件的审查、审批和发布工作。



(七）             　体系文件编写



体系文件包括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文件三个层次。



1.
         
 体系文件编写的原则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是系统化、结构化、程序化的管理体系，是遵
 循
 PDC
 A
 管理模式并以文件为支持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



体系文件编写和实施应遵循以下原则：标准要求的要写到、文件写到的要做到、做到　的要有有效记录。



2.
        
 管理手册的编写



管理手册是对组织整个管理体系的整体性描述，为体系的进一步展开以及后续程　序文件的制定提供了框架要求和原则规定，是管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手册可使组　织的各级管理者明确体系概况，了解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以便统一分工　和协调管理。



管理手册除了反映了组织管理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也反映出了组织的管理思路　和理念。同时也向组织内外部人员提供了查询所需文件和记录的途径，相当于体系文件的



索引。



其主要内容包括：



(1)
        
 方针、目标、指标、管理方案；



(2)
       
 管理、运行、审核和评审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3)
       
 关于程序文件的说明和查询途径；



(4)
       
 关于管理手册的管理、评审和修订工作的规定。



3.
      
 程序文件的编写



程序文件的编写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程序文件要针对需要编制程序文件体系的管理要素；



(2)
    
 程序文件的内容可按“
 4
 W
 1
 H
 ”的顺序和内容来编写，即明确程序中管理要素由　谁做
 （
 who)
 ,
 什么时间
 做
 （
 when)
 ,
 在什么地点做
 （
 wher
 e
 ),做什么
 （
 wha
 t
 ),怎么做　
 (
 ho
 w
 )；



(3)
    
 程序文件一般格式可按照目的和适用范围、引用的标准及文件、术语和定义、职　责、工作程序、报告和记录的格式以及相关文件等的顺序来编写。



4.
      
 作业文件的编制



作业文件是指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之外的文件，一般包括作业指导书（操作规程）、　管理规定、监测活动准则及程序文件引用的表格。其编写的内容和格式与程序文件的要求　基本相同。在编写之前应对原有的作业文件进行清理，摘其有用，删除无关。



(八）文件的审查、审批和发布



文件编写完成后应进行审查，经审查、修改、汇总后进行审批，然后发布。



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



(一）管理体系的运行



体系运行是指按照已建立体系的要求实施，其实施的重点包括培训意识和能力，信息　交流，文件管理，执行控制程序，监测，不符合、纠正和预防措施，记录等。上述运行活　动简述如下：



1•培训意识和能力



组织应确定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风险、环境风险及体系相关的培训需求，应提供培训　或采取其他措施来满足这些需求，评价培训或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并保存相关记录。



2.
      
 信息交流



信息交流是确保各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的、持续改进的体系和基础，应关注信　息交流的内容和方式。



3.
      
 文件管理



(1)
        
 对现有有效文件进行整理编号，方便查询索引；



(2)
       
 X
 t
 适用的规范、规程等行业标准应及时购买补充，对适用的表格要及时发放；



(3)
       
 对在内容上有抵触的文件和过期的文件要及时作废并妥善处理。



4.
      
 执行控制程序文件的规定



体系的运行离不开程序文件的指导，程序文件及其相关的作业文件在组织内部都具有　法定效力，必须严格执行，才能保证体系正确运行。



5.
      
 监测



为保证体系正确有效地运行，必须严格监测体系的运行情况。监测中应明确监测的对　象和监测的方法。



6.
      
 不符合、纠正和预防措施



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不符合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包括事故也难免要发生，关键是相　应的纠正与预防措施是否及时有效。组织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程序，以处理实际和潜在的　不符合，并采取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7.
      
 记录



在体系运行过程中及时按文件要求进行记录，如实反映体系运行情况。



(二）管理体系的维持



1.
       
 内部审核



内部审核是组织对其自身的管理体系进行的审核，是对体系是否正常运行以及是　否达到了规定的目标所作的独立的检查和评价，是管理体系自我保证和自我监督的　一'种机制。



内部审核前要明确审核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形成审核计划，并发至相关部门。



2.
      
 管理评审



管理评审是由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对管理体系的系统评价，判断组织的管理体系面对内　部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否充分适应有效，由此决定是否对管理体系做出调整，包括方　针、目标、机构和程序等。



管理评审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
        
 信息输入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2)
     
 评审过程充分严谨，应明确评审的内容和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并进行充分　的讨论和分析；



(3)
       
 评审结论应该清楚明了，表述准确；



(4)
       
 评审中提出的问题应认真进行整改，不断持续改进。



3.
      
 合规性评价



为了履行遵守法律法规要求的承诺，合规性评价分为公司级和项目组级评价两个层次　进行。



项目组级评价，由项目经理组织有关人员对施工中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执　行情况进行一次合规性评价。当某个阶段施工时间超过半年时，合规性评价不少于一次。　项目工程结束时应针对整个项目工程进行系统的合规性评价。



公司级评价每年进行一次，制定计划后由管理者代表组织企业相关部门和项目组，对　公司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执行情况进行合规性评价。



各级合规性评价后，对不能充分满足要求的相关活动或行为，通过管理方案或纠正措　施等方式进行逐步改进。上述评价和改进的结果，应形成必要的记录和证据，作为管理评　审的输人。



管理评审时，最高管理者应结合上述合规性评价的结果、企业的客观管理实际、相关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系统评价体系运行过程中对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遵守执行情　况，并由相关部门或最高管理者提出改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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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20502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由于建设工程规模大、周期长、参与人数多、环境复杂多变，安全生产的难度很大。　因此，通过建立各项制度，规范建设工程的生产行为，对于提高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水平是　非常重要的。



《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　可证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等　建设工程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政府部门、有关企业及相关人员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和管理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规范，确立了一系列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现阶段正在执　行的主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措施计划制度；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　度；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制度；危及施工安全工艺、设备、材料淘汰制度；施工起重机　械使用登记制度；安全检查制度；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三同时”制度；　安全预评价制度；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等。



_、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最基本的安全管理制度，是所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核心。安全生　产责任制是按照安全生产管理方针和“管生产的同时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将各级负责人　员、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岗位生产工人在安全生产方面应做的事情及应负的责任　加以明确规定的一种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将安全生产责任分解到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班组长以及每个岗位的作业人员身上。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的相关规定，安全　生产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主要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责任，负责人或其他副职的安　全责任，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的安全责任，生产、技术、材料等各职能管理负责人及　其工作人员的安全责任，技术负责人（工程师）的安全责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　全责任，施工员的安全责任，班组长的安全责任和岗位人员的安全责任等。



(2)
   
 项目应对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检查和考核办法，并按规定期限进行　考核，对考核结果及兑现情况应有记录。



(3)
   
 项目独立承包的工程在签订承包合同中必须有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指标和要求。　工程由多单位施工时，总分包单位在签订分包合同的同时要签订安全生产合同（协议），　签订合同前要检查分包单位的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安全资格证等。分包队伍的资质应　与工程要求相符，在安全合同中应明确总分包单位各自的安全职责，原则上，实行总承包　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包单位负责，服从总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分包单位在其分包范围内建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4)
   
 项目的主要工种应有相应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砌筑、抹灰、混凝土、木工、电　工、钢筋、机械、起重司机、信号指挥、脚手架、水暖、油漆、塔吊、电梯、电气焊等工　










种，特殊作业应另行补充。应将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列为日常安全活动和安全教育的主要内　容，并应悬挂在操作岗位前。



(5)
   
 工程项目部专职安全人员的配备应按住建部的规定，丨万!^以下工程1人；1　万〜5
 万
 m
 2
 的工程不少于2人；5
 万
 m
 2
 以上的工程不少于3人。



总之，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必须做到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的时　候，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工作。其内容大体分为两个方面：纵向方面　是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即从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到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工程师）、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施工员、班组长和岗位人员等各级人员　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横向方面是各个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即各职能部门（如安全环　保、设备、技术、生产、财务等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制，做到群防群治。



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规定国家对建筑施工企业实施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其目的　是为了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条件，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　事故。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中央管理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其　他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进行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



(1)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
       
 安全投人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3)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考核合格.；



(5)
       
 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6)
       
 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7)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8)
      
 厂房、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工艺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　规程的要求；



(9)
      
 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　用品；



(1〇)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11)
         
 有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12)
      
 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　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13)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领取安　全生产许可证，并提供该条例第六条规定的相关文件、资料。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　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4
 〜
 5
 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该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不符合该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










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　期满前3个月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死亡事　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　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3年。



企业不得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政府安全监督检查制度是指国家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对企业的安全　生产过程实施监督管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章“监督管理”对建设工程　安全监督管理的规定内容如下：



(1)
     
 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　定，对全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2)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3)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铁　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的监督管理。



(4)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　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5)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履行安全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纠正施工中违反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责令立即排除检　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对重大隐患可以责令暂时停止施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可以将施工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委托给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四、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一般包括对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



(一）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



1.
        
 企业领导的安全教育



企业法定代表人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



(2)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及安全文化；



(3)
       
 有关事故案例及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等。



2.
       
 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技术干部的安全教育



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技术干部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2)
        
 项目经理部安全生产责任；



(3)
        
 典型事故案例剖析；



(4)
       
 本系统安全及其相应的安全技术知识。



3•行政管理干部的安全教育



行政管理干部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2)
       
 基本的安全技术知识；



(3)
       
 本职的安全生产责任。



4.
        
 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　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内容应包括：



(1)
   
 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标准；



C
 2)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安全技术、职业病知识、安全文件；



(3)
       
 员工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统计报告及调查处理程序；



(4)
       
 有关事故案例及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5.
        
 班组长和安全员的安全教育



班组长和安全员的安全教育内容包括：



(1)
        
 女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技术及技能、职业病和安全文化的知识；



(2)
       
 本企业、本班组和工作岗位的危险因素、安全注意事项；



(3)
       
 本岗位安全生产职责；



(4)
       
 典型事故案例；



(5)
       
 事故抢救与应急处理措施。



(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



1.
       
 特种作业的定义



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号），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设施的　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　特种作业的范围



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号），特种作业的范围主要有（未详细列出）：



(1)
        
 电工作业，包括高压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防爆电气作业；



(2)
       
 ^接与热切割作业，包括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压力焊作业、钎焊作业；



(3)
       
 高处作业，包括登高架设作业，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4)
     
 制冷与空调作业，包括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作业、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修理　作业；



d
 )煤矿安全作业；



(6)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



(7)
       
 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



(8)
        
 冶金（有色）生产安全作业
 ；
 q
 )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



(10)
        
 烟花爆竹安全作业；



(11)
         
 安全监管总局认定的其他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应具备的条件是：



(1)
         
 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2)
    
 经社区或者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体检健康合格，并无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器质　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以及其他



疾病和生理缺陷；



(3)
        
 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4)
       
 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



(5)
        
 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3.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教育要求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



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_
 i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接受与其所从事的特种作业相应的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培　训。已经取得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及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从事与其所学专业相应的特种　作业，持学历证明经考核发证机关同意，可以免予相关专业的培训。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参加



培训。



(三）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



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主要有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改变工艺和变换岗位安全　教育、经常性安全教育三种形式。



1.
       
 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



三级安全教育通常是指进厂、进车间、进班组三级，对建设工程来说，具体指企业　(公司）、项目（或工区、工程处、施工队）、班组三级。



企业新员工上岗前必须进行三级安全教育，企业新员工须按规定通过三级安全教育和



实际操作训练，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1)
     
 企业（公司）级安全教育由企业主管领导负责，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内容应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通用安全技术、职业卫生和安全文　化的基本知识，本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状况、劳动纪律和有关事故案例等内容。



(2)
  
 　项目（或工区、工程处、施工队）级安全教育由项目级负责人组织实施，专职或　兼职安全员协助，内容包括工程项目的概况，安全生产状况和规章制度，主要危险因素及　安全事项，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主要措施，典型事故案例及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等。



(3)
    
 班组级安全教育由班组长组织实施，内容包括遵章守纪，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岗　位间工作衔接配合的安全生产事项，典型事故及发生事故后应采取的紧急措施，劳动防护　用品（用具）的性能及正确使用方法等内容。



2.
      
 改变工艺和变换岗位时的安全教育



(1)
     
 企业（或工程项目）在实施新工艺、新技术或使用新设备、新材料时，必须对有　关人员进行相应级别的安全教育，要按新的安全操作规程教育和培训参加操作的岗位员工　和有关人员，使其了解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的安全性能及安全技术，以适应新的岗位　作业的安全要求。



(2)
    
 当组织内部员工发生从一个岗位调到另外一个岗位，或从某工种改变为另一工　种，或因放长假离岗一年以上重新上岗的情况，企业必须进行相应的安全技术培训和教　










育，以使其掌握现岗位安全生产特点和要求。



3.
       
 经常性安全教育



^无论何种教育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安全教育同样如此，必须坚持不懈、经常不断　地进行，_这就是经常性安全教育。在经常性安全教育中，安全思想、安全态度教育最重



进行安全思想、安全态度教育，要通过采取多种多样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激发员工　搞好安全生产的热情，促使员工重视和真正实现安全生产。经常性安全教育的形式有：每　天的班前班后会上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安全活动日；安全生产会议；事故现场会；张贴安　全生产招贴画、宣传标语及标志等。



五、安全措施计划制度



安全措施计划制度是指企业进行生产活动时，必须编制安全措施计划，它是企业有
 计
 j
 地改善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施，防止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重要措施之一，对企业加强



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都起着积极　作用。



(卜）安全措施计划的范围



安全措施计划的范围应包括改善劳动条件、防止事故发生、预防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等　内容，具体包括：



1.
        
 安全技术措施



安全技术措施是预防企业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工伤事故的各项措施，包括防护装　置、保险装置、信号装置和防爆炸装置等。



2.
       
 职业卫生措施



职业卫生措施是预防职业病和改善职业卫生环境的必要措施，包括防尘、防毒、防噪　声、通风、照明、取暖、降温等措施。



3•辅助用房间及设施



辅助用房间及设施是为了保证生产过程安全卫生所必需的房间及一切设施，包括更衣　室、休息室、淋浴室、消毒室、妇女卫生室、厕所和冬期作业取暖室等。



4•安全宣传教育措施



安全宣传教育措施是为了宣传普及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基本知识所需要的措　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教材、图书、资料，安全生产展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　全操作方法训练设施，劳动保护和安全技术的研究与实验等。



(二）编制安全措施计划的依据



(1)
        
 国家发布的有关职业健康安全政策、法规和标准；



(2)
       
 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尚未解决的问题；



(3)
       
 造成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的主要原因和所采取的措施；



(4)
       
 生产发展需要所应采取的安全技术措施；



(5)
       
 安全技术革新项目和员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拜）编制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一般步骤



编制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可以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工作活动分类；



(2)危险源识别；







(3)
       
 风险确定；



(4)
       
 [image: ./]
 风险评价；



(5)
       
 制定安全技术措施计划；



(6)
       
 评价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充分性。



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起重机械　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　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是指由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专门针对　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也就是特种作业人员在独立上岗作业前，必须进行与本工种相适应　的、专门的安全技术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训练。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书后，才能上岗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离开特种作业岗位一　定时间后，应当按照规定重新进行实际操作考核，经确认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对于未经　培训考核，即从事特种作业的，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了行政处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　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特种作业操作证由安全监管总局统一式样、标准及编号。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为6　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
 3
 年复审1次。特种作业人员在特种作业操作　证有效期内，连续从事本工种1〇年以上，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经原考核　发证机关或者从业所在地考核发证机关同意，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复审时间可以延长至每
 6　
 年1次。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复审或者延期复审前，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参加必要的安全培　训并考试合格。安全培训时间不少于8个学时，主要培训法律、法规、标准、事故案例和　有关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等知识。



七、　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制度             　、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　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对下列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　程师签字后实施，由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包括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匕土　方开挖工程；模板工程；起重吊装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爆破工程；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对上述所列工程中涉及深基坑、地下暗挖工程、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



单位还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八、             　危及施工安全工艺、设备、材料淘汰制度



严重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是指不符合生产安全要求，极有可能导致生产　安全事故发生，致使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工艺、设备和材料。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对严重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　设备、材料实行淘汰制度。具体目录由我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本条　明确规定，国家对严重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和材料实行淘汰制度。这一方面有利于






保障安全生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提高生产经营单位的　工艺水平，促进设备更新。

根据本条的规定，对严重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和材料，实行淘汰制度，需要国　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确定哪些是严重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　备和材料，并且以明示的方法予以公布。对于已经公布的严重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　和材料，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都应当严格遵守和执行，不得继续使用此类工艺和设备，也　不得转让他人使用。



九、施工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制度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　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这是对施工起重机械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有效防止不合格机　械和设施投人使用；同时，还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掌握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　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使用情况，以利于监督管理。



进行登记应当提交施工起重机械有关资料，包括：



(1)
       
 生产方面的资料，如设计文件、制造质量证明书、检验证书、使用说明书、安装　证明等；



(2)
      
 使用的有关情况资料，如施工单位对于这些机械和设施的管理制度和措施、使用　情况、作业人员的情况等。



监管部门应当对登记的施工起重机械建立相关档案，及时更新，加强监管，减少生产　女全事故的发生。施工单位应当将标志置于显著位置，便于使用者监督，保证施工起重机　械的安全使用。



十、安全检查制度



(一）             　安全检查的目的



安全检查制度是清除隐患、防止事故、改善劳动条件的重要手段，是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安全检查可以发现企业及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因素，以便有计　划地采取措施，保证安全生产。



(二）             　安全检查的方式



检查方式有企业组织的定期安全检查，各级管理人员的日常巡回检查，专业性检查，　季节性检查，节假日前后的安全检查，班组自检、交接检查，不定期检查等。



(全）安全检查的内容



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查思想、查管理、查隐患、查整改、查伤亡事故处理等。　安全检查的重点是检查“三违”和安全责任制的落实。检查后应编写安全检查报告，报告　应包括以下内容：已达标项目，未达标项目，存在问题，原因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四）安全隐患的处理程序



对查出的安全隐患，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整改计划，定人、定措施、定经费、定完　成日期，在未消除安全隐患前，必须采取可靠的防范措施，如有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险　情，应立即停工。应按照“登记一整改一复查一销案”的程序处理安全隐患。



十一、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关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安全生产法》、《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　法规都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　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　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不得故意破　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建筑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施工中发生事故时，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减　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条对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制度的规定为：



“施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规定，及时、　如实地向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特种　设备发生事故的，还应当同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上报。，，本条是关于发生伤亡事故时的报告义务的规定。一旦发生　安全事故，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是及时组织抢救的基础，也是认真进行调查分清责任的基　础。因此，施工单位在发生安全事故时，不能隐瞒事故情况。



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对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制度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十二、“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是指凡是我国境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工程），技术改　建项目（工程）和引进的建设项目，其安全生产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生产设施主要是指安全技术方面



的设施、职业卫生方面的设施、生产辅助性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新建、改建、贫建工転的劳动女全卫生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　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人生产和使用。安全设　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初步设计要经过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卫生部　门和工会的审查，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工程项目完成后，必须经过主管部门、安全生产　管理行政部门、卫生部门和工会的竣工检验；建设工程项目投产后，不得将安全设施闲置　不用，生产设施必须和安全设施同时使用。



十三、安全预评价制度



安全预评价是在建设工程项目前期，应用安全评价的原理和方法对工程项目的危险　性、危害性进行预测性评价。



开展安全预评价工作，是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手段，是企业　实施科学化、规范化安全管理的工作基础。科学、系统地开展安全评价工作，不仅直接起　










到了消除危险有害因素、减少事故发生的作用，有利于全面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而　且有利于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不安全状况的治理、改造，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生产　风险。



十四、意外伤害保险制度



根据《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建筑职工意外伤害保险是法定的强制性保险。2〇〇3　年5月23日建设部公布了《建设部关于加强建筑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质　[2003]　07号），从九个方面对加强和规范建筑意外伤害保险工作提出了较详尽的规定，　明确了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为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和管理的人员，在施工活动过程中发生　的人身意外伤亡事故提供保障，办理建筑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范围应当覆盖工程　项目。同时，还对保险期限、金额、保费、投保方式、索赔、安全服务及行业自保等都提　出了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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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管理预警体系的建立
 和运行　
 ―、安全生产管理预警体系的要素



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以及管理的缺陷等方面相　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事故预防管理上，可针对事故特点建立事故预警体系。各种类型事　故预警的管理过程可能不同，但预警的模式具有一致性。在构建预警体系时，需遵循信息　论、控制论、决策论以及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科学建立标准化的预警体系，保证预警的　上下统一和协调。



一个完整的预警体系应由外部环境预警系统、内部管理不良的预警系统、预警信息管　理系统和事故预警系统四部分构成，相互关系如图
 1
 Z
 2050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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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5022预警体系基本框架







 



(一）外部环境预警系统



1.
      
 自然环境突变的预警



生产活动所处的自然环境突变诱发的事故主要是自然灾害以及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



2.
     
 政策法规变化的预警



国家对行业政策的调整、法规体系的修正和变更，对安全生产管理的影响非常大，应　经常予以监测。



3.
     
 技术变化的预警



现代安全生产一个重要标志是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依赖越来越大。因而预警体系也应当　关注技术创新、技术标准变动的预警。



(二）             　内部管理不良预警系统



1.
       
 质量管理预警



企业质量管理的目的是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工程），基本任务是确定企业的质量目标，　制定企业规划和建立健全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



2.
      
 设备管理预警



设备管理预警对象是生产过程的各种设备的维修、操作、保养等活动。



3.
      
 人的行为活动管理预警



事故发生诱因之一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所引发的，人的行为活动预警对象主要是思想　上的疏忽、知识和技能欠缺、性格上的缺陷、心理和生理弱点等。



(三）             　预警信息管理系统



预警信息管理系统以管理信息系统
 （
 MI
 S
 )
 为基础，专用于预警管理的信息管理，主　要是监测外部环境与内部管理的信息。预警信息的管理包括信息收集、处理、辨伪、存　储、推断等过程。



(四）             　事故预警系统



事故预警系统是综合运用事故致因理论（如系统安全理论）、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如　预防原理），以事故预防和控制为目的，通过对生产活动和安全管理过程中各种事故征兆　的监测、识别、诊断与评价，以及对事故严重程度和发生可能性的判别给出安全风险预警　级别，并根据预警分析的结果对事故征兆的不良趋势进行矫正、预防与控制。当事故难以　控制时，及时做出警告，并提供对策措施和建议。



二、预警体系的建立



预警体系是以事故现象的成因、特征及其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系统理论和预　警理论，构建对灾害事故能够起到“免疫”，并能够预防和“矫正”各种事故现象的一种　“自组织，，系统，它是以警报为导向，以“矫正”为手段，以“免疫”为目的的防错、纠



错系统。



(一）预警体系建立的原则



1.
       
 及时性             　&



预警体系的出发点就是当事故还在萌芽状态时，就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提前做好



各种防范的准备，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和消除。



2.
      
 全面性



对生产过程中人、物、环境、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监督’及时发现各方面的异常　情况，以便采取合理对策。



3.
       
 高效性



预警必须有高效率，只有如此，才能对各种隐患和事故进行及时预告，并制定合理适　当的应急措施迅速改变不利局面。



4.
      
 客观性



生产运行中，隐患存在是客观的，必须正确引导有关单位和个人，不能因为可能涉及　形象或负面影响隐匿有关信息，要积极主动的应对。



(二）预警体系实现的功能



预警体系功能的实现主要依赖于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两大子系统作用的发挥。



1.
       
 预警分析



预警分析主要由预警监测、预警信息管理、预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预测评价等工作　内容组成。



(1)
        
 预警监测



实现和完成与事故有关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管理状况的监测任务，并将采集的原始信息　实时存人计算机，供预警信息系统分析使用。



(2)
       
 预警信息管理



预警信息管理是一个系统性的动态管理过程，包括信息收集、处理、辨伪、存储和推　断等管理工作。



(幻预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预警评价指标能敏感地反映危险状态及存在问题的指标，是预警体系开展识别、诊　断、预控等活动的前提，也是预警管理活动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构建预警评价指标体系的　目的是使信息定量化、条理化和可操作化。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内容一般包括：



1)
      
 预警评价指标的确定：一般可分为人的安全可靠性指标，生产过程的环境安全性　指标，安全管理有效性的指标以及机（物）安全可靠性指标等。



2)
     
 预警准则的确定：预警准则指一套判别标准或原则，用来决定在不同预警级别情　况下，是否应当发出警报以及发出何种程度的警报。



3)
       
 预警方法的确定：包括指标预警、因素预警、综合预警、误警和漏警等方法。



4)
     
 预警阈值的确定：预警阈值确定原则上既要防止误报又要避免漏报，若采用指标　预警
 ，
 t
 般可根据具体规程设定报警阈值，或者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报警阈　值。若为综合预警
 ，一
 般根据经验和理论来确定预警阈值（即综合指标临界值
 ），
 如综合　指标值接近或达到这个阈值时，意味着将有事故出现，可以将此时的综合预警指标值确定　为报警阈值。



(4)预警评价



预警评价包括确定评价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建立相应的预测系统，确定预警级别和　预警信号标准等工作。评价对象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人、机、环、管等方面的因素，预测系　统建立的目的是实现必要的未来预测和预警。预警信号一般采用国际通用的颜色表示不同　的安全状况，如：



I
 级预警，表示安全状况特别严重，用红色表示。



n
 级预警，表示受到事故的严重威胁，用橙色表示。



I
 E
 级预警，表示处于事故的上升阶段，用黄色表示。



I
 V
 级预警，表示生产活动处于正常状态，用蓝色表示。



2.
      
 预控对策



预警的目标是实现对各种事故现象的早期预防与控制，并能对事故实施危机管理，预　警是制定预控对策的前提，预控对策是根据具体的警情确定控制方案，尽早采取必要的预　防和控制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和人员的伤亡，减少财产损失等。预控对策一般包括组织　准备、日常监控和事故危机管理三个活动阶段。



(1)
        
 组织准备



组织准备的目的在于预警分析以及预控对策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其任务：一是确定　预警体系的组织构成、职能分配及运行方式；二是为事故状态下预鲁体系的运行和管理提　供组织保障，确保预控对策的实施。



(2)
       
 日常监控



日常监控是对预警分析所确定的主要事故征兆（现象）进行特别监视与控制的管理活　动。包括培训员工的预警知识和各种逆境的预测，模拟预警管理方案，总结预警监控活动　的经验或教训，在特别状态时提出建议供决策层采纳等。



(3)
       
 事故危机管理



事故危机管理是在日常监控活动无法有效扭转危险状态时的管理对策，是预警管理活　动陷人危机状态时采取的一种特殊性质的管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采用的特别管理　方式。



3.
       
 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的关系



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的活动内容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对系统隐患的辨识，后者是对　事故征兆的不良趋势进行纠错、治错的管理活动，但两者相辅相成，是明确的时间顺序关　系和逻辑顺序关系。预警分析是预警体系完成其职能的前提和基础，预控对策是预警体系　职能活动的目标，两者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预警体系无法完整实现其功能，也难于很好地　实施事故预警的目的。



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活动的对象是有差异的，前者的对象是在正常生产活动中的安全　管理过程，后者的对象则是已被确认的事故现象。但如果工程已处于事故状态，那么两者　的活动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事故状态中的生产现象。另外，不论生产活动是处于正常状态　还是事故状态，预警分析的活动对象总是包容预控对策的活动对象，或者说，预控活动的　对象总是预警分析活动对象中的主要矛盾。



三、预警体系的运行



完善的预警体系为事故预警提供了物质基础。预警体系通过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实现　事故的预警和控制，预警分析完成监测、识别、诊断与评价功能，而预控对策完成对事故　征兆的不良趋势进行纠错和治错的功能。



(一■)监测



监测是预警活动的前提，监测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和重要　环节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测；二是利用预警信息管理系统对大量的监测信息进行处理　(整理、分类、存储、传输）并建立信息档案。通过对前后数据、实时数据的收集、整理、　分析、存储和比较，建立预警信息档案，信息档案中的信息是整个预警系统共享的，它将　监测信息及时、准确地输入下一预警环节。



(二）             　识别



识别是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以识别生产活动中各类事故征兆、事　故诱因，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故活动趋势。识别的主要任务是应用适宜的识别指标，判断已　经发生的异常征兆、可能的连锁反应。



(三）             　诊断



对已被识别的各种事故现象，进行成因过程的分析和发展趋势预测。诊断的主要任务　是在诸多致灾因素中找出危险性最高、危险程度最严重的主要因素，并对其成因进行分　析，对发展过程及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定量的描述。诊断的工具是企业特性和行业安　全生产共性相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四）             　评价



对已被确认的主要事故征兆进行描述性评价，以明确生产活动在这些事故征兆现象冲　击下会遭受什么样的打击，通过预警评价判断此时生产所处状态是正常、警戒，还是危　险、极度危险、危机状态，并把握其发展趋势，在必要时准确报警。



(五）             　监测、识别、诊断、评价的关系



监测、识别、诊断、评价这四个环节预警活动，是前后顺序的因果联系。其中，监测　活动的检测信息系统，是整个预警管理系统所共享的，识别、诊断、评价这三个环节的活　动结果将以信息方式存入到预警信息管理系统中。另外，这四个环节活动所使用的评价指　标，也具有共享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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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交底



一
 、
 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一）施工安全控制



1.
       
 安全控制的概念



安全控制是生产过程中涉及的计划、组织、监控、调节和改进等一系列致力于满足生　产安全所进行的管理活动。



2.
      
 安全控制的目标



安全控制的目标是减少和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事故，保证人员健康安全和财产免受损　失。具体应包括：



(1)
        
 减少或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目标；



(2)
       
 减少或消除设备、材料的不安全状态的目标；



(3)
       
 改善生产环境和保护自然环境的目标。



3.
      
 施工安全控制的特点



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控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控制面广



由于建设工程规模较大，生产工艺复杂、工序多，在建造过程中流动作业多，高处作　业多，作业位置多变，遇到的不确定因素多，安全控制工作涉及范围大，控制面广。



(2,)控制的动态性



1)
      
 :
 由于建设工程项目的单件性，使得每项工程所处的条件不同，所面临的危险因素　和防范措施也会有所改变，员工在转移工地后，熟悉一个新的工作环境需要一定的时间，　有些工作制度和安全技术措施也会有所调整，员工同样有个熟悉的过程。



2)
     
 由于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分散性，现场施工分散于施工现场的各个部位，尽管有　各种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交底的环节，但是面对具体的生产环境时，仍然需要自己的判断　和处理，有经验的人员还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3)
    
 控制系统交叉性



建设工程项目是开放系统，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很大，同时也会对社会和环境



造成影响，安全控制需要把工程系统、环境系统及社会系统结合起来。



(4)
   
 控制的严谨性



由于建设工程施工的危害因素复杂、风险程度高、伤亡事故多，所以预防控制措施必　须严谨，如有疏漏就可能发展到失控，而酿成事故，造成损失和伤害。



4.
      
 施工安全的控制程序



(1)
        
 确定每项具体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目标



按“目标管理”方法在以项目经理为首的项目管理系统内进行分解，从而确定每个岗　位的安全目标，实现全员安全控制。



(2)
       
 编制建设工程项目安全技术措施计划



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措施计划是对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用技术手段加以消除和控　制的文件，是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具体体现，是进行工程项目安全控制的指导性　文件。



(3)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落实和实施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落实和实施包括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置安全生产设施，　采用安全技术和应急措施，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安全检査，事故处理，沟通和交流信　息，通过一系列安全措施的贯彻，使生产作业的安全状况处于受控状态。



(4)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验证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验证是通过施工过程中对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实施情况的安全检　查，纠正不符合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情况，保证安全技术措施的贯彻和实施。



(5)
     
 持续改进根据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验证结果，对不适宜的安全技术措施计划进行　修改、补充和完善。



(二）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的一般要求和主要内容



1.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的一般要求



(1)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必须在工程开工前制定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是施工组织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工程开工前与施工组织设计　一同编制。为保证各项安全设施的落实，在工程图纸会审时，就应特别注意考虑安全施工　的问题，并在开工前制定好安全技术措施，使得用于该工程的各种安全设施有较充分的时　间进行采购、制作和维护等准备工作。



(2)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要有全面性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编制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工程特点制定相应　的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对于大中型工程项目、结构复杂的重点工程，除必须在施工组织设　计中编制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外，还应编制专项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措施，详细说明有关安全　方面的防护要求和措施，确保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安全。对爆破、拆除、起重　吊装、水下、基坑支护和降水、土方开挖、脚手架、模板等危险性较大的作业，必须编制　专项安全施工技术方案。



(3)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要有针对性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是针对每项工程的特点制定的，编制安全技术措施的技术人员必须　掌握工程概况、施工方法、施工环境、条件等一手资料，并熟悉安全法规、标准等，才能　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



(4)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力求全面、具体、可靠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把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安全因素考虑周全，制定的对策措施方案应　力求全面、具体、可靠，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预防事故的发生。但是，全面具体不等于罗列　一般通常的操作工艺、施工方法以及日常安全工作制度、安全纪律等。这些制度性规定,　安全技术措施中不需要再作抄录，但必须严格执行。



对大型群体工程或一些面积大、结构复杂的重点工程，除必须在施工组织总设计中编　制施工安全技术总体措施外，还应编制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技术措施，详细地制　定出有关安全方面的防护要求和措施，确保该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施工。



(5)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必须包括应急预案



由于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是在相应的工程施工实施之前制定的，所涉及的施工条件和危　险情况大都是建立在可预测的基础上，而建设工程施工过程是开放的过程，在施工期间的　变化是经常发生的，还可能出现预测不到的突发事件或灾害（如地震、火灾、台风、洪水　等）。所以，施工技术措施计划必须包括面对突发事件或紧急状态的各种应急设施、人员　逃生和救援预案，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减少损失，保护人员安全。



(6)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要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能够在每个施工工序之中得到贯彻实施，既要考虑保证安全要　求，又要考虑现场环境条件和施工技术条件能够做得到。



2•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的主要内容



(1)
        
 进人施工现场的安全规定；



(2)
       
 地面及深槽作业的防护；



(3)
       
 高处及立体交叉作业的防护；



(4)
       
 施工用电安全；



(5)
       
 施工机械设备的安全使用；



(6)
       
 在采取“四新’’技术时，有针对性的专门安全技术措施；



(7)
       
 有针对自然灾害预防的安全措施；



(8)
       
 预防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作业造成危害的安全技术措施；



(9)
       
 现场消防措施。



安全技术措施中必须包含施工总平面图，在图中必须对危险的油库、易燃材料库、变　电设备、材料和构配件的堆放位置、塔式起重机、物料提升机（井架、龙门架）、施工用　电梯、垂直运输设备位置、搅拌台的位置等按照施工需求和安全规程的要求明确定位，并　提出具体要求。



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措施。　如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土方开挖工程、模板工程、起重吊装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工　程、爆破工程等，必须编制单项的安全技术措施，并要有设计依据、有计算、有详图、有



文字要求。



季节性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就是考虑夏季、雨季、冬季等不同季节的气候对施工生产　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可能造成的各种突发性事故，而从防护上、技术上、管理上采取的防护　措施。一般工程可在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的安全技术措施中编制季节性施工安全措　施；危险性大、高温期长的工程，应单独编制季节性的施工安全措施。










二、安全技术交底



(一）             　安全技术交底的内容



安全技术交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对于贯彻设计意图、严格实施技术方案、按　图施工、循规操作、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至关重要。



安全技术交底主要内容如下：



(1)
        
 本施工项目的施工作业特点和危险点；



(2)
       
 针对危险点的具体预防措施；



(3)
       
 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4)
       
 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和标准；



(5)
       
 发生事故后应及时采取的避难和急救措施。



(二）             　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



(1)
        
 项目经理部必须实行逐级安全技术交底制度，纵向延伸到班组全体作业人员；



(2)
       
 技术交底必须具体、明确，针对性强；



(3)
      
 技术交底的内容应针对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中给作业人员带来的潜在危险因素和存　在问题；



(4)
       
 应优先采用新的安全技术措施；



(5)
      
 对于涉及“四新”项目或技术含
 量高、
 技术难度大的单项技术设计，必须经过两　阶段技术交底，即初步设计技术交底和实施性施工图技术设计交底；



(6)
      
 应将工程概况、施工方法、施工程序、安全技术措施等向工长、班组长进行详细　交底；



(7)
       
 定期向由两个以上作业队和多工种进行交叉施工的作业队伍进行书面交底；



(8)
       
 保存书面安全技术交底签字记录。



(三）             　安全技术交底的作用



(1)
       
 让一线作业人员了解和掌握该作业项目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减少因　违章操作而导致事故的可能；



(2)
       
 是安全管理人员在项目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3)
      
 安全管理内业的内容要求，同时做好安全技术交底也是安全管理人员自我保护的　手段。



1Z20502
 4
 安全生产检查监督的类型和内容



工程项目安全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清除隐患、防止事故、改善劳动条件及提高员工安全　生产意识，是安全控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安全检查可以发现工程中的危险因素，　以便有计划地采取措施，保证安全生产。施工项目的安全检查应由项目经理组织，定期　进行。



一
 、安全生产检查监督的主要类型



(一）全面安全检查



全面安全检查应包括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针、管理组织机构及其安全管理的职责、安　全设施、操作环境、防护用品、卫生条件、运输管理、危险品管理、火灾预防、安全教育　和安全检查制度等内容。对全面安全检查的结果必须进行汇总分析，详细探讨所出现的问



题及相应对策。



C
 t
 )经常性安全检查



工程项目和班组应开展经常性安全检查，及时排除事故隐患。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　前，对所用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进行仔细的检查，发现问题立即上报。下班前，还必须进行　班后检查，做好设备的维修保养和清整场地等工作，保证交接安全。



(三）             　专业或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安全检查



由于操作人员在进行设备的检查时，往往是根据其自身的安全知识和经验进行主观判　断，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反映出客观情况，流于形式。而专业或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则有较丰富的安全知识和经验，通过其认真检查就能够得到较为理想的效果。专业或专职　安全管理人员在进行安全检查时，必须不徇私情，按章检查，发现违章操作情况要立即纠　正，发现隐患及时指出并提出相应防护措施，并及时上报检查结果。



(四）             　季节性安全检查



要对防风防沙、防涝抗旱、防
 雷电、
 防暑防害等工作进行季节性的检查，根据各个季　节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五）             　节假日检查



在节假日，坚持上班的人员较少，往往放松思想警惕，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一旦发生　意外事故，也难以进行有效的救援和控制。因此，节假日必须安排专业安全管理人员进行　安全检查，对重点部位要进行巡视。同时配备一定数量的安全保卫人员，搞好安全保卫工　作，绝不能麻痹大意。



(六）             　要害部门重点安全检查



对于企业要害部门和重要设备必须进行重点检查。由于其重要性和特殊性
 ，一
 旦发生　意外，会造成大的伤害，给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带来不良的影响。为了确保安全，　对设备的运转和零件的状况要定时进行检查，发现损伤立刻更换，决不能“带病”作业；　一过有效年限即使没有故障，也应该予以更新，不能因小失大。



二、安全生产检查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             　查思想



检查企业领导和员工对安全生产方针的认识程度，对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和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的重视程度，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或安全隐患的处理态度等。



(二）             　查制度



为了实施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工程承包企业应结合本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一整套　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落实到具体的工程项目施工任务中。在安全检查时，应对　企业的施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行检查。施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2)
         
 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



(3)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4)
         
 安全措施计划制度；



(5)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6)
         
 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制度；



(7)
         
 危及施工安全工艺、设备、材料淘汰制度；










(8)
        
 施工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制度；



(9)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10)
          
 各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11)
          
 危险作业管理审批制度；



(12)
        
 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生产、储运、使用的安全管理　制度；



(13)
          
 防护物品的发放和使用制度；



(14)
         
 安全用电制度；



(15)
          
 危险场所动火作业审批制度；



(16)
          
 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制度；



(17)
          
 危险岗位巡回检査制度；



(18)
          
 安全标志管理制度。



(三）             　查管理



主要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是否有效，安全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是否真正得到落实。



(四）             　查隐患



主要检查生产作业现场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求，检查人员应深入作业现场，检查工人　的劳动条件、卫生设施、安全通道，零部件的存放，防护设施状况，电气设备、压力容　器、化学用品的储存，粉尘及有毒有害作业部位点的达标情况，车间内的通风照明设施，　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等。要特别注意对一些要害部位和设备加强检查，　如锅炉房、变电所、各种剧毒、易燃、易爆等场所。



(五）             　查整改



主要检查对过去提出的安全问题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安全隐患后是否采取了安全技　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进行整改的效果如何。



(六）             　查事故处理



检查对伤亡事故是否及时报告，对责任人是否已经作出严肃处理。在安全检查中必须　成立一个适应安全检査工作需要的检查组，配备适当的人力物力。检查结束后应编写安全　检查报告，说明已达标项目、未达标项目、存在问题、原因分析，给出纠正和预防措施的　建议。



三、安全检查的注意事项



(1)
         
 安全检查要深入基层、紧紧依靠职工，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好检　查工作。



(2)
        
 建立检查的组织领导机构，配备适当的检查力量，挑选具有较髙技术业务水平的　专业人员参加。



(3)
        
 做好检查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思想、业务知识、法规政策和物资、奖金准备。



(4)
        
 明确检査的目的和要求。既要严格要求，又要防止一刀切，要从实际出发，分清　主、次矛盾，力求实效。



(5)
        
 把自查与互查有机结合起来。基层以自查为主，企业内相应部门间互相检查，取　长补短，相互学习和借鉴。



(6)
        
 坚持查改结合。检查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整改才是最终目的。发现问题，










要及时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



(7)
       
 建立检查档案。结合安全检查表的实施，逐步建立健全检查档案，收集基本的数　据，掌握基本安全状况，为及时消除隐患提供数据，同时也为以后的职业健康安全检査奠　定基础。



(8)
       
 在制定安全检查表时，应根据用途和目的具体确定安全检査表的种类。安全检查　表的主要种类有：设计用安全检查表；厂级安全检査表；车间安全检查表；班组及岗位安　全检查表；专业安全检查表等。制定安全检查表要在安全技术部门的指导下，充分依靠职　工来进行。初步制定出来的检查表，要经过群众的讨论，反复试行，再加以修订，最后由　安全技术部门审定后方可正式实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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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25安全隐患的处理



一
 、
 建设工程安全的隐患



建设工程安全隐患包括三个部分的不安全因素：人的不安全因素、物的不安全状态和　组织管理上的不安全因素。



(一）人的不安全因素



人的不安全因素有：能够使系统发生故障或发生性能不良的事件的个人的不安全因素　和违背安全要求的错误行为。



1.
        
 个人的不安全因素



包括人员的心理、生理、能力中所具有不能适应工作、作业岗位要求的影响安全的　因素。



(1)
         
 心理上的不安全因素有影响安全的性格、气质和情绪（如急躁、懒散、粗心等)。



(2)
        
 生理上的不安全因素大致有5个方面：



1)
        
 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不能适应作业岗位要求的因素；



2)
       
 体能不能适应作业岗位要求的因素
 ；



3)
       
 年龄不能适应作业岗位要求的因素；



4)
       
 有不适合作业岗位要求的疾病；



5)
       
 疲劳和酒醉或感觉朦胧。



(3)
       
 能力上的不安全因素包括知识技能、应变能力、资格等不能适应工作和作业岗位　要求的影响因素。



2.
        
 人的不安全行为



人的不安全行为指能造成事故的人为错误，是人为地使系统发生故障或发生性能不良　事件，是违背设计和操作规程的错误行为。



不安全行为的类型有
 ：



(1)
         
 操作失误、忽视安全、忽视警告；



(2)
        
 造成安全装置失效；



(3)
        
 使用不安全设备；



(4)
        
 手代替工具操作；



(5)
        
 物体存放不当；



(6)
        
 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7)
       
 攀坐不安全位置；



(8)
        
 在起吊物下作业、停留；



(9)
        
 在机器运转时进行检查、维修、保养；



(10)
        
 有分散注意力的行为；



(11)
         
 未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用具；



(12)
        
 不安全装束；



(13)
        
 对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处理错误。



(二）             　物的不安全状态



物的不安全状态是指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质条件，包括机械设备或环境所存在的不安　全因素。



1.
       
 物的不安全状态的内容



(1)
        
 物本身存在的缺陷；



(2)
       
 防护保险方面的缺陷；



(3)
       
 物的放置方法的缺陷；



(4)
       
 作业环境场所的缺陷；



(5)
       
 外部的和自然界的不安全状态；



(6)
       
 作业方法导致的物的不安全状态；



(7)
       
 保护器具信号、标志和个体防护用品的缺陷。



2.
       
 物的不安全状态的类型



(1)
         
 防护等装置缺陷；



(2)
        
 设备、设施等缺陷；



(3)
        
 个人防护用品缺陷；



(4)
       
 生产场地环境的缺陷。



(三）             　组织管理上的不安全因素



组织管理上的缺陷，也是事故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作为间接的原因有以下方面：



(1)
         
 技术上的缺陷；



(2)
        
 教育上的缺陷；



(3)
        
 生理上的缺陷；



(4)
       
 心理上的缺陷；



(5)
        
 管理工作上的缺陷；



(6)
        
 学校教育和社会、历史上的原因造成的缺陷。



二、建设工程安全隐患的处理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安全事故隐患是难以避免的，但要尽可能预防和消除安全事故隐　患的发生。首先需要项目参与各方加强安全意识，做好事前控制，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注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　投人，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其次是根据工程的特点确保各项安全施工措施的落　实，加强对工程安全生产的检査监督，及时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再者是对发现的安全事故　隐患及时进行处理，查找原因，防止事故隐患的进一步扩大。



(一）安全事故隐患治理原则



1.
       
 冗余安全度治理原则



为确保安全，在治理事故隐患时应考虑设置多道防线，即使发生有一两道防线无效，　还有冗余的防线可以控制事故隐患。例如：道路上有一个坑，既要设防护栏及警示牌，又　要设照明及夜间警示红灯。



2.
      
 单项隐患综合治理原则



人、机、料、法、环境五者任一个环节产生安全事故隐患，都要从五者安全匹配的角　度考虑，调整匹配的方法，提高匹配的可靠性。一件单项隐患问题的整改需综合（多角　度）治理。人的隐患，既要治人也要治机具及生产环境等各环节。例如某工地发生触电事　故，一方面要进行人的安全用电操作教育，同时现场也要设置漏电开关，对配电箱、用电　线路进行防护改造，也要严禁非专业电工乱接乱拉电线。



3.
      
 事故直接隐患与间接隐患并治原则



对人、机、环境系统进行安全治理的同时，还需治理安全管理措施。



4.
      
 预防与减灾并重治理原则



治理安全事故隐患时，需尽可能减少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安全控制事故的发　生，也要设法将事故等级减低。但是不论预防措施如何完善，都不能保证事故绝对不会发　生，还必须对事故减灾作好充分准备，研究应急技术操作规范。如应及时切断供料及切断　能源的操作方法；应及时降压、降温、降速以及停止运行的方法；应及时排放毒物的方　法；应及时疏散及抢救的方法；应及时请求救援的方法等。还应定期组织训练和演习，使　该生产环境中每名干部及工人都真正掌握这些减灾技术。



5.
      
 重点治理原则



按对隐患的分析评价结果实行危险点分级治理，也可以用安全检查表打分，对隐患危　险程度分级。



6.
      
 动态治理原则



动态治理就是对生产过程进行动态随机安全化治理，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治理，　既可以及时消除隐患，又可以避免小的隐患发展成大的隐患。



(二）安全事故隐患的处理



在建设工程中，安全事故隐患的发现可以来自于各参与方，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　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供货商、工程监管部门等。各方对于事故安全隐患处理的义务　和责任，以及相关的处理程序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已有明确的界定。这里　仅从施工单位角度谈其对事故安全隐患的处理方法。



1•当场指正，限期纠正，预防隐患发生



对于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行为，检查人员应当场指出，并限期纠正，预防事故的



发生。



2•做好记录，及时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事故隐患，应做好记录，分析安全隐患产生的原因，制定消　除隐患的纠正措施，报相关方审查批准后进行整改，及时消除隐患。对重大安全事故隐患　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　工，待隐患消除再行施工。



3.
        
 分析统计，查找原因，制定预防措施










对于反复发生的安全隐患，应通过分析统计，属于多个部位存在的同类型隐患，即　“通病”；属于重复出现的隐患，即“顽症”，查找产生“通病”和“顽症”的原因，修订　和完善安全管理措施，制定预防措施，从源头上消除安全事故隐患的发生。



4.
       
 跟踪验证



检查单位应对受检单位的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验证，并　保存验证记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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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是对特定的潜在事件和紧急情况发生时所采取措施的计划安排，是应急响应　的行动指南。编制应急预案的目的，是防止一旦紧急情况发生时出现混乱，能够按照合理　的响应流程采取适当的救援措施，预防和减少可能随之引发的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影响。



应急预案的制定，首先必须与重大环境因素和重大危险源相结合，特别是与这些环境　因素和危险源一旦控制失效可能导致的后果相适应，还要考虑在实施应急救援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新的伤害和损失。



―、应急预案体系的构成



应急预案应形成体系，针对各级各类可能发生的事故和所有危险源制订专项应急预案　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并明确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各个过程中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　的职责。生产规模小、危险因素少的生产经营单位，其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可以　合并编写。



(一）             　综合应急预案



综合应急预案是从总体上阐述事故的应急方针、政策，应急组织结构及相关应急职　责，应急行动、措施和保障等基本要求和程序，是应对各类事故的综合性文件。



(二）             　专项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是针对具体的事故类别（如基坑开挖、脚手架拆除等事故）、危险源和　应急保障而制定的计划或方案，是综合应急预案的组成部分，应按照综合应急预案的程序　和要求组织制定，并作为综合应急预案的附件。专项应急预案应制定明确的救援程序和具　体的应急救援措施。



(三）             　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是针对具体的装置、场所或设施、岗位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现场处　置方案应具体、简单、针对性强。现场处置方案应根据风险评估及危险性控制措施逐一编　制，做到事故相关人员应知应会、熟练掌握，并通过应急演练，做到迅速反应、正确　处置。



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的要求和内容



(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的要求



(1)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2)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实际情况；










(3)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危险性分析情况；



(4)
       
 应急组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明确，并有具体的落实措施；



(5)
       
 有明确、具体的事故预防措施和应急程序，并与其应急能力相适应；



(6)
       
 有明确的应急保障措施，并能满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应急工作要求；



(7)
       
 预案基本要素齐全、完整，预案附件提供的信息准确；



(8)
       
 预案内容与相关应急预案相互衔接。



(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的内容



1.
         
 综合应急预案编制的主要内容



1　总则



1.
       
 1　编制目的



简述应急预案编制的目的、作用等。



1.
       
 2编制依据



简述应急预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行业管理规定、技术规范和标



准等。



1.3适用范围



说明应急预案适用的区域范围，以及事故的类型、级别。



1.4应急预案体系



说明本单位应急预案体系的构成情况。



1.5应急工作原则



说明本单位应急工作的原则，内容应简明扼要、明确具体。



2施工单位的危险性分析



2.
      
 1施工单位概况



主要包括单位总体情况及生产活动特点等内容。



2.2危险源与风险分析



主要阐述本单位存在的危险源及风险分析结果。



3_组织机构及职责



3.1
         
 应急组织体系



明确应急组织形式、构成单位或人员，并尽可能以结构图的形式表示出来。



3.
      
 2指挥机构及职责



明确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总指挥、副总指挥、各成员单位及其相应职责。应急救援指挥　机构根据事故类型和应急工作需要，可以设置相应的应急救援工作小组，并明确各小组的　工作任务及职责。



4预防与预警



4.
      
 1　危险源监控



明确本单位对危险源监测监控的方式、方法，以及采取的预防措施。



4.
      
 2预警行动



明确事故预警的条件、方式、方法和信息的发布程序。



4.3信息报告与处置



按照有关规定，明确事故及未遂伤亡事故信息报告与处置办法。










5应急响应



5.
      
 1　响应分级



针对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将事故分为不同的等级。按照　分级负责的原则，明确应急响应级别。



5.
      
 2　响应程序



根据事故的大小和发展态势，明确应急指挥、应急行动、资源调配、应急避险、扩大　应急等响应程序。



5.
      
 3应急结束



明确应急终止的条件。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的次生、衍生事　故隐患消除后，经事故现场应急指挥机构批准后，现场应急结束。结束后明确：事故情况　上报事项；需向事故调查处理小组移交的相关事项；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总结报告。



6信息发布



明确事故信息发布的部门，发布原则。事故信息应由事故现场指挥部.及时准确地向新　闻媒体通报。



7后期处置



主要包括污染物处理、事故后果影响消除、生产秩序恢复、善后赔偿、抢险过程和应　急救援能力评估及应急预案的修订等内容。



8保障措施



8.1
          
 通信与信息保障



明确与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或人员的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并提供备用方案。建立　信息通信系统及维护方案，确保应急期间信息通畅。



8.
      
 2应急队伍保障



明确各类应急响应的人力资源，包括专业应急队伍、兼职应急队伍的组织与保障　方案。



8.3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明确应急救援需要使用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管理责任　人及其联系方式等内容。



8.4经费保障



明确应急专项经费来源、使用范围、数量和监督管理措施，保障应急状态时生产经营　单位应急经费及时到位。



8.
      
 5其他保障



根据本单位应急工作需求而确定的其他相关保障措施（如交通运输保障、治安保障、　技术保障、医疗保障、后勤保障等）。



9培训与演练



9.
      
 1　培训



明确对本单位人员开展应急培训的计划、方式和要求。如果预案涉及社区和居民，要　做好宣传教育和告知等工作。



9.2
         
 演练



明确应急演练的规模、方式、频次、范围、内容、组织、评估、总结等内容。










10奖惩



明确事故应急冰丈援工作中奖励和处罚的条件和内容。



11　附则



11.　1　术语和定义



对应急预案涉及的一些术语进行定义。



11.2应急预案备案　
 明确本应急预案的报备部门。



11.　3　维护和更新



明确应急预案维护和更新的基本要求，定期进行评审，实现可持续改进。



11.　
 4制定与解释



明确应急预案负责制定与解释的部门。



11.5应急预案实施　
 明确应急预案实施的具体时间。



2.
      
 专项应急预案编制的主要内容



1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分析



在危险源评估的基础上，对其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和可能发生的季节及事故严重程度　进行确定。



2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明确处置安全生产事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3　组织机构及职责　
 3.1应急组织体系



明确应急组织形式、构成单位或人员，并尽可能以结构图的形式表示出来。



3.
      
 2指挥机构及职责



根据事故类型，明确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总指挥、副总指挥以及各成员单位或人员的具　体职责。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可以设置相应的应急救援工作小组，明确各小组的工作任务及　主要负责人职责。



4预防与预警



4.
      
 1危险源监控



明确本单位对危险源监测监控的方式、方法，以及采取的预防措施。



4.2预警行动



明确具体事故预警的条件、方式、方法和信息的发布程序。



5信息报告程序　
 主要包括：



(1)
        
 确定报警系统及程序；



(2)
       
 确定现场报警方式，如电话、警报器等；



(3)
       
 确定24小时与相关部门的通信、联络方式；



(4)
       
 明确相互认可的通告、报警形式和内容；



(5)
       
 明确应急反应人员向外求援的方式。



6应急处置



6.　1　响应分级



针对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将事故分为不同的等级。按照　分级负责的原则，明确应急响应级别。



6.　2　响应程序



根据事故的大小和发展态势，明确应急指挥、应急行动、资源调配、应急避险、扩大　应急等响应程序。



6.
        
 3　处置措施



针对本单位事故类别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危险性，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如煤矿瓦　斯爆炸、冒顶片帮、火灾、透水等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
 、中
 毒等事　故应急处置措施）。



7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



明确应急处置所需的物资与装备数量，以及相关管理维护和使用方法等。



(1)
     
 现场处置方案的主要内容



1事故特征



主要包括：



(1)
        
 危险性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



(2)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的名称；



(3)
       
 事故可能发生的季节和造成的危害程度；



(4)
       
 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2应急组织与职责



主要包括：



1.
            
 基层单位应急自救组织形式及人员构成情况；



2.
         
 应急自救组织机构、人员的具体职责，应同单位或车间、班组人员工作职责紧密　结合，明确相关岗位和人员的应急工作职责。



3应急处置



主要包括：



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别及现场情况，明确事故报警、各项　应急措施启动、应急救护人员的引导、事故4广大及同企业应急预案衔接的程序。



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针对可能发生的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坍塌、水　患、机动车辆伤害等，从操作措施、工艺流程、现场处置、事故控制、人员救护、消防、　现场恢复等方面制定明确的应急处置措施。



3.
         
 报警电话及上级管理部门、相关应急救援单位的联络方式和联系人员，事故报告　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4注意事项



主要包括：



(1)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4)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事项；



(6)
       
 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7)
       
 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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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包括应急预案的评审、备案、实施和奖惩。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应急预案的综合协调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业、本领域内应急预案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应急预案的综合　协调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各　自的职责负责辖区内本
 行
 k
 、本领域应急预案的管理工作。



―、应急预案的评审



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对本部门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审　定，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涉及相关部门职能或者需要有关　部门配合的，应当征得有关部门同意。



参加应急预案评审的人员应当包括应急预案涉及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有关安全生产　及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



评审人员与所评审预案的生产经营单位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应急预案的评审或者论证应当注重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基本要素的完整性、预防措施　的针对性、组织体系的科学性、响应程序的操作性、应急保障措施的可行性、应急预案的　衔接性等内容。



二、             　应急预案的备案



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抄送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



中央管理的总公司（总厂、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　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　案；其所属单位的应急预案分别抄送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中涉及实行安全生产许可的，其综合应急预案和专　项应急预案，按照隶属关系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　主管部门备案；未实行安全生产许可的，其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的备案，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



三、             　应急预案的实施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应急预案的宣传教　育，普及生产安全事故预防、避险、自救和互救知识，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技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预防重点，每　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　方案演练。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应当及时修订：



1)
        
 生产经营单位因兼并、重组、转制等导致隶属关系、经营方式、法定代表人发生　变化的；



2)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的；



3)
          
 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形成新的重大危险源的；



4)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者职责已经调整的；



5)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发生变化的；



6)
          
 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要求修订的；



7)
          
 应急预案管理部门要求修订的。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报告应急预案的修订情况，并按照有关应　急预案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四
 、奖惩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未按照有关规定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给　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按照应急预案采取预防措施，导致事故救援不力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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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分类和处理



一
 、
 职业伤害事故的分类



职业健康安全事故分两大类型，即职业伤害事故与职业病。职业伤害事故是指因生产　过程及工作原因或与其相关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伤亡事故。



(一）按照事故发生的原因分类



按照我国《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
 G
 B
 　6441—1986规定，职业伤害事故分为　20类，其中与建筑业有关的有以下12类。



(1)
     
 物体打击：指落物、滚石、锤击、碎裂、崩块、砸伤等造成的人身伤害，不包括　因爆炸而引起的物体打击。



(2)
       
 车辆伤害：指被车辆挤
 、压、
 撞和车辆倾覆等造成的人身伤害。



(3)
    
 机械伤害：指被机械设备或工具绞、碾、碰、割、戳等造成的人身伤害，不包括　车辆、起重设备引起的伤害。



(4)
    
 起重伤害：指从事各种起重作业时发生的机械伤害事故，不包括上下驾驶室时发　生的坠落伤害，起重设备引起的触电及检修时制动失灵造成的伤害。



(5)
        
 触电：由于电流经过人体导致的生理伤害，包括雷击伤害。



(6)
     
 灼烫：指火焰引起的烧伤、高温物体引起的烫伤、强酸或强碱引起的灼伤、放射　线引起的皮肤损伤，不包括电烧伤及火灾事故引起的烧伤。



(7)
        
 火灾：在火灾时造成的人体烧伤、窒息、中毒等。



(8)
        
 高处坠落：由于危险势能差引起的伤害，包括从架子、屋架上坠落以及平地坠入



坑内等。



(9)
       
 坍塌：指建筑物、堆置物倒塌以及土石塌方等引起的事故伤害。



(10)
         
 火药爆炸：指在火药的生产、运输、储藏过程中发生的爆炸事故。



(11)
         
 中毒和窒息：指煤气、油气、浙青、化学、一氧化碳中毒等。



(12)
         
 其他伤害：包括扭伤、跌伤、冻伤、野兽咬伤等。



以上12类职业伤害事故中，在建设工程领域中最常见的是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　械伤害、触电、坍塌、中毒、火灾7类。



f
 二）按事故严重程度分类



我国《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
 准
 》G
 B
 　6441—1986规定，按事故严重程度分类，事　故分为：



3.
        
 轻伤事故，是指造成职工肢体或某些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轻度损伤，能引起劳动　能力轻度或暂时丧失的伤害的事故
 ，一
 般每个受伤人员休息1个工作日以上（含1个工作　日），105个工作日以下；



4.
        
 重伤事故，一般指受伤人员股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能引起　人体长期存在功能障碍或劳动能力有重大损失的伤害，或者造成每个受伤人损失1
 〇5
 工作　日以上（含105个工作日）的失能伤害的事故；



5.
         
 死亡事故，其中，重大伤亡事故指一次事故中死亡1〜2人的事故；特大伤亡事　故指一次事故死亡3人以上（含3人）的事故。



(三）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分类



依据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按生产　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分为：



(1)
      
 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〇〇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　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
     
 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〇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
     
 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〇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
     
 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目前，在建设工程领域中，判别事故等级较多采用的是《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



二、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的处理



一旦事故发生，通过应急预案的实施，尽可能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减少事故的损失。通　过事故处理程序，查明原因，制定相应的纠正和预防措施，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一）事故处理的原则（“四不放过”原则）



国家对发生事故后的“四不放过”处理原则，其具体内容如下：



(1)
    
 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



要求在调查处理伤亡事故时，首先要把事故原因分析清楚，找出导致事故发生的真正　原因，未找到真正原因决不轻易放过。直到找到真正原因并搞清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才



算达到事故原因分析的目的。



(2)
   
 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



这是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的具体体现，对事故责任者要严格按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　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不仅要追究事故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要追究有关负责　人的领导责任。当然，处理事故责任者必须谨慎，避免事故责任追究的扩大化。



(3)
   
 事故责任人和周围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使事故责任者和广大群众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所造成的危害，并深刻认识到搞好安　全生产的重要性，从事故中吸取教训，提髙安全意识，改进安全管理工作。



(4)
   
 事故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不放过



必须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提出防止相同或类似事故发生的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并　督促事故发生单位加以实施。只有这样，才算达到了事故调查和处理的最终目的。



(二）建设工程安全事故处理措施



(1)
   
 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　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并有组织、有指挥地抢救伤员、排除险情；应当防止人　为或自然因素的破坏，便于事故原因的调查。



由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部门，对建设安全生产实行的是统　一的监督管理，因此，各个行业的建设施工中出现了安全事故，都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对于专业工程的施工中出现生产安全事故的，由于有关的专业主管部门也承担着　对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职能，因此，专业工程出现安全事故，还需要向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报告。



(1)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　后，应当
 依照下
 列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并通知公安机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会和人民　检察院。



3.
    
 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4.
    
 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5.
    
 —般事故上报至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上报事　故情况，应当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接到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的报告后，应当　立即报告国务院。必要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可以越级上报事故情况。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逐级上报事故情况，



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2•组织调查组
 ，
 开展事故调查



(1)
      
 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重大　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　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　故调查组进行调査，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査组进行调查。未造成人员　伤亡的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2)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　件、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　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事故调查中发现　涉嫌犯罪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1)
     
 现场勘查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应迅速到现场进行及时、全面、准确和客观的勘查，包括现场笔　录、现场拍照和现场绘图。



(2)
    
 分析事故原因



通过调查分析，查明事故经过，按受伤部位、受伤性质、起因物、致害物、伤害方　法、不安全状态、不安全行为等，查清事故原因，包括人、物、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等方　面的原因。通过直接和间接地分析，确定事故的直接责任者、间接责任者和主要责任者。



(3)
    
 制定预防措施



根据事故原因分析，制定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的预防措施。根据事故后果和事故责　任者应负的责任提出处理意见。



6•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　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　超过60日。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
       
 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3)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4)
       
 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5)
       
 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6)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7•事故的审理和结案



重大事故、较大事故
 、一
 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
 查报告　
 之日起15日内作出批复；特别重大事故，30日内作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　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



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　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事故发生　单位应当按照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的批复，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i
 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事故处理的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　布，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事故调查处理的文件记录应长期完整地保存。



三、安全事故统计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制度》（安监总统计　
 [2012]　98
 号）有如下规定：



(1)
     
 报表的统计范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　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
    
 统计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单位的基本情况、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受伤人数、　急性工业中毒人数、单位经济类型、事故类别、事故原因、直接经济损失等。



(3)
    
 本统计报表由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每　月对本行政区内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全面统计。其中：火灾、道路交通、水上交通、　民航飞行、铁路交通、农业机械、渔业船舶等事故由其主管部门统计，每月抄送同级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4)
    
 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煤矿安全监察局，在每月
 5
 日前报送上月事故统计报　表。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每月5日前将上月事故统计报表抄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5)
     
 各部门、各单位都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按照本统计报表制度　的规定，全面、如实填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对于不报、瞒报、迟报或伪造、篡改数　字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




1
 Z
 20504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要求




1
 Z
 205041
 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要求



文明施工是指保持施工现场良好的作业环境、卫生环境和工作秩序。因此’文明施工　也是保护环境的
 一项重
 要措施。文明施工主要包括：规范施工现场的场容，保持作业环境　的整洁卫生；科学组织施工，使生产有序进行；减少施工对周围居民和环境的影响；遵守　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规定和要求，保证职工的安全和身体健康。



文明施工可以适应现代化施工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员工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培养和提　高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企业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局，提咼企业的知名度和市场竞　争力。



一、建设工程现场文明施工的要求



依据我国相关标准，文明施工的要求主要包括现场围挡、封闭管理、施工场地、材料　堆放、现场住宿、现场防火、治安综合治理、施工现场标牌、生活设施、保健急救、社区　服务11项内容。总体上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有整套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施工总平面布置紧凑，施工场地规划合理，　符合环保、市容、卫生的要求；



(2)
     
 有健全的施工组织管理机构和指挥系统，岗位分工明确；工序交叉合理，交接责　任明确；



(3)
        
 有严格的成品保护措施和制度，大小临时设施和各种材料构件、半成品按平面布



置堆放整齐；



(4)
     
 施工场地平整，道路畅通，排水设施得当，水电线路整齐，机具设备状况良好，　使用合理，施工作业符合消防和安全要求；



(5)
        
 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包括施工区、生活区环境卫生和食堂卫生管理；



(6)
        
 文明施工应贯穿施工结束后的清场。



实现文明施工，不仅要抓好现场的场容管理，而且还要做好现场材料、机械、安全、　技术、保卫、消防和生活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二、建设工程现场文明施工的措施



(一）             　加强现场文明施工的管理



1.建立文明施工的管理组织



应确立项目经理为现场文明施工的第一责任人，以各专业工程师、施工质量、安全、　材料、保卫等现场项目经理部人员为成员的施工现场文明管理组织，共同负责本工程现场　文明施工工作。



2•健全文明施工的管理制度



包括建立各级文明施工岗位责任制、将文明施工工作考核列入经济责任制，建立定期　的检查制度，实行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建立奖惩制度，开展文明施工立功竞赛，加　强文明施工教育培训等。



(二）             　落实现场文明施工的各项管理措施



针对现场文明施工的各项要求，落实相应的各项管理措施。



1.施工平面布置



施工总平面图是现场管理、实现文明施工的依据。施工总平面图应对施工机械设备、　材料和构配件的堆场、现场加工场地，以及现场临时运输道路、临时供水供电线路和其他　临时设施进行合理布置，并随工程实施的不同阶段进行场地布置和调整。



2•现场围挡、标牌



(1)
       
 施工现场必须实行封闭管理，设置进出口大门，制定门卫制度，严格执行外来人　员进场登记制度。沿工地四周连续设置围挡，市区主要路段和其他涉及市容景观路段的工　地设置围挡的高度不低于2.　
 5
 m
 ，其他工地的围挡高度不低于1.
 8
 m
 ,围挡材料要求坚固、　稳定、统一'、整洁、美观。



(2)
     
 施工现场必须设有“五牌一图”，即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　消防保卫（防火责任）牌、安全生产牌、文明施工牌和施工现场总平面图。



(3)
      
 施工现场应合理悬挂安全生产宣传和警示牌，标牌悬挂牢固可靠，特别是主要施　工部位、作业点和危险区域以及主要通道口都必须有针对性地悬挂醒目的安全警示牌。



(1)
    
 施工场地



1.
         
 施工现场应积极推行硬地坪施工，作业区、生活区主干道地面必须用一定厚度的　混凝土硬化，场内其他道路地面也应硬化处理。



2.
           
 施工现场道路畅通、平坦、整洁，无散落物。



3.
           
 施工现场设置排水系统，排水畅通，不积水。



4.
           
 严禁泥浆、污水、废水外流或未经允许排入河道，严禁堵塞下水道和排水河道。



5.
           
 施工现场适当地方设置吸烟处，作业区内禁止随意吸烟。



6.
      
 积极美化施工现场环境，根据季节变化，适当进行绿化布置。



(2)
   
 材料堆放、周转设备管理



(1)
        
 建筑材料、构配件、料具必须按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图堆放，布置合理。



(2)
     
 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其他料具等必须做到安全、整齐堆放（存放），不得超高。　堆料分门别类，悬挂标牌，标牌应统一制作，标明名称、品种、规格数量等。



(3)
     
 建立材料收发管理制度，仓库、工具间材料堆放整齐，易燃易爆物品分类堆放，　专人负责，确保安全。



(4)
    
 施工现场建立清扫制度，落实到人，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车辆进出场应有防泥　带出措施。建筑垃圾及时清运，临时存放现场的也应集中堆放整齐、悬挂标牌。不用的施　工机具和设备应及时出场。



(5)
    
 施工设施、大模板、砖夹等，集中堆放整齐，大模板成对放稳，角度正确。钢模　及零配件、脚手扣件分类分规格，集中存放。竹木杂料，分类堆放、规则成方，不散不　乱，不作他用。



(3)
   
 现场生活设施



(1)
      
 施工现场作业区与办公、生活区必须明显划分，确因场地狭窄不能划分的，要有　可靠的隔离栏防护措施。



(2)
       
 宿舍内应确保主体结构安全，设施完好。宿舍周围环境应保持整洁、安全。



(3)
     
 宿舍内应有保暖、消暑、防煤气中毒、防蚊虫叮咬等措施。严禁使用煤气灶、煤　油炉、电饭煲、热得快、电炒锅、电炉等器具。



(4)
       
 食堂应有良好的通风和洁卫措施，保持卫生整洁，炊事员持健康证上岗。



(5)
       
 建立现场卫生责任制，设卫生保洁员。



(6)
     
 施工现场应设固定的男、女简易淋浴室和厕所，并要保证结构稳定、牛固和防风　雨。并实行专人管理、及时清扫，保持整洁，要有灭蚊蝇滋生措施。



(4)
   
 现场消防、防火管理



(1)
      
 现场建立消防管理制度，建立消防领导小组，落实消防责任制和责任人员，做到　思想重视、措施跟上、管理到位。



(2)
       
 定期对有关人员进行消防教育，落实消防措施。



(3)
     
 现场必须有消防平面布置图，临时设施按消防条例有关规定搭设，做到标准　规范。



(4)
    
 易燃易爆物品堆放间、油漆间、木工间、总配电室等消防防火重点部位要按规定　设置灭火器和消防沙箱，并有专人负责，对违反消防条例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5)
        
 施工现场用明火做到严格按动用明火规定执行，审批手续齐全。



(5)
   
 医疗急救的管理



展开卫生防病教育，准备必要的医疗设施，配备经过培训的急救人员，有急救措施、　急救器材和保健医药箱。在现场办公室的显著位置张贴急救车和有关医院的电话号码等。



(6)
   
 社区服务的管理



建立施工不扰民的措施。现场不得焚烧有毒、有害物质等。



(7)
   
 治安管理



2)
     
 建立现场治安保卫领导小组，有专人管理。



3)
          
 新入场的人员做到及时登记，做到合法用工。



4)
          
 按照治安管理条例和施工现场的治安管理规定搞好各项管理工作
 6
 　.



5)
        
 建立门卫值班管理制度，严禁无证人员和其他闲杂人员进人施工现场，避免安全　事故和失盗事件的发生。



(三）             　建立检查考核制度



对于建设工程文明施工，国家和各地大多制定了标准或规定，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在实际工作中，项目应结合相关标准和规定建立文明施工考核制度，推进各项文明施工措　施的落实。



(四）             　抓好文明施工建设工作



(2)
     
 建立宣传教育制度。现场宣传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国家大事、社会形势、企业　精神、优秀事迹等。



(3)
     
 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管理人员和班组文明建设。教育职工遵纪守法，提高企业整　体管理水平和文明素质。



(4)
     
 主动与有关单位配合，积极开展共建文明活动，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
 l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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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要求



建设工程项目必须满足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施工过程中注意环境保护，　对企业发展、员工健康和社会文明有重要意义。



环境保护是按照法律法规、各级主管部门和企业的要求，保护和改善作业现场的环　境，’控制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振动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　害。
 1
 环境保护也是文明施工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要求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　关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对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如下：



1)
         
 涉及依法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他需要特　别保护的区域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该区域内建设工程项目环境管理的规定，　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的工程项目设施的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　放标准。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排放标准的，限期整改。



2)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项目，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



3)
          
 建设工程项目选址、选线、布局应当符合区域、流域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4)
          
 应^足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相应环境功能区划和生态功能区划标准或要求。



5)
        
 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应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满足　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涉及可能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应采取有效预防和控制放射性污染　措施。



6)
        
 建设工程应当采用节能、节水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建筑设计方案、建筑材　料、装修材料、建筑构配件及设备。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禁止生产、　销售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国家标准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



7)
          
 尽量减少建设工程施工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噪声。



8)
          
 应采取生态保护措施，有效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9)
      
 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工程项目，可能严重　影响项目所在地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建设工程项目，以及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建设工程项　目，环保部门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公开听证结果，说　明对有关意见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



10)
       
 建设工程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　格后，该建设工程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确有必要拆除或者闲置的，必须征得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11)
        
 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取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　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



12)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依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申报登记。



13)
           
 禁止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



14)
           
 任何单位不得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使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在进行海岸工程建设和海洋石油勘探开



发时，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防止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措施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污染主要包括对施工场界内的污染和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对施工场　界内的污染防治属于职业健康安全问题，而对周围环境的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的问题。



建设工程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的防治、水污染的防治、噪声污染的防治、　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以及文明施工措施等。



(一）大气污染的防治



1)
      
 大气污染物的分类



大气污染物的种类有数千种，已发现有危害作用的有
 100
 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有机　物。大气污染物通常以气体状态和粒子状态存在于空气中。



2)
     
 施工现场空气污染的防治措施



1.
            
 施工现场垃圾渣土要及时清理出现场。



2.
       
 高大建筑物清理施工垃圾时，要使用封闭式的容器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处理高空废　弃物，严禁凌空随意抛撒。



3.
           
 施工现场道路应指定专人定期洒水清扫，形成制度，防止道路扬尘。



4.
       
 对于细颗粒散体材料（如水泥、粉煤灰、白灰等）的运输、储存要注意遮盖、密　封，防止和减少扬尘。



5.
           
 车辆开出工地要做到不带泥沙，基本做到不洒土、不扬尘，减少对周围环境



污染。



6.
       
 除设有符合规定的装置外，禁止在施工现场焚烧油毡、橡胶、塑料、皮革、树　叶、枯草、各种包装物等废弃物品以及其他会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7.
           
 机动车都要安装减少尾气排放的装置，确保符合国家标准。



8.
       
 工地茶炉应尽量采用电热水器。若只能使用烧煤茶炉和锅炉时，应选用消烟除尘　型茶炉和锅炉，大灶应选用消烟节能回风炉灶，使烟尘降至允许排放范围为止。



9.
           
 大城市市区的建设工程已不容许搅拌混凝土。在容许设置搅拌站的工地，应将搅



拌站封闭严密，并在进料仓上方安装除尘装置，采用可靠措施控制工地粉尘污染。



10.
    
 拆除旧建筑物时，应适当洒水，防止扬尘。



(二）水污染的防治　1•水污染物主要来源　水污染的主要来源有：



(1)
        
 工业污染源：指各种工业废水向自然水体的排放。



(2)
     
 生活污染源：主要有食物废渣、食油、粪便、合成洗涤剂、杀虫剂、病原微生　物等。



(3)
       
 农业污染源：主要有化肥、农药等。



施工现场废水和固体废物随水流流人水体部分，包括泥浆、水泥、油漆、各种油类、　混凝土添加剂、重金属、酸碱盐、非金属无机毒物等。



2.
      
 施工过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　施工过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有：



(1)
         
 禁止将有毒有害废弃物作土方回填。



(2)
      
 施工现场搅拌站废水，现制水磨石的污水，电石（碳化钙）的污水必须经沉淀池　沉淀合格后再排放，最好将沉淀水用于工地洒水降尘或采取措施回收利用。



(3)
      
 现场存放油，，必须对库房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如采用防渗混凝土地面、铺油毡　等措施。使用时，要采取防止油料跑、冒、滴、漏的措施，以免污染水体。



(4)
     
 施工现场100人以上的临时食堂，污水排放时可设置简易有效的隔油池，定期清　理，防止污染。



(5)
      
 工地临时厕所、化粪池应采取防渗漏措施。中心城市施工现场的临时厕所可采用　水冲式厕所，并有防蝇灭蛆措施，防止污染水体和环境。



(6)
        
 化学用品、外加剂等要妥善保管，库内存放，防止污染环境。



丨(三）噪声污染的防治



1.噪声的分类



按噪声来源可分为交通噪声（如汽车、火车、飞机等）、工业噪声（如鼓风机、汽轮　机、冲压设备等）、建筑施工的噪声（如打桩机、推土机、混凝土搅拌机等发出的声音）、　社会生活噪声（如髙音喇叭、收音机等）。噪声妨碍人们正常休息、学习和工作，为防止　噪声扰民，应控制人为强噪声。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G
 B
 　12523—2011的要求，对建筑　施工过程中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见表
 1
 Z
 205042
 所示。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限值             　表
 1
 Z
 20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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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现场噪声的控制措施



噪声控制技术可从声源、传播途径、接收者防护等方面来考虑。　
 (1)声源控制



1)声源上降低噪声，这是防止噪声污染的最根本的措施。







 



(1)
   
 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和加工工艺代替高噪声设备与加工工艺，如低噪声振捣器、　风机、电动空压机、电锯等。



(2)
  
 在声源处安装消声器消声，即在通风机、鼓风机、压缩机、燃气机、内燃机及各　类排气放空装置等进出风管的适当位置设置消声器。



(1)
        
 传播途径的控制



(1)
   
 　吸声：利用吸声材料（大多由多孔材料制成）或由吸声结构形成的共振结构（金　属或木质薄板钻孔制成的空腔体）吸收声能，降低噪声。



(2)
  
 隔声：应用隔声结构，阻碍噪声向空间传播，将接收者与噪声声源分隔。隔声结　构包括隔声室、隔声罩、隔声屏障、隔声墙等。



(3)
  
 消声：利用消声器阻止传播。允许气流通过的消声降噪是防治空气动力性噪声的　主要装置。如对空气压缩机、内燃机产生的噪声等。



(4)
  
 减振降噪：对来自振动引起的噪声，通过降低机械振动减小噪声，如将阻尼材料　涂在振动源上，或改变振动源与其他刚性结构的连接方式等。



(2)
       
 接收者的防护



让处于噪声环境下的人员使用耳塞、耳罩等防护用品，减少相关人员在噪声环境中的　暴露时间，以减轻噪声对人体的危害。



(3)
       
 严格控制人为噪声



(1)
   
 进入施工现场不得高声喊叫、无故甩打模板、乱吹哨，限制高音嫩机的使用，最　大限度地减少噪声扰民。



(2)
  
 凡在人口稠密区进行强噪声作业时，须严格控制作业时间，一般晚
 10
 点到次曰早　6点之间停止强噪声作业。确系特殊情况必须昼夜施工时，尽量采取降低噪声措施，并会　同建设单位找当地居委会、村委会或当地居民协调，出安民告示，求得群众谅解。



(四）固体废物的处理



(1)
    
 建设工程施工工地上常见的固体废物



建设工程施工工地上常见的固体废物主要有：



(1)
     
 建筑渣土：包括砖瓦、碎石、渣土、混凝土碎块、废钢铁、碎玻璃、废屑、废弃　装饰材料等；



(2)
       
 废弃的散装大宗建筑材料•.包括水泥、石灰等；



(3)
    
 生活垃圾：包括炊厨废物、丢弃食品、废纸、生活用具、废电池、废日用品、玻　璃、陶瓷碎片、废塑料制品、煤灰渣、废交通工具等；



(4)
       
 设备、材料等的包装材料；



(5)
       
 粪便。



(2)
   
 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处置



固体废物处理的基本思想是：采取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的处理，对固体废物产生　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固体废物的主要处理方法如下：



(1)
   
 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是对固体废物进行资源化的重要手段之一。粉煤灰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广泛应　用就是对固体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典型范例。又如发达国家炼钢原料中有
 70%
 是利　用回收的废钢铁，所以，钢材可以看成是可再生利用的建筑材料。



(2)
        
 减量化处理



减量化是对已经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分选、破碎、压实浓缩、脱水等减少其最终处置　量，减低处理成本，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在减量化处理的过程中，也包括和其他处理技术　相关的工艺方法，如焚烧、热解、堆肥等。



(3)
        
 焚烧



焚烧用于不适合再利用且不宜直接予以填埋处置的废物，除有符合规定的装置外，不　得在施工现场熔化沥青和焚烧油毡、油漆，亦不得焚烧其他可产生有毒有害和恶臭气体的　废弃物。垃圾焚烧处理应使用符合环境要求的处理装置，避免对大气的二次污染。



(4)
       
 稳定和固化



稳定和固化处理是利用水泥、沥青等胶结材料，将松散的废物胶结包裹起来，减少有　害物质从废物中向外迁移、扩散，使得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减少。



(5)
        
 填埋



填埋是固体废物经过无害化、减量化处理的废物残渣集中到填埋场进行处置。禁止将　有毒有害废弃物现场填埋，填埋场应利用天然或人工屏障。尽量使需处置的废物与环境隔　离，并注意废物的稳定性和长期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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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职业
 健康安全卫生的要求



为保障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改善作业人员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防止　施工过程中各类疾病的发生，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应加强卫生与防疫工作。



―、建设工程现场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的要求



根据我国相关标准，施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卫生主要包括现场宿舍、现场食堂、现场　
 厕所、
 其他卫生管理等内容。基本要符合以下要求：



(1)
      
 施工现场应设置办公室、宿舍、食堂、厕所、淋浴间、开水房、文体活动室、密　闭式垃圾站（或容器）及篮洗设施等临时设施。临时设施所用建筑材料应符合环保、消防　要求。



(2)
       
 办公区和生活区应设密闭式垃圾容器。



(3)
       
 办公室内布局合理，文件资料宜归类存放，并应保持室内清洁卫生。



(4)
    
 施工企业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施工现场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魚　预案。



(5)
       
 施工现场应配备常用药品及绷带、止血带、颈托、担架等急救器材。



(6)
       
 施工现场应设专职或兼职保洁员，负责卫生清扫和保洁。



(7)
       
 办公区和生活区应采取灭鼠、蚊、蝇、蟑螂等措施，并应定期投放和喷洒药物。



(8)
    
 施工企业应结合季节特点，做好作业人员的饮食卫生和防暑降温、防実保暖、防　煤气中毒、防疫等工作。



(9)
       
 施工现场必须建立环境卫生管理和检查制度，并应做好检查记录。



二、建设工程现场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的措施



施工现场的卫生与防疫应由专人负责，全面管理施工现场的卫生工作，监督和执行卫　生法规规章、管理办法，落实各项卫生措施。



(一）现场宿舍的管理



(1)
      
 宿舍内应保证有必要的生活空间，室内净高不得小于
 2
 .　
 4m
 ，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〇.　
 9
 m
 ，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得超过16人。



(2)
     
 施工现场宿舍必须设置可开启式窗户，宿舍内的床铺不得超过2层，严禁使用　通铺。



(3)
       
 宿舍内应设置生活用品专柜，有条件的宿舍宜设置生活用品储藏室。



(4)
    
 宿舍内应设置垃圾桶，宿舍外宜设置鞋柜或鞋架，生活区内应提供为作业人员晾　晒衣服的场地。



(二）             　现场食堂的管理



(1)
         
 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炊事人员必须持身体健康证上岗。



(2)
     
 炊事人员上岗应穿戴洁净的工作服、工作帽和口罩，并应保持个人卫生。不得穿　工作服出食堂，非炊事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制作间。



(3)
        
 食堂炊具、餐具和公用饮水器具必须清洗消毒。



(4)
        
 施工现场应加强食品、原料的进货管理，食堂严禁出售变质食品。



(5)
        
 食堂应设置在远离厕所、垃圾站、有毒有害场所等污染源的地方。



(6)
     
 食堂应设置独立的制作间、储藏间，门扇下方应设不低于
 0
 .
 2
 m
 的防鼠挡板。制　作间灶台及其周边应贴瓷砖，所贴瓷砖高度不宜小
 于
 L
 5
 m
 ，地面应做硬化和防滑处理。　粮食存放台距墙和地面应大于〇.　
 2m
 。



(7)
        
 食堂应配备必要的排风设施和冷藏设施。



(8)
        
 食堂的燃气罐应单独设置存放间，存放间应通风良好并严禁存放其他物品。



(9)
     
 食堂制作间的炊具宜存放在封闭的橱柜内，刀、盆、案板等炊具应生熟分开。食　品应有遮盖，遮盖物品应用正反面标识。各种作料和副食应存放在密闭器皿内，并应有　标识。



(10)
         
 食堂外应设置密闭式泔水桶，并应及时清运。



(三）             　现场厕所的管理



(7)
     
 施工现场应设置水冲式或移动式厕所，厕所地面应硬化，门窗应齐全。蹲位之间　宜设置隔板，隔板高度不宜低于〇.
 9m
 。



(8)
     
 厕所大小应根据作业人员的数量设置。高层建筑施工超过
 8
 层以后，每隔四层宜　设置临时厕所。厕所应设专人负责清扫、消毒、化粪池应及时清掏。



(四）             　其他临时设施的管理



1.
            
 淋浴间应设置满足需要的淋浴喷头，可设置储衣柜或挂衣架。



2.
           
 盥洗设施应设置满足作业人员使用的盥洗池，并应使用节水龙头。



3.
           
 生活区应设置开水炉、电热水器或饮用水保温桶；施工区应配备流动保温水桶。



4.
           
 文体活动室应配备电视机、书报、杂志等文体活动设施、用品。



5.
        
 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发生法定传染病、食物中毒或急性职业中毒时，必须在
 2
 小时　内向施工现场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并应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6.
           
 现场施工人员患有法定传染病时，应及时进行隔离，并由卫生防疫部门进行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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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00建设工程合同与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会涉及许多合同，比如设计合同、咨询合同、科　研合同、施工承包合同、供货合同、总承包合同、分包合同等。大型建设项目的合同数量　可能达数百上千。所谓合同管理，不仅包括对每个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和解除等过程　的控制和管理，还包括对所有合同进行筹划的过程，因此，合同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有：　根据项目的特点和要求确定设计任务委托模式和施工任务承包模式（合同结构）、选择合　同文本、确定合同计价方法和支付方法、合同履行过程的管理与控制、合同索赔等。本章　主要以施工合同为例进行讲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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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0　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与投标




对建设工程的发包人来说，很重要的是如何找到理想的、有能力承担建设工程任务的　合格单位，用经济合理的价格，获得满意的服务和产品。根据建设工程的通常做法，建设　工程的发包人一般都通过招标或其他竞争方式选择建设工程任务的实施单位，包括设计、　咨询、施工承包和供货等单位。当然，发包人也可以通过询价采购和直接委托等方式选择　建设工程任务的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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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应该具备的条件包括以下几项：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初步设计及　概算应当履行审批手续的，已经批准；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等应当履行核　准手续的，已经核准；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有招标所需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资　料。这些条件和要求，一方面是从法律上保证了项目和项目法人的合法化，另一方面，也　从技术和经济上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_、招标投标项目的确定



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工程项目是否采用招标的方式确定承包人，业　主有着完全的决定权；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招标，业主也有着完全的决定权。但是为了保证　公共利益，各国的法律都规定了有政府资金投资的公共项目（包括部分投资的项目或全部　投资的项目），涉及公共利益的其他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在一定额度之上时，要采用招　标的方式进行采购。对此我国也有详细的规定。



按照我国的《招标投标法》，以下项目宜采用招标的方式确定承包人：



(1)
       
 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2)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3)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资金的项目。










上述建设工程项目的具体范围和标准，在原国家计委
 2000
 年
 5
 月
 1
 日第
 3
 号令《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有明确的规定。除此以外，各地方政府遵照《招　标投标法》和有关规定，也对所在地区应该实行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的范围和标准作了具　体规定。



二、招标方式的确定



《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分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两种方式。



(一）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亦称无限竞争性招标，招标人在公共媒体上发布招标公告，提出招标项目和　要求，符合条件的一切法人或者组织都可以参加投标竞争，都有同等竞争的机会。按规定　应该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一般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的优点是招标人有较大的选择范围，可在众多的投标人中选择报价合理、工　期较短、技术可靠、资信良好的中标人。但是公开招标的资格审查和评标的工作量比较　大，耗时长、费用高，且有可能因资格预审把关不严导致鱼目混珠的现象发生。



如果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招标人就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的投标人。例　如不得限制本地区以外或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组织参加投标等。



(二）             　邀请招标



邀请招标亦称有限竞争性招标，招标人事先经过考察和筛选，将投标邀请书发给某些　特定的法人或者组织，邀请其参加投标。



为了保护公共利益，避免邀请招标方式被滥用，各个国家和世界银行等金融组织都有　相关规定：按规定应该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一般应采用公开招标，如果要采用邀请招　标，需经过批准。



对于有些特殊项目，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确实更加有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号）第八条，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　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公开招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邀请招标：　(一）技术复杂、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环境限制，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二）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项目合同金额的比例过大。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　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出投标邀请书。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的工程和货物的采购，可以采用国际竞争性招标、有限国际招　标、国内竞争性招标、询价采购、直接签订合同、自营工程等采购方式。其中国际竞争性　招标和国内竞争性招标都属于公开招标，而有限国际招标则相当于邀请招标。



三、自行招标与委托招标



招标人可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也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代为办理招标事宜。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即招标人具有　与招标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员。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招标能力的，必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代为办理招标　事宜。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分为甲、乙两级。其中乙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只能承担工程投　资额（不含征地费、大市政配套费与拆迁补偿费）
 3000
 万元以下的工程招标代理业务。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工程招标代理业务。



四、             　招标信息的发布与修正



(一）             　招标信息的发布



工程招标是一种公开的经济活动，因此要采用公开的方式发布信息。



资格预审公告和招标公告应在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依法指定的媒介发布。在不同媒介　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的内容应当一致。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　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境内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不得收取费用。



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　投标截止日期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保证　招标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编制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应当使用国务院发展改革　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制定的标准文本。



拟发布的招标公告文本应当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　盖公章。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标公告，应当向指定媒介提供营业执照　(或法人证书）、项目批准文件的复印件等证明文件。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至少在一家指定的媒介发布招标公告。指定报刊在　发布招标公告的同时，应将招标公告如实抄送指定网络。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　在两个以上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的内容应当相同。



招标人应当按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地点出售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　件。自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出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5个工　作日。



投标人必须自费购买相关招标或资格预审文件。招标人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　收取的费用应当限于补偿印刷、邮寄的成本支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对于所附的设计文　件，招标人可以向投标人酌收押金；对于开标后投标人退还设计文件的，招标人应当向投　标人退还押金。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售出后，不予退还。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　发出投标邀请书后或者售出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后不得擅自终止招标。



(二）             　招标信息的修正



如果招标人在招标文件已经发布之后，发现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或修改，必须依据　以下原则进行：



(1)
       
 时限：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招标文件要　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发出；



(2)
       
 形式：所有澄清文件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



(3)
       
 全面：所有澄清文件必须直接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



由于修正与澄清文件是对于原招标文件的进一步补充或说明，因此该澄清或者修改的　内容应为招标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五、             　资格预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特点和要求，要求投标申请人提供有关资质、业绩和　能力等的证明，并对投标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后审。



资格预审是指招标人在招标开始之前或者开始初期，由招标人对申请参加投标的潜在　投标人进行资质条件、业绩、信誉、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资格审查；经认定合　格的潜在投标人，才可以参加投标。



通过资格预审可以使招标人了解潜在投标人的资信情况，包括财务状况、技术能力以　及以往从事类似工程的施工经验，从而选择优秀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降低将合同授予　不合格的投标人的风险。通过资格预审，可以淘汰不合格的潜在投标人，从而有效地控制　投标人的数量，减少多余的投标，进而减少评审阶段的工作时间，减少评审费用，也为不　合格的潜在投标人节约投标的无效成本。通过资格预审，招标人可以了解潜在投标人对项　目投标的兴趣，如果潜在投标人的兴趣大大低于招标人的预料，招标人可以修改招标条　款，以吸引更多的投标人参加竞争。



资格预审是一个重要的过程，要有比较严谨的执行程序，一般可以参考以下程序。



(1)
    
 由业主自行或委托咨询公司编制资格预审文件，主要内容有：工程项目简介，对　潜在投标人的要求，各种附表等。



可以成立以业主为核心，由咨询公司专业人员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资格预审文件起草工　作小组。编写资格预审文件内容要齐全，使用所规定的语言；根据需要，明确规定应提交　的资格预审文件的份数，注明“正本”和“副本”。



(2)
   
 在国内外有关媒介上发布资格预审广告，邀请有意参加工程投标的单位申请资格　审查。在投标意向者明确参与资格预审的意向后，将给予具体的资格预审通知，该通知一　般包括以下内容：业主和工程的名称；工程所在位置、概况和合同包含的工作范围；资金　来源；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售日期、时间、地点和价格；预期的计划（授予合同的日期、竣　工日期及其他关键日期）；招标文件发出和提交投标文件的计划日期；申请资格预审须知；　提交资格预审文件的地点及截止日期、时间；最低资格要求及准备投标的投标意向者可能　关心的具体情况。



(3)
   
 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开始出售资格预审文件，并同时公布对资格预审文件的答疑　的具体时间。



(4)
   
 由于各种原因，在资格预审文件发售后，购买文件的投标意向者可能对资格预审　文件提出各种疑问，投标意向者应将这些疑问以书面形式提交业主，业主应以书面形式回　答。为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应使所有投标意向者获得的信息量相同，对于任何一个投标意　向者问题的答复，均要求同时通知所有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投标意向者。



(5)
   
 投标意向者在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填报的内容，报送资格预审文件，所报送　的文件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后不能再进行修改。当然，业主可就报送的资格预审文件中的疑　点要求投标意向者进行澄清，投标意向者应按实际情况回答，但不允许投标意向者修改资　格预审文件中的实质内容。



(6)
   
 由业主组织资格预审评审委员会，对资格预审文件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及时以　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参加资格预审的投标意向者。对于通过预审的投标人，还要向其通知出售　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地点。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3个的，应当重新进行资格预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号）　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一）就同一招标项目向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　与合同履行无关；



(乒）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　条件或者中标条件；



(四）             　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标标准；



(五）             　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



(六）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非法限定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或者组　织形式；



(七）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六、             　标前会议



标則会议也称为投标预备会或招标文件父底会，是招标人按投标须知规定的时间和地　点召开的会议。标前会议上，招标人除了介绍工程概况以外，还可以对招标文件中的某些　内容加以修改或补充说明，以及对投标人书面提出的问题和会议上即席提出的问题给以解　答，会议结束后，招标人应将会议纪要用书面通知的形式发给每一个投标人。



无论是会议纪要还是对个别投标人的问题的解答，都应以书面形式发给每一个获得投　标文件的投标人，以保证招标的公平和公正。但对问题的答复不需要说明问题来源。会议　纪要和答复函件形成招标文件的补充文件，都是招标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当补充文件与招标文件内容不一致时，应以补充文件为准。



为了使投标单位在编写投标文件时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的补充或修改　内容，招标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标前会议上确定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七、             　评标



评标分为评标的准备、初步评审、详细评审、编写评标报告等过程。



初步评审主要是进行符合性审查，即重点审查投标书是否实质上响应了招标文件的要　求。审查内容包括：投标资格审查、投标文件完整性审查、投标担保的有效性、与招标文　件是否有显著的差异和保留等。如果投标文件实质上不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将作无效标　处理，不必进行下一阶段的评审。另外还要对报价计算的正确性进行审查，如果计算有　误，通常的处理方法是
 ：
 大小写不一致的以大写为准，单价与数量的乘积之和与所报的总　价不一致的应以单价为准；标书正本和副本不一致的，则以正本为准。这些修改一般应由　投标人代表签字确认。



详细评审是评标的核心，是对标书进行实质性审查，包括技术评审和商务评审。技术　评审主要是对投标书的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技术手段、技术装备、人员配备、组织结　构、进度计划等的先进性、合理性、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等进行分析评价。商务评审　主要是对投标书的报价高低、报价构成、计价方式、计算方法、支付条件、取费标准、价　格调整、税费、保险及优惠条件等进行评审。



评标方法可以采用评议法、综合评分法或评标价法等，可根据不同的招标内容选择确　定相应的方法。



评标结束应该推荐中标候选人。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1至3人，　并标明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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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2施工投标的内容



―、研究招标文件



投标单位取得投标资格，获得招标文件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认真仔细地研究招标文　件，充分了解其内容和要求，以便有针对性地安排投标工作。



研究招标文件的重点应放在投标者须知、合同条款、设计图纸、工程范围及工程量表　上，还要研究技术规范要求，看是否有特殊的要求。



投标人应该重点注意招标文件中的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是招标人向投标人传递基础信息的文件，包括工程概况、招标内容、　招标文件的组成、投标文件的组成、报价的原则、招标投标时间安排等关键的信息。



首先，投标人需要注意招标工程的详细内容和范围，避免遗漏或多报。



其次，还要特别注意投标文件的组成，避免因提供的资料不全而被作为废标处理。例　如，曾经有一资信良好的著名企业在投标时因为遗漏资产负债表而失去了本来非常有希望　的中标机会。在工程实践中，这方面的先例不在少数。



还要注意招标答疑时间、投标截止时间等重要时间安排，避免因遗忘或迟到等原因而　失去竞争机会。



(二）             　投标书附录与合同条件



这是招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可能标明了招标人的特殊要求，即投标人在中标　后应享受的权利、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投标人在报价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三）             　技术说明



要研究招标文件中的施工技术说明，熟悉所采用的技术规范，了解技术说明中有无特　殊施工技术要求和有无特殊材料设备要求，以及有关选择代用材料、设备的规定，以便根　据相应的定额和市场确定价格，计算有特殊要求项目的报价。



(四）             　永久性工程之外的报价补充文件



永久性工程是指合同的标的物一一建设工程项目及其附属设施，但是为了保证工程建　设的顺利进行，不同的业主还会对承包商提出额外的要求。这些可能包括：对旧有建筑物　和设施的拆除，工程师的现场办公室及其各项开支、模型、广告、工程照片和会议费用　等。如果有的话，则需要将其列人工程总价中去、弄清一切费用纳人工程总报价的方式，　以免产生遗漏从而导致损失。



二、进行各项调查研究



在研究招标文件的同时，投标人需要开展详细的调查研究，即对招标工程的自然、经　济和社会条件进行调查，这些都是工程施工的制约因素，必然会影响到工程成本，是投标　报价所必须考虑的，所以在报价前必须了解清楚。



(一）             　市场宏观经济环境调查



应调查工程所在地的经济形势和经济状况，包括与投标工程实施有关的法律法规、劳　动力与材料的供应状况、设备市场的租赁状况、专业施工公司的经营状况与价格水平等。



(二）             　工程现场考察和工程所在地区的环境考察



要认真地考察施工现场，认真调查具体工程所在地区的环境，包括一般自然条件、施



工条件及环境，如地质地貌、气候、交通、水电等的供应和其他资源情况等。



(戸）工程业主方和竞争对手公司的调查



业主、咨询工程师的情况，尤其是业主的项目资金落实情况、参加竞争的其他公司与　工程所在地的工程公司的情况，与其他承包商或分包商的关系。参加现场踏勘与标前会　议，可以获得更充分的信息。



三、             　复核工程量



有的招标文件中提供了工程量清单，尽管如此，投标者还是需要进行复核，因为这直　接影响到投标报价以及中标的机会。例如，当投标人大体上确定了工程总报价以后，可适　当采用报价技巧如不平衡报价法，对某些工程量可能增加的项目提高报价，而对某些工程　量可能减少的可以降低报价。



对于单价合同，尽管是以实测工程量结算工程款，但投标人仍应根据图纸仔细核算工　程量，当发现相差较大时，投标人应向招标人要求澄清。



对于总价固定合同，更要特别引起重视，工程量估算的错误可能带来无法弥补的经济　损失，因为总价合同是以总报价为基础进行结算的，如果工程量出现差异，可能对施工方　极为不利。对于总价合同，如果业主在投标前对争议工程量不予更正，而且是对投标者不　利的情况，投标者在投标时要附上声明：工程量表中某项工程量有错误，施工结算应按实　际完成量计算。



承包商在核算工程量时，还要结合招标文件中的技术规范弄清工程量中每一细目的具　体内容，避免出现在计算单位、工程量或价格方面的错误与遗漏。



四、             　选择施工方案



施工方案是报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招标人评标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什么样　的方案，就有什么样的人工、机械与材料消耗，就会有相应的报价。因此，必须弄清分项　工程的内容、工程量、所包含的相关工作、工程进度计划的各项要求、机械设备状态、劳　动与组织状况等关键环节，据此制定施工方案。



施工方案应由投标单位的技术负责人主持制定，主要应考虑施工方法、主要施工机具　的配置、各工种劳动力的安排及现场施工人员的平衡、施工进度及分批竣工的安排、安全　措施等。施工方案的制定应在技术、工期和质量保证等方面对招标人有吸引力，同时又有　利于降低施工成本。



(1)
     
 要根据分类汇总的工程数量和工程进度计划中该类工程的施工周期、合同技术规　范要求以及施工条件和其他情况选择和确定每项工程的施工方法，应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　的施工能力来确定各类工程的施工方法。对各种不同施工方法应当从保证完成计划目标、　保证工程质量、节约设备费用、降低劳务成本等多方面综合比较，选定最适用的、经济的　施工方案。



(2)
    
 要根据上述各类工程的施工方法选择相应的机具设备并计算所需数量和使用周　期，研究确定采购新设备、租赁当地设备或调动企业现有设备。



(3)
     
 要研究确定工程分包计划。根据概略指标估算劳务数量，考虑其来源及进场时间　安排。注意当地是否有限制外籍劳务的规定。另外，从所需劳务的数量，估算所需管理人　员和生活性临时设施的数量和标准等。



(«要用概略指标估算主要的和大宗的建筑材料的需用量，考虑其来源和分批进场的



时间安排，从而可以估算现场用于存储、加工的临时设施（例如仓库、露天堆放场、加工



场地或工棚等）。



(5)
   
 根据现场设备、高峰人数和一切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需要，估算现场用水、用电　量，确定临时供电和排水设施；考虑外部和内部材料供应的运输方式，估计运输和交通车　辆的需要和来源；考虑其他临时工程的需要和建设方案；提出某些特殊条件下保证正常施　工的措施，例如排除或降低地下水以保证地面以下工程施工的措施；冬期、雨期施工措施　以及其他必需的临时设施安排，例如现场安全保卫设施，包括临时围墙、警卫设施、夜间　照明等，现场临时通信联络设施等。



五、             　投标计算



投标计算是投标人对招标工程施工所要发生的各种费用的计算。在进行投标计算时，　必须首先根据招标文件复核或计算工程量。作为投标计算的必要条件，应预先确定施工方　案和施工进度。此外，投标计算还必须与采用的合同计价形式相协调。



六、             　确定投标策略



正确的投标策略对提高中标率并获得较高的利润有重要作用。常用的投标策略又以信　誉取胜、以低价取胜、以缩短工期取胜、以改进设计取胜或者以先进或特殊的施工方案取　胜等。不同的投标策略要在不同投标阶段的工作（如制定施工方案、投标计算等）中体现　和贯彻。



七、             　正式投标



投标人按照招标人的要求完成标书的准备与填报之后，就可以向招标人正式提交投标　文件。在投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             　注意投标的截止日期



招标人所规定的投标截止日就是提交标书最后的期限。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日之前所提　交的投标是有效的，超过该日期之后就会被视为无效投标。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　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可以拒收。



(二）             　投标文件的完备性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　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投标文件不完备或投标没有达到招标人的要求，在招标范围　以外提出新的要求，均被视为对于招标文件的否定，不会被招标人所接受。投标人必须　为自己所投出的标书负责，如果中标，必须按照投标文件中所阐述的方案来完成工程，　这其中包括质量标准、工期与进度计划、报价限额等基本指标以及招标人所提出的其他　要求。



(二）注意标书的标准



标书的提交要有固定标准的要求，基本内容是：签章、密封。如果不密封或密封不满　足要求，投标是无效的。投标书还需要按照要求签章，投标书需要盖有投标企业公章以及　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名章（或签字）。如果项目所在地与企业距离较远，由当地项目经理部　组织投标，需要提交企业法人对于投标项目经理的授权委托书。



(四）注意投标的担保



通常投标需要提交投标担保，有关投标担保有关事宜，见
 1
 Z
 206040的有关内容。




1
 Z
 206013合同的谈判与签约





一、             　合同订立的程序




与其他合同的订立程序相同，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也要采取要约和承诺方式。根据　《招标投标法》对招标、投标的规定，招标、投标、中标的过程实质就是要约、承诺的一　种具体方式。招标人通过媒体发布招标公告，或向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发出招标邀请，为要　约邀请；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内容在约定的期限内向招标人提交投标文件，为要约；招标　人通过评标确定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为承诺；招标人和中标人按照中标通知书、招　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等订立书面合同时，合同成立并生效。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订立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明确中标人并发出中标通知　书后，双方即可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具体内容和有关条款展开谈判，直到最终签订　合同。



二、             　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谈判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工程内容和范围的确认



招标人和中标人可就招标文件中的某些具体工作内容进行讨论、修改、明确或细化，　从而确定工程承包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在谈判中双方达成一致的内容，包括在谈判讨论中　经双方确认的工程内容和范围方面的修改或调整，应以文字方式确定下来，并以“合同补　遗，，或“会议纪要”方式作为合同附件，并明确它是构成合同的一部分。



对于为监理工程师提供的建筑物、家具、车辆以及各项服务，也应逐项详细地予以　明确。



(二）             　关于技术要求、技术规范和施工技术方案



双方尚可对技术要求、技术规范和施工技术方案等进行进一步讨论和确认，必要的情　况下甚至可以变更技术要求和施工方案。



(三）             　关于合同价格条款



依据计价方式的不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以分为总价合同、单价合同和成本加酬金　合同
 。一
 般在招标文件中就会明确规定合同将采用什么计价方式，在合同谈判阶段往往没　有讨论的余地。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中标人在谈判过程中仍然可以提出降低风险的改进　方案。



(四）             　关于价格调整条款



对于工期较长的建设工程，容易遭受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可能给承包　人造成较大损失。价格调整条款可以比较公正地解决这一承包人无法控制的风险损失。



无论是单价合同还是总价合同，都可以确定价格调整条款，即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　等。可以说，合同计价方式以及价格调整方式共同确定了工程承包合同的实际价格，直接　影响着承包人的经济利益。在建设工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费用增加的几率远远大　于费用减少的几率，有时最终的合同价格调整金额会很大，远远超过原定的合同总价，因　此承包人在投标过程中，尤其是在合同谈判阶段务必对合同的价格调整条款予以充分的　重视。



(五）             　关于合同款支付方式的条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付款分四个阶段进行，即预付款、工程进度款、最终付款和退还










保留金。关于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支付条件和支付审批程序等有很多种可能的选择，并　且可能对承包人的成本、进度等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合同支付方式的有关条款是谈　判的重要方面。



(六）             　关于工期和维修期



中标人与招标人可根据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工期，或者根据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　工期，并考虑工程范围和工程量的变动而产生的影响来商定一个确定的工期。同时，还要　明确开工日期、竣工日期等。双方可根据各自的项目准备情况、季节和施工环境因素等条　件洽商适当的开工时间。



对于具有较多的单项工程的建设工程项目，可在合同中明确允许分部位或分批提交业　主验收（例如成批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允许分栋验收；分多段的公路维修工程应允许分段验　收；分多片的大型灌溉工程应允许分片验收等），并从该批验收时起开始计算该部分的维　修期，以缩短承包人的责任期限，最大限度保障自己的利益。



双方应通过谈判明确，由于工程变更（业主在工程实施中增减工程或改变设计等）、　恶劣的气候影响，以及种种“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承包人无法预料的工程施工条件的变化”　等原因对工期产生不利影响时的解决办法，通常在上述情况下应该给予承包人要求合理延　长工期的权利。



合同文本中应当对维修工程的范围、维修责任及维修期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有明确的规　定，承包人应该只承担由于材料和施工方法及操作工艺等不符合合同规定而产生的缺陷。



承包人应力争以维修保函来代替业主扣留的保留金。与保留金相比，维修保函对承包　人有利，主要是因为可提前取回被扣留的现金，而且保函是有时效的，期满将自动作废。　同时，它对业主并无风险，真正发生维修费用，业主可凭保函向银行索回款项。因此，这　一做法是比较公平的。维修期满后，承包人应及时从业主处撤回保函。



(七）             　合同条件中其他特殊条款的完善



主要包括：关于合同图纸；关于违约罚金和工期提前奖金；工程量验收以及衔接工序　和隐蔽工程施工的验收程序；关于施工占地；关于向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和基础资料；关　于工程交付•，预付款保函的自动减额条款；等等。



三、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最后文本的确定和合同签订



(一）             　合同风险评估



在签订合同之前，承包人应对合同的合法性、完备性、合同双方的责任、权益以及合　同风险进行评审、认定和评价。



(二）             　合同文件内容



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文件构成：合同协议书；工程量及价格；合同条件，包括合同　一般条件和合同特殊条件；投标文件；合同技术条件（含图纸）；中标通知书；双方代表　共同签署的合同补遗（有时也以合同谈判会议纪要形式）；招标文件；其他双方认为应该　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文件，如：投标阶段业主要求投标人澄清问题的函件和承包人所做的　文字答复，双方往来函件等。



对所有在招标投标及谈判前后各方发出的文件、文字说明、解释性资料进行清理。对　凡是与上述合同构成内容有矛盾的文件，应宣布作废。可以在双方签署的《合同补遗》　中，对此作出排除性质的声明。



(三）             　关于合同协议的补遗



在合同谈判阶段双方谈判的结果一般以《合同补遗》的形式，有时也可以以《合同谈　判纪要》形式，形成书面文件。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必须遵守法律。对于违反法律的条款，即　使由合同双方达成协议并签了字，也不受法律保障。



(四）             　签订合同



双方在合同谈判结束后，应按上述内容和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合同文本草案，经双方　代表认可后形成正式文件。双方核对无误后，由双方代表草签，至此合同谈判阶段即告结　束。此时，承包人应及时准备和递交履约保函，准备正式签署施工承包合同。




1
 Z
 206020　建设工程合同的内容




一个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建设任务很多，往往需要许多单位共同参与，不同　的建设任务往往由不同的单位分别承担，这些参与单位与业主之间应该通过合同明确其承　担的任务和责任以及所拥有的权利。



由于建设工程项目的规模和特点的差异，不同项目的合同数量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大型建设项目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个合同。但不论合同数量的多少，根据合同中的任务内容　可划分为勘察合同、设计合同、施工承包合同、物资釆购合同、工程监理合同、咨询合　同、代理合同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勘察合同、设计合同、施工承包合同　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工程监理合同、咨询合同等属于委托合同。



(1)
     
 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査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　理环境特征和岩土工程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即发包人　与勘察人就完成商定的勘察任务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2)
    
 建设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　源、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即发包人与设计人就完成商定的工程设计任务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3)
    
 建设工程施工，是指根据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要求，对建设工程进行新建、扩　建、改建的施工活动。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即发包人与承包人为完成商定的建设工程项　目的施工任务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4)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物资包括建筑材料和设备等。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一般需要　经过订货、生产（加工）、运输、储存、使用（安装）等各个环节，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　过程。物资采购合同分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和设备采购合同，是指采购方（发包人或者承包　人）与供货方（物资供应公司或者生产单位）就建设物资的供应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　协议。



(5)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是建设单位（委托人）与监理人签订，委托监理人承担工程监　理任务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6)
    
 咨询服务，根据其咨询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的对象不同又可以分为多种形式。咨询　服务合同是由委托人与咨询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就咨询服务的内容、咨询服务方式等签订的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1)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代理活动有工程代建、招标投标代理等，委托人应该就代理的　内容、代理人的权限、责任、义务以及权利等与代理人签订协议。



以下主要分析施工承包合同、物资采购合同、建设项目总承包合同以及工程监理合同　等的主要内容。




1
 Z
 206021施工承包合同的内容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施工总承包合同和施工分包合同之分。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发包人　是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或取得建设项目总承包资格的项目总承包单位，在合同中一般称为　业主或发包人。施工总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是承包单位，在合同中一般称为承包人。



施工分包合同又有专业工程分包合同和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之分。分包合同的发包人一　般是取得施工总承包合同的承包单位，在分包合同中一般仍沿用施工总承包合同中的名　称，即仍称为承包人。而分包合同的承包人一般是专业化的专业工程施工单位或劳务作业　单位，在分包合同中一般称为分包人或劳务分包人。



在国际工程合同中，业主可以根据施工承包合同的约定，选择某个单位作为指定分包　商，指定分包商一般应与承包人签订分包合同，接受承包人的管理和协调。



―、
 施工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为了规范和指导合同当事人双方的行为，国际工程界许多著名组织（如
 FIDIC
 一国



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
 AI
 A
 ——美国建筑师学会
 、
 AG
 C
              　美国总承包商会
 、
 K
 E
              　英



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都编制了指导性的合同示范文本，规定了合同双方的一般权利和义　务，对引导和规范建设行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2013
 年颁发了修改的《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
 （示
 范文本
 ）》
 （
 G
 F
 --2013—0201)。
 与
 1999
 版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相比，
 2013
 版施工　合同增加了双向担保、合理调价、缺陷责任期、工程系列保险、索赔期限、双倍
 赔
 f
 e
 、争　议评审等八项新的制度，使合同结构体系更加完善，完善了合同价格类型，更加注重对发　包人、承包人市场行为的引导、规范和权益平衡，加强了与现行法律和其他文本的衔接，　保证合同的适用性等。该文本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　程、装修工程等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发包活动。



二、施工承包合同文件



(1)
    
 各种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一般都由以下3部分组成：



1)
           
 协议书；



2)
          
 通用条款；



3)
          
 专用条款。



(2)
   
 构成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除了协议书、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以外，一般还　应该包括：中标通知书、投标书及其附件、有关的标准、规范及技术文件、图纸、工程量　清单、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等。



(3)
   
 作为施工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上述各个文件，其优先顺序是不同的，解释合同文　件优先顺序的规定一般在合同通用条款内，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在专用条款内进行调　整。原则上应把文件签署日期在后的和内容重要的排在前面，即更加优先。以下是《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13—0201)通用条款规定的优先顺序：



(1)
        
 合同协议书；



(2)
       
 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3)
       
 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4)
       
 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5)
       
 通用合同条款；



(6)
       
 技术标准和要求；



(7)
       
 图纸；



(8)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9)
       
 其他合同文件。



(4)
   
 各种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内容一般包括：



8.
          
 词语定义与解释；



9.
        
 合同双方的一般权利和义务，包括代表业主利益进行监督管理的监理人员的权力　和职责；



10.
        
 工程施工的进度控制;



11.
         
 工程施工的质量控制;



12.
        
 工程施工的费用控制；



13.
        
 施工合同的监督与管理;



14.
        
 工程施工的信息管理；



15.
        
 工程施工的组织与协调;



16.
    
 施工安全管理与风险管理等。



(5)
   
 主要的词语定义与解释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13—0201)的词语定义与解释中，对　“工程和设备”做出如下定义（第1.1.　3项）：



(1)
        
 工程：是指与合同协议书中工程承包范围对应的永久工程和（或）临时工程。



(2)
       
 永久工程：是指按合同约定建造并移交给发包人的工程，包括工程设备。



(3)
     
 临时工程：是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永久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不包括施　工设备。



(4)
     
 单位工程：是指在合同协议书中指明的，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　能的永久工程。



(5)
     
 工程设备：是指构成永久工程的机电设备、金属结构设备、仪器及其他类似的设　备和装置。



(6)
     
 施工设备：是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需的设备、器具和其他物品，但不　包括工程设备、临时工程和材料。



对“日期和期限”的定义如下（第1.1.　4项）：



1)
         
 开工日期：包括计划开工日期和实际开工日期。计划开工日期是指合同协议书约　定的开工日期；实际开工日期是指监理人按照第7.　3.　2项〔开工通知〕约定发出的符合法　律规定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



2)
       
 竣工日期：包括计划竣工日期和实际竣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是指合同协议书约　定的竣工日期；实际竣工日期按照第13.　2.　3项〔竣工日期〕的约定确定。



3)
        
 工期：是指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承包人完成工程所需的期限，包括按照合同约定　所作的期限变更。



4)
        
 缺陷责任期：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缺陷修复义务，且发包人预留质量保　证金的期限，自工程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



5)
        
 保修期：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承担保修责任的期限，从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之日起计算。



6)
        
 基准日期：招标发包的工程以投标截止日前28天的日期为基准日期，直接发包　的工程以合同签订日前28天的日期为基准日期。



7)
        
 天：除特别指明外，均指日历天。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计入，从　次日开始计算，期限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24:　00。



对“合同价格和费用”的定义如下（第1.1.　5项）：



1)
         
 签约合同价：是指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合同协议书中确定的总金额，包括安全文明　施工费、暂估价及暂列金额等。



2)
        
 合同价格：是指发包人用于支付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承包范围内全部工作的　金额，包括合同履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发生的价格变化。



3)
        
 费用：是指为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所有必需的开支，包括管理费和应　分摊的其他费用，但不包括利润。



4)
        
 暂估价：是指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提供的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暂时不　能确定价格的材料、工程设备的单价、专业工程以及服务工作的金额。



5)
        
 暂列金额：是指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暂定并包括在合同价格中的一笔　款项，用于工程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者不可预见的所需材料、工程设备、服务的采购，　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工程变更、合同约定调整因素出现时的合同价格调整以及发生的索赔、　现场签证确认等的费用。



6)
       
 计日工：是指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完成发包人提出的零星工作或需要采用计　日工计价的变更工作时，按合同中约定的单价计价的一种方式。



7)
        
 质量保证金：是指按照第15.　3款〔质量保证金〕约定承包人用于保证其在缺陷　责任期内履行缺陷修补义务的担保。



8)
        
 总价项目：是指在现行国家、行业以及地方的计量规则中无工程量计算规则，在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以总价或以费率形式计算的项目。



(6)
    
 发包方的责任与义务



发包人的责任与义务有许多，最主要的有：



①
         
 图纸的提供和交底（第1.6.1项）



发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数量和内容向承包人免费提供图纸，并组织　承包人、监理人和设计人进行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发包人至迟不得晚于第7.　3.　2项〔开　工通知〕载明的开工日期前14天向承包人提供图纸。



②
         
 对化石、文物的保护（第1.9款）



发包人、监理人和承包人应按有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对施工现场发掘的所有文　物、古迹以及具有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化石、钱币或物品采取妥善的保护措　施，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③
        
 出人现场的权利（第1.10.1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根据施工需要，负责取得出人施工现场所需的　批准手续和全部权利，以及取得因施工所需修建道路、桥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权利，并　承担相关手续费用和建设费用。承包人应协助发包人办理修建场内外道路、桥梁以及其他　基础设施的手续。



④
        
 场外交通（第1.　10.　2项）



发包人应提供场外交通设施的技术参数和具体条件，承包人应遵守有关交通法规，严　格按照道路和桥梁的限制荷载行驶，执行有关道路限速、限行、禁止超载的规定，并配合　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场外交通设施无法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由发包人负责完善　并承担相关费用。



⑤
        
 场内交通（第1.　10.　3项）



发包人应提供场内交通设施的技术参数和具体条件，并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向　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所需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因承包人原因造成上述道路或　交通设施损坏的，承包人负责修复并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⑥
        
 许可或批准（第2.　1款）



发包人应遵守法律，并办理法律规定由其办理的许可、批准或备案，包括但不限于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所需临时用水、临　时用电、中断道路交通、临时占用土地等许可和批准。发包人应协助承包人办理法律规定　的有关施工证件和批件。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完毕前述许可、批准或备案，由发包　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⑦
        
 提供施工现场（第2.　4.　1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最迟于开工日期7天前向承包人移交施工　现场。



⑧
        
 提供施工条件（第2.　4.　2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



1)
       
 将施工用水、电力、通信线路等施工所必需的条件接至施工现场内；



2)
      
 保证向承包人提供正常施工所需要的进人施工现场的交通条件；



3)
       
 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　并承担相关费用；



4)
      
 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应提供的其他设施和条件。



⑨
        
 提供基础资料（第2.　4.　3项）



发包人应当在移交施工现场前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现场及工程施工所必需的毗邻区域内　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　料，地质勘察资料，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工程等有关基础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按照法律规定确需在开工后方能提供的基础资料，发包人　应尽其努力及时地在相应工程施工前的合理期限内提供，合理期限应以不影响承包人的正　常施工为限。



⑩
            
 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第2.　5款）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收到承包人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书面通　知后28天内，向承包人提供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相应资金来源证明。除专　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发包人应当向承包人提供支　付担保。支付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担保等形式，具体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　同条款中约定。



⑪
             
 支付合同价款（第2.　6款）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价款。



⑫
             
 组织竣工验收（第2.　7款）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⑬
             
 现场统一管理协议（第2.　8款）



发包人应与承包人、由发包人直接发包的专业工程的承包人签订施工现场统一管理协　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施工现场统一管理协议作为专用合同条款的附件。



7•承包人的一般义务（第3.　1款）



承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并履行以下义务：



(1)
      
 办理法律规定应由承包人办理的许可和批准，并将办理结果书面报送发包人　留存；



(2)
       
 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完成工程，并在保修期内承担保修义务；



(3)
      
 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采取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办理工伤保险，确保工程　及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



(4)
     
 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措施计划，并　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5)
     
 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不得侵害发包人与他人使用公用道路、水源、市　政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权利，避免对邻近的公共设施产生干扰。承包人占用或使用他人的施　工场地，影响他人作业或生活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6)
       
 按照第6.　3款〔环境保护〕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7)
     
 按第6.1款〔安全文明施工〕约定采取施工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及其人员、材　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8)
     
 将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各项价款专用于合同工程，且应及时支付其雇用人员　工资，并及时向分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9)
     
 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编制竣工资料，完成竣工资料立卷及归档，并按专用合　同条款约定的竣工资料的套数、内容、时间等要求移交发包人；



(10)
        
 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1)
       
 进度控制的主要条款内容



1)
       
 施工进度计划



1)
        
 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第7.　2.1项）



承包人应按照第7.1款〔施工组织设计〕约定提交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施工进度计　划的编制应当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一般工程实践惯例，施工进度计划经发包人批准后实　施。施工进度计划是控制工程进度的依据，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按照施工进度计划检查工　程进度情况。



2)
       
 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第7.　2.　2项）



施工进度计划不符合合同要求或与工程的实际进度不一致的，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　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并附具有关措施和相关资料，由监理人报送发包人。除专用合同条　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和监理人应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7天内完成审核和批准或　提出修改意见。发包人和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的确认，不能减轻或免除承　包人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承担的任何责任或义务。



3)开工通知（第7.　3.　2项）



发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获得工程施工所需的许可。经发包人同意后，监理人发出的开　工通知应符合法律规定。监理人应在计划开工日期7天前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工期自　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起算。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90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有权提出价格调整要求，或者解除合同。发包人应当承　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



2)
          
 工期延误



(1)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第7.　5.　1项）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下列情况导致工期延误和（或）费用增加的，由发包人承担由　此延误的工期和（或）增加的费用，且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1)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图纸或所提供图纸不符合合同约定的；



2)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基础资料、许可、批准等开工　条件的；



3)
       
 发包人提供的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存在错误或疏漏的；



4)
       
 发包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7天内同意下达开工通知的；



5)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日期支付工程预付款、进度款或竣工结算款的；



6)
       
 监理人未按合同约定发出指示、批准等文件的；



7)
       
 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情形。



因发包人原因未按计划开工日期开工的，发包人应按实际开工日期顺延竣工日期，确　保实际工期不低于合同约定的工期总日历天数。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需要修订施工　进度计划的，按照第7.　2.　2项〔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执行。



(2)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第7.　5.　2项）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　法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承包人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后，不免除承包人继续完成工程　及修补缺陷的义务。



3)
          
 暂停施工



1)
       
 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第7.　8.　1项）



因发包人原因引起暂停施工的，监理人经发包人同意后，应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示。　情况紧急且监理人未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示的，按照第7.　8.　4项〔紧急情况下的暂停施　工〕执行。



因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2)
       
 承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第7.　8.　2项）



因承包人
 原因引
 起的暂停施工，承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且承包人在收到监理人复工指示后84天内仍未复工的，视为第16.　2.1项〔承包人违约的　情形〕第（7)目约定的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



3)
       
 指示暂停施工（第7.　8.　3项）



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并经发包人批准后，可向承包人作出暂停施工的指示，承包人　应按监理人指示暂停施工。



4)
       
 紧急情况下的暂停施工（第7.　8.　4项）



因紧急情况需暂停施工，且监理人未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示的，承包人可先暂停施　工，并及时通知监理人。监理人应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发出指示，逾期未发出指示，　视为同意承包人暂停施工。监理人不同意承包人暂停施工的，应说明理由，承包人对监理　人的答复有异议，按照第20条〔争议解决〕约定处理。



4)
        
 提前竣工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竣工的，发包人应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下达提前竣工指示，承　包人应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交提前竣工建议书，提前竣工建议书应包括实施的方案、缩短　的时间、增加的合同价格等内容。发包人接受该提前竣工建议书的，监理人应与发包人和　承包人协商采取加快工程进度的措施，并修订施工进度计划，由此增加的费用由发包人承　担。承包人认为提前竣工指示无法执行的，应向监理人和发包人提出书面异议，发包人和　监理人应在收到异议后7天内予以答复。任何情况下，发包人不得压缩合理工期（第　7.9.　1　项）。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竣工，或承包人提出提前竣工的建议能够给发包人带来效益　的，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提前竣工的奖励（第7.　9.2项）。



5)
        
 竣工日期（第13.　2.　3项）



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为实际竣工日期，并在　工程接收证书中载明；因发包人原因，未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42天内完成竣工验收，或完成竣工验收不予签发工程接收证书的，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　报告的日期为实际竣工日期；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工程之　日为实际竣工日期。



2)
      
 质量控制的主要条款内容



①
       
 承包人的质量管理（第5.　2.　2项）



承包人按照第7.1款〔施工组织设计〕约定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交工程质量保证体系　及措施文件，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查制度，并提交相应的工程质量文件。对于发包人和监理　人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错误指示，承包人有权拒绝实施。



承包人应对施工人员进行质量教育和技术培训，定期考核施工人员的劳动技能，严格　执行施工规范和操作规程。



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发包人的要求，对材料、工程设备以及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　施工工艺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检验，并作详细记录，编制工程质量报表，报送监理人　审查。此外，承包人还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发包人的要求，进行施工现场取样试验、工程复　核测量和设备性能检测，提供试验样品、提交试验报告和测量成果以及其他工作。



②
       
 监理人的质量检查和检验（第5.　2.　3项）










监理人按照法律规定和发包人授权对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　进行检查和检验。承包人应为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提供方便，包括监理人到施工现场，或　制造、加工地点，或合同约定的其他地方进行察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监理人为此进行　的检查和检验，不免除或减轻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责任。



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不应影响施工正常进行。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影响施工正常进行　的，且经检查检验不合格的，影响正常施工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工期不予顺延；经检查　检验合格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③
       
 隐蔽工程检查（第5_　3款）



1)
      
 承包人自检（第5.　3.1项）



承包人应当对工程隐蔽部位进行自检，并经自检确认是否具备覆盖条件。



2)
     
 检查程序（第5.　3.　2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工程隐蔽部位经承包人自检确认具备覆盖条件的，承包　人应在共同检查前48小时书面通知监理人检查，通知中应载明隐蔽检查的内容、时间和　地点，并应附有自检记录和必要的检查资料。



监理人应按时到场并对隐蔽工程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查。经监理人　检查确认质量符合隐蔽要求，并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承包人才能进行覆盖。经监理人检　查质量不合格的，承包人应在监理人指示的时间内完成修复，并由监理人重新检查，由此　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的，应在检查前24小时向承　包人提交书面延期要求，但延期不能超过
 4
 8小时，由此导致工期延误的，工期应予以顺　延。监理人未按时进行检查，也未提出延期要求的，视为隐蔽工程检查合格，承包人可自　行完成覆盖工作，并作相应记录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签字确认。监理人事后对检查记录　有疑问的，可按第5.　3.　3项〔重新检査〕的约定重新检查。



3)
     
 重新检查（第5.　3.　3项）



承包人覆盖工程隐蔽部位后，发包人或监理人对质量有疑问的，可要求承包人对已覆　盖的部位进行钻孔探测或揭开重新检查，承包人应遵照执行，并在检查后重新覆盖恢复原　状。经检查证明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求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　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经检查证明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　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4)
     
 承包人私自覆盖（第5.　3.　4项）



承包人未通知监理人到场检查，私自将工程隐蔽部位覆盖的，监理人有权指示承包人　钻孔探测或揭开检查，无论工程隐蔽部位质量是否合格，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　工期均由承包人承担。



④
       
 不合格工程的处理（第5.　4款）



1)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不合格的，发包人有权随时要求承包人采取补救措施，直　至达到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无法补　救的，按照第13.　2.　4项〔拒绝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约定执行（第
 5
 .　4.1项）。



2)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不合格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　承担，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第5.　4.2项）。



⑤
       
 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分部分项工程经承包人自检合格并具备验收条件的，承　包人应提前48小时通知监理人进行验收。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的，应在验收前24小　时向承包人提交书面延期要求，但延期不能超过48小时。监理人未按时进行验收，也未　提出延期要求的，承包人有权自行验收，监理人应认可验收结果。分部分项工程未经验收　的，不得进人下一道工序施工。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资料应当作为竣工资料的组成部分　(第　13.　1.2　项）。



⑥
       
 缺陷责任与保修



①
    
 工程保修的原则（第15.　1款）



在工程移交发包人后，因承包人原因产生的质量缺陷，承包人应承担质量缺陷责任和　保修义务。缺陷责任期届满，承包人仍应按合同约定的工程各部位保修年限承担保修　义务。



②
   
 缺陷责任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合同当事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缺陷责任　期的具体期限，但该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单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经验收　合格并交付使用的，该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因发包人原因　导致工程无法按合同约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缺陷责任期自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　告之日起开始计算；发包人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工程的，缺陷责任期自工程转移占有之　日起开始计算（第15.　2.1项）。



③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因承包人原因导致的缺陷或损坏致使工程、单位工程或某　项主要设备不能按原定目的使用的，则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延长缺陷责任期，并应在原　缺陷责任期届满前发出延长通知，但缺陷责任期最长不能超过
 24
 个月（第
 15
 .　
 2
 .　
 2
 项）。



④
   
 任何一项缺陷或损坏修复后，经检查证明其影响了工程或工程设备的使用性能，　承包人应重新进行合同约定的试验和试运行，试验和试运行的全部费用应由责任方承担　(第　15.2.　3　项）。



⑤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于缺陷责任期届满后7天内向发包人发出　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发包人应在收到缺陷责任期满通知后
 14
 天内核实承包人是否履行　缺陷修复义务，承包人未能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发包人有权扣除相应金额的维修费用。　发包人应在收到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
 后
 I
 4
 天内，向承包人颁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第　15.2.　4　项）。



⑥
    
 保修责任（第15.　4.　1项）



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具体分部分项工程的保修期由合同当事人　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保修年限。在工程保修期内，承包人应当根　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承担保修责任。发包人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工程的，保修　期自转移占有之日起算。



3)
      
 费用控制的主要条款内容



(1)
    
 预付款



(1)
    
 预付款的支付（第12.　2.　1项）



预付款的支付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执行，但至迟应在开工通知载明的开工日期
 7
 天　前支付。预付款应当用于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的采购及修建临时工程、组织施工队










伍进场等。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预付款在进度付款中同比例扣回。在颁发工程接收证书　前，提前解除合同的，尚未扣完的预付款应与合同价款一并结算。



发包人逾期支付预付款超过7天的，承包人有权向发包人发出要求预付的催告通知，　发包人收到通知后7天内仍未支付的，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按第16.　1.1项〔发包人　违约的情形〕执行。



(2)
    
 预付款担保（第12.　2.　2项）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预付款担保的，承包人应在发包人支付预付款7天前提供预付　款担保，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除外。预付款担保可采用银行保函、担保公司担保等形　式，具体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在预付款完全扣回之前，承包人应保证预　付款担保持续有效。



发包人在工程款中逐期扣回预付款后，预付款担保额度应相应减少，但剩余的预付款　担保金额不得低于未被扣回的预付款金额。



(2)
       
 计量



(1)
     
 计量周期（第12.　3.　2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工程量•的计量按月进行。



(2)
    
 单价合同的计量（第12.　3.　3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单价合同的计量按照本项约定执行：



i
 ①承包人应于每月25日向监理人报送上月20日至当月19日已完成的工程量报告，　并附具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资料。



:②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告后7天内完成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　表的审核并报送发包人，以确定当月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监理人对工程量有异议的，有权　要求承包人进行共同复核或抽样复测。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核或抽样复测，并按监　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或抽样复测的，监理人复核　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③监理人未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7天内完成审核的，承包人报送的　工程量报告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此计算工程价款。



(3)
    
 总价合同的计量（第12.　3.　4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按月计量支付的总价合同，按照本项约定执行：



(1)
   
 承包人应于每月25日向监理人报送上月20日至当月19日已完成的工程量报告，　并附具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资料。



(2)
  
 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告后7天内完成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　表的审核并报送发包人，以确定当月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监理人对工程量有异议的，有权　要求承包人进行共同复核或抽样复测。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核或抽样复测并按监理　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或抽样复测的，监理人审核或　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3)
  
 监理人未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7天内完成复核的，承包人提交的　工程量报告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3)
       
 工程进度款支付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付款周期应与计量周期保持一致。



(4)
       
 进度款审核和支付（第12.　4.　4项）



(1)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关资　料后7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7天内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　证书。发包人逾期未完成审批且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已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



发包人和监理人对承包人的进度付款申请单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修正和提供补　充资料，承包人应提交修正后的进度付款申请单。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修正后的进度付　款申请单及相关资料后7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监理人报送的进度　付款申请单及相关资料后7天内，向承包人签发无异议部分的临时进度款支付证书。存在　争议的部分，按照第20条〔争议解决〕的约定处理。



(2)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进度款支付证书或临时进度款支付证书　签发后14天内完成支付，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违约金。



(3)
 发包人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或临时进度款支付证书，不表明发包人已同意、批准　或接受了承包人完成的相应部分的工作。



(5)
       
 支付分解表（第12.　4.　6项）



(1)
    
 支付分解表的编制要求



(1)
   
 支付分解表中所列的每期付款金额，应为第12.　
 4
 .　2项〔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第（1)目的估算金额；



(2)
  
 实际进度与施工进度计划不一致的，合同当事人可按照第4.　4款〔商定或确定〕　修改支付分解表；



(3)
  
 不采用支付分解表的，承包人应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交按季度编制的支付估算分　解表，用于支付参考。



(2)
    
 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根据第7.　2款〔施工进度计划〕约定的施工进　度计划、签约合同价和工程量等因素对总价合同按月进行分解，编制支付分解表。承包人　应当在收到监理人和发包人批准的施工进度计划后7天内，将支付分解表及编制支付分解　表的支持性资料报送监理人。



监理人应在收到支付分解表后7天内完成审核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经监理　人审核的支付分解表后7天内完成审批，经发包人批准的支付分解表为有约束力的支付分　解表。



发包人逾期未完成支付分解表审批的，也未及时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　的，则承包人提交的支付分解表视为已经获得发包人批准。



(3)
    
 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由承包人根据施工进度计划和总　价项目的总价构成、费用性质、计划发生时间和相应工程量等因素按月进行分解，形成支　付分解表，其编制与审批参照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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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物资采购合同的内容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物资包括建筑材料（含构配件）和设备等。材料和设备的供应一般　需要经过订货、生产（加工）、运输、储存、使用（安装）等各个环节，经历一个非常复　杂的过程。



物资采购合同分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和设备采购合同，其合同当事人为供货方和采购　方。供货方一般为物资供应单位或建筑材料和设备的生产厂家，采购方为建设单位（业　主）、项目总承包单位或施工承包单位。供货方应对其生产或供应的产品质量负责，而采　购方则应根据合同的规定进行验收。



―、建筑材料采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标的



一主要包括购销物资的名称（注明牌号、商标）、品种、型号、规格、等级、花色、技　术标准或质量要求等。合同中标的物应按照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产品规定正确填写，不能



用习惯名称或自行命名，以免产生差错。订购特定产品，最好还要注明其用途，以免产生　不必要的纠纷。



标的物的质量要求应该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现行有关质量标准和设计要求，应该符合以　产品采用标准、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约定质量标准的一般原则是：



(1)
        
 按颁布的国家标准执行；



(2)
       
 没有国家标准而有部颁标准的则按照部颁标准执行；



(3)
       
 没有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为依据时，可按照企业标准执行；



(4)
      
 没有上述标准或虽有上述标准但采购方有特殊要求，按照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技　术条件、样品或补充的技术要求执行。



合同内必须写明执行的质量标准代号、编号和标准名称，明确各类材料的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频率等。采购成套产品时，合同内也需要规定附件的质量　要求。



(二）             　数量



合同中应该明确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并明确计量单位。凡国家、行业或地方规定有计　^标准的产品，合同中应按照统一标准注明计量单位，没有规定的，可由当事人协商执　行，不可以用含混不清的计量单位。应当注意的是，若建筑材料或产品有计量换算问题，　则应该按照标准计量单位确定订购数量。



供货方发货时所采用的计量单位与计量方法应该与合同一致，并在发货明细表或质量　证明书中注明，以便采购方检验。运输中转单位也应该按照供货方发货时所采用的计量方　法进行验收和发货。



订购数量必须在合同中注明，尤其是一次订购分期供货的合同，还应明确每次进货的　时间、地点和数量。



建筑材料在运输过程中容易造成自然损耗，如挥发、飞散、干燥、风化、潮解、破　碎、漏损等，在装卸操作或检验环节中换装、拆包检查等也都会造成物资数量的减少，这　些都属于途中自然减量。但是，有些情况不能作为自然减量，如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　害所造成的非常损失，由于工作失职和管理不善造成的失误。因此，对于某些建筑材料，　还应在合同中写明交货数量的正负尾数差、合理磅差和运输途中的自然损耗的规定及计算　方法。



(三）             　包装



包括包装的标准、包装物的供应和回收。



包装标准是指产品包装的类型、规格、容量以及标记等。产品或者其包装标识应该符　合要求，如包括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厂址、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



包装物一般应由建筑材料的供货方负责供应，并且一般不得另外向采购方收取包装　费。如果采购方对包装提出特殊要求时，双方应在合同中商定，超过原标准费用部分由采　购方负责；反之，若议定的包装标准低于有关规定标准，也应相应降低产品价格。



包装物的回收办法可以采用如下两种形式之一：



(2)
        
 押金回收：适用于专用的包装物，如电缆卷筒、集装箱、大中型木箱等；



(3)
        
 折价回收：适用于可以再次利用的包装器材，如油漆桶、麻袋、玻璃瓶等。



(四）             　交付及运输方式



交付方式可以是采购方到约定地点提货或供货方负责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两大类。如　果是由供货方负责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要确定运输方式，可以选择铁路、公路、水路、　航空、管道运输及海上运输等，一般由采购方在签订合同时提出要求，供货方代办发运，　运费由采购方负担。



(五）             　验收



合同中应该明确货物的验收依据和验收方式。



验收依据包括：



1)
           
 采购合同；



2)
          
 供货方提供的发货单、计量单、装箱单及其他有关凭证；



3)
          
 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和要求；



4)
          
 产品合格证、检验单；



5)
          
 图纸、
 样品和其他技术证明文件；



6)
          
 双方当事人封存的样品。



验收方式有驻厂验收、提运验收、接运验收和入库验收等方式。



2.
           
 驻厂验收：在制造时期，由采购方派人在供应的生产厂家进行材质检验。



3.
           
 提运验收：对加工订制、市场采购和自提自运的物资，由提货人在提取产品时



检验。



4.
           
 接运验收：由接运人员对到达的物资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当场作出记录。



5.
           
 入库验收：是广泛采用的正式的验收方法，由仓库管理人员负责数量和外观



检验。



(六）交货期限



应明确具体的交货时间。如果分批交货，要注明各个批次的交货时间。



交货日期的确定可以按照下列方式：



(1)
        
 供货方负责送货的，以采购方收货戳记的日期为准；



(2)
       
 采购方提货的，以供货方按合同规定通知的提货日期为准；



(3)
 凡委托运输部门或单位运输、送货或代运的产品
 ，一
 般以供货方发运产品时承运　单位签发的日期为准，不是以向承运单位提出申请的日期为准。



(七）             　价格



1.
           
 有国家定价的材料，应按国家定价执行；



2.
        
 按规定应由国家定价的但国家尚无定价的材料，其价格应报请物价主管部门的　批准；



3.
          
 不属于国家定价的产品，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八）             　结算



合同中应明确结算的时间、方式和手续。首先应明确是验单付款还是验货付款。结算　方式可以是现金支付和转账结算。现金支付适用于成交货物数量少且金额小的合同；转账　结算适用于同城市或同地区内的结算，也适用于异地之间的结算。



(九）             　违约责任



当事人任何一方不能正确履行合同义务时，都可以以违约金的形式承担违约赔偿责　任。双方应通过协商确定违约金的比例，并在合同条款内明确。



(1)
      
 供货方的违约行为可能包括不能按期供货、不能供货、供应的货物有质量缺陷或　数量不足等。如有违约，应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供货方不能按期交货分为逾期交货和提前交货。发生逾期交货情况，要按照合同约　足，依
 据
 iff
 i
 期父贝部
 分
 i
 n
 或总价计算违约金。对约定由米购方自提货物的，若发生采购方　的其他损失，其实际开支的费用也应由供货方承担。比如，采购方已按期派车到指定地点　接收货物，而供货方不交付时，派车损失应由供货方承担。对于提前交货的情况，如&　属于米购方自提货物，米购方接到提前提货通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拒绝提前提　货。对于供货方提前发运或交付的货物，采购方仍可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而且对多交　货部分，以及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产品，在代为保管期内实际支出的保管、保养费由供货方　承担。



供货方不能全部或部分交货，应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比例乘以不能交货部分货款来计　算违约金。如果违约金不足以偿付采购方的实际损失，采购方还可以另外提出补偿要求。



供货方交
 付
 p
 货物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如果采购方同意利用，　应当按质论价；采购方不同意使用时，由供货方负责包换或包修。



(2)
     
 需方采购方的违约行为可能包括不按合同要求接受货物、逾期付款或拒绝付款　等，应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合同签订以后，采购方要求中途退货，应向供货方支付按退货部分货款总额计算的违　约金，并要承担由此给供货方造成的损失。采购方不能按期提货，除支付违约金以外，还　应承担逾期提货给供货方造成的代为保管费、保养费等。



采购方逾期付款，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二、设备采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成套设备供应合同的一般条款可参照建筑材料供应合同的一般条款，包括产品（设　备\的名称、品种、型号、规格、等级、技术标准或技术性能指标；数量和计量单位；包　装标准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交货单位、交货方式、运输方式、交货地点、提货单位、　交（提）货期限，•验收方式；产品价格；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以下几个方面。



(一）             　设备价格与支付



设备采购合同通常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在合同交货期内价格不进行调整。应该明确合　同价格所包括的设备名称、套数，以及是否包括附件、配件、工具和损耗品的费用，是否　包括调试、保修服务的费用等。合同价内应该包括设备的税费、运杂费、保险费等与合同　有关的其他费用。



合同价款的支付一般分三次：



(1)
        
 设备制造前，采购方支付设备价格的1
 〇
 %作为预付款；



(2)
       
 供货方按照交货顺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货物送达交货地点，采购方支付该批设备　价的80%;



(3)
       
 剩余的10%作为设备保证金，待保证期满，采购方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后支付。



(二）             　设备数量



明确设备名称、套数、随主机的辅机、附件、易损耗备用品、配件和安装修理工具　等，应于合同中列出详细清单。



(三）             　技术标准



应注明设备系统的主要技术性能，以及各部分设备的主要技术标准和技术性能。



(四）             　现场服务



合同可以约定设备安装工作由供货方负责还是采购方负责。如果由采购方负责，可以　要求供货方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现场服务等内容，可能包括：供货方派必要的技术人员　到现场向安装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指导安装和调试，处理设备的质量问题，参加试车　和验收试验等。在合同中应明确服务内容，对现场技术人员在现场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　及费用等作出明确规定。



(五）             　验收和保修



成套设备安装后一般应进行试车调试，双方应该共同参加启动试车的检验工作。试验　合格后，双方在验收文件上签字，正式移交采购方进行生产运行。若检验不合格，属于设　备质量原因，由供货方负责修理、更换并承担全部费用；如果由于工程施工质量问题，由　安装单位负责拆除后纠正缺陷。



合同中还应明确成套设备的验收办法以及是否保修、保修期限、费用分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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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内容



专业工程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其所承包工程中的专业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　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完成的活动。



针对各种工程中普遍存在专业工程分包的实际情况，为了规范管理，减少或避免纠　纷，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2003
 年又发布了《建设工程^工专业分包合同　
 (示范文本）》
 （
 G
 F
 —2003—0213)和《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示范文本）》
 （GF
 —　2003—0214)。



一、专业工程承包单位的资质



2007年9月1日起施行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59号），规定了专业承包序列企业的资质设二至三个等级，
 60
 个资质类别。



二
 、            
  
 专业工程分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专业工程分包合同示范文本的结构、主要条款和内容与施工承包合同相似，包括词语　定义与解释，双方的一般权利和义务，分包工程的施工进度控制、质量控制、费用控制，　分包合同的监督与管理，信息管理，组织与协调，施工安全管理与风险管理，等等。



分包合同内容的特点是，既要保持与主合同条件中相关分包工程部分的规定的一致　性，土要区分负责实施分包工程的当事人变更后的两个合同之间的差异。分包合同所采用　的
 语
 g
 文字和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工程建设标准一般应与主合同相同。



三、             　工程承包人（总承包单位）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1)分包人对总包合同的了解：承包人应提供总包合同
 （
 有关承包工程的价格内容除　夕卜）供分包人查阅。分包人应全面了解总包合同的各项规定
 （
 有关承包工程的价格内容除　外)。



2.
        
 项目经理应按分包合同的约定，及时向分包人提供所需的指令、批准、图纸并履　行其他约定的义务，否则分包人应在约定时间后24小时内将具体要求、需要的理由及延　误的后果通知承包人，项目经理在收到通知后48小时内不予答复，应承担因延误造成的　损失。



3.
           
 承包人的工作



(1)
   
 向分包人提供与分包工程相关的各种证件、批件和各种相关资料，向分包人提供　具备施工条件的施工场地；



(2)
    
 组织分包人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图纸会审，向分包人进行设计图纸交底；



(3)
    
 提供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的设备和设施，并承担因此发生的费用；



(4)
  
 随时为分包人提供确保分包工程的施工所要求的施工场地和通道等，满足施工运　输的需要，保证施工期间的畅通；



(5)
  
 负责整个施工场地的管理工作，协调分包人与同一施工场地的其他分包人之间的　交叉配合，确保分包人按照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



四、             　专业工程分包人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1•分包人对有关分包工程的责任



除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分包人应履行并承担总包合同中与分包工程有关的承包人的所　有义务与责任，同时应避免因分包人自身行为或疏漏造成承包人违反总包合同中约定的承　包人义务的情况发生。



2.
      
 分包人与发包人的关系



分包人须服从承包人转发的发包人或工程师与分包工程有关的指令。未经承包人允　许，分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与发包人或工程师发生直接工作联系，分包人不得直接致函发　包人或
 工程师
 ，也不得直接接受发包人或工程师的指令。如分包人与发包人
 或工程
 师发生　直接工作联系，将被视为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



3.
      
 承包人指令



就分包工程范围内的有关工作，承包人随时可以向分包人发出指令，分包人应执行承　包人根据分包合同所发出的所有指令。分包人拒不执行指令，承包人可委托其他施工单位　兀成该指令事项，发生的费用从应付给分包人的相应款项中扣除。



4
 •分包人的工作



(1)
    
 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分包工程进行设计（分包合同有约定时）、施工、竣工　和保修；



(2)
    
 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设计内容，报承包人确认后在分包工程中使　用。承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3)
        
 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承包人提供年、季、月度工程进度计划及相应进度统计



报表；             　—



(4)
       
 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承包人提交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承包人应在专用条款



约定的时间内批准，分包人方可执行；



(5)
    
 遵守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施工场地交通、施工噪声以及环境保护和安全文明生产　等的管理规定，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承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　费用，因分包人责任造成的罚款除外；



(6)
    
 分包人应允许承包人、发包人、工程师及其三方中任何一方授权的人员在工作时　间内，合理进人分包工程施工场地或材料存放的地点，以及施工场地以外与分包合同有关　的分包人的任何工作或准备的地点，分包人应提供方便；



(7)
    
 已竣工工程未交付承包人之前，分包人应负责已完分包工程的成品保护工作，保　护期间发生损坏，分包人自费予以修复；承包人要求分包人采取特殊措施保护的工程部位　和相应的追加合同价款，双方在合同专用条款内约定。



五、合同价款及支付



1.
       
 分包工程合同价款可以采用以下三种中的一种（应与总包合同约定的方式一致）：



(1)
        
 固定价格，在约定的风险范围内合同价款不再调整；



(2)
    
 可调价格，合同价款可根据双方的约定而调整，应在专用条款内约定合同价款调　整方法；



(3)
    
 成本加酬金，合同价款包括成本和酬金两部分，双方在合同专用条款内约定成本　构成和酬金的计算方法。



2.
      
 分包合同价款与总包合同相应部分价款无任何连带关系。



3.
      
 合同价款的支付



2.
       
 实行工程预付款的，双方应在合同专用条款内约定承包人向分包人预付工程款的　时间和数额，开工后按约定的时间和比例逐次扣回；



3.
       
 承包人应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分包人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按约　定时间承包人应扣回的预付款，与工程款（进度款）同期结算；



4.
      
 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变更调整的合同价款、合同价款的调整、索赔的价款或费用　以及其他约定的追加合同价款，应与工程进度款同期调整支付；



5.
       
 承包人超过约定的支付时间不支付工程款（预付款、进度款），分包人可向承包　人发出要求付款的通知，承包人不按分包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预付款、进度款），导致　施工无法进行，分包人可停止施工，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6.
       
 承包人应在收到分包工程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
 28
 天内支付工程竣工结算　价款，在发包人不拖延工程价款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支付，从第
 29
 天起按分包人　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六、禁止转包或再分包



1•分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分包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其承包的分包工程的全部　或部分再分包给他人，否则将被视为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



1.
       
 分包人经承包人同意可以将劳务作业再分包给具有相应劳务分包资质的劳务分包　企业。



3
 •分包人应对再分包的方务作业的质量等相关事宜进行督促和检查，并承担相关连　带责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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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内容



劳务作业分包，是指施工承包单位或者专业分包单位（均可作为劳务作业的发包人）　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劳务分包单位（即劳务作业承包人）完成的活动。



一、             　劳务分包单位的资质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劳务分包序列企业资质设一至二个等　级，13个资质类别。如同时发生多类作业可划分为结构劳务作业、装修劳务作业、综合　劳务作业等。



二、             　劳务分包合同的重要条款



劳务分包合同不同于专业分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03—0214)的重要条款有：



(1)
        
 劳务分包人资质情况；



(2)
       
 劳务分包工作对象及提供劳务内容；



(3)
       
 分包工作期限；



(4)
       
 质量标准；



(5)
       
 工程承包人义务；



(6)
       
 劳务分包人义务；



(7)
       
 材料、设备供应；



(8)
       
 保险;



(9)
       
 劳务报酬及支付；



(10)
        
 工时及工程量的确认；



(11)
         
 施工配合；



(12)
        
 禁止转包或再分包等。



三、             　承包人的主要义务



对劳务分包合同条款中规定的承包人的主要义务归纳如下。



1•组建与工程相适应的项目管理班子，全面履行总（分）包合同，组织实施项目管　理的各项工作，对工程的工期和质量向发包人负责。



(1)
    
 完成劳务分包人施工前期的下列工作：



1.
            
 向劳务分包人交付具备本合同项下劳务作业开工条件的施工场地；



2.
           
 满足劳务作业所需的能源供应、通信及施工道路畅通；



3.
           
 向劳务分包人提供相应的工程资料；



4.
           
 向劳务分包人提供生产、生活临时设施。



(2)
  
 负责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统一制定各项管理目标，组织编制年、季、月施工计划、　物资需用量计划表，实施对工程质量、工期、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计量检测、实验化验　的控制、监督、检查和验收。



(3)
  
 负责工程测量定位、沉降观测、技术交底，组织图纸会审，统一安排技术档案资　料的收集整理及交工验收。



(4)
  
 按时提供图纸，及时交付材料、设备，所提供的施工机械设备、周转材料、安全　设施保证施工需要。



(5)
   
 按合同约定，向劳务分包人支付劳动报酬。



(6)
   
 负责与发包人、监理、设计及有关部门联系，协调现场工作关系。



四、             　劳务分包人的主要义务



对劳务分包合同条款中规定的劳务分包人的主要义务归纳如下。



2.
  
 对劳务分包范围内的工程质量向承包人负责，组织具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熟练工人　投入工作；未经承包人授权或允许，不得擅自与发包人及有关部门建立工作联系；自觉遵　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



3.
       
 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验收规范、有关技术要求及施工组织设计精心组织施工，



确保工程质量达到约定的标准。



(1)
        
 科学安排作业计划，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保证工期；



(2)
    
 加强安全教育，认真执行安全技术规范，严格遵守安全制度，落实安全措施，确　保施工安全；



(3)
    
 力卩强现场管理，严格执行建设主管部门及环保、消防、环卫等有关部门对施工现　场的管理规定，做到文明施工；



(4)
   
 承担由于自身责任造成的质量修改、返工、工期拖延、安全事故、现场脏乱造成　的损失及各种罚款。



4.
  
 自觉接受承包人及有关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检查；接受承包人随时检查其设备、　材料保管、使用情况，及其操作人员的有效证件、持证上岗情况；与现场其他单位协调配　合，照顾全局。



5.
      
 劳务分包人须服从承包人转发的发包人及工程师的指令。



6.
  
 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劳务分包人应对其作业内容的实施、完工负责，劳务分包人　应承担并履行总（分）包合同约定的、与劳务作业有关的所有义务及工作程序。



五、             　保险



1•劳务分包人施工开始前，承包人应获得发包人为施工场地内的自有人员及第三人　人员生命财产办理的保险，且不需劳务分包人支付保险费用。



(1)
   
 运至施工场地用于劳务施工的材料和待安装设备，由承包人办理或获得保险’且　不需劳务分包人支付保险费用。



(2)
  
 承包人必须为租赁或提供给劳务分包人使用的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并支付保　险费用。



(3)
  
 劳务分包人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施工场地内自有　人员生命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



(4)
   
 保险事故发生时，劳务分包人和承包人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



六、             　劳务报酬



(1)
    
 劳务报酬可以采用以下方式中的任何一种：



1.
            
 固定劳务报酬（含管理费）；



2.
           
 约定不同工种劳务的计时单价（含管理费），按确认的工时计算；



3.
           
 约定不同工作成果的计件单价（含管理费），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



(2)
   
 劳务报酬，可以采用固定价格或变动价格。采用固定价格，则除合同约定或法律　政策变化导致劳务价格变化以外，均为一次包死，不再调整。



3
 •在合同中可以约定，下列情况下，固定劳务报酬或单价可以调整：



(1)
      
 以本合同约定价格为基准，市场人工价格的变化幅度超过一定百分比时，按变化　前后价格的差额予以调整；



(2)
       
 后续法律及政策变化，导致劳务价格变化的，按变化前后价格的差额予以调整；



(3)
       
 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



七、             　工时及工程量的确认



1.
       
 采用固定劳务报酬方式的，施工过程中不计算工时和工程量。



2.
  
 采用按确定的工时计算劳务报酬的，由劳务分包人每日将提供劳务人数报承包人，　由承包人确认。



3•采用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劳务报酬的，由劳务分包人按月（或旬、日）将完成的　工程量报承包人，由承包人确认。对劳务分包人未经承包人认可，超出设计图纸范围和因　方务分包人原因造成返工的工程量，承包人不予计量。



八、             　劳务报酬最终支付



1•全部工作完成，经承包人认可后14天内，劳务分包人向承包人递交完整的结算资　料，双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进行劳务报酬的最终支付。



(1)
 承包人收到劳务分包人递交的结算资料后14天内进行核实，给予确认或者提出修　改意见。承包人确认结算资料
 后
 I
 4
 天内向劳务分包人支付劳务报酬尾款。



(2)
    
 劳务分包人和承包人对劳务报酬结算价款发生争议时，按合同约定处理。



九、             　禁止转包或再分包



劳务分包人不得将合同项下的劳务作业转包或再分包给他人
 。
 l
 Z
 2
 〇602
 5
 项目总承包合同的内容



―、合同示范文本



为促进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健康发展，规范工程总承包合同当事人的市场行为，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试
 行
 ）》（G
 F
 　—2011　—0216)，自2011年11月1日起试行。在国际上，有的专业组织



(
 如
 FIDI
 C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也对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发



布了有关合同示范文本，可作为参考。



二、合同主要内容



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与施工承包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承包商要负责全部或部分的设　计，并负责物资设备的采购。因此，在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合同条款中，要重点关注以下　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项目总承包的任务



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的任务应该明确规定。从时间范围上，一般可包括从工程立项到　交付使用的工程建设全过程，具体可包括：勘察设计、设备采购、施工、试车（或交付使　用）等内容。从具体的工程承包范围看，可包括所有的主体和附属工程、工艺、设备等。



(二）             　开展项目总承包的依据



合同中应该将业主对工程项目的各种要求描述清楚，承包商可以据此开展设计、采购　和施工，开展工程总承包的依据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业主的功能要求；



(2)
       
 业主提供的部分设计图纸；



(3)
       
 业主自行采购设备清单及采购界面；



(4)
       
 业主采用的工程技术标准和各种工程技术要求；



(5)
        
 工程所在地有关工程建设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三）             　项目总承包单位的义务和责任



按照《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
 （GF
 —
 2011
 　一
 0216)
 ，承包人的主　要权利和义务如下（第3.1款）。



2.
        
 承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规范、工程的功能、规模、考核目标和竣工日　期，完成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或）指导竣工后试验等工作，不得违反国家强　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3.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自费修复因承包人原因引起的设计、文件、设备、材料、　部件、施工中存在的缺陷，或在竣工试验和竣工后试验中发现的缺陷。



4.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和发包人的要求，提交相关报表。报表的类别、名称、内　容、报告期、提交时间和份数，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5.
        
 承包人有权根据4.　6.　4款承包人的复工要求、14.　9款付款时间延误和17条不可　抗力的约定，以书面形式向发包人发出暂停通知。除此之外，凡因承包人原因的暂停，造　成承包人的费用增加由其自负，造成关键路径延误的应自费赶上。



6.
         
 对因发包人原因给承包人带来任何损失、损害或造成工程关键路径延误的’承包　人有权要求赔偿和（或）延长竣工日期。



(四）             　发包人的义务和权利



按照《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
 （GF
 —
 2011
 　一
 0216)
 ，发包人的主　要义务和权利如下（第2.1款)》



(1)
      
 负责办理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取得项目用地的使用权，完成拆迁补偿　工作，使项目具备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开工条件，并提供立项文件。



(2)
        
 履行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价格调整、付款、竣工结算义务。



(3)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和适用法律关于安全、质量、标准、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等强　制性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对承包人的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验等实施工作提出建议、　修改和变更，但不得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4)
       
 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对因承包人原因给发包人带来的任何损失和损害，提出



赔偿。



(5)
   
 发包人认为必要时，有权以书面形式发出暂停通知。其中，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的　暂停，给承包人造成的费用增加，由发包人承担，造成工程关键路径延误的，竣工日期相　应顺延。



(五）进度计划



(1)
    
 项目进度计划（第4.　1.1款）



承包人负责编制项目进度计划，项目进度计划中的施工期限（含竣工试验），应符合　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关键路径及关键路径变化的确定原则、承包人提交项目进度计划的份　数和时间，在专用条款约定。



项目进度计划经发包人批准后实施，但发包人的批准并不能减轻或免除承包人的合同　责任。



(2)
   
 项目进度计划的调整（第4.　1.　3款）



出现下列情况，竣工日期相应顺延，并对项目进度计划进行调整：



(1)
     
 发包人根据5.2.1款提供的项目基础资料和现场障碍资料不真实、不准确、不齐　全、不及时，或未能
 按
 I
 4
 .　
 3
 .　1款约定的预付款金额和1
 4
 .　3.　2款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导　致4.　3.　2款约定的设计开工日期延误，或
 4
 .　
 4
 .　2款约定的采购开始日期延误，或造成施工　开工日期延误的。



(2)
    
 根据4.　2.　4款第2项的约定，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某个设计阶段审核会议时间的　延误。



(3)
     
 根据
 4
 _　2.　
 4
 款第
 3
 项的约定，相关设计审查部门批准时间较合同约定的时间延　长的。



(4)
       
 根据合同约定的其他延长竣工日期的情况。



(3)
   
 设计进度计划（第4.　2.1款）



承包人根据批准的项目进度计划和5.　3.　1款约定的设计审查阶段及发包人组织的设计　阶段审查会议的时间安排，编制设计进度计划。设计进度计划经发包人认可后执行。发包　人的认可并不能解除承包人的合同责任。



(4)
   
 采购进度计划（第4.　3.1款）



承包人的采购进度计划符合项目进度计划的时间安排，并与设计、施工、和（或）竣　工试验及竣工后试验的进度计划相衔接。采购进度计划的提交份数和日期，在专用条款　约定。



(5)
   
 施工进度计划（第4.　4.　1款）_



承包人应在现场施工开工15日前向发包人提交包括施工进度计划在内的总体施工组　织设计。施工进度计划的开竣工时间，应符合合同协议书对施
 工开工
 和工程竣工日期的约　定，并与项目进度计划的安排协调一致。发包人需承包人提交关键单项工程和（或）关键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进度计划的，在专用条款中约定提交的份数和时间。



(六）技术与设计



(1)
   
 承包人提供的工艺技术和（或）建筑设计方案（第
 5
 .
 L
 　
 i
 款）



承包人负责提供生产工艺技术（含专利技术、专有技术
 、工
 艺包）和（或）建筑设计　方案（含总体布局、功能分区、建筑造型和主体结构等）时，应对所提供的工艺流程、工　艺技术数据、工艺条件、软件、分析手册、操作指导书、设备制造指导书和其他资料要　求，和（或）总体布局、功能分区、建筑造型及其结构设计等负责。



承包人应对专用条款约定的试运行考核保证值、和（或）使用功能保证的说明负责。　该试运行考核保证值、和（或）使用功能保证的说明，作为发包人根据1〇.　3.　3或进彳了试



运行考核的评价依据。



(2)
   
 发包人的义务（第5.　2.　1款）



(1)
     
 提供项目基础资料。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法律或行业规定，向承包人提供设计　需要的项目基础资料，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齐全性和及时性负责。



(2)
    
 提供现场障碍资料。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和适用法律规　定，在设计开始前，提供与设计、施工有关的地上、地下已有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现场障　碍资料，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齐全性和及时性负责。



(3)
    
 承包人无法核实发包人所提供的项目基础资料中的数据、条件和资料的，发包人　有义务给予进一步确认。



(3)
   
 承包人的义务（第5.　2.　2款）



承包人有义务按照发包人提供的项目基础资料、现场障碍资料和国家有关部门、行业　工程建设标准规范规定的设计深度开展工程设计，并对其设计的工艺技术和（或）建筑功　能，及工程的安全、环境保护、职业健康的标准，设备材料的质量、工程质量和完成时间　负责。



(4)
   
 设计缺陷的自费修复，自费赶上（第5.　3.　6款）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设计文件存在遗漏、错误、缺陷和不足的，承包人应自费修复、　弥补、纠正和完善。造成设计进度延误时，应自费采取措施赶上。



5•本工程的设计阶段、设计阶段审查会议的组织和时间安排，在专用条款约定。发　包人负责组织设计阶段审查会议，并承担会议费用及发包人的上级单位、政府有关部门参　加审查会议的费用（第5.　3.1款）。



(6)
 承包人应根据5.　3.1款的约定，向发包人提交相关设计审查阶段的设计文件，设　计文件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对相关设计阶段的设计文件、图纸和　资料的深度规定。承包人有义务自费参加发包人组织的设计审查会议、向审查者介绍、解　答、解释其设计文件，并自费提供审查过程中需提供的补充资料（第5.　3.2款）。



(7)
 发包人有义务向承包人提供设计审查会议的批准文件和纪要。承包人有义务按相　关设计审查阶段批准的文件和纪要，并依据合同约定及相关设计规定，对相关设计进行修　改、补充和完善（第5.　
 3
 .　3款）。



(七）工程物资



1.发包人提供的工程物资（第6.　1.　1款）



(1)
      
 由发包人负责提供的工程物资的类别、数量，在专用条款中列出。发包人依据设　计文件规定的技术参数、技术条件、性能要求、使用要求和数量，负责组织工程物资（包　括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及厂商提交的技术文件）的采购，负责运抵现场，并对其需用　量、质量检查结果和性能负责。



(2)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国家新颁布的强制性标准、规范，造成发包人负责提供　的工程物资（包括建筑构件等）不符合新颁布的强制性标准时，由发包人负责修复或重新　订货。如委托承包人修复，作为变更处理。



(3)
        
 发包人请承包人参加境外采购工作时，所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
      
 工程物资所有权（第6.　1.　4款）



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提供的工程物资，在运抵现场的交货地点并支付了采购进度款,　其所有权转为发包人所有。在发包人接收工程前，承包人有义务对工程物资进行保管、维　护和保养，未经发包人批准不得运出现场。



(2)
     
 剩余工程物资的移交（第6.　6.　2款）



承包人保管的工程物资（含承包人负责采购提供的工程物资并受到了采购进度款，及　发包人委托保管的工程物资），在竣工试验完成后，剩余部分由承包人无偿移交给发包人，　专用条款另有约定时除外。



(八）施工



1•发包人的义务（第7.　1款）



(1)
        
 提供基准坐标资料（第7
 .
 L
 1款）



(2)
       
 审查总体施工组织设计（第7.　1.2款）



(3)
       
 提供进场条件和确定进场日期（第7.　1.　3款）



发包人应提供施工场地、完成进场道路、用地许可、拆迁及补偿等工作，保证承包人　能够按时进人现场开始准备工作。进场条件和进场日期在专用条款约定。



(4)
       
 提供临时用水、用电等和节点铺设（第1.4款）



(5)
       
 办理开工等批准手续（第7.　1.5款）



发包人在开工日期前，办妥须要由发包人办理的开工批准或施工许可证、工程质量监　督手续及其他所需的许可、证件和批文等。



(6)
       
 办理施工过程中须由发包人办理的批准（第
 7
 .丨.6款）



(7)
       
 提供施工障碍资料（第7.　1.　7款）



(8)
       
 承包人新发现的施工障碍（第7.　1.8款）



发包人与有关单位进行联系、协调、处理施工场地周围及临近的影响工程实施的建筑　物、构筑物、文物建筑、古树、名木、地下管线、线缆、设施以及地下文物、化石和坟墓　等的保护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



对于新发现的施工障碍，承包人可依据13.　2.　3款施土变更范围第（3)项的约定提交　变更申请，对于承包人的合理请求发包人应予以批准。施工障碍导致工程关键路径延误　的，竣工日期相应顺延。



(9)
       
 职业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管理计划确认（第
 7
 .
 L
 9
 款）



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职业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管理计划后20日内对之　进行确认。



2.承包人的义务（第7.　2款）



(1)
        
 放线（第7.2.1款）。



(2)
       
 施工组织设计（第7.　2.　2款）。



(3)
        
 提交临时占地资料（第7.　2.3款)。



(4)
       
 临时用水、用电等（第7.　2.4款)。



(5)
        
 协助发包人办理开工等批准手续（第7.　2.5款）。



承包人应在工程开工20日前，通知发包人向有关部门办理须由发包人办理的开工批　准或施工许可证、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及其他许可、证件、批件等。发包人需要时，承包人　有义务提供协助。发包人委托承包人代办并被承包人接受时，双方可另行签订协议，作为　本合同的附件。



(6)
       
 施工过程中需通知办理的批准（第7.　2.　6款）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因增加场外临时用地，临时要求停水、停电、中断道路交通，爆　破作业，或可能损坏道路、管线、电力、邮电、通信等公共设施的，应提前
 10
 日通知发　包人办理相关申请批准手续。并按发包人的要求，提供需要承包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　料、证件等。



(7)
       
 提供施工障碍资料（第7.　2.7款）。



(8)
       
 新发现的施工障碍（第7.　2.　8款
 )
 。



承包人对在施工过程中新发现的场地周围及临近影响施工的建筑物、构筑物、文物建　筑、古树、名木，以及地下管线、线缆、构筑物、文物、化石和坟墓等，立即采取保护措　施，并及时通知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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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监理合同的内容



工程监理合同文件由协议书、中标通知书（适用于招标工程）或委托书（适用于非招　标工程）、投标文件（适用于招标工程）或监理与相关服务建议书（适用于非招标工程）、　专用条件、通用条件、附录（附
 录
 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附
 录
 B
 :委托人派遣的人　员和提供的房屋、资料、设备）组成。合同签订后实施过程中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　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2年颁布执行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示范文本）》
 （
 G
 F
 -2012-0202)的主要内容如下。



_
 、
 监理的范围和工作内容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监理工作内容包括（第2.　1.2款）：



(1)
      
 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编制监理规划，并在第一次工地会议7天前报委托人。根据　有关规定和监理工作需要，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2)
       
 熟悉工程设计文件，并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会议；



(3)
     
 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第一次工地会议；主持监理例会并根据工程需要主持或参加　专题会议；



(4)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其中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　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



(5)
       
 检查施工承包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和人员资格；



(6)
       
 检查施工承包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7)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核查承包人对施工进度计划的调整；



(8)
       
 检查施工承包人的试验室；



(9)
       
 审核施工分包人资质条件；



(10)
        
 查验施工承包人的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11)
         
 审查工程开工条件，对条件具备的签发开工令；



(12)
      
 审查施工承包人报送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证明文件的有效性和符合　性，并按规定对用于工程的材料采取平行检验或见证取样方式进行抽检；










(13)
       
 审核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签发或出具工程款支付证书，并报委　托人审核、批准；



(14)
       
 在巡视、旁站和检验过程中，发现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存在事故隐患的，要求　施工承包人整改并报委托人；



(15)
        
 经委托人同意，签发工程暂停令和复工令；



(16)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论证材料及相　关验收标准；



(17)
        
 验收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



(18)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进度调整、费用索赔、合　同争议等事项；



(19)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20)
       
 参加工程竣工验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21)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并报委托人；



(22)
        
 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报委托人。



二、             　项目监理机构和人员（第2.　3款）



1•监理人应组建满足工作需要的项目监理机构，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项目监理机　构的主要人员应具有相应的资格条件（第2.　3.1款）。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总监理工程师及重要岗位监理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　监理工作正常进行（第2.　3.2款）。



3•监理人可根据工程进展和工作需要调整项目监理机构人员。监理人更换总监理工　程师时，应提前7天向委托人书面报告，经委托人同意后方可更换；监理人更换项目监理　机构其他监理人员，应以相当资格与能力的人员替换，并通知委托人（第2.　3.　3款）。



(3)
    
 监理人应及时更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理人员（第2.　3.　4款
 ）
 ：



(1)
        
 严重过失行为的；



(2)
       
 有违法行为不能履行职责的；



(3)
       
 涉嫌犯罪的；



(4)
       
 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



(5)
       
 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



(6)
       
 专用条件约定的其他情形。



5•委托人可要求监理人更换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项目监理机构人员（第2.　3.5款)。



三
 、            
  
 监理人职责（第2.　4款）



监理人应遵循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有关标准及本　合同履行职责。



1•在监理与相关服务范围内，委托人和承包人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监理人应及时提　出处置意见。当委托人与承包人之间发生合同争议时，监理人应协助委托人、承包人协商　解决（第2.　4.1款)。



2.当委托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或人民法院审理时，监理人　应提供必要的证明资料（第2.　4.　2款）。



3•监理人应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授权范围内，处理委托人与承包人所签订合同的变更



事宜。如果变更超过授权范围，应以书面形式报委托人批准。



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监理人所发出的指令未能事先报委托人批　准时，应在发出指令后的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报委托人（第2.　4.3款）。



(3)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监理人发现承包人的人员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有权要　求承包人予以调换（第2.　4.4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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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30　合同计价方式




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计价方式主要有三种，即总价合同、单价合同和成本补偿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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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施工发包的工程内容和工程量一时尚不能十分明确、具体地予以规定时，则可以采　用单价合
 同
 （Uni
 t
 　
 Pric
 e
 　
 Contrac
 t
 )形式，即根据计划工程内容和估算工程量，在合问中　明确每项工程内容的单位价格（如每米、每平方米或者每立方米的价格），实际支付时则　根据每一个子项的实际完成工程量乘以该子项的合同单价计算该项工作的应付工程款。



单价合同的特点是单价优先，例
 如
 FIDI
 C
 　土木工程施工合同中，业主给出的工程量　清单表中的数字是参考数字，而实际工程款则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和合同中确定的单价计　算。虽然在投标报价、评标以及签订合同中，人们常常注重总价格，但在工程款结算中单　价优先，对于投标书中明显的数字计算错误，业主有权力先作修改再评标，当总价和单价　的计算结果不一致时，以单价为准调整总价。例如，某单价合同的投标报价单中，投标人　报价如表
 1
 Z
 206031所示。




投标人报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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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分项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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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钢筋混凝土



	

m
 3



	

1000



	

300



	

30000






	

 



	

 



	

 



	

 



	

 



	

 






	

总报价



	

 



	

 



	

 



	

 



	

8100000











 



 



根据投标人的投标单价，钢筋混凝土的合价应该是3〇〇〇〇〇元，而实际只写了　
 3〇〇〇〇　
 元，在评标时应根据单价优先原则对总报价进行修正，所以正确的报价应该是
 8
 ]
 00000
 　+　(300000—30000)　=8370000　元。



在
 实
 f
 e
 施工时，如果实际工程量是150
 0
 m
 3
 ,则钢筋混凝土工程的价款金额应该是　30
 0
 X
 1500=450000　元。



由于单价合同允许随工程量变化而调整工程总价，业主和承包商都不存在工程量方面　的风险，因此对合同双方都比较公平。另外，在招标前，发包单位无需对工程范围作出完　整的、详尽的规定，从而可以缩短招标准备时间，投标人也只需对所列工程内容报出自己



的单价，从而缩短投标时间。



采用单价合同对业主的不足之处是，业主需要安排专门力量来核实已经完成的工程　量，需要在施工过程中花费不少精力，协调工作量大。另外，用于计算应付工程款的实际　工程量可能超过预测的工程量，即实际投资容易超过计划投资，对投资控制不利。



单价合同又分为固定单价合同和变动单价合同。



固定单价合同条件下，无论发生哪些影响价格的因素都不对单价进行调整，因而对承　包商而言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当采用变动单价合同时，合同双方可以约定一个估计的工程　量，当实际工程量发生较大变化时可以对单价进行调整，同时还应该约定如何对单价进行　调整；当然也可以约定，当通货膨胀达到一定水平或者国家政策发生变化时，可以对哪些　工程内容的单价进行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等。因此，承包商的风险就相对较小。



固定单价合同适用于工期较短、工程量变化幅度不会太大的项目。



在工程实践中，采用单价合同有时也会根据估算的工程量计算一个初步的合同总价，　作为投标报价和签订合同之用。但是，当上述初步的合同总价与各项单价乘以实际完成的　工程量之和发生矛盾时，则肯定以后者为准，即单价优先。实际工程款的支付也将以实际　完成工程量乘以合同单价进行计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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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合同的含义



所谓总价合
 同
 （Lum
 p
 　
 Su
 m
 　
 Contrac
 t
 ),是指根据合同规定的工程施工内容和有关条　件，业主应付给承包商的款额是一个规定的金额，即明确的总价。总价合同也称作总价包　干合同，即根据施工招标时的要求和条件，当施工内容和有关条件不发生变化时，业主付　给承包商的价款总额就不发生变化。



总价合同又分固定总价合同和变动总价合同两种。



二、固定总价合同



固定总价合同的价格计算是以图纸及规定、规范为基础，工程任务和内容明确，业主　的要求和条件清楚，合同总价一次包死，固定不变，即不再因为环境的变化和工程量的增　减而变化。在这类合同中，承包商承担了全部的工作量和价格的风险。因此，承包商在报　价时应对一切费用的价格变动因素以及不可预见因素都做充分的估计，并将其包含在合同　价格之中。



在国际上，这种合同被广泛接受和采用，因为有比较成熟的法规和先例的经验；对业　主而言，在合同签订时就可以基本确定项目的总投资额，对投资控制有利；在双方都无法　预测的风险条件下和可能有工程变更的情况下，承包商承担了较大的风险，业主的风险较　小。但是，工程变更和不可预见的困难也常常引起合同双方的纠纷或者诉讼，最终导致其　他费用的增加。



当然，在固定总价合同中还可以约定，在发生重大工程变更、累计工程变更超过一定　幅度或者其他特殊条件下可以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因此，需要定义重大工程变更的含　义、累计工程变更的幅度以及什么样的特殊条件才能调整合同价格，以及如何调整合同价　格等。



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双方结算比较简单，但是由于承包商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因此报　价中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一笔较高的不可预见风险费。承包商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价格风险，二是工作量风险。价格风险有报价计算错误、漏报项目、物价和人工费上涨　等；工作量风险有工程量计算错误、工程范围不确定、工程变更或者由于设计深度不够所　造成的误差等。



固定总价合同适用于以下情况：



(1)
        
 工程量小、工期短，估计在施工过程中环境因素变化小，工程条件稳定并合理；



(2)
       
 工程设计详细，图纸完整、清楚，工程任务和范围明确；



(3)
       
 工程结构和技术简单，风险小；



(4)
     
 投标期相对宽裕，承包商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详细考察现场、复核工程量，分析招　标文件，拟订施工计划。



三、             　变动总价合同



变动总价合同又称为可调总价合同，合同价格是以图纸及规定、规范为基础，按照时　
 价
 （Curren
 t
 　
 Pric
 e
 )进行计算，得到包括全部工程任务和内容的暂定合同价格。它是一种　相对固定的价格，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而使所使用的工、料成本增加　时，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对合同总价进行相应的调整。当然，一般由于设计变更、工程量变　化和其他工程条件变化所引起的费用变化也可以进行调整。因此，通货膨胀等不可预见因　素的风险由业主承担，对承包商而言，其风险相对较小，但对业主而言，不利于其进行投　资控制，突破投资的风险就增大了。



在工程施工承包招标时，施工期限一年左右的项目一般实行固定总价合同，通常不考　虑价格调整问题，以签订合同时的单价和总价为准，物价上涨的风险全部由承包商承担。　但是对建设周期一年半以上的工程项目，则应考虑下列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化问题：



1)
           
 劳务工资以及材料费用的上涨；



2)
          
 其他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如运输费、燃料费、电力等价格的变化；



3)
          
 外汇汇率的不稳定；



4)
          
 国家或者省、市立法的改变引起的工程费用的上涨。



四、             　总价合同的特点和应用



显然，采用总价合同时，对承发包工程的内容及其各种条件都应基本清楚、明确，否　则，承发包双方都有蒙受损失的风险。因此，一般是在施工图设计完成，施工任务和范围　比较明确，业主的目标、要求和条件都清楚的情况下才采用总价合同。对业主来说，由于　设计花费时间长，因而开工时间较晚，开工后的变更容易带来索赔，而且在设计过程中也　难以吸收承包商的建议。



总价合同的特点是：



2)
        
 发包单位可以在报价竞争状态下确定项目的总造价，可以较早确定或者预测工程　成本；



3)
          
 业主的风险较小，承包人将承担较多的风险；



4)
          
 评标时易于迅速确定最低报价的投标人；



5)
          
 在施工进度上能极大地调动承包人的积极性；



6)
          
 发包单位能更容易、更有把握地对项目进行控制；



7)
          
 必须完整而明确地规定承包人的工作；










8)
       
 必须将设计和施工方面的变化控制在最小限度内。



总价合同和单价合同有时在形式上很相似，例如，在有的总价合同的招标文件中也有　工程量表，也要求承包商提出各分项工程的报价，与单价合同在形式上很相似，但两者在　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总价合同是总价优先，承包商报总价，双方商讨并确定合同总价，　最终也按总价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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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加酬金合同的运用



一、             　成本加酬金合同的含义



成本加酬金合同也称为成本补偿合同，这是与固定总价合同正好相反的合同，工程施　工的最终合同价格将按照工程的实际成本再加上一定的酬金进行计算。在合同签订时，工　程实际成本往往不能确定，只能确定酬金的取值比例或者计算原则。



采用这种合同，承包商不承担任何价格变化或工程量变化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由业主　承担，对业主的投资控制很不利。而承包商则往往缺乏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常常不仅不愿意　控制成本，甚至还会期望提高成本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因此这种合同容易被那些不道德　或不称职的承包商滥用，从而损害工程的整体效益。所以，应该尽量避免采用这种合同。



二、             　成本加酬金合同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成本加酬金合同通常用于如下情况：



(7)
      
 工程特别复杂，工程技术、结构方案不能预先确定，或者尽管可以确定工程技术　和结构方案，但是不可能进行竞争性的招标活动并以总价合同或单价合同的形式确定承包　商，如研究开发性质的工程项目；



(8)
       
 时间特别紧迫，如抢险、救灾工程，来不及进行详细的计划和商谈。



对业主而言，这种合同形式也有一定优点，如：



1.
           
 可以通过分段施工缩短工期，而不必等待所有施工图完成才开始招标和施工；



2.
          
 可以减少承包商的对立情绪，承包商对工程变更和不可预见条件的反应会比较积　极和快捷；



3.
           
 可以利用承包商的施工技术专家，帮助改进或弥补设计中的不足；



4.
          
 业主可以根据自身力量和需要，较深人地介人和控制工程施工和管理；



5.
          
 也可以通过确定最大保证价格约束工程成本不超过某一限值，从而转移一部分　风险。



对承包商来说，这种合同比固定总价的风险低，利润比较有保证，因而比较有积极　性。其缺点是合同的不确定性，由于设计未完成，无法准确确定合同的工程内容、工程量　以及合同的终止时间，有时难以对工程计划进行合理安排。



三、             　成本加酬金合同的形式



成本加酬金合同有许多种形式，主要如下。



(一）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



根据双方讨论同意的工程规模、估计工期、技术要求、工作性质及复杂性、所涉及的风　险等来考虑确定一笔固定数目的报酬金额作为管理费及利润，对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等直　接成本则实报实销。如果设计变更或增加新项目，当直接费超过原估算成本的一定比例（如　10%)时，固定的报酬也要增加。在工程总成本一开始估计不准，可能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可采用此合同形式，有时可分几个阶段谈判付给固定报酬。这种方式虽然不能鼓励承包商降　低成本，但为了尽快得到酬金，承包商会尽力缩短工期。有时也可在固定费用之外根据工程　质量、工期和节约成本等因素，给承包商另加奖金，以鼓励承包商积极工作。



(二）             　成本加固定比例费用合同



工程成本中直接费加一定比例的报酬费，报酬部分的比例在签订合同时由双方确定。　这种方式的报酬费用总额随成本加大而增加，不利于缩短工期和降低成本。一般在工程初　期很难描述工作范围和性质，或工期紧迫，无法按常规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时采用。



(三）             　成本加奖金合同



奖金是根据报价书中的成本估算指标制定的，在合同中对这个估算指标规定一个底点　和顶点，分别为工程成本估算的60%〜75%和110%〜135%。承包商在估算指标的顶点　以下完成工程则可得到奖金，超过顶点则要对超出部分支付罚款。如果成本在底点之下，　则可加大酬金值或酬金百分比。采用这种方式通常规定，当实际成本超过顶点对承包商罚　款时，最大罚款限额不超过原先商定的最高酬金值。



在招标时，当图纸、规范等准备不充分，不能据以确定合同价格，而仅能制定一个估　算指标时可采用这种形式。



(四）             　最大成本加费用合同



在工程成本总价合同基础上加固定酬金费用的方式，即当设计深度达到可以报总价的　深度，投标人报一个工程成本总价和一个固定的酬金（包括各项管理费、风险费和利润）。　如果实际成本超过合同中规定的工程成本总价，由承包商承担所有的额外费用，若实施过　程中节约了成本，节约的部分归业主，或者由业主与承包商分享，在合同中要确定节约分　成比例。在非代理型（风险型
 ）
 C
 M
 模式的合同中就采用这种方式。



四、成本加酬金合同的应用



当实行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
 或
 C
 M
 模式时，业主与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
 或
 C
 M
 单位　的合同一般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



在国际上，许多项目管理合同、咨询服务合同等也多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方式。　在施工承包合同中采用成本加酬金计价方式时，业主与承包商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如何向承包商支付酬金的条款，包括支付时间和金额百分比。　如果发生变更和其他变化，酬金支付如何调整。



(2)
       
 应该列出工程费用清单，要规定一套详细的工程现场有关的数据记录、信息存储　甚至记账的格式和方法，以便对工地实际发生的人工、机械和材料消耗等数据认真而及时　地记录。应该保留有关工程实际成本的发票或付款的账单、表明款额已经支付的记录或证　明等，以便业主进行审核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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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的特点决定了工程实施过程中技术、经济、环境、合同订立和履行等方面诸　多风险因素的存在。由于我国目前建筑市场尚不成熟，主体行为不规范的现象在一定范围　内仍存在，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建筑产品的生产比一般产品的　生产具有更大的风险。



一、            
  
 工程合同风险的概念



合同风险是指合同中的以及由合同引起的不确定性。



工程合同风险可以按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



(1)
      
 按合同风险产生的原因分，可以分为合同工程风险和合同信用风险。合同工程风　险是指客观原因和非主观故意导致的。如工程进展过程中发生不利的地质条件变化、工程　变更、物价上涨、不可抗力等。合同信用风险是指主观故意原因导致的。表现为合同双方　的机会主义行为，如业主拖欠工程款，承包商层层转包、非法分包、偷工减料、以次充　好、知假买假等。



(2)
     
 按合同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可以将合同风险分为合同订立风险和合同履约　风险。



二、             　工程合同风险产生的原因



工程合同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合同的不完全性特征，即合同是不完全的。不完全　合同是来自于经济学的概念，是指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信息的不对称、交易成本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合同当事人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这　就造成合同条款的不完全。与一般合同一样，工程合同也是不完全的，并且因为建筑产品　的特殊性，致使工程合同不完全性的表现比一般合同更加复杂。



(1)
      
 合同的不确定性。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无法完全预期　的，不可能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未来事件都写人合同条款中，更不可能制定好处理未来事件　的所有具体条款。



(2)
     
 在复杂的、无法预测的世界中
 ，一
 个工程的实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事件，人　们很难预测未来事件，无法根据未来情况作出计划，往往是计划不如变化，诸如不利的自　然条件、工程变更、政策法规的变化、物价的变化等等。



(3)
     
 合同的语句表达不清晰、不细致、不严密、矛盾等而可能造成合同的不完全，容　易导致双方理解上的分歧而发生纠纷，甚至发生争端。



(4)
     
 由于合同双方的疏忽未就有关的事宜订立合同，而使合同不完全。



(5)
     
 交易成本的存在。因为合同双方为订立某一条款以解决某特定事宜的成本超出了　其收益而造成合同的不完全。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签订的合同在某些方面肯定是不　完全的。缔约各方愿意遗漏许多意外事件，认为等一等、看一看，要比把许多不大可能发　生的事件考虑进去要好得多。



(6)
     
 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合同不完全的根源，多数问题都可以从信息的不对　称中寻找到答案。建筑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业主并不真正了解承包商实际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财务状
 况
 。
 一
 方面，尽管他　可以事先进行调查，但调查结果只能表明承包商过去在其他工程上的表现。由于人员的流　动，承包商的实际能力随时发生变动。另一方面，由于工程彼此之间相差悬殊，能够承担　这一工程并不能说明也能承担其他工程。所以，业主对承包商并不真正了解。而承包商对　自己目前的实际能力显然要比业主清楚得多。同时业主也并不知道他们想要得到的建筑物



到底应当使用哪些材料，不知道运到现场的材料是否符合要求，而承包商却比业主清楚　得多。



(1)
    
 承包商也并不真正了解业主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保证，不知道业主能否及时支付工　程款，但是业主要比承包商清楚得多。



(2)
   
 总承包商对于分包商是否真有能力完成，并不十分有把握，承包商对建筑生产要　素掌握的信息远不如这些要素的提供者清楚。



(1)
     
 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行为，即用虚假的或空洞　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经济学通常假定各种经济行为主　体是具有利己心的，所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且最大化行为具有普遍性。经济学上　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强调的是用掩盖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损人利己。



任何交易都有可能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可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种。前　者不愿意坦露与自己真实条件有关的信息，甚至会制造扭曲的、虚假的或模糊的信息。事　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也称为道德风险。事前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部分地　消除，但不能完全消除，而避免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方法之一就是在订立合同时进行有效　的防范和履约过程中进行监督管理。



三、施工合同风险的类型



(1)
    
 项目外界环境风险



1)
        
 在国际工程中，工程所在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如发生战争、禁运、罢工、社会动　乱等造成工程施工中断或终止。



2)
       
 经济环境的变化，如通货膨胀、汇率调整、工资和物价上涨。物价和货币风险在　工程中经常出现，而且影响非常大。



3)
       
 合同所依据的法律环境的变化，如新的法律颁布，国家调整税率或增加新税种，　新的外汇管理政策等。在国际工程中，以工程所在国的法律为合同法律基础，对承包商的　风险很大。



4)
       
 自然环境的变化，如百年不遇的洪水、地震、台风等，以及工程水文、地质条件　存在不确定性，复杂且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现场条件，其他可能存在的对项目的干扰因　素等。



(2)
   
 项目组织成员资信和能力风险



1)
        
 业主资信和能力风险。例如，业主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濒于倒闭，支付能力　差，资信不好，撤走资金，恶意拖欠工程款等；业主为了达到不支付或少支付工程款的目　的，在工程中苛刻习难承包商，滥用权力，施行罚款和扣款，对承包商的合理索赔要求不　答复或拒不支付；业主经常改变主意，如改变设计方案、施工方案，打乱工程施工秩序，　发布错误指令，非正常地干预工程但又不愿意给予承包商以合理补偿等；业主不能完成合　同责任，如不能及时供应设备、材料，不及时交付场地，不及时支付工程款；业主的工作　人员存在私心和其他不正之风等。



2)
       
 承包商（分包商、供货商）资信和能力风险，主要包括承包商的技术能力、施工　力量、装备水平和管理能力不足，没有合适的技术专家和项目管理人员，不能积极地履行　合同；财务状况恶化，企业处于破产境地，无力采购和支付工资，工程被迫中止；承包商　信誉差，不诚实，在投标报价和工程采购、施工中有欺诈行为；设计单位设计错误（如钢　










结构深化设计错误
 ），
 不能及时交付设计图纸或
 无力完成设计工作；国际工程中对当地法　
 律、语言、风俗不熟悉，对技术文件、工程说明和规范理解不准确或出错等；承包商的工　作人员不积极履行合同责任，罢工、抗议或软抵
 抗等。



3)
       
 其他方面，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城市公共供应部门的干预、苛求和个人需求;　项目周边或涉及的居民或单位的干预、抗议或苛刻的要求等。



(3)
     
 管理风险



1.
           
 对环境调查和预测的风险。对现场和周围环境条件缺乏足够全面和深人的调查，　对影响投标报价的风险、意外事件和其他情况的资料缺乏足够的了解和预测。



2.
           
 合同条款不严密、错误、二义性，工程范围和标准存在不确定性。



3.
          
 承包商投标策略错误，错误地理解业主意图和招标文件，导致实施方案错误、报　价失误等。



4.
          
 承包商的技术设计、施工方案、施工计划和组织措施存在缺陷和漏洞，计划　不周。



5.
          
 实施控制过程中的风险。例如：合作伙伴争执、责任不明；缺乏有效措施保证进　度、安全和质量要求；由于分包层次太多，造成计划执行和调整、实施的困难等。



四、工程合同风
 险分配



(1)
     
 工程合同风险分配的重要性



业主起草招标文件和合同条件，确定合同类型，对风险的分配起主导作用，有更大的　主动权和责任。业主不能随心所欲地不顾主客观条件，任意在合同中增加对承包商的单方　面约束性条款和对自己的免责条款
 ，
 把风险全部推给对方
 ，一
 定要理性分配风险。否则可　能产生如下后果。



1.
           
 如果业主不承担风险，他也缺乏工程控制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工程也不能顺利　进行。



2.
          
 如果合同不平等，承包商没有合理利润，不可预见的风险太大，则会对工程缺乏　信心和履约积极性。如果风险事件发生，不可预见风险费用不足以弥补承包商的损失，他　通常会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弥补损失或减少开支。例如偷工减料、减少工作量、降低材料设　备和施工质量标准以降低成本，甚至放慢施工速度，或停工等，最终影响工程的整体



效益。



3.
          
 如果合同所定义的风险没有发生，则业主多支付了报价中的不可预见风险费，承　包商取得了超额利润。



合理地分配风险的好处是：



(1)
        
 业主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报价，承包商报价中的不可预见风险费较少；



(2)
       
 减少合同的不确定性，承包商可以准确地计划和安排工程施工；



(3)
       
 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合同双方风险控制和履约的积极性；



(4)
       
 整个工程的产出效益可能会更好。



(2)
    
 工程风险分配的原则



合同风险应该按照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进行分配。



1.
         
 从工程整体效益出发，最大限度发挥双方的积极性，尽可能做到
 ：



1.
         
 谁能最有效地（有能力和经验）预测、防止和控制风险，或能有效地降低风险损



失，或能将风险转移给其他方面，则应由他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2.
     
 承担者控制相关风险是经济的，即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来承担风险损失，同时他管　理风险的成本、自我防范和市场保险费用最低，同时又是有效、方便、可行的；



3.
        
 通过风险分配，加强责任，发挥双方管理和技术革新的积极性等。



2.
           
 公平合理，责权利平衡，体现在：



(1)
   
 承包商提供的工程（或服务）与业主支付的价格之间应体现公平，这种公平通常　以当地当时的市场价格为依据；



(2)
    
 风险责任与权利之间应平衡；



(3)
  
 风险责任与机会对等，即风险承担者同时应能享有风险控制获得的收益和机会　收益；



(4)
  
 承担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即给风险承担者以风险预测、计划、控制的条件和可　能性。



3.
           
 符合现代工程管理理念。



4.
           
 符合工程惯例，即符合通常的工程处理方法。



五、施工合同风险管理



合同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参见
 1
 Z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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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42工程保险的内容




一、保险概述



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　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　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1)
      
 保险标的



保险标的是保险保障的目标和实体，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　象，可以是财产或与财产有关的利益或责任，也可以是人的生命或身体。根据保险标的的　不同，保险可以分为财产保险（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和人身保险　(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两大类，而工程保险既涉及财产保险，也　涉及人身保险。



2)
     
 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保险利益的货币价值表现，简称保额，是保险人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　任的最高限额。当保险金额接近于或等于财产的实际价值时，就称为足额保险或等额保　险。当保险财产的保险金额小于其实际价值时称为不足额保险。当保险金额高于保险财产　的实际价值，则称为超额保险。对超额部分，保险公司不负补偿责任，即不允许被保险人　通过投保获得额外利益。



3)
      
 保险费



保险费简称保费，是投保人为转嫁风险支付给保险人的与保险责任相应的价金。投保　人缴纳保费是保险合同生效和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保险费的多少由保险　金额的大小和保险费率的高低两个因素决定。



4)
     
 保险责任



保险责任是保险人根据合同的规定应予承担的责任。由于保险公司对各类保险都编制　了标准化的格式条款，因此保险责任可以划分为基本责任和特约责任。基本责任是指标准　化的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人承担赔偿或给付的直接和间接责任；特约责任是指标准化保　险合同规定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而需另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在保险合同内特别注明承保负　担的一■种责任。



保险受益人投保后，并非将不可合理预见的风险全部转移给了保险人，保险合同内都　有除外责任条款，除外责任属于免赔责任，指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范围。各类保险合同由　于标的的差异，除外责任不尽相同，但比较一致的有以下几项：



2.
         
 投保人故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3.
         
 因被保险人不忠实履行约定义务所造成的损失；



4.
         
 战争或军事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5.
         
 保险责任范围以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损失。



二、             　工程保险的概念



工程保险是对以工程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财产、人身和建设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　关系为对象的保险的总称；是对建筑工程项目、安装工程项目及工程中的施工机具、设备'　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提供的经济保障；是业主和承包商为了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建设工　程项目，包括建设工程本身、工程设备和施工机具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人作为保险对象，向　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由保险人根据合同约定对建设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　的财产和人身伤害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一种保险形式。投保人将威胁自己的工程风险通　过按约缴纳保险费的办法转移给保险人（保险公司）。如果事故发生，投保人可以通过保　险公司取得损失补偿，以保证自身免受或少收损失。其好处是付出一定的小量保险费，换　得遭受大量损失时得到补偿的保障，从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业主和承包商投保后仍须预防灾害和事故，尽量避免和减少风险危　害。工程保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风险冋题，只是转移了部分重大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害，业　主和承包商仍然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防止事故和灾害发生，并阻止事故的扩大。



三、             　工程保险种类



按照国际惯例以及国内合同范本的要求，施工合同的通用条款对于易发生重大风险事　件的投保范围作了明确规定，投保范围包括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　险、承包人设备保险等。



(1)
     
 工程一切险



按照我国保险制度，工程一切险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两类。在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生保险责任事件使工程本体受到损害，已支付进度款部分的工程属于项目法　人的财产，尚未获得支付但已完成部分的工程属于承包人的财产，因此要求投保人办理保　险时应以双方名义共同投保。为了保证保险的有效性和连贯性，国内工程通常由项目法人　办理保险，国际工程一般要求承包人办理保险。



如果承包商不愿投保工程一切险，也可以就承包商的材料、机具设备、临时工程、已　完工程等分别进行保险，但应征得业主的同意。一般来说，集中投保工程一切险，可能比　分别投保的费用要少。有时，承包商将一部分永久工程、临时工程、劳务等分包给其他分　包商，他可以要求分包商投保其分担责任的那一部分保险，而自己按扣除该分包价格的余



额进行保险。



(2)
   
 第二者责任险



该项保险是指由于施工的原因导致项目法人和承包人以外的第^入受到财产损失或人　身伤害的赔偿。第三者责任险的被保险人也应是项目法人和承包人。该险种一般附加在工　程一切险中。



在发生这种涉及第三方损失的责任时，保险公司将对承包商由此遭到的赔款和发生诉　讼等费用进行赔偿。但是应当注意，属于承包商或业主在工地的财产损失，或其公司和其　他承包商在现场从事与工作有关的职工的伤亡不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而属于工　程一切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的范围。



(3)
   
 人身意外伤害险



为了将参与项目建设人员由于施工原因受到人身意外伤害的损失转移给保险公司，应　对从事危险作业的工人和职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此项保险义务分别由发包人、承包人负　责对本方参与现场施工的人员投保。



(4)
   
 承包人设备保险



保险的范围包括承包人运抵施工现场的施工机具和准备用于永久工程的材料及设备。　我国的工程一切险包括此项保险内容。



(5)
   
 执业责任险



以设计人、咨询人（监理人）的设计、咨询错误或员工工作疏漏给业主或承包商造成　的损失为保险标的。



(6)
   
 CI
 P
 保险



CI
 P
 是英
 文
 Controlle
 d
 　
 Insuranc
 e
 　
 Program
 s
 的缩写，意思是“一揽子保险”
 。
 CI
 P
 保险　的运行机制是，由业主或承包商统一购买“一揽子保险”，保障范围覆盖业主、承包商及　所有分包商，内容包括劳工赔偿、雇主责任险、一般责任险、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　一切险。



CI
 P
 保险的优点是：



1.
            
 以最优的价格提供最佳的保障范围；



2.
           
 能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



3.
           
 降低赔付率，进而降低保险费率；



4.
           
 避免诉讼，便于索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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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43工程担保的内容





_、担保的概念




担保是为了保证债务的履行，确保债权的实现，在债务人的信用或特定的财产之上设　定的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即　权利和义务）基本处于一种确定的状态，而担保的内容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即当债务　人不按主合同之约定履行债务导致债权无法实现时，担保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确定并成为　现实。



二、担保的方式



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有五种：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



保证担保，又称第三方担保，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



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所拥有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从将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中优　先受偿。



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质押物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物作为债权的担保。债　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从将该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中优先受偿。



留置是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　依法留置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另一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　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　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三、             　工程担保



工程担保中大量采用的是第三方担保，即保证担保。工程保证担保在发达国家已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



工程担保制度以经济责任链条建立起保证人与建设市场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工程承　包人在工程建设中的任何不规范行为都可能危害担保人的利益，担保人为维护自身的经济　利益，在提供工程担保时，必然对申请人的资信、实力、履约记录等进行全面的审核，根　据被保证人的资信情况实行差别费率，并在建设过程中对被担保人的履约行为进行监督。　通过这种制约机制和经济杠杆，可以迫使当事人提高素质，规范行为，保证工程质量、工　期和施工安全。另外，承包商拖延工期、拖欠工人工资和分包商工程款和货款、保修期内　不履行保修义务，设计人延迟交付图纸及业主拖欠工程款等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借助工程担　保。实践证明，工程保证担保制度对规范建筑市场、防范建筑风险特别是违约风险、降低　建筑业的社会成本、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等都有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设工程中经常采用的担保种类有：投标担保、履约担保、支付担保、预付款担保、　工程保修担保等。



四、             　投标担保



(1)
  
 投标担保的含义



投标担保，是指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供的担保，保证投标人一旦中标即按中标通知书、　投标文件和招标文件等有关规定与业主签订承包合同。



(2)
 投标担保的形式



投标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担保公司担保书、同业担保书和投标保证金担保方式，　多数采用银行投标保函和投标保证金担保方式，具体方式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未　能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担保的投标，可被视为不响应招标而被拒绝。



(3)
 担保额度和有效期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规定，施工投标保证金的数额一般不得超过　投标总价的2%,但最高不得超过80万元人民币。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超出投标有效　期三十天。投标人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该投标文件将被拒绝，作废标　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号）　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规定，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　证金的，保证金数额一般不超过勘察设计费投标报价的2%，最多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



国际上常见的投标担保的保证金数额为2%〜5%。



(4)
   
 投标担保的作用



投标担保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招标人不因中标人不签约而蒙受经济损失。投标担保要确　保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要撤回投标书，以及投标人在中标后保证与业主签订合同并提　供业主所要求的履约担保、预付款担保等。



投标担保的另一个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筛选投标人的作用。



(5)
   
 《世行采购指南》关于投标保证金的规定



投标保证金应当根据投标人的意愿采用保付支票、信用证或者由信用好的银行出具保　函等形式。应允许投标人提交由其选择的任何合格国家的银行直接出具的银行保函。投标　保证金应当在投标有效期满后28天内一直有效，其目的是给招标人在需要索取保证金时，　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行
 动
 。
 一
 旦确定不能对其授予合同，应及时将投标保证金退还给落选的　投标人。



五、履约担保



(1)
    
 履约担保的含义



所谓履约担保，是指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要求中标的投标人提交的保证履行合　同义务和责任的担保。这是工程担保中最重要也是担保金额最大的工程担保。



履约担保的有效期始于工程开工之日，终止日期则可以约定为工程竣工交付之日或者　保修期满之日。由于合同履行期限应该包括保修期，履约担保的时间范围也应该覆盖保修　期，如果确定履约担保的终止日期为工程竣工交付之日，则需要另外提供工程保修担保。



(2)
   
 履约担保的形式



履约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履约担保书和履约保证金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同业担保　的方式，即由实力强、信誉好的承包商为其提供履约担保，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企业之间　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不允许两家企业互相担保或多家企业交叉互保。在保修期内，工程　保修担保可以采用预留保留金的方式。



(1)
        
 银行履约保函



1.
      
 银行履约保函是由商业银行开具的担保证明，通常为合同金额的10%左右。银行　保函分为有条件的银行保函和无条件的银行保函。



2.
      
 有条件的保函是指下述情形：在承包人没有实施合同或者未履行合同义务时，由　发包人或工程师出具证明说明情况，并由担保人对已执行合同部分和未执行部分加以鉴　定，确认后才能收兑银行保函，由发包人得到保函中的款项。建筑行业通常倾向于采用有　条件的保函。



3.
      
 无条件的保函是指下述情形：在承包人没有实施合同或者未履行合同义务时，发　包人只要看到承包人违约，不需要出具任何证明和理由就可对银行保函进行收兑。



(2)
       
 履约担保书



由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开具履约担保书，当承包人在执行合同过程中违约时，开出










担保书的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用该项担保金去完成施工任务或者向发包人支付完成该项



目所实际花费的金额，但该金额必须在保证金的担保金额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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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留金



保留金是指在发包人（工程师）根据合同的约定，每次支付工程进度款时扣除一定数　目的款项，作为承包人完成其修补缺陷义务的保证。保留金一般为每次工程进度款的　10%，但总额一般应限制在合同总价款的5%　(通常最高不得超过1〇%)。一般在工程移　交时，业主（工程师）将保留金的一半支付给承包人；质量保修期满（或“缺陷责任期　满”）时，将剩下的一半支付给承包人。



3.作用



履约担保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承包商履行合同约定，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从而有利于　保护业主的合法权益
 。一
 旦承包人违约，担保人要代为履约或者赔偿经济损失。



履约保证金额的大小取决于招标项目的类型与规模，但必须保证承包人违约时，发包　人不受损失。在投标须知中，发包人要规定使用哪一种形式的履约担保。中标人应当按照　招标文件中的规定提交履约担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号）　第五十八条，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　交。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10%。



4•《世行采购指南》对履约担保的规定



工程的招标文件要求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其金额足以抵偿借款人（发包人）在承包人　违约时所遭受的损失。该保证金应当按照借款人在招标文件中的规定以适当的格式和金额　采用履约担保书或者银行保函形式提供。担保书或者银行保函的金额将根据提供保证金的　类型和工程的性质和规模有所不同。该保证金的一部分应展期至工程竣工日之后，以覆盖　截至借款人最终验收的缺陷责任期或维修期；另一种做法是，在合同规定从每次定期付款　中扣留一定百分比作为保留金，直到最终验收为止。可允许承包人在临时验收后用等额保　证金来代替保留金。



5)
    
 F
 1
 DI
 C
 《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对履约担保的规定



如果合同要求承包人为其正确履行合同取得担保时，承包人应在收到中标函之后
 28　
 天内，按投标书附件中注明的金额取得担保，并将此保函提交给业主。该保函应与投标书　附件中规定的货币种类及其比例相一致。当向业主提交此保函时，承包人应将这一情况通　知工程师。该保函采取本条件附件中的格式或由业主和承包人双方同意的格式。提供担保　的机构须经业主同意。除非合同另有规定，执行本款时所发生的费用应由承包人负担。



在承包人根据合同完成施工和竣工，并修补了任何缺陷之前，履约担保将一直有效。　在发出缺陷责任证书之后，即不应对该担保提出索赔，并应在上述缺陷责任证书发出后　14天内将该保函退还给承包人。



在任何情况下，业主在按照履约担保提出索赔之前，皆应通知承包人，说明导致索赔　的违约性质。



六、预付款担保



1.预付款担保的含义



建设工程合同签订以后，发包人往往会支付给承包人一定比例的预付款，一般为合同










金额的10%，如果发包人有要求，承包人应该向发包人提供预付款担保。预付款担保是　指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后领取预付款之前，为保证正确、合理使用发包人支付的预付　款而提供的担保。



(1)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



(1)
         
 银行保函



预付款担保的主要形式是银行保函。预付款担保的担保金额通常与发包人的预付款是　等值的。预付款一般逐月从工程付款中扣除，预付款担保的担保金额也相应逐月减少。承　包人在施工期间，应当定期从发包人处取得同意此保函减值的文件，并送交银行确认。承　包人还清全部预付款后，发包人应退还预付款担保，承包人将其退回银行注销，解除担保　责任。



(2)
        
 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的其他形式



预付款担保也可由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或采取抵押等担保形式。



(2)
   
 预付款担保的作用



预付款担保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承包人能够按合同规定进行施工，偿还发包人已支付　的全部预付金额。如果承包人中途毁约，中止工程，使发包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从应付工　程款中扣除全部预付款，则发包人作为保函的受益人有权凭预付款担保向银行索赔该保函　的担保金额作为补偿。



(3)
   
 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关于预付款担保的规定



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世行采购指南》、世行贷款项目招标文件范本《土建工程国内　竞争性招标文件》、《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采购准则》和
 FIDIC
 《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应用　指南》中均对预付款担保作出相应规定。



七、支付担保



(1)
    
 支付担保的含义



支付担保是中标人要求招标人提供的保证履行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支付义务的担保。



在国际上还有一种特殊的担保——付款担保，即在有分包人的情况下，业主要求承包　人提供的保证向分包人付款的担保，即承包商向业主保证，将把业主支付的用于实施分包　工程的工程款及时、足额地支付给分包人。在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公共投资领域，付款担保　是一种法定担保。付款担保在私人项目中也有所应用。



(2)
   
 支付担保的形式



支付担保通常采用如下的几种形式：



(1)
         
 银行保函；



(2)
        
 履约保证金；



(3)
        
 担保公司担保。



发包人的支付担保实行分段滚动担保。支付担保的额度为工程合同总额的
 20%
 〜　25%。本段清算后进人下段。已完成担保额度，发包人未能按时支付，承包人可依据担保　合同暂停施工，并要求担保人承担支付责任和相应的经济损失。



(3)
   
 支付担保的作用



工程款支付担保的作用在于，通过对业主资信状况进行严格审查并落实各项担保措　施，确保工程费用及时支付到位；一旦业主违约，付款担保人将代为履约。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保证向分包人付款的付款担保，可以保证工程款真正支付给实　施工程的单位或个人，如果承包人不能及时、足额地将分包工程款支付给分包人，业主可　以向担保人索赔，并可以直接向分包人付款。



上述对工程款支付担保的规定，对解决我国建筑市场工程款拖欠现象具有特殊重要的



意义。



(4)
   
 支付担保有关规定



(2)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〇^2013-0201)第2.5条规定了关于发包人　工程款支付担保的内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发包人应当向承包　人提供支付担保。支付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担保等形式，具体由合同当事人　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关于发包人工程款支付　担保的内容：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提交。招标人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　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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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50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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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51施工合同分析的任务　―、合同分析的含义



合同分析是从合同执行的角度去分析、补充和解释合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将合同目　标和合同规定落实到合同实施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时间上，用以指导具体工作，使合同能符　合日常工程管理的需要，使工程按合同要求实施，为合同执行和控制确定依据。



合同分析不同于招标投标过程中对招标文件的分析，其目的和侧重点都不同。



合同分析往往由企业的合同管理部门或项目中的合同管理人员负责。



二、合同分析的目的和作用



(一）合同分析的必要性



由于以下诸多因素的存在，承包人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和实施合同前有必要进行合同　分析：



(1)
      
 许多合同条文采用法律用语，往往不够直观明了，不容易理解，通过补充和解　释，可以使之简单、明确、清晰；



(2)
     
 同一个工程中的不同合同形成一个复杂的体系，十几份、几十份甚
 至上百
 份合同　之间有十分复杂的关系；



(3)
     
 合同事件和工程活动的具体要求（如工期、质量、费用等），合同各方的责任关　系，事件和活动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极为复杂；



(4)
     
 许多工程小组，项目管理职能人员所涉及的活动和问题不是合同文件的全部
 ，而　
 仅为合同的部分内容，全面理解合同对合同的实施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5)
       
 在合同中依然存在问题和风险，包括合同审查时已经发现的风险和还可能隐藏着



的尚未发现的风险；



(6)
       
 合同中的任务需要分解和落实；



(7)
       
 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合同双方会有许多争执，在分析时就可以预测预防。



(二）合同分析的作用



合同分析的目的和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分析合同中的漏洞，解释有争议的内容



在合同起草和谈判过程中，双方都会力争完善，但仍然难免会有所疏漏，通过合同分　析，找出漏洞，可以作为履行合同的依据。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合同双方有时也会发生争议，往往是由于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一　致所造成的，通过分析，就合同条文达成一致理解，从而解决争议。在遇到索赔事件后’　合同分析也可以为索赔提供理由和根据。



(2)
    
 分析合同风险，制定风险对策



不同的工程合同，其风险的来源和风险量的大小都不同，要根据合同进行分析，并采　取相应的对策。



(3)
     
 合同任务分解、落实



在实际工程中，合同任务需要分解落实到具体的工程小组或部门、人员，要将合同中　的任务进行分解，将合同中与各部分任务相对应的具体要求明确，然后落实到具体的工程　小组或部门、人员身上，以便于实施与检查。



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析的内容



合同分析，在不同的时期，为了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内容，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合同的法律基础



即合同签订和实施的法律背景。通过分析，承包人了解适用于合同的法律的基本情况　(范围、特点等），用以指导整个合同实施和索赔工作。对合同中明示的法律应重点分析。



(二）             　承包人的主要任务



(1)
      
 承包人的总任务，即合同标的。承包人在设计、采购、制作、试验、运输、土建　施工、安装、验收、试生产、缺陷责任期维修等方面的主要责任，施工现场的管理，给业　主的管理人员提供生活和工作条件等责任。



(2)
     
 工作范围。它通常由合同中的工程量清单、图纸、工程说明、技术规范所定义。　工程范围的界限应很清楚，否则会影响工程变更和索赔，特别对固定总价合同。



在合同实施中，如果工程师指令的工程变更属于合同规定的工程范围，则承包人必须　无条件执行；如果工程变更超过承包人应承担的风险范围，则可向业主提出工程变更的补　偿要求〇



(3)
     
 关于工程变更的规定。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变更程序非常重要，通常要作工程变　更工作流程图，并交付相关的职能人员。



工程变更的补偿范围，通常以合同金额一定的百分比表示。通常这个百分比越大，承　包人的风险越大。



工程变更的索赔有效期，由合同具体规定，一般为
 28
 天，也有
 14
 天的。一般这个时　间越短，对承包人管理水平的要求越高，对承包人越不利。



(三）             　发包人的责任










这里主要分析发包人（业主）的合作责任。其责任通常有如下几方面：



(1)
        
 业主雇用工程师并委托其在授权范围内履行业主的部分合同责任；



(2)
     
 业主和工程师有责任对平行的各承包人和供应商之间的责任界限作出划分，对这　方面的争执作出裁决，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协调，并承担管理和协调失误造成的损失；



(3)
     
 及时作出承包人履行合同所必需的决策，如下达指令、履行各种批准手续、作出　认可、答复请示，完成各种检查和验收手续等；



(4)
       
 提供施工条件，如及时提供设计资料、图纸、施工场地、道路等；



(5)
       
 按合同规定及时支付工程款，及时接收已完工程等。



(四）             　合同价格



对合同的价格，应重点分析以下几个方面：



(1)
        
 合同所采用的计价方法及合同价格所包括的范围；



(2)
     
 工程量计量程序，工程款结算（包括进度付款、竣工结算、最终结算）方法和　程序；



(3)
     
 合同价格的调整，即费用索赔的条件、价格调整方法，计价依据，索赔有效期　规定；



(4)
       
 拖欠工程款的合同责任。



(五）             　施工工期



在实际工程中，工期拖延极为常见和频繁，而且对合同实施和索赔的影响很大，所以　要特别重视。



(六）             　违约责任



如果合同一方未遵守合同规定，造成对方损失，应受到相应的合同处罚。通常分析：



(1)
        
 承包人不能按合同规定工期完成工程的违约金或承担业主损失的条款；



(2)
       
 由于管理上的疏忽造成对方人员和财产损失的赔偿条款；



(3)
       
 由于预谋或故意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处罚和赔偿条款等；



(4)
       
 由于承包人不履行或不能正确地履行合同责任，或出现严重违约时的处理规定；



(5)
     
 由于业主不履行或不能正确地履行合同责任，或出现严重违约时的处理规定，特　别是对业主不及时支付工程款的处理规定。



(七）             　验收、移交和保修



验收包括许多内容，如材料和机械设备的现场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单项工程验收，　全部工程竣工验收等。



在合同分析中，应对重要的验收要求、时间、程序以及验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作　说明。             　，



竣工验收合格即办理移交。移交作为一个重要的合同事件，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法律　概念。它表
 7
 K
 :



U
 )业主认可并接收工程，承包人工程施工任务的完结；



(1)
        
 工程所有权的转让；



(2)
       
 承包人工程照管责任的结束和业主工程照管责任的开始；



(3)
       
 保修责任的开始；



(4)
       
 合同规定的工程款支付条款有效。



(八）索赔程序和争执的解决　它决定着索赔的解决方法。这里要分析：



(1)
        
 索赔的程序；



(2)
       
 争议的解决方式和程序；



(3)
       
 仲裁条款，包括仲裁所依据的法律、仲裁地点、方式和程序、仲裁结果的约束



力等。



1Z20605
 2
 施工合同交底的任务



合同和合同分析的资料是工程实施管理的依据。合同分析后，应向各层次管理者作　“合同交底，，，即由合同管理人员在对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解释和说明的基础上，通　过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和各个工程小组学习合同条文和合同总体分析结果，使大家熟悉合同　中的主要内容、规定、管理程序，了解合同双方的合同责任和工作范围，各种行为的法律　后果等，使大家都树立全局观念，使各项工作协调一致，避免执行中的违约行为。



在传统的施工项目管理系统中，人们十分重视图纸交底工作，却不重视合
 同
 f
 析和合　同交底工作，导致各个项目组和各个工程小组对项目的合同体系、合同基本内容不甚了　解，影响了合同的履行。



项目经理或合同管理人员应将各种任务或事件的责任分解，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小组、　人员或分包单位。合同交底的目的和任务如下：



(1)
        
 对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理解；



(2)
       
 将各种合同事件的责任分解落实到各工程小组或分包人；



(3)
       
 将工程项目和任务分解，明确其质量和技术要求以及头施的注意要点等；



(4)
       
 明确各项工作或各个工程的工期要求；



(5)
       
 明确成本目标和消耗标准；



(6)
       
 明确相关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7)
       
 明确各个工程小组（分包人）之间的责任界限；



(8)
       
 明确完不成任务的影响和法律后果；



(9)
       
 明确合同有关各方（如业主、监理工程师）的责任和义务。



1Z2060S
 3
 施工合同实施的控制



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要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跟踪与控制，并加强工程变更管理，保



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_、施工合同跟踪



合同签订以后，合同中各项任务的执行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经理部或具体的项目参与　人员身上，承包单位作为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必须对合同执行者（项目经理部或项目参　与人）的履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和控制，确保合同义务的完全履行。



施工合同跟踪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承包单位的合同管理职能部门对合同执行者　(项目经理部或项目参与人）的履行情况进行的跟踪、监督和检查，二是合同执行者（项　目经理部或项目参与人）本身对合同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的跟踪、检查与对比。在合同实　施过程中二者缺一不可。



对合同执行者而言，应该掌握合同跟踪的以下方面。



(一）             　合同跟踪的依据



一合同跟踪的重要依据是合同以及依据合同而编制的各种计划文件；其次还要依据各种　实际工程文件如原始记录、报表、验收报告等；另外，还要依据管理人员对现场情况的直　观了解，如现场巡视'交谈、会议、质量检查等。



(二）             　合同跟踪的对象



1.承包的任务



1.
          
 工程施工的质量，包括材料、构件、制品和设备等的质量，以及施工或安装质　量，是否符合合同要求等；



2.
           
 工程进度，是否在预定期限内施工，工期有无延长，延长的原因是什么等；



3.
          
 工程数量，是否按合同要求完成全部施工任务，有无合同规定以外的施工任　务等；



4.
          
 成本的增加和减少。



2•工程小组或分包人的工程和工作



可以将工程施工任务分解交由不同的工程小组或发包给专业分包完成
 ，工
 程承包人必　须对这些工程小组或分包人及其所负责的工程进行跟踪检查、协调关系，提出意见建议　或警告，保证工程总体质量和进度。



对专业分包人的工作和负责的工程，总承包商负有协调和管理的责任，并承担由此造　成的损失，所以专业分包人的工作和负责的工程必须纳人总承包工程的计划和控制中，防　止因分包人工程管理失误而影响全局。



(3)
   
 业主和其委托的工程师的工作



(2)
       
 业主是否及时、完整地提供了工程施工的实施条件，如场地、图纸、资料等；



(3)
       
 业主和工程师是否及时给予了指令、答复和确认等；



(4)
       
 业主是否及时并足额地支付了应付的工程款项。



二、合同实施的偏差分析



通过合同跟踪，可能会发现合同实施中存在着偏差，即工程实施实际情况偏离了工程　计划和工程目标，应该及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纠正偏差，避免损失。



合同实施偏差分析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产生偏差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合同执行实际情况与实施计划的对比分析，不仅可以发现合同实施的偏差，而　且可以探索引起差异的原因。原因分析可以采用鱼刺图、因果关系分析图（表）、成本量　差、价差、效率差分析等方法定性或定量地进行。



(二）             　合同实施偏差的责任分析



即分析产生合同偏差的原因是由谁引起的，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责任分析必须以合同为依据，按合同规定落实双方的责任。



(三）             　合同实施趋势分析



针对合同实施偏差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分析在不同措施下合同执行的结果　与趋势，包括：



(1)
   
 最终的工程状况，包括总工期的延误、总成本的超支、质量标准、所能达到的生　产能力（或功能要求）等；



(2)
       
 承包商将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如被罚款、被清算，甚至被起诉’对承包商资信、



企业形象、经营战略的影响等；



(3)
       
 最终工程经济效益（利润）水平。



三、             　合同实施偏差处理



根据合同实施偏差分析的结果，承包商应该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调整措施可以



分为：             　_



1.
           
 组织措施，如增加人员投入，调整人员安排，调整工作流程和工作计划等；



2.
           
 技术措施，如变更技术方案，采用新的高效率的施工方案等；



3.
           
 经济措施，如增加投入，采取经济激励措施等；



4.
           
 合同措施，如进行合同变更，签订附加协议，采取索赔手段等。



四、　工程变更管理            
  
 u
              　„



工程变更一般是指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对施工的程序、工程的内容、数



量、质量要求及标准等作出的变更。



(一）             　工程变更的原因



工程变更一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业主新的变更指令，对建筑的新要求，如业主有新的意图、修改项目计划、削减



项目预算等；             　，



(2)
       
 由于设计人员、监理方人员、承包商事先没有很好地理解业主的意图，或设计的



错误，导致图纸修改；



(3)
       
 工程环境的变化，预定的工程条件不准确，要求实施方案或实施计划变更；



(4)
       
 由于产生新技术和知识，有必要改变原设计、原实施方案或实施计划，或由于业



主指令及业主责任的原因造成承包商施工方案的改变；             　一



(5)
       
 政府部门对工程新的要求，如国家计划变化、环境保护要求、城市规划变动等；



(6)
       
 由于合同实施出现问题，必须调整合同目标或修改合同条款。



(二）             　工程变更的范围



根
 据
 FIDI
 C
 施工合同条件，工程变更的内容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改变合间中所包括的任何工作的数量；



(2)
       
 改变任何工作的质量和性质；



(3)
        
 改变工程任何部分的标髙、基线、位置和尺寸；



(4)
       
 删减任何工作，但要交他人实施的工作除外；



(5)
        
 任何永久工程需要的任何附加工作、工程设备、材料或服务；



(6)
        
 改动工程的施工顺序或时间安排。



根据我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
 F
 -
 2013
 —
 0201
 )第扣.
 1
 款变更的范围：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形的，应按照本条约定进行



变更：



(1)
        
 增加或减少合同中任何工作，或追加额外的工作；



(2)
        
 取消合同中任何工作，但转由他人实施的工作除外；



(3)
        
 改变合同中任何工作的质量标准或其他特性；










(4)
       
 改变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和尺寸；



(5)
       
 改变工程的时间安排或实施顺序。



(三）工程变更的程序



根据统计，工程变更是索赔的主要起因。由于工程变更对工程施工过程影响很大，会　造成工期的拖延和费用的增加，容易引起双方的争执，所以要十分重视工程变更管理　问题。



一般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中都有关于工程变更的具体规定。工程变更一般
 按昭如
 下程序　进行。             　^



(1)
   
 提出工程变更



根据工程实施的实际情况，以下单位都可以根据需要提出工程变更：



⑴承包商；



(1)
        
 业主方；



(2)
       
 设计方。



2•工程变更的批准



承包商提出的工程变更，应该交予工程师审查并批准；由设计方提出的工程变更应该　与$主协商或经业主审查并批准；由业主方提出的工程变更，涉及设计修改的应该与设计　单位协商，并一般通过工程师发出。工程师发出工程变更的权力，一般会在施工合同中明　确约定，通常在发出变更通知前应征得业主批准。



3•工程变更指令的发出及执行



一为了避免耽误工程，工程师和承包人就变更价格和工期补偿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有必要　先行发布变更指示，先执行工程变更工作，然后再就变更价格和工期补偿进行协商和　确定。



一工程变^指示的发出有两种形式：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一般情况下要求用书面形式　发布变更指示，如果由于情况紧急而来不及发出书面指示，承包人应该根据合同规定要求　工程师书面认可。



一根据工程惯例，除非工程师明显超越合同权限，承包人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工程变更的　指示。即使工程变更价款没有确定，或者承包人对工程师答应给予付款的金额不满意，承　包人也必须一边进行变更工作
 ，一
 边根据合同寻求解决办法。



(四）工程变更的责任分析与补偿要求



根据工程变更的具体情况可以分析确定工程变更的责任和费用补偿。



(1)
     
 由于业主要求、政府部门要求、环境变化、不可抗力、原设计错误等导致的设计　修改，应该由业主承担责任。由此所造成的施工方案的变更以及工期的延长和费用的增加　应该向业主索赔。



(2)
    
 由于承包人的施工过程、施工方案出现错误、疏忽而导致设计的修改，应该由承　包人承担责任。



(3)
    
 施工方案变更要经过工程师的批准，不论这种变更是否会对业主带来好处（如工　期缩短、节约费用）。



由于承包人的施工过程、施工方案本身的缺陷而导致了施工方案的变更，由此所引起　的费用增加和工期延长应该由承包人承担责任。










业主向承包人授标前（或签订合同前），可以要求承包人对施工方案进行补充、修$　或作出说明，以便符合业主的要求。在授标后（或签订合同后）业主为了加快工期、提高　质量等要求变更施工方案，由此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可以向业主索赔：



由于工程变更所导致的索赔的计算办法见本书
 1
 Z
 206060
 的有关内容。




1
 Z
 206054施工分包管理的方法




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包括专业工程分包和劳务作业分包两种。



在国内，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或者施工总承包管理的任务往往是由那些技术密集型和　综合管理型的大型企业承担（或获得），项目中的许多专业工程施工往往由那些中小型的　专业化公司或劳务公司承担。工程施工的分包是国内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和工程实施　方式。



―、对施工分包单位进行管理的责任主体



施工分包单位的选择可由业主指定，也可以在业主同意的前提下由施工总承包或者施　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自主选择，其合同既可以与业主签订，也可以与施工总承包或者施工总　承包管理单位签订。一般情况下，无论是业主指定的分包单位还是施工总承包或者施工总　承包管理单位选定的分包单位，其分包合同都是与施工总承包或者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签　订。对分包单位的管理责任，也是由施工总承包或者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承担。也就是　说，将由施工总承包或者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向业主承担分包单位负责施工的工程质量、　工程进度、安全等的责任。



在许多大型工程的施工中，业主指定分包的工程内容比较多，指定分包单位的数量也　比较多。施工总承包单位往往对指定分包单位疏于管理，出现问题后就百般推脱责任，以　“该分包单位是业主找的，不是自己找的”等为理由推卸责任。特别是在施工总承包管理　模式下，几乎所有分包单位的选择都是由业主决定的，而由于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几乎不　进行具体工程的施工，其派驻该工程的管理力量就相对薄弱，对分包单位的管理就非常容　易形成漏洞，或造成缺位。必须明确的是，对施工分包单位进行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是施　工总承包单位或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



二、分包管理的内容



对施工分包单位管理的内容包括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安全管理、信息管　理、人员管理、合同管理等。



(1)
    
 成本控制



首先，无论采用何种计价方式，都可以通过竞争方式降低分包工程的合同价格，从而



降低承包工程的施工总成本。             　^



其次，在对分包工程款的支付审核方面，通过严格审核实际完成工程量，建立工程款　支付与工程质量和工程实际进度挂钩的联动审核方式，防止超付和早付。



对于业主指定分包，如果不是由业主直接向分包支付工程款，则要把握分包工程款的　支付时间，一定要在收到业主的工程款之后才能支付，并应扣除管理费、配合费和质量保



证金等。



(2)
   
 进度控制



首先应该根据施工总进度计划提出分包工程的进度要求，向施工分包单位明确分包工　










程的进度目标。应该要求施工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工程的进度目标要求建立详细的分包工程　施工进度计划，通过审核，判断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施工总进度计划的要求，并在工程　进展过程中严格控制其执行。



在施工分包合同中应该确定进度计划拖延的责任，并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严格考核。



在工程进展过程中，承包单位还应该积极为分包工程的施工创造条件，及时审核和签　署有关文件，保证材料供应，协调好各分包单位之间的关系，按照施工分包合同的约定履　行好施工总承包人的职责。



(3)
   
 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



首先，在分包工程施工前，应该向分包人明确施工质量要求，要求施工分包人建立质　量保证体系，制定质量保证和安全管理措施，经审查批准后再进行分包工程的施工。



施工过程中，严格检查施工分包人的质量保证与安全管理体系和措施的落实情况，并　根据总包单位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控制分包工程的施工质量。应该在承包人和分包人自检　合格的基础上提交业主方检查和验收。



增强全体人员（包括承包人的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施工的各分包方的各级管　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质量和安全意识是工程施工的首要措施。工程开工前，应该针对工　程的特点，由项目经理或负责质量、安全的管理人员组织进行质量、安全意识教育，通过　教育提高各类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意识，并将其贯穿到实际工作中去。



f
 前，国内的工程施工主要由分包单位操作完成，只有分包单位的管理水平和技术实　力提高了，工程质量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因此，要着重对分包单位的操作人员和管理人　员进行技术培训和质量教育，帮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要对分包工程的班组长及施工人员



按不同专业进行技术、工艺、质量等的综合培训，未经培训或培训不合格的分包队伍不允　许进场施工。



三、分包管理的方法



应该建兑对分包人进行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责任制度，对每一个分包人都有负责管理的　部门或人员，实行对口管理。



分包单位的选择应该经过严格考察，并经业主和工程监理机构的认可，其资质类别和　等级应该符合有关规定。



要对分包单位的劳动力组织及计划安排进行审批和控制，要根据其施工内容、进度计　划等进行人员数量、资格和能力的审批和检查。



要责成分包单位建立责任制，将项目的质量、安全等保证体系贯彻落实到各个分包单　位、各个施工环节，督促分包单位对各项工作的落实。



对加工构件的分包人，可委派驻厂代表负责对加工厂的进度和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　管理。



应该建立工程例会制度，及时反映和处理分包单位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一建立合格材料、制品、配件等的分供方档案库，并对其进行考核、评价，确定信誉好　的短名单分供方。材料、成品和半成品进场要按规范、图纸和施工要求严格检验。进场后　的材料堆放要按照材料性能、厂家要求等进行，对易燃易爆材料要单独存放。



对于有多个分包单位同时进场施工的项目，可以采取工程质量、安全或进度竞赛活　动，通过定期的检查和评比，建立奖惩机制，促进分包单位的进步和提高。



以下是某承包人提出的对分包施工单位的管理办法，包括施工质量、进度、程序、信　息等方面，可供参考：



(1)
         
 专业分包人须在进场前，将其承包范围内的施工组织设计报技术部，由项目总工



审核，公司技术部审批后方可依照施工；



(2)
        
 所有深化设计文件及图纸需经项目部转交设计单位签认后方可组织施工；



(3)
         
 分包单位在初次报批方案及技术文件时应一式三份（并附批示页），待正式审批　整改后按一式六份报审（并附电子文档）；



(4)
       
 每周五下午15　:　〇〇之前，上报下周施工计划，每月
 25
 日上报下月施工计划，一



(5)
        
 分包单位竣工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必须符合有关规定，接受总包项目部的检查；



(6)
        
 必须建立技术文件管理制度，因分包单位原因造成施工错误的一切后果自负；



(7)
        
 分包单位的计量工作必须符合总包项目部的要求，要有专人负责，所用检测工具



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否则不得使用；



(8)
         
 资料的编制与整理按照相关规范、规程进行整理，分包方的竣工图及施工资料应　在指定的期限内自行编制完成，并符合有关规定，经技术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竣工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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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206055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诚信自律　―、建筑业中的失信现象分析



信用缺失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困扰国民经　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治理信用环境，加强信用建设，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社会　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信用缺失问题在建筑业表现得尤为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　2001年底，全国建筑业企业被拖欠工程款达278?亿元，占当年建筑业总产值的18.1%，　
 比
 199
 6
 年拖欠总数1360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到2002年底，全国建设单位累计拖欠工程　款总额估计约在3360多亿元，又比上年增长了　21%。



由于工程款被大量拖欠，施工单位正常的生产和发展受到极大影响，并且由于建设单　位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而形成了施工单位拖欠分包企业的工程款、材料设备供应厂商的货　款
 、农
 民工工资和国家税款、银行贷款的债务链，给社会安定带来了影响和隐患。



施工单位之间“陪标，，现象严重。相当多的资质和技术力量薄弱的建筑企业，为了　“合法中标”，除了　“挂靠’，资质较高的建筑企业进行投标之外，还不惜代价私下找其他建　筑企业进行“陪标，，。施工单位之间相互“陪标”，破坏了招标投标制度的合理竞争机制。　“陪标，，会造成以下问题：一是由于投标单位之间的竞争大大减少或者没有竞争，造成中　标单位高价中标，致使建设单位付出过高的建设资金；二是资质不高的施工单位进入施工　现场，给工程质量埋下了隐患。



总承包单位中标后，违法“转包，，和“分包，，。具有一定资质、信誉和综
 合
 g
 力的施　工单位中标后，因自身资源不够或为了赚取更多利润，不惜违反国家法规，将中标项目肢　解后，转包或分包给另外几个施工单位，通过收取高额管理费和压低工程造价坐收渔利。　其直接后果在于，层层转包、分包之后，施工利润被不断稀释，接手分包工程的施工单位　为了赚钱，在施工中往往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尽量降低工程成本，以图蒙混过关，从而



给整个工程带来质量隐患。



施工单位拖欠劳务人员工资、拖欠供货商材料设备款。尽管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是造　成施工单位“被动”拖欠的一大原因，但也不排除许多施工■单位“主动”恶意拖欠的　情况。



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微利甚至赔本中标的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往往采取降低建筑材料和设备标准或者缺斤短两，造成工程质量低下。据有关部门调查,　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有许多是由于施　工单位施工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引起的。



目前，建筑业的信用缺失不仅仅局限于施工单位，其他建筑市场主体也都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失信行为，如业主、设计单位、物资供应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招标代理单位和造　价管理单位等。这些失信行为严重阻碍了建筑业的健康发展，威胁到了建筑业的产业地　位，导致支柱产业不硬，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诚信自律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健全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加强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动　态监管，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2007年1　月，发布了《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建市[2007]　9号），要求各地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要对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贯彻，并结合当　地实际，制订落实实施细则。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地级城市要建立本地区的建筑市　场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和诚信信息平台，推动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全面实施。



良好行为记录指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　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准，行为规范，诚信经营，自觉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受到各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专业部门的奖励和表彰，所形成的良好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是指　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反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准　和执业行为规范，经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执法监督机构查实和行政处　罚，形成的不良行为记录。《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由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制定和颁布，施工企业的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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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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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法规依据



	

处罚依据






	

 



	

 



	

D
 1-1-01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　程的，或超越本单位资质　等级承揽工程的



	

《建筑法》第十三条、第　二十六条，《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建筑法》第六十五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条






	

D
 1-1资质



	

D
 1-1-02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　书承揽工程的



	

《建筑法》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条






	

 



	

 



	

D
 1-1-03



	

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　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



	

《建筑法》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






	

 



	

 



	

D
 1-1-04



	

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　质变更手续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三十一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三十六条











 



 



续表






	

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法规依据



	

处罚依据






	

 



	

D
 1-1-05



	

涂改、伪造、出借、转　让《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十六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　五条






	

D
 1-1资质



	

D
 1-1-06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持证　上岗的技术工种的作业人　员未经培训、考核，未取　得证书上岗，情节严重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十四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三十八条






	

D
 1-2　承揽业务



	

D
 1-2-01



	

利用向发包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行贿、提供回扣或　者给予其他好处等不正当　手段承揽的



	

《建筑法》第十七条



	

《建筑法》第六十八条






	

D
 1-2-02



	

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　标人串通投标的；以向招　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　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招标投标法》第三十　二条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　三条






	

D
 1-2-03



	

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　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　中标的



	

《招标投标法》第三十　三条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　四条






	

D
 1-2-04



	

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　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　重的



	

《招标投标法》第四十　八条



	

《招标投标法》第六十条






	

D
 1-2-05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　违法分包的



	

《建筑法》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建筑法》第六十七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二条






	

D
 1-3　工程质量



	

D
 1-3-01



	

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　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　者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　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　他行为的



	

《建筑法》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建筑法》第七十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四条






	

D
 1-3-02



	

未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　工的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　定》第二十条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






	

D
 1-3-03



	

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　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　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　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



	

《建筑法》第五十九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



	

《建筑法》第七十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











 













	

 



	

续表






	

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法规依据



	

处罚依据






	

D
 1-3



工程质量



	

D
 1-3-04



	

工程竣工验收后，不向　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　的，或质量保修的内容、　期限违反规定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三十九条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　办法》第十八条






	

 



	

D
 1-3-05



	

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　延履行保修义务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六条






	

 



	

D
 1-4-01



	

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　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　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　故调査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或者逃匿的；主要负责人　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　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　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　十一条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一条






	

 



	

D
 1-4-02



	

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　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



	

《建筑法》第四十四条



	

《建筑法》第七十一条






	

 



	

D
 1-4-03



	

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或者分部分项工程　施工时无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现场监督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六条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　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D
 1十4



工程安全



	

D
 1-4-04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作业人员或者特种作　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　训或者经考核不合格即从　事相关工作的



	

《建筑法》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　七条、第二十五条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　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D
 1-4-05



	

未在施工现场的危险部　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志，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置消防　通道、消防水源、配备消　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　十一条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　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D
 1-4-06



	

未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　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　装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三十二条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　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D
 1-4-07



	

未按照规定在施工起重　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　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　收合格后登记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三十五条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　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续表






	

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法规依据



	

处罚依据



	

 






	

 



	

D
 1-4-08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　止使用的危及施工安全的　工艺、设备、材料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条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　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D
 1-4



工程安全



	

D
 1-4-09



	

违法挪用列人建设工程　概算的安全生产作业环境　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三条，






	

D
 1-4-10



	

施工前未对有关安全施　工的技术要求作出详细说　明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四条






	

D
 1-4-11



	

未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　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　变化，在施工现场采取相　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或者　在城市市区内的建设工程　的施工现场未实行封闭围　挡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　十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四条






	

D
 1-4-12



	

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　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四条






	

D
 1-4-13



	

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建　筑物不符合安全使用要　求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四条






	

D
 1-4-14



	

未对因建设工程施工可　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　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采取　专项防护措施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四条






	

D
 1-4-15



	

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　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在进　人施工现场前未经査验或　者査验不合格即投人使　用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五条






	

D
 1-4-16



	

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的施工起重机械和　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　自升式架设设施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三十五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五条






	

D
 1-4-17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的　单位承担施工现场安装、　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　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　式架设设施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五条











 



 



续表






	

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法规依据



	

处罚依据






	

D
 1-4



工程安全



	

D
 1-4-18



	

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未编　制安全技术措施、施工现　场临时用电方案或者专项　施工方案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五条






	

D
 1-4-19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或不服管理、违反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冒险　作业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三十　三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六条






	

D
 1-4-20



	

施工单位取得资质证书　后，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　或经整改仍未达到与其资　质等级相适应的安全生产　条件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七条，《建筑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　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D
 1-4-21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发　生重大安全事故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管理规定》第二十　二条






	

D
 1-4-22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擅自进行生产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二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十九条，《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D
 1-4-23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　进行生产的，或逾期不办　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　产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九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二十条、第十九条，《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第　二十四条






	

D
 1-4-24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接受转让的；冒用或者使　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第二十四条






	

D
 1-5



拖欠工程款　或工人工资



	

D
 1-5-01



	

恶意拖欠或克扣劳动者　工资



	

《劳动法》第五十条



	

《劳动法》第九十一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　十六条











 



 



诚信行为记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当地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　台上统一公布。其中，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的公布时间为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7日内，公布　期限一般为6个月至3年；良好行为记录信息公布期限一般为3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公布内容应与建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中的企业、人员和项目管理数据库相结　










合，形成信用档案，内部长期保留。属于《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　准》范围的不良行为记录除在当地发布外，还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一在全国公布，公　布期限与地方确定的公布期限相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地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系统，要逐步与全国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实现网络互　联、信息共享和实时发布。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整改结果，对整改确有实效的，由企　业提出申请，经批准，可缩短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公布期限，但公布期限最短不得少于
 3　
 个月，同时将整改结果列于相应不良行为记录后，供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查询；对于拒不　整改或整改不力的单位，信息发布部门可延长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公布期限。




1
 Z
 206060　
 建设工程索赔




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工程索赔是承包人和发包人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弥补工程损　失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1
 Z
 206061
 索赔的依据



建设工程索赔通常是指在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不履行或未能　正确履行合同或者由于其他非自身因素而受到经济损失或权利损害，通过合同规定的程序　向对方提出经济或时间补偿要求的行为。索赔是一种正当的权利要求，它是合同当事人之　间一项正常的而且普遍存在的合同管理业务，是一种以法律和合同为依据的合情合理的　行为。



一、             　索赔的起因



索赔可能由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原因引起：



(1)
        
 合同对方违约，不履行或未能正确履行合同义务与责任；



(2)
       
 合同错误，如合同条文不全、错误、矛盾等，设计图纸、技术规范错误等；



(3)
       
 合同变更；



(4)
       
 工程环境变化，包括法律、物价和自然条件的变化等；



(5)
       
 不可抗力因素，如恶劣气候条件、地震、洪水、战争状态等。



二、             　索赔的分类



(一）             　按索赔有关当事人分类



(1)
        
 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索赔；



(2)
       
 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索赔；



(3)
       
 承包人或发包人与供货人之间的索赔；



(4)
       
 承包人或发包人与保险人之间的索赔。



(二）             　按照索赔目的和要求分类



(1)
        
 工期索赔，一般指承包人向业主或者分包人向承包人要求延长工期；



(2)
        
 费用索赔，即要求补偿经济损失，调整合同价格。



(三）             　按照索赔事件的性质分类



1.
       
 工程延期索赔，因为发包人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施工条件，或者发包人指令工程暂　停或不可抗力事件等原因造成工期拖延的，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索赔；如果由于承包人原　因导致工期拖延，发包人可以向承包人提出索赔；由于非分包人的原因导致工期拖延，分　包人可以向承包人提出索赔；



2.
          
 工程加速索赔，通常是由于发包人或工程师指令承包人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工　期，引起承包人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额外开支，承包人提出索赔；承包人指令分包人加　快进度，分包人也可以向承包人提出索赔；



3.
          
 工程变更索赔，由于发包人或工程师指令增加或减少工程量或增加附加工程、修　改设计、变更施工顺序等，造成工期延长和费用增加，承包人对此向发包人提出索赔，分　包人也可以对此向承包人提出索赔；



4.
          
 工程终止索赔，由于发包人违约或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等造成工程非正常终止，　承包人和分包人因蒙受经济损失而提出索赔；如果由于承包人或者分包人的原因导致工程　非正常终止，或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发包人可以对此提出索赔；



5.
          
 不可预见的外部障碍或条件索赔，即施工期间在现场遇到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通　常不能预见的外界障碍或条件，例如地质条件与预计的（业主提供的资料）不同，出现未　预见的岩石、淤泥或地下水等，导致承包人损失，这类风险通常应该由发包人承担，即承　包人可以据此提出索赔；



6.
          
 不可抗力事件引起的索赔，在新
 版
 FIDI
 C
 施工合同条件中，不可抗力通常是满　足以下条件的特殊事件或情况：一方无法控制的、该方在签订合同前不能对之进行合理防　备的、发生后该方不能合理避免或克服的、不主要归因于他方的。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导致　承包人损失，通常应该由发包人承担，即承包人可以据此提出索赔；



7.
          
 其他索赔，如货币贬值、汇率变化、物价变化、政策法令变化等原因引起的　索
 赔
 t



(四）承包商向业主的索赔



在建设工程实践中，比较多的是承包商向业主提出索赔。常见的建设工程施工索赔　
 如下。



1•因合同文件引起的索赔



(1)
        
 有关合同文件的组成问题引起的索赔；



(2)
       
 关于合同文件有效性引起的索赔；



(3)
       
 因图纸或工程量表中的错误而引起的索赔。



(2)
    
 有关工程施工的索赔



(1)
        
 地质条件变化引起的索赔；



(2)
       
 工程中人为障碍引起的索赔；



(3)
       
 增减工程量的索赔；



(4)
       
 各种额外的试验和检查费用的偿付；



(5)
       
 工程质量要求的变更引起的索赔；



'6)指定分包商违约或延误造成的索赔；



(7)
     
 其他有关施工的索赔。



(3)
    
 关于价款方面的索赔



(1)
     
 关于价格调整方面的索赔；



(2)
        
 关于货币贬值和严重经济失调导致的索赔；



(3)
        
 拖延支付工程款的索赔。



(4)
    
 关于工期的索赔



(1)
         
 关于延长工期的索赔；



(2)
        
 由于延误产生损失的索赔；



(3)
        
 赶工费用的索赔。



(5)
    
 特殊风险和人力不可抗拒灾害的索赔



(1)
        
 特殊风险的索赔



特殊风险一般是指战争、敌对行动、人侵行为、核污染及冲击波破坏、叛乱、革命、　暴动、军事政变或篡权、内战等。



(2)
       
 人力不可抗拒灾害的索赔



人力不可抗拒灾害主要是指自然灾害，由这类灾害造成的损失应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索　赔。在许多合同中承包人以业主和承包人共同的名义投保工程一切险，这种索赔可同业主　一起进行。



(6)
    
 工程暂停、终止合同的索赔



(1)
       
 施工过程中，工程师有权下令暂停全部或任何部分工程，只要这种暂停命令并非　承包人违约或其他意外风险造成的，承包人不仅可以得到要求工期延长的权利，而且可以　就其停工损失获得合理的额外费用补偿。



(2)
      
 终止合同和暂停工程的意义是不同的。有些是由于意外风险造成的损害十分严重　因而终止合同，也有些是由“错误”引起的合同终止，例如业主认为承包人不能履约而终　止合同，甚至从工地驱逐该承包人。



(7)
    
 财务费用补偿的索赔



财务费用的损失要求补偿，是指因各种原因使承包人财务开支增大而导致的贷款利息　等财务费用。



(五）业主向承包商索赔



在承包商未按合同要求实施工程时，除了工程师可向承包商发出批评或警告，要求承　包商及时改正外，在许多情况下，工程师可以代表业主根据合同向承包商提出索赔。



1.
        
 索赔费用和利润



承包商未按合同要求实施工程，发生下列损害业主权益或违约的情况时，业主可索赔　费用和（或）利润：



(1)
        
 工程进度太慢，要求承包商赶工时，可索赔工程师的加班费；



(2)
       
 合同工期已到而工程仍未完工，可索赔误期损害赔偿费；



(3)
      
 质量不满足合同要求，如不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拆除不合格工程和材料，不进行返　工或不按照工程师的指示在缺陷责任期内修复缺陷，则业主可找另一家公司完成此类工　作，并向承包商索赔成本及利润；



(4)
      
 质量不满足合同要求，工程被拒绝接收，在承包商自费修复后，业主可索赔重新　检验费；



(5)
       
 未按合同要求办理保险，业主可前去办理并扣除或索赔相应的费用；



(6)
        
 由于合同变更或其他原因造成工程施工的性质、范围或进度计划等方面发生变



化，承包商未按合同要求去及时办理保险，由此造成的损失或损害可向承包商索赔；



(7)
       
 未按合同要求采取合理措施，造成运输道路、桥梁等的破坏；



(8)
       
 未按合同条件要求，无故不向分包商付款；



(9)
      
 严重违背合同（如工程进度一拖再拖，质量经常不合格等），工程师一再警告而　没有明显改进时，业主可没收履约保函。



2.
        
 索赔工期



FIDI
 C
 于1999年出版的新版合同条件《施工合同条件》（“新红皮书”）规定，当承包　商的工程质量不能满足要求，即某项缺陷或损害使工程、区段或某项主要生产设备不能按　原定目的使用时，业主有权延长工程或某一区段的缺陷通知期。



三、             　反索赔的概念



反索赔就是反驳、反击或者防止对方提出的索赔，不让对方索赔成功或者全部成功。　一般认为，索赔是双向的，业主和承包商都可以向对方提出索赔要求，任何一方也都可以　对对方提出的索赔要求进行反驳和反击，这种反击和反驳就是反索赔。



在工程实践过程中，当合同一方向对方提出索赔要求，合同另一方对对方的索赔要求　和索赔文件可能会有三种选择：



(l)
        
 全部认可对方的索赔，包括索赔之数额；



(li)
     
 全部否定对方的索赔；



(lii)
 部分否定对方的索赔。



针对一方的索赔要求，反索赔的一方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合同为准绳，反驳和拒绝对　方的不合理要求或索赔要求中的不合理部分。



四
 、            
  
 索赔成立的条件



(一）             　构成施工项目索赔条件的事件



索赔事件，又称为干扰事件，是指那些使实际情况与合同规定不符合，最终引起工期　和费用变化的各类事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要不断地跟踪、监督索赔事件，就可以不断　地发现索赔机会。通常，承包商可以提起索赔的事件有：



(2)
       
 发包人违反合同给承包人造成时间、费用的损失；



(3)
       
 因工程变更（含设计变更、发包人提出的工程变更、监理工程师提出的工程变　更，以及承包人提出并经监理工程师批准的变更）造成的时间、费用损失；



(4)
      
 由于监理工程师对合同文件的歧义解释、技术资料不确切，或由于不可抗力导致　施工条件的改变，造成了时间、费用的增加；



(5)
       
 发包人提出提前完成项目或缩短工期而造成承包人的费用增加；



(6)
       
 发包人延误支付期限造成承包人的损失；



(7)
      
 对合同规定以外的项目进行检验，且检验合格，或非承包人的原因导致项目缺陷　的修复所发生的损失或费用；



(8)
       
 非承包人的原因导致工程暂时停工；



(9)
       
 物价上涨，法规变化及其他。



(二）　索赔成立的前提条件             　'



索赔的成立，应该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前提条
 件
 ：



(12)
  
 与合同对照，事件已造成了承包人工程项目成本的额外支出，或直接工期损失；



(13)
   
 造成费用增加或工期损失的原因，按合同约定不属于承包人的行为责任或风险　责任；



(14)
     
 承包人按合同规定的程序和时间提交索赔意向通知和索赔报告。



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五、             　索赔的依据



总体而言，索赔的依据主要是三个方面：



(1)
        
 合同文件；



(2)
       
 法律、法规；



(3)
       
 工程建设惯例。



针对具体的索赔要求（工期或费用），索赔的具体依据也不相同，例如，有关工期的　索赔就要依据有关的进度计划、变更指令等。



(一）             　合同文件



合同文件是索赔的最主要依据，包括：



(1)
        
 合同协议书；



(2)
        
 中标通知书;



(3)
        
 投标书及其附件；



(4)
       
 合同专用条款；



(5)
        
 合同通用条款；



(6)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7)
        
 图纸;



(8)
        
 工程量清单；



(9)
        
 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



合同履行中，发包人与承包人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应视为合同文　件的组成部分。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13-0201)的第19条列举了发包人可以　向承包人提出索赔的依据条款（19.3)，也列举了承包人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向发包人提出　索赔（19.1);《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03-0213)中列举了承　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索赔的诸多依据条款。



(二）             　订立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1)
      
 适用法律和法规



建设工程合同文件适用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由双方　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2)
     
 适用标准、规范



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适用国家标准、规范的名称。



六、             　索赔证据



(一）索赔证据的含义



索赔证据是当事人用来支持其索赔成立或和索赔有关的证明文件和资料。索赔证据作　为索赔文件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索赔的成功与否。证据不全、不足或没有证　据，索赔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工程信息和资料，这些信息和资料是开展索赔　的重要证据。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应该自始至终做好资料积累工作，建立完善的资料记录　和科学管理制度，认真系统地积累和管理合同、质量、进度以及财务收支等方面的资料。



(二）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有以下七种。



1.
          
 书证。是指以其文字或数字记载的内容起证明作用的书面文书和其他载体。如合　同文本、财务账册、欠据、收据、往来信函以及确定有关权利的判决书、法律文件等。



2.
         
 物证。是指以其存在、存放的地点外部特征及物质特性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证　据。如购销过程中封存的样品，被损坏的机械、设备，有质量问题的产品等。



3.
          
 证人证言。是指知道、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所提供的证词，或向司法机关所作的　陈述。



4.
           
 视听材料。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音像资料，如录音带、录像带等。



5.
          
 被告人供述和有关当事人陈述。它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司法机关所作的　承认犯罪并交代犯罪事实的陈述或否认犯罪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辩解、申诉。　被害人、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6.
          
 鉴定结论。是指专业人员就案件有关情况向司法机关提供的专门性的书面鉴定意　见，如损伤鉴定、痕迹鉴定、质量责任鉴定等。



7.
          
 勘验、检验笔录。是指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现场物品、人身　等进行勘察、试验、实验或检查的文字记载。这项证据也具有专门性。



(
 k
 )             　常见的工程索赔证据



常见的工程索赔证据有以下多种类型：



(1)
           
 各种合同文件，包括施工合同协议书及其附件、中标通知书、投标书、标准和技　术规范、图纸、工程量清单、工程报价单或者预算书、有关技术资料和要求、施工过程中　的补充协议等；



(1)
        
 工程各种往来函件、通知、答复等；



(2)
       
 各种会谈纪要；



(3)
      
 经过发包人或者工程师批准的承包人的施工进度计划、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　和现场实施情况记录；



(4)
       
 工程各项会议纪要；



(5)
                                                                                                                                                                                                           
 　气象报告和资料，如有关温度、风力、雨雪的资料；             　.



(6)
       
 施工现场记录，包括有关设计交底、设计变更、施工变更指令，工程材料和机械　设备的采购、验收与使用等方面的凭证及材料供应清单、合格证书，工程现场水、电、道　路等开通、封闭的记录，停水、停电等各种干扰事件的时间和影响记录等；



(7)
       
 工程有关照片和录像等；



(8)
       
 施工日记、备忘录等；



d
 l
 〇)发包人或者工程师签认的签证；



\11)发包人或者工程师发布的各种书面指令和确认书，以及承包人的要求、请求、　通知书等；



8.
        
 工程中的各种检查验收报告和各种技术鉴定报告；



9.
        
 　工地的交接记录（应注明交接日期，场地平整情况，水、电、路情况等），图纸　和各种资料交接记录；



10.
            
 建筑材料和设备的采购、订货、运输、进场、使用方面的记录、凭证和报表等；



11.
           
 市场行情资料，包括市场价格、官方的物价指数、工资指数、中央银行的外汇　比率等公布材料；



12.
            
 投标前发包人提供的参考资料和现场资料；



13.
            
 工程结算资料、财务报告、财务凭证等；



14.
            
 各种会计核算资料；



15.
            
 国家法律、法令、政策文件。



(四）索赔证据的基本要求　索赔证据应该具有：



1.
            
 真实性；



2.
           
 及时性;



3.
           
 全面性;



4.
           
 关联性；



5.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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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赔的方法



如前所述，工程施工中承包人向发包人索赔、发包人向承包人索赔以及分包人向承包　人索赔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以下说明承包人向发包人索赔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索赔意向通知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索赔事件以后，或者承包人发现索赔机会，首先要提出索赔意　向，即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将索赔意向用书面形式及时通知发包人或者工程师，向对方表明　索赔愿望、要求或者声明保留索赔权利，这是索赔工作程序的第一步。



索赔意向通知要简明扼要地说明索赔事由发生的时间、地点、简单事实情况描述和发　展动态、索赔依据和理由、索赔事件的不利影响等。



二、             　索赔资料的准备



在索赔资料准备阶段，主要工作有：



5.
           
 跟踪和调查干扰事件，掌握事件产生的详细经过；



6.
           
 分析干扰事件产生的原因，划清各方责任，确定索赔根据；



7.
           
 损失或损害调查分析与计算，确定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值；



8.
           
 搜集证据，获得充分而有效的各种证据；



9.
           
 起草索赔文件。



三、             　索赔文件的提交



提出索赔的一方应该在合同规定的时限内向对方提交正式的书面索赔文件。例如
 ，
 FIDI
 C
 合同条件和我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13　—　0201)都规定，　承包人必须在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后的28天内或经过工程师同意的其他合理时间内向工程　师提交一份详细的索赔文件和有关资料。如果干扰事件对工程的影响持续时间长，承包人　则应按工程师要求的合理间隔（一般为28天），提交中间索赔报告，并在干扰事件影响结










束后的28天内提交一份最终索赔报告。否则将失去就该事件请求补偿的索赔权利。



索赔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总述部分



概要论述索赔事项发生的日期和过程；承包人为该索赔事项付出的努力和附加开支；　承包人的具体索赔要求。



(二）             　论证部分



论证部分是索赔报告的关键部分，其目的是说明自己有索赔权，是索赔能否成立的　关键。



(三）             　索赔款项（和/或工期）计算部分



如果说索赔报告论证部分的任务是解决索赔权能否成立，则款项计算是为解决能得多　少款项。削者定性，后者定量。



(四）             　证据部分



要注意引用的每个证据的效力或可信程度，对重要的证据资料最好附以文字说明，或　附以确认件。



四、             　索赔文件的审核



对于承包人向发包人的索赔请求，索赔文件首先应该交由工程师审核。工程师根据发　包人的委托或授权，对承包人索赔的审核工作主要分为判定索赔事件是否成立和核查承包　人的索赔计算是否正确、合理两个方面，并可在授权范围内作出判断：初步确定补偿额　度，或者要求补充证据，或者要求修改索赔报告等。对索赔的初步处理意见要提交发　包
 人
 。I



五、             　发包人审查



对于工程师的初步处理意见，发包人需要进行审查和批准，然后工程师才可以签发有　关证书。



如果索赔额度超过了工程师权限范围时，应由工程师将审查的索赔报告报请发包人审　批，并与承包人谈判解决。



六、             　协商



对于工程师的初步处理意见，发包人和承包人可能都不接受或者其中的一方不接受，　三方可就索赔的解决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其中可能包括复杂的谈判过程，经过多次协商　才能达成。



如果经过努力无法就索赔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则发包人和承包人可根据合同约定选择　采用仲裁或者诉讼方式解决。



七、             　反索赔的基本内容



反索赔的工作内容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对方提出索赔；二是反击或反驳对方　的索赔要求。



要成功地防止对方提出索赔，应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首先是自己严格履行合同规定　的各项义务，防止自己违约，并通过加强合同管理，使对方找不到索赔的理由和根据，使　自己处于不能被索赔的地位。其次，如果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了干扰事件，则应立即着　手研究和分析合同依据，搜集证据，为提出索赔和反索赔做好两手准备。



如果对方提出了索赔要求或索赔报告，则自己一方应采取各种措施来反击或反驳对方







的索赔要求。常用的措施有：



8.
           
 抓对方的失误，直接向对方提出索赔，以对抗或平衡对方的索赔要求，以求在最　终解决索赔时互相让步或者互不支付；



9.
           
 针对对方的索赔报告，进行仔细、认真研究和分析，找出理由和证据，证明对方　索赔要求或索赔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和合同规定，没有合同依据或事实证据，索赔值计算　不合理或不准确等问题，反击对方的不合理索赔要求，推卸或减轻自己的责任，使自己不　受或少受损失。



八、对索赔报告的反击或反驳要点



对对方索赔报告的反击或反驳，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             　索赔要求或报告的时限性



审查对方是否在干扰事件发生后的索赔时限内及时提出索赔要求或报告。



(二）             　索赔事件的真实性



(三）             　干扰事件的原因、责任分析



如果干扰事件确实存在，则要通过对事件的调查分析，确定原因和责任。如果事件责　任属于索赔者自己，则索赔不能成立，如果合同双方都有责任，则应按各自的责任大小分　担损失。



(四）             　索赔理由分析



分析对方的索赔要求是否与合同条款或有关法规一致，所受损失是否属于非对方负责　的原因造成。



(五）             　索赔证据分析



分析对方所提供的证据是否真实、有效、合法，是否能证明索赔要求成立。证据不　足、不全、不当、没有法律证明效力或没有证据，索赔不能成立。


[image: ]
 (六）索赔值审核


[image: ]
 [image: ]
 如果经过上述的各种分析、评价，仍不能　从根本上否定对方的索赔要求，则必须对索赔　报告中的索赔值进行认真细致地审核，审核的　重点是索赔值的计算方法是否合情合理，各种　取费是否合理适度，有无重复计算，计算结果　是否准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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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索赔费用的组成


[image: ]
 索赔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同工程款的计　
 价内容相似。按我国现行规定（参见建标　
 [2013]　44号《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　我国的这种规定，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还不完　全一致。按国际惯
 例
 ，
 一
 般承包人可索赔的具　体费用内容如图
 1
 Z
 2060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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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原则上说，承包人有索赔权利的工程成







本增加，都是可以索赔的费用。但是，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索赔，承包人可索赔的具体费　用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哪些内容可索赔，要按照各项费用的特点、条件进行分析论证。



(1)
    
 人工费。人工费包括施工人员的基本工资、工资性质的津贴、加班费、奖金以及　法定的安全福利等费用。对于索赔费用中的人工费部分而言，人工费是指完成合同之外的　额外工作所花费的人工费用；由于非承包人责任的工效降低所增加的人工费用；超过法定　工作时间加班劳动；法定人工费增长以及非承包人责任工程延期导致的人员窝工费和工资　上涨费等。



(2)
   
 材料费。材料费的索赔包括：由于索赔事项材料实际用量超过计划用量而增加的　材料费；由于客观原因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由于非承包人责任工程延期导致的材料价格　上涨和超期储存费用。材料费中应包括运输费、仓储费以及合理的损耗费用。如果由于承　包人管理不善，造成材料损坏失效，则不能列入索赔计价。承包人应该建立健全物资管理　制度，记录建筑材料的进货日期和价格，建立领料耗用制度，以便索赔时能准确地分离出　索赔事项所引起的材料额外耗用量。为了证明材料单价的上涨，承包人应提供可靠的订货　单、采购单，或官方公布的材料价格调整指数。



3•施工机具使用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的索赔包括：由于完成额外工作增加的机械使　用费；非承包人责任工效降低增加的机械使用费；由于业主或监理工程师原因导致机械停　工的窝工费。窝工费的计算，如系租赁设备，一般按实际租金和调进调出费的分摊计算；　如系承包人自有设备，一般按台班折旧费计算，而不能按台班费计算，因台班费中包括了　设备使用费。



4•分包费用。分包费用索赔指的是分包人的索赔费，一般也包括人工、材料、机械　使用费的索赔。分包人的索赔应如数列人总承包人的索赔款总额以内。



5•现场管理费。索赔款中的现场管理费是指承包人完成额外工程、索赔事项工作以　及工期延长期间的现场管理费，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办公、通信、交通费等。



6•利息。在索赔款额的计算中，经常包括利息。利息的索赔通常发生于下列情况：　拖期付款的利息；错误扣款的利息。至于具体利率应是多少，在实践中可采用不同的标　准，主要有这样几种规定：



(1)
      
 按当时的银行贷款利率；



(2)
      
 按当时的银行透支利率；



(3)
      
 按合同双方协议的利率；



(4)
     
 按中央银行贴现率加三个百分点。



7•总部（企业）管理费。索赔款中的总部管理费主要指的是工程延期期间所增加的　管理费。包括总部职工工资、办公大楼、办公用品、财务管理、通信设施以及总部领导人　员赴工地检查指导工作等开支。这项索赔款的计算，目前没有统一的方法。在国际工程施　工索赔中总部管理费的计算有以下几种。



1)
         
 按照投标书中总部管理费的比例（3%〜8%)计算



总部管理费=合同中总部管理费比率（％
 )
 X
 　(直接费索赔款额+现场管理费索赔款额等)



•             　(
 1
 Z
 206063-1)



2)
        
 按照公司总部统一规定的管理费比率计算



总部管理费=公司管理费比率（％
 )
 X
 　(直接费索赔款额+现场管理费索赔款额等）



(
 1
 Z
 206063-2)



3)
       
 以工程延期的总天数为基础，计算总部管理费的索赔额，计算步骤如下：



对某一工程提取的管理费=同期内公司的总管理
 费
 x
 同
 溫
 m
 额



(
 1
 Z
 206063-3)



该
 X
 程的每曰管理费=
 该工程雲点荽裳管理费
              　(
 1
 Z
 206063-4)



索赔的总部管理费=该工程的每日管理
 费
 X
 工程延期的天数（
 1
 Z
 206063-5)



1)
        
 利润。一般来说，由于工程范围的变更、文件有缺陷或技术性错误、业主未能提　供现场等引起的索赔，承包人可以列入利润。但对于工程暂停的索赔，由于利润通常是包　括在每项实施工程内容的价格之内的，而延长工期并未影响削减某些项目的实施，也未导　致利润减少。所以，一般监理工程师很难同意在工程暂停的费用索赔中加进利润损失。



索赔利润的款额计算通常是与原报价单中的利润百分率保持一致。



二、索赔费用的计算方法



索赔费用的计算方法有：实际费用法、总费用法和修正的总费用法。



(一）             　实际费用法



实际费用法是计算工程索赔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计算原则是以承包人为　某项索赔工作所支付的实际开支为根据，向业主要求费用补偿。



用实际费用法计算时，在直接费的额外费用部分的基础上，再加上应得的间接费和利　润，即是承包人应得的索赔金额。由于实际费用法所依据的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记录或单　据，所以，在施工过程中，系统而准确地积累记录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二）             　总费用法



总费用法就是当发生多次索赔事件以后，重新计算该工程的实际总费用，实际总费用　减去投标报价时的估算总费用，即为索赔金额，即：



索赔金额=实际总费用一投标报价估算总费用             　（
 1
 Z
 206063-6)



不少人对采用该方法计算索赔费用持批评态度，因为实际发生的总费用中可能包括了　承包人的原因，如施工组织不善而增加的费用；同时投标报价估算的总费用也可能为了中　标而过低。所以这种方法只有在难以采用实际费用法时才应用。



(三）             　修正的总费用法



修正的总费用法是对总费用法的改进，即在总费用计算的原则上，去掉一些不合理的　因素，使其更合理。修正的内容如下：①将计算索赔款的时段局限于受到外界影响的时　间，而不是整个施工期；②只计算受影响时段内的某项工作所受影响的损失，而不是计算　该时段内所有施工工作所受的损失；③与该项工作无关的费用不列入总费用中；④对投标　报价费用重新进行核算：按受影响时段内该项工作的实际单价进行核算，乘以实际完成的　该项工作的工程量，得出调整后的报价费用。



按修正后的总费用计算索赔金额的公式如下：



索赔金额=某项工作调整后的实际总费用一该项工作的报价费用



(
 1
 Z
 206063-7)










修正的总费用法与总费用法相比，有了实质性的改进，它的准确程度已接近于实际费　用法。



【
 例
 l
 Z
 2
 〇606
 3
 】某高速公路项目由于业主高架桥修改设计，监理工程师下令承包人　工程暂停一个月。试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人可索赔哪些费用？



【解】



可索赔如下费用：



2.
     
 人工费：对于不可辞退的工人，索赔人工窝工费，应按人工工日成本计算；对于　可以辞退的工人，可索赔人工上涨费。



3.
      
 材料费
 ：
 可索赔超期储存费用或材料价格上涨费。



3
 •施工机具使用费：可索赔机具窝工费或机具台班上涨费。自有机械窝工费一般按　台班折旧费索赔；租赁机械一般按实际租金和调进调出的分摊费计算。



4
 •分包费用：是指由于工程暂停分包人向总包索赔的费用。总包向业主索赔应包括　分包人向总包索赔的费用。



(1)
   
 现场管理费：由于全面停工，可索赔增加的现场管理费。可按日计算，也可按直　接成本的百分比计算。



(2)
   
 保险费：可索赔延期一个月的保险费，按保险公司保险费率计算。



7•保函手续费
 ：
 可索赔延期一个月的保函手续费，按银行规定的保函手续费率计算。



1)
        
 利息：可索赔延期一个月增加的利息支出，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



9•总部管理费：由于全面停工，可索赔延期增加的总部管理费，可按总部规定的百　分比计算。如果工程只是部分停工，监理工程师可能不同意总部管理费的索赔。



1
 Z
 206064
 工期索赔的计算



_、工期延误



(1)
     
 工期延误的含义



工期延误，又称为工程延误或进度延误，是指工程实施过程中任何一项或多项工作的　实际完成日期迟于计划规定的完成日期，从而可能导致整个合同工期的延长。工期延误对　合问双方一般都会造成损失。工期延误的后果是形式上的时间损失，实质上会造成经济　损失。



(二）工期延误的分类



1.按照工期延误的原因划分



(1)
     
 因业主和工程师原因引起的延误



由于业主和工程师的原因所引起的工期延误可能有以下几种：



1.
        
 业主未能及时交付合格的施工现场；



2.
        
 业主未能及时交付施工图纸；



3.
        
 业主或工程师未能及时审批图纸、施工方案、施工计划等；



4.
       
 业主未能及时支付预付款或工程款；



5.
        
 业主未能及时提供合同规定的材料或设备；



6.
        
 业主自行发包的工程未能及时完工或其他承包商违约导致的工程延误；



7.
        
 业主或工程师拖延关键线路上工序的验收时间导致下道工序施工延误；



8.
       
 业主或工程师发布暂停施工指令导致延误；



9.
       
 业主或工程师设计变更导致工程延误或工程量增加；



10.
        
 业主或工程师提供的数据错误导致的延误。



(2)
       
 因承包商原因引起的延误



由于承包商原因引起的延误一般是由于其管理不善所引起，比如计划不周密、组织不　力、指挥不当等：



(1)
      
 施工组织不当，出现窝工或停工待料等现象；



(2)
     
 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而造成返工；



(3)
     
 资源配置不足；



(4)
     
 开工延误；



(5)
      
 劳动生产率低；



(6)
      
 分包商或供货商延误等。



(3)
       
 不可控制因素引起的延误



例如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导致的延误、特殊风险如战争或叛乱等造成的延误、不　利的施工条件或外界障碍引起的延误等。



(1)
    
 按照索赔要求和结果划分



按照承包商可能得到的要求和索赔结果划分，工程延误可以分为可索赔延误和不可索　赔延误。



(1)
        
 可索赔延误



可索赔延误是指非承包商原因引起的工程延误，包括业主或工程师的原因和双方不可　控制的因素引起的索赔。根据补偿的内容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种情况：



1)
       
 只可索赔工期的延误；



2)
       
 只可索赔费用的延误；



3)
       
 可索赔工期和费用的延误。



(2)
       
 不可索赔延误



不可索赔延误是指因承包商原因引起的延误，承包商不应向业主提出索赔，而且应该　采取措施赶工，否则应向业主支付误期损害赔偿。



(2)
   
 按延误工作在工程网络计划的线路划分



按照延误工作所在的工程网络计划的线路性质，工程延误划分为关键线路延误和非关　键线路延误。



由于关键线路上任何工作（或工序）的延误都会造成总工期的推迟，因此，非承包商　原因造成关键线路延误都是可索赔延误。而非关键线路上的工作一般都存在机动时间，其　延误是否会影响到总工期的推迟取决于其总时差的大小和延误时间的长短。如果延误时间　少于该工作的总时差，业主一般不会给予工期顺延，但可能给予费用补偿；如果延误时间　大于该工作的总时差，非关键线路的工作就会转化为关键工作，从而成为可索赔延误。



(3)
   
 按照延误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划分



(1)单一•延误



单一延误是指在某一延误事件从发生到终止的时间间隔内，没有其他延误事件的发　生，该延误事件引起的延误称为单一延误。










(2)
       
 共同延误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延误事件从发生到终止的时间完全相同时，这些事件引起的延误　称为共同延误。共同延误的补偿分析比单一延误要复杂一些。当业主引起的延误或双方不　可控制因素引起的延误与承包商引起的延误共同发生时，即可索赔延误与不可索赔延误同　时发生时，可索赔延误就将变成不可索赔延误，这是工程索赔的惯例之一。



(3)
       
 交叉延误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延误事件从发生到终止只有部分时间重合时，称为交叉延误。由　于工程项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众多，常常会出现多种原因引起的延误　交织在一起的情况，这种交叉延误的补偿分析更加复杂。



比较交叉延误和共同延误，不难看出，共同延误是交叉延误的一种特例。



二、             　工期索赔的依据和条件



工期索赔，一般是指承包商依据合同对由于非自身的原因而导致的工期延误向业主提　出的工期顺延要求。



(^)工期索赔的具体依据            
  
 .



承包商向业主提出工期索赔的具体依据主要有：



(1)
        
 合同约定或双方认可的施工总进度规划；



(2)
       
 合同双方认可的详细进度计划；



(3)
       
 合同双方认可的对工期的修改文件；



(4)
       
 施工日志、气象资料；



(5)
       
 业主或工程师的变更指令；



(6)
       
 影响工期的干扰事件；



•　(7)受干扰后的实际工程进度等。



(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13-0201)确定的可以顺延工期的条件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13-0201)第7.　5.1项规定，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因下列情况导致工期延误和（或）费用增加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延误的工期和　(或）增加的费用，且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1)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图纸或所提供图纸不符合合同约定的；



(2)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基础资料、许可、批准等开工　条件的；



(3)
       
 发包人提供的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存在错误或疏漏的；



(4)
       
 发包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7天内同意下达开工通知的；



(5)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日期支付工程预付款、进度款或竣工结算款的；



(6)
       
 监理人未按合同约定发出指示、批准等文件的；



(7)
       
 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情形。



因发包人原因未按计划开工日期开工的，发包人应按实际开工日期顺延竣工日期，确　保实际工期不低于合同约定的工期总日历天数。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需要修订施工　进度计划的，按照第7.　2.　2项〔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执行。



三、             　工期索赔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一）工期索赔的分析



工期索赔的分析包括延误原因分析、延误责任的界定、网络计划
 （
 CP
 M
 )分析、工　期索赔的计算等。



运用网络计划
 （
 CP
 M
 )方法分析延误事件是否发生在关键线路上，以决定延误是否　可以索赔。在工期索赔中，一般只考虑对关键线路上的延误或者非关键线路因延误而变为　关键线路时才给予顺延工期。



(二）工期索赔的计算方法



(1)
   
 直接法



如果某干扰事件直接发生在关键线路上，造成总工期的延误，可以直接将该干扰事件　的实际干扰时间（延误时间）作为工期索赔值。



(2)
  
 比例分析法



如果某干扰事件仅仅影响某单项工程、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的工期，要分析其对　总工期的影响，可以采用比例分析法。



采用比例分析法时，可以按工程量的比例进行分析，例如：某工程基础施工中出现了　意外情况，导致工程量由原来的280
 0
 m
 3
 增加到350
 0
 m
 3
 ,原定工期是40天，则承包商可　以提出的工期索赔值是：



工期索赔值=原工
 期
 X
 新增工程量/原工程量=4
 0
 X
 　(3500—2800)/2800=10天



本例中，如果合同规定工程量增减10%为承包商应承担的风险，则工期索赔值应　该是：



工期索赔值=4
 0
 X
 (3500—280
 0
 X
 110%)/2800=6　天



工期索赔值也可以按照造价的比例进行分析，例如：某工程合同价为
 1200
 万元，总　工期为24个月，施工过程中业主增加额外工程200万元，则承包商提出的工期索赔值为：　工期索赔值=原合同工
 期
 X
 附加或新增工程造价/原合同总价=2
 4
 X
 200/1200=4个月



(3)
  
 网络分析法



在实际工程中，影响工期的干扰事件可能会很多，每个干扰事件的影响程度可能都不　一样，有的直接在关键线路上，有的不在关键线路上，多个干扰事件的共同影响结果究竟　是多少可能引起合同双方很大的争议，采用网络分析方法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其思路　是：假设工程按照双方认可的工程网络计划确定的施工顺序和时间施工，当某个或某几个　干扰事件发生后，使网络中的某个工作或某些工作受到影响，使其持续时间延长或开始时　间推迟，从而影响总工期，则将这些工作受干扰后的新的持续时间和开始时间等代入网络　中，重新进行网络分析和计算，得到的新工期与原工期之间的差值就是干扰事件对总工期　的影响，也就是承包商可以提出的工期索赔值。



网络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干扰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网络计划的计算工期之差来计算工期　索赔值，可以用于各种干扰事件和多种干扰事件共同作用所引起的工期索赔。



【例
 1
 Z
 206064】
 某工程项目的进度计划如图
 1
 Z
 206064-1所示，总工期为32周，在　实施过程中发生了延误，工作②—④由原来的6周延至7周，工作③^⑤由原来的4周延　至5周，工作④—⑥由原来的5周延至9周，其中工作②—④的延误是因承包商自身原因　造成的，其余均由非承包商原因造成。



将延误后的持续时间代人原网络计划，即得到工程实际网络图，如图所　
 示。比较图
 1
 Z
 206064-1和图
 1
 Z
 206064-2,可以发现实际总工期变为35周，延误了　3周，　承包商责任造成的延误（1周）不在关键线路上，因此，承包商可以向业主要求延长工期　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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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
 206070　国际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国际工程通常是指一项由多个国家的公司参与工程建设，并且按照国际通用的•项目管　理理念和方法进行管理的建设工程项目。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项目建设资金的来源（例如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　款等）和技术复杂程度，以及本国公司的能力具有局限性等情况，允许外国公司承担某些　工程任务。



国际工程承包包括对工程项目进行施工、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等，既包括建设工程项　目总承包或施工总承包，又包括专业工程分包、劳务分包等。按照业主的要求，有时也作　施工详图设计和部分永久工程的设计。



国际工程承包合同即指参与国际工程的不同国家的有关法人之间为了实现某个工程项　目中的施工、设备供货、安装调试以及提供劳务等特定目的而签订的明确彼此权利义务关　系的协议。



在国际工程中，许多业主方都聘请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公司负责或者协助其进行项目管　理，项目管理公司代表业主的利益进行管理，实行项目管理的专业化。



国际工程承包合同通常使用国际通用的合同示范文本，著名的标准合同文本
 有
 FIDIC










合同（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
 IC
 E
 合同（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
 JC
 T
 合同（英国合同　审定联合会）
 、
 AI
 A
 合同（美国建筑师学会）
 、
 AG
 C
 合同（美国总承包商协会）等。合同　管理是整个项目管理的核心，合同双方对合同的内容和条款非常重视。



国际工程承包合同通常采用总价合同或单价合同，有时也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



1
 Z
 206071国际常用的施工承包合同条件



FIDI
 C
 标准合同主要适用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以及其　他国际工程，是我国工程界最为熟悉的国际标准合同条件，也是我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的主要参考蓝本
 。
 IC
 E
 合同
 和
 JC
 T
 合同是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和地区的主　流合同条件
 。
 AI
 A
 合同
 和
 AG
 C
 合同是美国以及受美国建筑业影响较大国家的主流合同条　件。其
 中
 FIDI
 C
 合同
 和
 IC
 E
 合同主要用于土木工程，
 而
 JC
 T
 合同
 和
 AI
 A
 合同主要用于建　筑工程。以下主要介
 绍
 FIDI
 C
 合同
 、
 JC
 T
 合同
 和
 AI
 A
 合同。



_
 、
 FIDI
 C
 系列合同条件



FIDI
 C
 是指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是国际上最权威的咨询工程师的组织之一。与其　他类似的国际组织一样，它推动了高质量的工程咨询服务业的发展。



FIDI
 C
 专业委员会编制了许多规范性的文件，被许多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采用，其中　
 最主要
 的文件
 就是一
 系列的工程合同条件。在
 1999
 年以前
 ，
 FIDI
 C
 编制出版的合同条件　包括
 《土
 木工程施工合同条
 件
 （FIDI
 C
 　
 “红皮书
 ”)》，《电气
 和机械工程合同条
 件
 （FIDI
 C
 “黄皮书
 ，，)》，
 《设计一建造与交钥匙工程合同条
 件
 （FIDI
 C
 　
 “橘皮书
 ”)》
 和《土木工程施　工分包合同条件》等。为了适应国际工程市场的需要，
 1?1101(：
 于
 1999
 年出版了一套新型　的合同条件，旨在逐步取代以前的合同条件，这套新版合同条件共四本，它们是《施工合　同条件》、《永久设备和设计一建造合同条件》、
 《
 EP
 C
 /
 交钥匙项目合同条件》和《简明合　
 同格式》。



(1)
    
 《施工合同条
 件
 》（Conditio
 n
 　
 o
 f
 　
 Contrac
 t
 　
 fo
 r
 　
 Constructio
 n
 ,简称“新红皮书”）。　‘‘新红皮书，，与原“红皮书”相对应，但其名称改变后合同的适用范围更大。该合同主要　用于由发包人设计的或由咨询工程师设计的房屋建筑工程
 （
 BuiWin
 g
 Work
 s
 )
 和土^工
 程
 (Engineerin
 g
 　
 Work
 s
 )的施工项目。合同计价方式属于单价合同，但也有某些子项采用包　干价格。工程款按实际完成工程量乘以单价进行结算。一般情况下，单价可随各类物价的　波动而调整。业主委派工程师管理合同，监督工程进度、质量，签发支付证书、接收证书　和履约证书，处理合同管理中的有关事项。



(2)
   
 《永
 久设备和设计一建造合同条
 件
 》（Condition
 s
 　
 o
 f
 　
 Contrac
 t
 　
 fo
 r
 　
 Plan
 t
 　
 an
 d
 　
 Desig
 n—
 Buil
 d
 ，简称“新黄皮书”)。适用于由承包商做绝大部分设计的工程项目，承包商要按照业主　的要求进行设计、提供设备以及建造其他工程（可能包括由土木、机械、电力等工程的组　合)。合同计价采用总价合同方式，如果发生法规规定的变化或物价波动，合同价格可随之　调整。其合同管理与《施工合同条件》下由工程师负责合同管理的模式基本类似。



(3)
     
 《EP
 C
 　交钥匙项目合同条
 件
 》（Condition
 s
 　o
 f
 　Contrac
 t
 　fo
 r
 　EP
 C
 　Turnke
 y
 　Project
 s
 ，



简称“银皮书”）。适用于在交钥匙的基础上进行的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施工，承包商要负责　所有的设计、采购和建造工作，在交钥匙时，要提供一个设施配备完整、可以投产运行的　项目。合同计价采用固定总价方式，只有在某些特定风险出现时才调整价格。在该合同条　件下，没有业主委托的工程师这一角色，由业主或业主代表管理合同和工程的具体实施。　与前两种合同条件相比，承包商要承担较大的风险。



⑷《简明合同格
 式
 》（Shor
 t
 　
 For
 m
 　
 o
 f
 　
 Contrac
 t
 )。该合同条件主要适用于投资额较低　的一般不需要分包的建筑工程或设施，或尽管投资额较高，但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或建　设周期短。合同计价可以采用单价合同、总价合同或者其他方式。



FIDI
 C
 系列合同条件具有国际性、通用性和权威性。其合同条款公正合理，职责分　明’程序严谨，易于操作。考虑到工程项目的一次性、唯一性等特点
 ，
 FIDI
 C
 合同条件分　成了“通用条件
 ”
 （Genera
 l
 　
 Condition
 s
 )和“专用条
 件
 ，，（Condition
 s
 　
 o
 f
 　
 Particula
 r
 　
 Appl
 i
 -
 catio
 n
 )两部分。通用条件适用于所有的工程。专用条件则针对一个具体的工程项目，是　在考虑项目所在国法律法规、项目特点和发包人要求不同的基础上，对通用条件进行的具　体化、修改和补充。



二、             　英
 国
 JC
 T
 合同条件



英国合同审定联合会
 （
 JC
 T
 ,
 Join
 t
 　
 Contract
 s
 　
 Tribuna
 l
 )是一个关于审议合同的组织，　
 在
 IC
 E
 合同基础上制定了建筑工程合同的标准格式
 。
 j
 C
 T
 的建筑工程合同条件
 （
 j
 CT98)　
 用于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施工总承包合同，主要适用于传统的施工总承包，属于总价合　同。另外还有适用
 于
 D
 B
 模式
 、
 M
 C
 模式的合同条件。



JC
 T
 98
 是
 JC
 T
 的标准合同，
 在
 JC
 T
 98的基础上发展形成
 了
 JC
 T
 合同系列
 。
 JC
 T
 98主　要用于传统采购模式，也可以用
 于
 C
 M
 采购模式，共有6种不同的版本
 。
 JC
 T
 98的适用条　件如下：



(1)
        
 传统的房屋建筑工程，发包前的准备工作完善；



(2)
     
 项目复杂程度由低到高都可以适用，尤其适用项目比较复杂，有较复杂的
 设备安　
 装或专业工作；



(3)
     
 设计与项目管理之间的配合紧密程度高，业主主导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对业主项　目管理人员的经验要求高；



(4)
       
 大型项目，合同总金额高，工期较长，至少〗年以上；



(5)
       
 从设计到施工的执行速度较慢；



(6)
       
 对变更的控制能力强，成本确定性较高；



(7)
       
 索赔条件较清晰；



(8)
     
 违约和质量缺陷的风险主要由承包商承担，但工期延误风险由业主和承包商共同　承担。



三、             　美
 国
 AI
 A
 系列合同条件



1.概述



美国建筑师学会
 （
 AI
 A
 )成立于
 1857年，是重要的建筑师专业组织，致力于提高建　筑师的专业水平
 。
 AI
 A
 出版的系列合同文件在美国建筑业及国际工程承包领域具有较高　的权威性。



经过多年的发展
 ，
 AI
 A
 合同文件已经系列化，形成了包括
 80
 多个独立文件在内的复　杂体系，这些文件适用于不同的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合同类型以及项目的不同方面，根据　文件的不同性质
 ，
 AI
 A
 文件分
 为
 A
 、
 B
 、
 C
 、
 D
 、
 F
 、
 G
 、
 IN
 T
 系列。其中：



A
 系列，是关于业主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文件；



B
 系列，是关于业主与建筑师之间的合同文件；



C
 系列，是关于建筑师与提供专业服务的咨询机构之间的合同文件；



D
 系列，是建筑师行业所用的有关文件；



F
 系列，财务管理报表；



G
 系列，是合同和办公管理中使用的文件和表格；



IN
 T
 系列，用于国际工程项目的合同文件（
 为
 B
 系列的一部分)。



每个系列又有不同的标准合同文件，
 如
 A
 系列有：



A
 101——业主与承包商协议书格式             　总价；



A
 105——业主与承包商协议书标准格式——用于小型项目；



A
 205             　施工合同一般条件             　用于小型项目（
 与
 A
 l
 〇
 5
 配合）；



A
 107——业主与承包商协议书简要格式——总价——用于限定范围项目；



A
 111——业主与承包商协议书格式——成本补偿；



A
 121——业主
 与
 C
 M
 经理协议书格式；



A
 131——业主
 与
 C
 M
 经理协议书格式——成本补偿；



A
 171——业主与承包商协议书格式             　总价             　用于装饰工程；



A
 191——业主与设计一建造承包商协议；



A
 201——施工合同通用条件；



A
 271——施工合同通用条件——用于装饰工程；



A
 401             　承包商与分包商协议书标准格式；



A
 491——设计一建造承包商与承包商协议书。



AI
 A
 合同条件主要用于私营的房屋建筑工程，在美洲地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应用　广泛。



2.施工合同通用条件



AI
 A
 系列合同中的文
 件
 A
 201，即施工合同通用条件，类似
 于
 FIDI
 C
 的土木工程施工　合同条件，
 是
 AI
 A
 系列合同中的核心文件。



(1)
        
 关于建筑师



AI
 A
 合同中的建筑师类似
 于
 FIDI
 C
 红皮书中的工程师，是业主与承包商的联系纽带，　是施工期间业主的代表，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有权代表业主行事。建筑师的主要权力　如下：



(1)
     
 检查权：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有权拒绝不符合合同文件的工程；



(2)
    
 支付确认权：审查、评价承包商的付款申请，检查证实支付数额并签发支付证书；



(3)
    
 文件审批权：对施工图、文件资料和样品的审查批准权；



(4)
   
 编制变更指令权：负责编制变更指令，施工变更指示和次要变更令，确认竣工　日期。



尽
 管
 AI
 A
 合同规定建筑师在作出解释和决定时对业主和承包商要公平对待，但建筑　师的“业主代表，，身份和“代表业主行事”的职能实际上更强调建筑师维护业主的一面，　相应淡化了维护承包商权益的一面，这
 与
 FIDI
 C
 红皮书强调工程师“独立性’’和“第三　方”的特点有所不同。



(2)
       
 由于不支付而导致的停工



AI
 A
 合同在承包商申请付款问题上有倾向于承包商的特点。例如，规定在承包商没　有过错的情况下，如果建筑师在接到承包商付款申请后7日不签发支付证书，或在收到建　筑师签发支付证书情况下，业主在合同规定的支付日到期7日没有向承包商付款，则承包　商可以在下一个7日内书面通知业主和建筑师，将停止工作直到收到应得的款额，并要求　补偿因停工造成的工期和费用损失。
 与
 FIDI
 C
 相比
 ，
 AI
 A
 合同从承包商催款到停工的时　间间隔更短，操作性更强。三个7日的时间限定和停工后果的严重性会促使三方避免长时　间扯皮，特别是业主面临停工压力，要迅速解决付款问题，体现了美国工程界的效率，这　也是美国建筑市场未造成工程款严重拖欠的原因之一。



(3)
      
 关于保险



AI
 A
 合同将保险分为三部分，即承包商责任保险、业主责任保险、财产保险。
 与
 FIDI
 C
 红皮书相比
 ，
 AI
 A
 合同中业主明显地要承担更多的办理保险、支付保费方面的义　务
 。
 AI
 A
 合同规定，业主应按照合同总价以及由他人提供材料或安装设备的费用投保并　持有财产保险，该保险中包括了业主以及承包商、分包商的权益，并规定业主如果不准备　按照合同条款购买财产保险，业主应在开工前通知承包商，这样承包商可以自己投保，以　保^承包商、分包商的利益，承包商将以工程变更令的形式向业主收取该保险费用。比较　而言，承包商责任保险的种类较少，主要是人身伤亡方面的保险。



(4)
     
 业主义务



在
 AI
 A
 合同文本中对业主的支付能力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
 AI
 A
 2.　2.1规定，按照承包　商的书面要求，工程正式开工之前，业主必须向承包商提供一份合理的证明文件，说明业　主方面已根据合同开始履行义务，做好了用于该项目的资金调配工作。提供这份证明文件　是工程开工或继续施工的先决条件。证明文件提供后，在未通知承包商前，业主的资金安　排不得再轻易变动。该规定可以对业主资金准备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和监督作用，同时也　说
 明
 AI
 A
 合同在业主和承包商的权利义务分配方面处理得比较公正合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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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承包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国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争议解决的方式一般包括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等。



一、             　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争议是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应该首选的最基本的方式。双方依据　合同，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互相让步，折中解决合同争议。



协商解决方式对合同双方都有利，按合同原则达成和解，为继续履行合同以及为将来　进一步友好合作创造条件。



二、             　调解



如果合同双方经过协商谈判达不成一致意见，则可以邀请中间人进行调解。调解人通　过调查分析，了解有关情况，根据争议双方的有关合同作出自己的判断，并对双方进行协　调和劝说，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合同争议。



通过调解解决合同争议有如下优点：



(1)
      
 提出调解，能较好地表达双方对协商谈判结果的不满意和争取解决争议的决心；



(2)
     
 由于调解人的介人，增加了解决争议的公正性，双方都会顾及声誉和影响，容易　接受调解人的劝说和意见；



(3)
       
 程序简单，灵活性较大，调解不成，不影响采取其他解决途径；



(4)
       
 节约时间、精力和费用；



(5)
       
 双方关系仍比较友好，不伤感情。



三、仲裁



(一）             　仲裁的概念



由于诉讼在解决工程承包合同争议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争议，　尤其是较大规模项目的施工承包合同争议，双方即使协商和调解不成功，也很少采用诉讼　的方式解决。当协商和调解不成时，仲裁是国际工程承包合问争议解决的吊用方式。



(二）             　仲裁的地点



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争议解决的仲裁地点，通常有以下三种选择。



(1)
       
 在工程所在国仲裁，这是比较常见的选择。有些国家规定，承包合同$本国实　施，则只准使用本国法律，在本国仲裁，裁决结果要符合本国法律，拒绝其他第一■国或国　际仲裁机构裁决，这对外国承包商很不利。



(2)
       
 在被诉方所在国仲裁。



(3)
       
 在合同中约定的第三国仲裁。



(三）             　仲裁的效力



在双方的合同中应该约定仲裁的效力，即仲裁决定是否为终局性的。如果合同一方或　双方对裁决不服，是否可以提起诉讼，是否可以强制执行等。在我国，仲裁实行一裁终



局制。



(四）             　仲裁的特点



与诉讼方式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合同争议具有以下特点。



(2)
       
 仲裁程序效率高，周期短，费用少。



(3)
       
 保密性。仲裁程序一般都是保密的。从开始到终结的全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和仲



裁员及仲裁机构都负有保密的责任。            
  
 、



(4)
      
 专业化。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争议的双方往往会指定那些具有建设工程技术、管理　和法规等知识的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从而可以更加快捷、更加公正地审理和解决合同



争议
 。
               =              .



四
 、DAB (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            
  
 争端裁决委员会）方式



在许多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中，合同双方往往愿意采
 用
 DA
 B
 或
 DR
 B
 　
 (Disput
 e
 　
 Review Boar
 d
 ——纠纷审议委员会）方式解决争议。这不同于调解，也不同于仲裁或诉讼。
 在
 FIDI
 C
 合同中采用的
 是
 DA
 B
 方式。



(一）            
  
 DA
 B
 方式的概念



合同双方经过协商，选定一个独立公正的争端裁决委员会
 （DAB)
 ，当发生合同争议　时，由该委员会对其争议作出决定。合同双方在收到决定后
 28
 天内，均未提出异议’则　该决定即是最终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二）            
  
 DA
 B
 的任命            
  
 、



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争端裁决委员会可以由一人、三人或者五人组成，



其任命通常有三种方式。



1)
      
 常任争端裁决委员会，在施工前任命一个委员会，通常在施工过程中定期视察现



场。在视察期间
 ，
 DA
 B
 也可以协助双方避免发生争端。



2)
        
 特聘争端裁决委员会，由只在发生争端时任命的一名或三名成员组成，他们的任　期通常
 在
 DA
 B
 对该争端发出其最终决定时期满。



3)
        
 由工程师兼任，其前提是，工程师是具有必要经验和资源的独立专业咨询工　程师。



DA
 B
 的成员一般为工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专家，他不应是合同任何一方的代表，与　业主、承包商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及业务联系，与本工程所裁决的争端没有任何联
 系
 DA
 B
 成员必须公正行事，遵守合同。



(三）            
  
 DA
 B
 的报酬



口对争端裁决委员会及其每位成员的报酬以及支付的条件应由业主、承包商及争端裁决　委员会的每位成员协商确定。业主和承包商应该按照支付条件各自支付甘中的一半



(四）            
  
 DA
 B
 的优点



采
 用
 DA
 B
 方式解决争端的优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DA
 B
 委员可以在项目开始时就介人项目，了解项目管理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⑵
 DA
 B
 委员公正性、中立性的规定通索情况下可以保证他们的决定不带有任
 {
 可主　观倾向或偏见
 。
 DA
 B
 的委员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实践经验，特别是具有项目施工方面的　丰富经验。



(3)
       
 周期短，可以及时解决争议。



(4)
       
 DA
 B
 的费用较低。



(5)
       
 DA
 B
 委员是发包人和承包人自己选择的，其裁决意见容易为他们所接受。



(6)
     
 由
 于
 DA
 B
 提出的裁决不是强制性的，不具有终局性，合同双方或一方对裁决不　满意，仍然可以提请仲裁或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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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207000建设工程项目信息管理




我国从工业发达国家引进项目管理的概念、理论、组织、方法和手段，历时
 20
 余年，　在工程实践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至今多数业主方和施工方的信息管理水平还相当落　后，其落后表现在尚未正确理解信息管理的内涵和意义，以及现行的信息管理的组织二方　法和手段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方式和模式上。应指出，我国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当則最　薄弱的工作领域是信息管理。



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建筑业生产效率，以及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建筑业行业管理和项目管　理的水平和能力，是21世纪建筑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作为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中国建　筑业的信息化程度一直低于其他行业，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因此，我国工程管　理信息化任重而道远。



本节的重点是了解与建设项目有关的信息管理领域的最基本的知识及其应用。




1
 Z
 207010建设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的目的和任务




1Z
 207011项目信息管理
 的S
 的　—　信息



信良指的是
 用口头
 的方式、书面的方式或电子的方式传输（传达、传递）的知识
 、新　
 闻，或可靠的或不可靠的情报。声音、文字、数字和图像等都是信息表达的形式。建设工　程项目的实施需要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应认识到信息也是项目实施的重要资源之一。



二、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指的是信息传输的合理组织和控制。



:             　项目的信息管理



项目的信息管理是通过对各个系统、各项工作和各种数据的管理，使项目的信息能方　便和有效地获取、存储、存档、处理和交流。项目的信息管理的目的旨在通过有效的项目　信息传输的组织和控制为项目建设的增值服务。



四、建设工程项目的信息



建设工程项目的信息包括在项目决策过程、实施过程（设计准备、设计、施工和物资　采购过程等）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以及其他与项目建设有关的信息，它包括：项目　的组织类信息、管理类信息、经济类信息、技术类信息和法规类信息。



1Z
 207012项目信息管理的任务



一
 、
 信息管理手册



业主方和项目参与各方都有各自的信息管理任务，为充分利用和发挥信息资源的价　










值，提高信息管理的效率以及实现有序的和科学的信息管理，各方都应编制各自的信息管　理手册，以规范信息管理工作。信息管理手册描述和定义信息管理做什么、谁做、什^时　候做和其工作成果是什么等，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⑴信息管理的任务（信息管理任务目录）；



2)
          
 信息管理的任务分工表和管理职能分工表；



3)
          
 信息的分类；



4)
          
 信息的编码体系和编码；



5)
          
 信息输人输出模型；



6)
          
 各项信息管理工作的工作流程图；



7)
          
 信息流程图；



8)
          
 信息处理的工作平台及其使用规定；



9)
          
 各种报表和报告的格式，以及报告周期；



10)
           
 项目进展的月度报告、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和工程总报告的内容及其编制；



11)
            
 工程档案管理制度；



12)
           
 信息管理的保密制度等。



二、             　信息管理部门的工作任务



项目管理班子中各个工作部门的管理工作都与信息处理有关
 ，而
 信息管理部门的主要　工作任务是：



(1)
       
 负责编制信息管理手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信息管理手册的必要修改和补　充，并检查和督促其执行；



(2)
        
 负责协调和组织项目管理班子中各个工作部门的信息处理
 工作；



(3)
        
 负责信息处理工作平台的建立和运行维护；



(4)
      
 与其他工作部门协同组织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形成各种反映项目进展和项目目　标控制的报表和报告；



(5)
        
 负责工程档案管理等。



在国际上，许多建设工程项目都专门设立信息管理部门（或称为信息中心
 ），以确保　
 信息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有一些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专门委托咨询公司从事项目信息动　态跟踪和分析
 ，以
 信息流指导物质流，从宏观上对项目的实施进行
 控制。



三、             　信息工作流程



各项信息管理任务的工作流程，如：



(1)
         
 信息管理手册编制和修订的工作流程；



(2)
      
 为形成各类报表和报告，收集信息、录人信息、审核信息
 、加
 工信息、信息传输　和发布的工作流程；



(3)
        
 工程档案管理的工作流程等。



四、             　应重视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处理平台



由于建设工程项目大量数据处理的需要，在当今的时代应重视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进　行信息管理。其核心的手段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处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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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管理组织结构编码，依据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图，对每_


[image: ]
 编码。



(2)
  
 项目的政府主管部门和各参与单位编码（组织编码），包括:



(1)
  
 政府主管部门；



(2)
     
 业主方的上级单位或部门;



(3)
     
 金融机构;



(4)
     
 工程咨询单位；



(5)
     
 设计单位；



(6)
     
 施工单位；



(7)
     
 物资供应单位；



(8)
     
 物业管理单位等。



(3)
    
 项目实施的工作项编码（项目实施的工作过程的编码）应覆盖项目实施的工作任　务目录的全部内容，包括：



1)
        
 设计准备阶段的工作项；



2)
       
 设计阶段的工作项；



3)
       
 招标投标工作项；



4)
       
 施工和设备安装工作项；



5)
       
 项目动用前的准备工作项等。



(4)
   
 项目的投资项编码（业主方）/成本项编码（施工方），它并不是概预算定额确定　的分部分项工程的编码，它应综合考虑概算、预算、标底、合同价和工程款的支等因　素，建立统一的编码，以服务于项目投资目标的动态控制。



(5)
   
 项目的进度项（进度计划的工作项）编码，应综合考虑不同层次、不同深度和不　问用途的进度计划工作项的需要，建立
 统
 一
 的编码，服务于项目进度目标的动态控制。



(6)
    
 项目进展报告和各类报表编码，项目进展报告和各类报表编码应包括项目管理形　成的各种报告和报表的编码。



(7)
  
 合同编码，应参考项目的合同结构和合同的分类，应反映合同的类型、相应的项　目结构和合同签订的时间等特征。



(8)
   
 函件编码，应反映发函者、收函者、函件内容所涉及的分类和时间等，以便函件　的查询和整理。



(9)
       
 工程档案编码，应根据有关工程档案的规定、项目的特点和项目实施单位的需　求等而建立。



以上这些编码是因不同的用途而编制的，如投资项编码（业主方）/成本项编码（施　工方）服务于投资控制工作/成本控制工作；进度项编码服务于进度控制工作。但是有些　编码并不是针对某一项管理工作而编制的，如投资控制/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　合同管理、编制项目进展报告等都要使用项目的结构编码，因此就需要进行编码的组合。



l
 Z
 2〇
 7
 〇23项目信息处理的方法



在当今的时代，信息处理已逐步向电子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发展
 ，但
 建筑业和基本建设　领域的信息化已明显落后于许多其他行业，建设工程项目信息处理基本上还沿用传统的方










法和模式。应采取措施，使信息处理由传统的方式向基于网络的彳旨息处理平台方向发展，　以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价值，以及信息对项目目标控制的作用。



基于网络的信息处理平台由一系列硬件和软件构成：



1)
           
 数据处理设备（包括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绘图仪等）；



2)
          
 数据通信网络（包括形成网络的有关硬件设备和相应的软件
 ）；



3)
          
 软件系统（包括操作系统和服务于信息处理的应用软件）等。



数据通信网络主要有如下三种类型：



(1)
          
 局域网
 （
 LA
 N
 ——由与各网点连接的网线构成网络，各网点对应于装备有实际　网络接口的用户工作站）；



(2)
                                                                 
 　城域
 网
 （MA
 N
              　在大城市范围内两个或多个网络的互联）；



(3)
        
 广域网
 （
 WA
 N
 ——在数据通信中，用来连接分散在广阔地域内的大量终端和计



算机的一种多态网络）。



互联网是目前最大的全球性的网络，它连接了覆盖
 100
 多个国家的各种网络，如商业　性的网络（
 .
 co
 m
 或
 .
 c
 o
 )、大学网络（
 .
 a
 c
 或
 .
 ed
 u
 )、研究网络（.
 〇
 r
 g
 或
 .
 ne
 t
 )和军事网　络（
 .
 mi
 l
 )等，并通过网络连接数以千万台的计算机，以实现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之间的　数据通信。互联网由若干个学会、委员会和集团负责维护和运行管理。



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方和项目参与各方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城市，或不　同的国家，因此其信息处理应考虑充分利用远程数据通信的方式，如：



1.
              
 [image: ]
 通过电子邮件收集信息和发布　信息；



2.
           
 通过基于互联网的项目专用网站



(PSW
 S
             
  
 Projec
 t
 　Specifi
 c
 　We
 b
 　Sit
 e
 )实



现业主方内部、业主方和项目参与各方，



以及项目参与各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协同　工作和文档管理（如图
 12207023
 所示
 ）；



或通过基于互联网的项目信息门
 户
 (PI
 P
             
  
 Projec
 t
 　
 Informatio
 n
 　
 Porta
 l
 　)



AS
 P
 模式为众多项目服务的公用信息平　台实现业主方内部、业主方和项目参与各　方，以及项目参与各方之间的信息交流、



协同工作和文档管理；



3.
           
 召开网络会议；



4.
           
 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与培训等。




1
 Z
 207030
 建设工程管理信息化及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信息　系统的功能




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特定现象，其表明人类对信息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　越髙。信息化是人类社会继农业革命、城镇化和工业化后迈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







1
 Z
 207031工程管理信息化



信息化最初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形态演变的综合性概念，信息化和工业　化一样，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标志。



信息化的出现给人类带来新的资源、新的财富和新的社会生产力，形成了以创造形信　息劳动者为主体，以电子计算机等新型工具体系为基本劳动手段，以再生性信息为主要劳　动对象，以高技术型企业为骨干，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新
 一
 代信息生产力。在传统经　济中，人们对资源的争夺主要表现占有土地、矿产和石油等，而今天，信息资源日益成为　争夺的重点，带来了国际社会新的竞争方式、竞争手段和竞争内容。在信息技术开发和应　用领域尤其是网络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导致信息获取和创新产生落差，于是就产生国与　国、地区与地区、产业与产业、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的“数字鸿沟”。



我国不仅在生产力各个领域应用信息技术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　在国内各地区间也存在数字鸿沟，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我　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



在产业与产业之间，由于建筑业的特性，目前建筑业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及信息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率较差，使建筑业相对其他产业之间也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



―、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含义



信息化指的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工程管理信息化　指的是工程管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信息技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开发和应用。工程　管理信息化属于领域信息化的范畴，它和企业信息化也有联系。



我国实施国家信息化的总体思路是：



(1)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导向；



(2)
       
 以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为中心；



(3)
       
 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



(4)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5)
       
 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6)
       
 全面推动领域信息化、区域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我国建筑业和基本建设领域应用信息技术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的数字鸿　沟，它反映在信息技术在工程管理中应用的观念上，也反映在有关的知识管理上，还反映　在有关技术的应用方面。



工程管理的信息资源包括：组织类工程信息，管理类工程信息，经济类工程信息，技　术类工程息，法规类
 丨
 g
 息等。在建设一个新的工程项目时，应重视开发和充分利用国内　和国外同类或类似工程项目的有关信息资源。



信息技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开发和应用，包括在项目决策阶段的开发管理、实施阶段的　项目管理和使用阶段的设施管理中开发和应用信息技术。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信息技术在建设工程　管理中的应用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过程：



(1)
      
 70年代，单项程序的应用，如工程网络计划的时间参数的计算程序，施工图预　算程序等；







(2)
       
 80年代，程序系统的应用，如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设施管理信息系统



(FMI
 S
             
  
 Facilit
 y
 　
 Managemen
 t
 　
 Informatio
 n
 　
 Syste
 m
 )等；



(3)
        
 90年代，程序系统的集成，它是随着工程管理的集成而发展的；



(4)
       
 90年代末期至今，基于网络平台的工程管理。



二、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意义



工程管理信息化有利于提高建设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达到为项目建设　增值的目的。



1.
          
 工程管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可吸取类似项目的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和教训，许多有价值的组织信息、管理信息、经济信息、技术信息和法规信息将有　助于项目决策期多种可能方案的选择，有利于项目实施期的项目目标控制，也有利于项目　建成后的运行。



2.
           
 通过信息技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开发和应用能实现
 ：



(1)
     
 [image: ./]
 [image: ./]
 信息存储数字化和存储相对集中（如图丨
 2207031
 -
 1
 所示）；



图
 1Z
 207031-1
 信息存储方式



(2)
    
 信息处理和变换的程序化；



(3)
    
 信息传输的数字化和电子化；



(4)
    
 信息获取便捷；



(5)
     
 信息透明度提高；



(6)
     
 信息流扁平化。



信息技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开发和应用的意义在于：



1.
         
 “信息存储数字化和存储相对集中”有利于项目信息的检索和查询’有利于数据和　文件版本的统一，并有利于项目的文档管理；



2.
        
 ‘‘信息处理和变换的程序化，，有利于提高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并可提高数据处理的



效率；



3.
        
 “信息传输的数字化和电子化”可提高数据传输的抗干扰能力，使数据传输不受距　离限制并可提高数据传输的保真度和保密性；



4.
        
 “信息获取便捷，’、“信息透明度提高”以及“信息流扁平化”有利于项目各参与方　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工作。










三、项目信息门户



项目信息门户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为建设工程增值的重要管理工具，是当前在建设工程　管理领域中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工程界，对信息系统
 （
 In
 f
 〇
 rmat
 i
 〇
 n
 System)
 、项目



管理柄息系
 统
 （Projec
 t
 　
 Managemen
 t
 　
 Informatio
 n
 　
 Syste
 m
             
  
 PMI
 S
 )、一　般的网页



(Hom
 e
 　
 Pag
 e
 )和项目信息门
 户
 （Projec
 t
 　
 Informatio
 n
 　
 Porta
 l
             
  
 PI
 P
 )的内涵尚有不少误



解。应指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是基于数据处理设备的，为项目管理服务的信息系统，主　要用于项目的目标控制。由于业主方和承包方项目管理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因此它们都必



须有各自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
 统
 （Managemen
 t
 　
 Informatio
 n
 　
 Syste
 m
              　



MI
 S
 )是基于数据处理设备的信息系统，但主要用于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管　理。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服务的对象和功能是不同的。项目信息门户既不同　于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也不同于管理信息系统（如图
 1
 Z
 2070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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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207031-2
 项目信息门户与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一）项目信息门户的概念



这里所讨论的项目信息门户指的是建设工程的项目信息门户，它可用于各类建设工程　的管理，如：



(1)
        
 民用建设工程；



(2)
       
 工业建设工程；



(3)
       
 土木工程建设工程（铁路、公路、桥梁、水坝等）等。



门户是一个网站，或称为互联网门户
 站
 （Interne
 t
 　
 Porta
 l
 　
 Sit
 e
 ),
 它是进人万维网　
 (
 World-Wid
 e
 　
 We
 b
 )
 的入口
 。搜索引
 擎
 （Searc
 h
 　
 Engin
 e
 )
 属于门户
 ，
 Yaho
 o
 　
 和
 MS
 N
 　
 也是　门户，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它们，以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这些是一般意义上的门户。但是，　有些是为了专门的技术领域、专门的用户群或专门的对象而建立的门户，称为垂直门
 户
 (Vertica
 l
 　
 Porta
 l
 )。
 项目信息门户属于垂直门户，不同于上述一般意义的门户。



项目信息门户是项目各参与方信息交流、共同工作、共同使用和互动的管理工具。



众多文献对项目信息门户的定义有不同的表述，综合有关研究成果，兹对项目信息门　户作如下的解释：项目信息门户是在对项目全寿命过程中项目参与各方产生的信息和知识　进行集中管理的基础上，为项目参与各方在互联网平台上提供一个获取个性化项目信息的　单一入口，从而为项目参与各方提供一个高效率信息交
 流
 （Projec
 t
 　
 Communicatio
 n
 )和共　同工作
 （
 Collaboratio
 n
 )的环境。



“项目全寿命过程”包括项目的决策期、实施期（设计准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　段、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和运行期（或称使用期、运营期）。



“项目各参与方，，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和项目法人的上级部门、金融机构（银行和保险　机构以及融资咨询机构等）、业主方、工程管理和工程技术咨询方、设计方、施工方、供　货方、设施管理方（其中包括物业管理方）等。



“信息和知识”包括以数字、文字、图像和语音表达的组织类信息、管理类信息、经　济类信息、技术类信息及法律和法规类信息。



“提供一个获取个性化项目信息的单一入口　”指的是经过用户名和密码认定后而提供



的入口。



(二）项目信息门户的类型和用户



(1)
    
 类型



项目信息门户按其运行模式分类，有如下两种类型。



PSW
 S
 模
 式
 （Projec
 t
 　
 Specifi
 c
 　
 Websit
 e
 ):
 为一个项目的信息处理服务而专门建立的项　目专用门户网站，也即专用门户。



AS
 P
 模
 式
 （Applicatio
 n
 　
 Servic
 e
 　
 Provid
 e
 ):
 由
 AS
 P
 服务商提供的为众多单位和众多项　目服务的公用
 网站，
 也可称为公用门户
 。
 AS
 P
 服务商有庞大的服务器群
 ，一
 个大
 的
 AS
 P
 服务商可为数以万计的客户群提供门户的信息处理服务。



如采
 用
 PSW
 S
 模式，项目的主持单位应购买商品门户的使用许可证，或自行开发门　户，并需购置供门户运行的服务器及有关硬件设施和申请门户的网址。



如采
 用
 AS
 P
 模式，项目的主持单位和项目的各参与方成
 为
 AS
 P
 服务商的客户，它们　不需要购买商品门户产品，也不需要购置供门户运行的服务器及有关硬件设施和申请门户　的网址。国际上项目信息门户应用的主流
 是
 As
 p
 模式。



项目信息门户可以为一个建设工程的各参与方的信息交流和共同工作服务，也可以为　一个建设工程群体的管理服务。前者侧重于一个建设工程（
 即
 P
 r
 〇
 j
 ect)
 各参与方内部的　共同工作，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一个建设工程群体
 （
 P
 r
 〇
 g
 ra
 m
 )
 的总体和宏观的管理。可以　把一个单体建筑物、一个工厂、一个机场视作为一个建设工程，因为它们都有明确的项目　目标。另外，整个北京奥运工程项目、整个上海世博会工程项目、一个城市的全部重点工　程项目、一个电力集团公司的全部新建工程项目以及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一定投资规模以上　的全部建设工程都可视作为一个建设工程群体。由于这两种类型的项目信息门户建立的目　的不同，其具体的信息处理也有些差别。以下将重点讨论为一个建设工程服务的项目信息



门户。



(2)
   
 用户



正如前述，项目参与各方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和项目法人的上级部门、金融机构（银行　和保险机构以及融资咨询机构等）、业主方、工程管理和工程技术咨询方、设计方、施工　方、供货方、设施管理方（其中包括物业管理方）等都是项目信息门户的用户。从严格的　意义而言，以上各方使用项目信息门户的个人是项目信息门户的用户。每个用户有供门户　登录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系统管理员将对每一个用户使用权限进行设置。



(三）项目信息门户实施的条件



项目信息门户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应重视其技术问题，更应重视其与实施有关　的组织和管理问题。应认识到，项目信息门户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和手段，它的实施将会　引起建设工程实施在信息时代进程中的重大组织变革。组织变革包括政府对建设工程管理　的组织的变化、项目参与方的组织结构和管理职能分工的变化，以及项目各阶段工作流程　的重组等。



项目信息门户实施的条件包括：



(1)
        
 组织件；



(2)
       
 教育件；



(3)
       
 软件；



(4)
       
 硬件。



组织件起着支撑和确保项目信息门户正常运行的作用，因此，组织件的创建和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动态地完善组织件是项目信息门户实施最重要的条件。



(四）             　项目信息门户的价值和意义



据有关国际资料的统计：



(1)
         
 传统建设工程中三分之二的问题都与信息交流有关；



(2)
        
 建设工程中10%〜33%的成本增加都与信息交流存在的问题有关；



(3)
     
 在大型建设工程中，信息交流问题导致的工程变更和错误约占工程总投资的
 3
 %　~5%　；



(4)
     
 据美
 国
 Rebu
 z
 网站预测
 ，
 PI
 P
 服务的应用将会在未来5年节约10%
 〜
 2
 0
 %的建　设总投资，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五）             　项目信息门户的应用



8.
        
 在项目决策期建设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项目决策期建设工程管理的主要任务是：



(1)
        
 建设环境和条件的调查与分析；



(2)
       
 项目建设目标论证（投资、进度和质量目标）与确定项目定义；



(3)
       
 项目结构分析；



(4)
       
 与项目决策有关的组织、管理和经济方面的论证与策划；



(5)
       
 与项目决策有关的技术方面的论证与策划；



(6)
       
 项目决策的风险分析等。



为完成以上任务，将有可能会有许多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单位参与项目决策期的工　作，如投资咨询、科研、规划、设计和施工单位等。各参与单位和个人往往处于不同的工　作地点，在工作过程中有大量信息交流、文档管理和共同工作的任务，项目信息门户的应　用必将会为项目决策期的建设工程管理增值。



9.
        
 在项目实施期建设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正如前述，项目实施期包括设计准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动用前准备阶段和　保修期，在整个项目实施期往往有比项目决策期更多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单位参与工　作，工作过程中有更多的信息交流、文档管理和共同工作的任务，项目信息门户的应用为　项目实施期的建设工程管理增值无可置疑。



3•在项目运营期建设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项目运营期建设工程管理在国际上称为设施管理，它比我国现行的物业管理的工作范　










围深广得多。在整个设施管理中要利用大量项目实施期形成和积累的信息，设施管理过程　中，设施管理单位需要和项目实施期的参与单位进行信息交流和共同工作，设施管理过程　中也会形成大量工程文档。因此，项目信息门户不仅是项目决策期和实施期建设工程管理　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也同样可为项目运营期的设施管理服务。



(六）项目信息门户的特征



(1)
    
 项目信息门户的领域属性



电子商务
 （
 E
 —
 Busines
 s
 )有两个分支：



(1)
     
 　电子商业/贸易
 （
 E
 -
 Commerc
 e
 )，如电子采购，供应链管理；



(2)
       
 电子共同工作
 （
 E
 -
 Collaboratio
 n
 )，如项目信息门户，在线项目管理。



在以上两个分支中，电子商业/贸易已逐步得到应用和推广，而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共　同工作，即电子共同工作，人们对其意义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应认识到，项目信息门户属　于电子共同工作领域。



工程项目的业主方和项目其他参与各方往往分处在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城市，或不　同的国家，因此其信息处理应考虑充分利用远程数据通信的方式和远程数据通信的组织，　这是电子共同工作的核心。



(2)
   
 项目信息的门户属性



正如前述，项目信息门户是一种垂直门户，垂直门户也称为垂直社
 区
 （
 Vertica
 l
 Communit
 y
 ),此“社区”可以理解为专门的用户群，垂直门户是为专门的用户群服务的　门户。项目信息门户的用户群就是所有与某项目有关的管理部门和某项目的参与方。



(3)
   
 项目信息门户运行的组织理论基础



远程学
 （
 Telematic
 s
 )是一门新兴的组织学科，它已运用在很多领域，如：



(1)
        
 远程通信
 （
 Telecommunicatio
 n
 );



(2)
       
 远程银行/网上银行
 （
 Telebankin
 g
 );



(3)
       
 远程商店/网上商店
 （
 Teleshoppin
 g
 );



(4)
       
 远程商业/贸易
 （
 Telecommerc
 e
 );



(5)
       
 远程医疗
 （
 Telemedicin
 e
 );



(6)
       
 远程教学
 （
 Telelearnin
 g
 )等。



远程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远程合作
 （
 Telecooperatio
 n
 )，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处理　分散的各系统和网络服务的组织关系。应认识到项目信息门户的建立和运行的理论基础是　远程合作理论。



(4)
   
 项目信息门户运行的周期



项目决策期的信息与项目实施期的管理和控制有关，项目决策期和项目实施期的信息　与项目运营期的管理和控制也密切相关，为使项目保值和增值，项目信息门户应是为建设　工程全寿命过程服务的门户，其运行的周期是建设工程的全寿命期。在项目信息门户上运　行的信息包括项目决策期、实施期和运营期的全部信息。把项目信息门户的运行周期仅理　解为项目的实施期，这是一种误解。



建设工程全寿命管理是集成化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在建设工程管理中的应用。项目信息　门户的建立和运行应与建设工程全寿命管理的组织、方法和手段相适应。



(5)
   
 项目信息门户的核心功能



国际上有许多不同的项目信息门户产品（品牌），其功能不尽一致，但其主要的核心　功能是类似的，即：



(1)
        
 项目各参与方的信息交
 流
 （Projec
 t
 　Communicatio
 n
 );



(2)
       
 项目文档管
 理
 （Documen
 t
 　Managemen
 t
 );



(3)
       
 项目各参与方的共同工
 作
 （Projec
 t
 　Collaboratio
 n
 )。



6•项目信息门户的主持者



对一个建设工程而言，业主方往往是建设工程的总组织者和总集成
 者
 ，
 一
 般而言，它　自然就是项目信息门户的主持者，当然，它也可以委托代表其利益的工程顾问公司作为项　目信息门户的主持者。其他项目的参与方往往只参加一个建设工程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　面的工作，并且建设工程的参与方和业主，以及项目参与方之间的利益不尽一致，甚至有　冲突，因此，它们一般不宜作为项目信息门户的主持者。



应注意到，不但建设工程的业主方和各参与方可以利用项目信息门户进行高效的项目　信息交流、项目文档管理和共同工作，政府的建设工程控制和管理的主管部门也可以利用　项目信息门户实现众多项目的宏观管理（如美国
 的
 PB
 S
 )，金融机构也可以利用项目信息　门户对贷款客户进行相关的管理。因此，对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项目信息门户而言，其　门户的主持者是不相同的。



7•项目信息门户的组织保证



不论采用何种运行模式，门户的主持者必须建立和动态地调整与完善有关项目信息门　户运行必要的组织件，它包括：



(1)
        
 编制远程工作环境下共同工作的工作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



(2)
       
 项目参与各方的分类和权限定义；



(3)
       
 项目用户组的建立；



(4)
       
 项目决策期、实施期和运营期的文档分类和编码；



(5)
       
 系统管理员的工作任务和职责；



(6)
       
 各用户方的组织结构、任务分工和管理职能分工；



(7)
       
 项目决策期、实施期和运营期建设工程管理的主要工作流程组织等。



(1)
     
 项目信息门户的安全保证



数据安全有多个层次，如制度安全、技术安全、运算安全、存储安全、传输安全、产　品和服务安全等。这些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



(1)
        
 硬件安全，如硬件的质量、使用、管理和环境等；



(2)
       
 软件安全，如操作系统安全、应用软件安全、病毒和后门等；



(3)
       
 网络安全，如黑客、保密和授权等；



(4)
       
 数据资料安全，如误操作（如误删除、不当格式化）、恶意操作和泄密等。



项目信息门户的数据处理属远程数据处理，它的主要特点是：



1.
           
 用户量大，且其涉及的数据量大；



2.
           
 数据每天需要更新，且更新量很大，但旧数据必须保留，不可丢失；



3.
           
 数据需长期保存等。



因此对项目信息门户的数据安全保证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1
 Z
 207032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
 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
 统
 （PMI
 S
             
  
 Projec
 t
 　
 Managemen
 t
 　
 Informatio
 n
 　
 Syste
 m
 )的



内涵



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是基于计算机的项目管理的信息系统，主要用于项目的目标控



制。管理信息系
 统
 （MI
 S
             
  
 Managemen
 t
 　
 Informatio
 n
 　
 Syste
 m
 )是基于计算机管理的信息



系统，但主要用于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管理。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与管理信息　系统服务的对象和功能是不同的。



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主要是用计算机进行项目管理有关数据的收集、记　录、存储、过滤和把数据处理的结果提供给项目管理班子的成员。它是项目进展的跟踪和　控制系统，也是信息流的跟踪系统。



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在局域网上或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平台上运行。



二、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投资控制（业主方）或成本控制（施工方）；



               
 成本控制；



               
 进度控制；



               
 合同管理。



有些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还包括质量控制和一些办公自动化的功能。



(-•)投资控制的
 功
 I
 旨



             
 项目的估算、概算、预算、标底、合同价、投资使用计划和实际投资的数据计算　和分析；



             
 进行项目的估算、概算、预算、标底、合同价、投资使用计划和实际投资的动态　比较（如概算和预算的比较、概算和标底的比较、概算和合同价的比较、预算和合同价的　比较等），并形成各种比较报表；



               
 计划资金投人和实际资金投入的比较分析；



               
 根据工程的进展进行投资预测等。



(二）             　成本控制的功能



               
 投标估算的数据计算和分析；



               
 计划施工成本；



               
 计算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较分析；



               
 根据工程的进展进行施工成本预测等。



(三）             　进度控制的功能



               
 计算工程网络计划的时间参数，并确定关键工作和关键路线；



               
 绘制网络图和计划横道图；



               
 编制资源需求量计划；



               
 进度计划执行情况的比较分析；



               
 根据工程的进展进行工程进度预测。



(四）合同管理的功能



               
 合同基本数据查询；



               
 合同执行情况的查询和统计分析；



               
 标准合同文本查询和合同辅助起草等。



三、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意义



于20世
 纪
 T
 O
 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国际上已有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商业软　件，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现已被广泛地用于业主方和施工方的项目管理。应用工程项目　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意义是：



               
 实现项目管理数据的集中存储；



               
 有利于项目管理数据的检索和查询；



               
 提高项目管理数据处理的效率；



               
 确保项目管理数据处理的准确性；



               
 可方便地形成各种项目管理需要的报表。










网上增值服务说明（附赠在线学习费100元)



为了给一级建造师考试人员提供更优质、持续的服务，我社为购买正版图书的读者提　供网上增值服务，同时推出在线考前辅导课程。



增值服务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考试复习方法、重点难点内容解析、应试技　巧、在线答疑、在线课程，每本图书都会提供相应内容的增值服务。



考前辅导课程：
 由我社聘请权威师资进行网络在线授课，包括教材精讲、真题解析、　模拟冲刺三个阶段，同时配有在线测试，旨在帮助考生掌握教材内容，提高应试水平
 。
 201
 4
 年开设部分考试科目，详见中国建筑出版在线考试培训网
 站
 exa
 m
 ,
 cabplin
 k
 .
 co
 m
 。



网上增值服务（赠在线学习费100元）
 使用方法如下：



          
 访问中国建筑出版在线考试培训网站
 exam
 .
 cabplin
 k
 .
 co
 m
 ，注册用户并登录。



        
 进入会员中心，点击“我的赠卡”栏，刮开封面上增值服务标的涂层，输入卡号　
 (
 I
 D
 )和密码
 （
 S
 N
 )进行激活。



        
 激活后可在会员中心“我的增值服务”中享受相关图书增值服务内容，增值服务　内容累计阅读限50次。



        
 用户在网上购买考前辅导课程时，每个卡号可抵扣1〇〇元学习费用，每门课程最　多可使用两个卡号，最高可抵扣200元学费。学费差额部分可通过在线支付、购买学习卡　方式缴纳。



5•如果输入卡号和密码后无法通过验证，请及时与我社联系。



客服电话：4008-188-688,　010-58
 93
 48
 3
 7　(周一至周五）



Emai
 l
 　
 ：
 jz
 s
 　
 _
 bj
 b
 @163
 .
 com



防盗版举报电话：010-58337026,　010-58337208,举报查实重奖。



注：增值服务从本书发行之日起开始提供，至当年考试后结束，提供形式为在线阅　读、观看。



网上增值服务如有不完善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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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用书（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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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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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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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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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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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管理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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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工程管理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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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自左至右依次确定其余各节点的位置。如②、③、④、⑥、⑨、⑩节点之前只有　一条内向箭线，则在其内向箭线绘制完成后即可在其末端将上述节点绘出。⑤、⑦、⑧、　⑩、⑫、⑬、⑭、⑮节点则必须待其前面的两条内向箭线都绘制完成后才能定位在这些内　向箭线中最晚完成的时刻处。其中，⑤、⑦、⑧、⑩、⑫、⑭各节点均有长度不足以达到　该节点的内向实箭线，故用波形线补足。



 [3]
              　按工作的持续时间绘制①节点的外向箭线①〜②，即
 按
 A
 i
 工作的持续时间，画出



无紧前工作
 的
 A
 工作，确定节点②的位置。



 [4]
              　用上述方法自左至右依次确定其他节点位置，直至画出全部工作，确定终点节点　⑮的位置，该时标网络计划即绘制完成。



三、单代号网络计划



单代号网络图是以节点及其编号表示工作，以箭线表示工作之间逻辑关系的网络图，　并在节点中加注工作代号、名称和持续时间，以形成单代号网络计划，如图
 1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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